
书书书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总第１４７期）／七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４２０１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４７／


Ｊｕｌｙ

后历史时期中资本的内部空间：没有距离的内爆

———斯洛特戴克 《资本的内部空间》解读


张一兵

【摘要】在斯洛特戴克看来，西方人通常讲的世界历史不过是资本的世界体系建构的全球化的历史。大写的历史就是

资产阶级开发地球的世界历史，这是一个由资本关系链接起来的关联性存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形而上学的全

球化、第二次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大地全球化，我们这个星球现在迎来第三次资本主义电子全球化，这第三次全球

化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以电子化和信息化为核心布展的资本主义部置，它终止了单边殖民和帝国主义强盗逻辑，通过

密集存在消除了空间与时间的客观真实存在，使资产阶级的权力控制和制造欲望的商业盘剥更微细地植入到存在的微

分断面。

【关键词】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资本主义电子全球化；密集存在；去空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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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德国学术界，斯洛特戴克①可能是
哈贝马斯之后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他

出版于２００５年的 《资本的内部空间：全球化的

哲学理论》 （ＩｍＷｅｌｔｉｎｎｅｎｒａｕｍ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Ｆüｒ
ｅｉｎ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②一书
是目前欧洲激进思潮中分析全球化问题的力作。

在此书中，斯洛特戴克区分了西方世界的第一次

形而上学的全球化、第二次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的大地全球化，以及我们这个星球现在迎来第三

次资本主义电子全球化。这第三次全球化是由资

产阶级发动的一次新的全球化进程的启始，不同

于形而上学全球化的完全虚无玄想，也异质于大

地全球化的航海与土地实际占领，由电子化和信

息化为核心布展的资本主义部置，从根本上终止

了单边殖民和帝国主义强盗逻辑，消除了空间与

时间的客观真实存在。斯洛特戴克说，在今天，

资本主义 “文明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指远程现实主

义 （Ｔｅｌｅ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③新的全球化建构了一个非
实体性的第二地球，并开始了一个后单边主义的

后历史时代，也是一种资本主义布展的全新远程

在场的密集存在论。

一、非实体的第二地球与后历史

斯洛特戴克说，在哥伦布航海４００年之后，
今天的地球在资本主义的大地全球化进程中已经

被彻底解蔽了，它的一切资源都得到挖掘，一切

秘密都被揭示，它成了被完全利用的对象。一是

从空间上看，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吞食了全球，

“地球表面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货币在

那里经过并停留，能够幸免成为一个场所 （Ｓｔａｎ
ｄｏｒｔ）”，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不再存在一个资
本之外的盲点 （ｂｌｉｎｄｅｒＰｕｎｋｔ）。二是从人类的全
球生存方面看，

人类学上的集团首先是通过殖民主义的强制

联系而产生，然而在其消亡后，又继续通过实体

的商品交通、信贷系统、投资、游泳业、文化输

出、学术交流、国际警备干涉以及生态学标准扩

张生产效力的网络结构存在着。④

这是说，在过去是殖民主义强盗真刀真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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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５ＭＺＤ０２６）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①　斯洛特戴克 （Ｐｅｔｅｒ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１９４７－）：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１９７５年获得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２年起任德国卡尔斯
鲁厄艺术设计大学的教授，后任校长。代表作有：《犬儒理性批判》 （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ｚｙｎ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１９８３）、《球体》 （Ｓｐｈｒｅｎ，Ｉ－ＩＩＩ，
１９９８－２００４）、《资本的内部空间》（ＩｍＷｅｌｔｉｎｎｅｎｒａｕｍ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２００５）等。

②　Ｐｅｔｅｒ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ＩｍＷｅｌｔｉｎｎｅｎｒａｕｍ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Ｆüｒｅｉｎ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０５．
③　 ［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常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４３页。
④　同上，第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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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和掠夺的地方，今天已经被市场的无形之手强

!

在一起。

斯洛特戴克认为，这里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

变：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建构的是一种全新的

“第二地球 （Ｚｗｅｉｔｅ?ｋｕｍｅｎｅ）”。这个新的球体
不是殖民者踏上的实体性的地球，而是一个由资

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Ｗｅｌｔｍａｒｋｔ）建构起来的非实
体的第二地球：

由表面构成的球不是为了所有人而存在的

家，而是所有市场的总体，在这些市场上，没有

人能够处在自己的近旁；没有人应该试图以那些

货币、商品和虚构交易主人的地方为家。所有的

供货商和顾客都在一个普遍的外部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ｕβｅ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相遇，世界市场的概念既是对这
个事实的认定，同时也必然提出这样的要求。①

显然，这个第二地球是哲学存在论意义上的

概念。在斯洛特戴克看来，恰恰是由资本主义的

世界市场的交易总体，它生成了一个我们之外的

“普遍的外部”，这个外部不是在我们之外，而是

由不可见的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客观存在。同

时，这个 “外部”也反过来构序着 “集成的人

类内部空间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ｓ－Ｉｎｎｅｎｒａｕｍ）”。相比
之可见的刀枪和皮鞭，商品－市场构序生成的社
会关系栅格更加牢不可破地内居于我们的生存之

中。甚至，“关于资本主义，人们直到现在才可

以说，它总不止是一种生产关系；它的塑造力量

一直以来都波及到了比 ‘世界市场’这个概念所

能及的更远的地方。它蕴含着将它所涵盖的人的

所有劳动、愿望和表达的生活全部置于购买力的

内在固有之中的项目”。② 第二地球就是海德格

尔所说的今天的占有性的存在。这也正是斯洛特

戴克所要我们理解的资本存在的内部世界。

斯洛特戴克说，西方人通常讲的世界历史不

过是资本的世界体系建构的全球化的历史。这一

点，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在１８４５年开始写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书稿时，马克思与恩格斯共

同指认有着丰富历史哲学意识的德国没有 “历

史”，或者说，德国当时是一个 “只有很可怜的

历史发展”或 “历史发展的不足”的国家。③ 德

国拥有农业生产之上悠久的历史性持存，却缺乏

现代工业、商业和交往 （交换）的现代性历史生

存！所以，西方所谓 “大写的历史”就是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诞生的神话，它 “只允许以大地全球

化的英雄史诗的方式被叙述着”。④

只有全球化的历史时期才能被称为 “世界历

史”或者说是 “历史”而不加任何其它定语。

它的内容就是开发地球 （ＥｒｓｃｈｌｉｅβｕｎｇｄｅｒＥｒｄｅ）
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以及将彼此连网像泡沫般膨

胀的世界关联 （Ｗｅｌｔ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压缩起来的
戏剧。如果人们是严肃地对待 “历史”这个限定

语的话，那么应该只有１４９２至１９４５这个时间段
的事件可以被确定为历史。⑤

大写的历史就是资产阶级开发地球的世界历

史，这是一个由资本关系链接起来的关联性存

在。１４９２年，在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
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了西班牙王国。在斯洛特戴克

这里，历史或者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历史，时

间上就是从 １４９２年到 １８４５年，１４９２年 ８月 ３
日，哥伦布的三桅帆船队于帕洛斯港扬帆出海，

而在１９４４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订协议美
元与英镑与黄金挂钩，奠定了全球时代的有约束

力的世界货币。这个终结，可以以１９７４年葡萄
牙最后的殖民地作为所谓的康乃馨革命的后果而

脱离宗主国为标志。在斯洛特戴克看来，“１９４５
年以来就已经明确，构成历史的欧洲扩张载体的

潜在能力已经灭绝。旧世界已经在对星球本身的

开发当中将初始的潜能消耗贻尽，它剩余的能量

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挥霍一空”。⑥ １９４５年之
后，这个历史终结了。于是，我们就开始面对后

历史 （Ｐｏｓ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斯洛特戴克认为，自１４９２年肇始的西方中

心主义的进步的大地全球化终结了，西方殖民者

所编造的走向民主、自由和文明的启蒙幻象破灭

了。第三次全球化宣告了大写的历史目的论的终

结。由此，我们迎来了后历史 （Ｐｏｓ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时
期。什么是斯洛特戴克所指认的后历史呢？他用

了一个对比性的双重构境来说明后历史的质性。

他告诉我们：在那个西方化进步历史观的全球化

进程中，西方殖民者制定了历史进步的启蒙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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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２２９页。
同上，第２７６页。
［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９页。
［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全球化的哲学

理论》，常暄译，第２４６页。
同上，第２４５页。
同上，第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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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走向文明解放的伟大目的。大写的历史的生成

是西方文明使者的单边奋斗，整个世界都是西方

文明的受赐者。在这种历史存在中，

在宽松的环境中，行动的矢量会向着开放奔

跑，能量的流动是表现式的，很少有回流的情

况。世界还像一张白纸，还在等待着鹅毛笔的进

攻，行动不会回馈到行为者自身来，如果一旦还

是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封闭起来的循环就被看

成是庆典需要庆祝，或是一种悲剧结局而着沉

思。①

西方殖民者消灭野蛮和专制的单边拯救的行

动目的是明确的，很少会有抵抗和回流，整个地

球像一张白纸一样等待西方救世主来进行命名和

分封建。

而与此相反，后历史时期中的人们开始 “相

信没有开始 （ｄａｓＡｎｆａｎｇｓｌｏｓｅ）：他们渐渐已经到
处都可以从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为出发

点，而这些情况则无法再去查证清楚，谁，什么

东西，使用了什么方法或者出于什么目的将事情

开始了”。② 没有了起点，也没有了终点，后单

边主义时代的行动和思维模式从起源论走向了无

根性共振。

在后历史的密集状态下，发出的每个脉冲都

能截获反馈的信号，甚至经常会在这种脉冲完全

发展起来之前。一切向前挤，向外扩张，想有所

建设的意志，很久以来在开始做出第一个挖掘动

作之前就已经在抗议、反驳、相反建议以及终曲

中映射出了自身；一切的所谓欲采取的措施都会

被相对抗的措施所超越。③

在今天，单边行动的解放话语已经穷途末

路，每种扩张和强权意志都会遭遇坚决的抵抗。

经典的原创性就和单一原因性一样，是个 “属于

过去的人们的概念”，现在更重要的是在交互存

在与 “交互文本的控制中枢来表现自我”。当然，

斯洛特戴克也指认了美国当代单边主义的一个例

外。④

斯洛特戴克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构序

在后历史时期中是通过建构一种密集 （Ｄｉｃｈｔｅ）
存在来实现的。“全球性建立起来的显著标志就

是被迫与无数偶然共同存在者成为邻居。这一事

实情况最适合用拓扑学上的密集概念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ｓ
ｃｈｅｎＴｅｒｍｉｎｕｓＤｉｃｈｔｅ）来确定。通过密集，人们
可以来描写微小粒子和作用者之间共存压力的程

度”。⑤ 这里的密集并非物理学空间意义上的构

境，即数量很多的事物聚集在一起，如 “劳动密

集型”。斯洛特戴克特设的这个密集概念是处于

拓扑学⑥构架之中的，它是功能活动中的众多要

素的复杂博弈状态。其实，这已经是一种极为抽

象的哲学存在论概括，拆解一下其中的构境层，

我们会发现，斯洛特戴克是在解释在网络化信息

社会中，资本重新构序世界历史时所发生的存在

论和后历史事件。

在斯洛特戴克所指认的后历史时期中，资本

的密集存在重新建构出一种不同于单边力量关系

的交互性游戏规则。斯洛特戴克认为，“高密集

性的过程理论意义在于：单边实践的胜利阶段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前面我们看到过，整个第二

次全球化进程是以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的占领和掠

夺开始，帝国主义列强单边强暴彻底瓜分世界结

束，而这种状况今天已经不再可能了。这是因

为，“密集性提升隐含着行动中心之间更加频繁

的相遇可能性，即可能是在交易，也可能是以撞

击或者是准撞击的意义上”。⑦ 所以，今天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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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３００页。
同上，第２８９—２９９页。
同上，第３００页。
斯洛特戴克承认，美国在今天仍然坚持单边主义强权的

逻辑，“伊拉克战争在历史哲学方面重要的动机在于从实践上再

次显性的把单边主义的风格建立起来”。他说：“美国在使用它

们的空中和太空力量，以期在完全不对称的战争中，实现对于

完全无力与之抗衡的弱小力量的绝对打压；像一个修士一样的

强权，主张自己的入侵权利，按其意识，把上帝赐予的礼物

———在有些情况下，这个被叫作 ‘民主’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强
制地塞到那些并不情愿的接受者手里，如果可能，也不惜动用

武力。我们顺便记住一个事情，现代阿拉伯语中出现了一个词

汇叫 ‘ｄａｍａｋｒａｔａ’，它的意思大概相当于 ‘西方以在这个国家建

立起市场经济为目的入侵一个国家’”。［德］斯洛特戴克：《资

本的内部空间：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常暄译，第３８５页。
［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全球化的哲学

理论》，常暄译，第２７７页。
拓扑学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个数学分支，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原意为地貌，起源于希腊语Τοπολογ。形式上讲，拓扑
学主要研究 “拓扑空间”在 “连续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

简单的说，拓扑学是研究连续性和连通性的一个数学分支。拓

扑学起初叫形势分析学，是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１６７９年提出的
名词。１９世纪中期，德国数学家黎曼在复变函数的研究中强调
研究函数和积分就必须研究形势分析学，从此开始了现代拓扑

学的系统研究。在２０世纪，拓扑学发展成为数学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领域。

［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全球化的哲学

理论》，常暄译，第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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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都在成功的制约着对方，同时也学会了如

果去相互计算双方的利益。鉴于他们都会在利益

划分的情况下合作，那么以下假设就显得很可信

了：交互性游戏规则为双方同样理解和掌握。这

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互动的国与国之间，也适用于

个体的行动者之间”。①

二、去空间化的共同存在者为邻

在他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动的第三次全

球化的根本是资本关系通过电子化和信息化的全

面布展，它的直接结果是构序了一种全新的去空

间化密集存在状态。

在普遍的空间感觉方面，对于全球化的第三

次潮流来说起决定意义的在于，真实的地球被去

空间化了，在原来的拱穹形的地球的位置上取而

代之的是一个近乎无法膨胀的点，或者说是一个

由结点和线组成的网络，它不过是把相隔任意远

的电脑连接在一起罢了。如果说第二次浪潮是通

过较低或者是中等的速度让人们去集训地球巨大

的膨胀延伸的话，那么第三次浪潮中，超高速度

令人们失去了新时期时获得的广袤感觉。②

在斯洛特戴克看来， “在可到达性的方面，

资本则是将一切空间点视作技术和经济的手

段”。③ 但相比之第二次全球化初期那种资产阶

级以航海和徒步远征的 “中等速度”脚踏实地的

全球侵占，甚至相比之 １９世纪铁路交通———
“在地点间移动”（Ｌｏｋｏｍｏｔｉｖｅ）的火车 （那时铁

路交通和电报 “使空间距离完全蒸发”紧密相

连，因为后者的线路往往都是随着铁路的铺设而

延伸的），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达及性恰

恰是在信息网络和卫星传递的 “超高速度”中去

空间化的。原来的球面大地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

“无法膨胀的点”，说它是点状存在，是由于今天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点上，通过连上网络的电脑终

端，一切存在都会共在于此。这样，传统的空间

广袤感已经不复存在。斯洛特戴克说，

现代化的交通和远程通信往来尤如密集的蜘

蛛网遍布。虚拟的壳取代了想象中的苍穹天，随

着电子通讯系统的发展，距离的去除已经有效的

植入到了权力和消费中心。全球的游戏者 （ｇｌｏｂ
ａｌｐｌａｙｅｒｓ）生活在一个没有距离的世界 （Ｗｅｌｔ
ｏｈｎｅＡｂｓｔｎｄｅ）。④

这里的构境层有三：一是如同 “密集的蜘蛛

网”遍布全球的海陆空交通－物流网和由对地卫
星和海底电缆建构起来的远程通信 “万维网”，

它们的出现消除了资本布展的一切距离；二是与

大地全球化取代形而上学的全球化中的 “想象中

的苍穹天”反向，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再一次

铸造了新的虚拟世界外壳；三是距离 （空间）的

消除使资产阶级的权力控制和制造欲望的商业盘

剥更微细地植入到存在的微分断面中去。对此，

我们不得不再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首先，斯洛特戴克所说的消除距离，是指物

理空间在今天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中变短。这个变

短当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构境中的参照性的改

变。过去走路和骑马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的路

途，现在由飞机和高速公路 －铁路极大地缩短
了。如果说，在第二次全球化进程中，过去的殖

民者是 “手持滑膛枪、大砍刀和模糊不清的地

图”，登上驶离港口的船，在漫长的航程中等候

靠岸，而今天资产阶级的 “全球时代的演说者

们，则是手持机票，带着准备好的讲稿，登上飞

机”。⑤ 现在，“从航空的角度来看，乘坐喷气式

客机，整个地球都可以被缩减到最多五十个小

时；而卫星环绕地球，俄罗斯米尔空间站，以及

新近的国际空间站 （ＩＳＳ）环绕地球一圈的单位
时间则缩减到了大约只需要９０分钟；而对于无
线电和光信号的传播来说，地球已经成了一个几

乎不动的点”。⑥ 是的，当地球成为一个不动的

点状存在时，这就构序了一种全球化的新的可

能：资本通过每秒３０万公里的速度的电子符码
的流动和转移，这个非物理学的内部空间的容积

是无限的。现在资本对全球存在的支配和控制，

已经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内爆神位。斯洛特戴克

说：“在否定了距离的尊严的地方，地球就连同

地方性的癫狂一起缩减成近乎于虚无。”⑦

其次，恰恰是今天已经无所不在的网络和新

媒体构筑起来的远程通信，实现了我们这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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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２７８页。
同上，第１８页。
同上，第４４页。
同上，第２１５页。
同上，第２４４页。
同上，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同上，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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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种全新的密集存在状态，它生成着一种

“本体论”的理解，或者叫密集存在论。斯洛特

戴克说：

如果说远程通信 （Ｔｅｌｅ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ｏｎ）表示
了一个有着存在论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ｍ）严肃性的
概念，那是因为它描述了变密集的实践操作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Ｖｏｌｌｚｕｇ）过程。通过当今风格的远
程通信，产生出了当前每分钟发送一千万封电子

邮件，每天转账达万亿美元电子货币的世界。这

个太过流行的概念因此也时时不能正确的理解，

如同它不是以高度的明晰性强调建立交互式的，

在合作基础上，也就是说在相互束缚之上建筑的

世界关系。它还包括了一切远程业务、远程帮

助、远程强制、远程冲突。只有这个强的远程通

信概念是适合远程影响 （ａｃｔｉｏｉｎｄｉｓｔａｎｓ）的资本
主义形式，用以描写玻璃宫殿中的此在调式和方

法 （ＴｏｎｕｓｕｎｄＭｏｄｕｓｄｅｓＤａｓｅｉｎｓ）。远程通信还
在实践操作上支持了伦理家们关于束缚的能量可

以制约摆脱束缚的力量的世界的旧梦。①

斯洛特戴克所指认的 “远程影响 （ａｃｔｉｏｉｎ
ｄｉｓｔａｎｓ）的资本主义形式”，是创造今天历史存
在论的关键性构件。他指认出的事实是，在今天

的资本全球化布展中，网络上虚拟世界中发生着

“每分钟发送一千万封电子邮件，每天转账达万

亿美元电子货币”的密集性实践操作。此处的构

境层有三：一是虚拟此在 （个人主体）把过去需

要面对面交往的共在变成一种远程登录在场共

在，具体到资本家与劳动者，商品供给侧与消费

者，资本家与资本家的关系，都转换成一种电子

化的界面交易关系。在过去， “作为主体存在

（Ｓｕｂｊｅｋｔ－Ｓｅｉｎ）意味着占据一个位置，行动者
以此出发，可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②，

过去主体的占位是指一个真实的空间位置，而现

在不同主体的在场只是一个虚拟的网络和新媒体

登录。问题是，虚拟主体似乎比现实主体更真实

奔放，更有效地成为此在去存在的调式。二是资

本有机构成的前端构序方式从实体性的金融交易

转换成 “远程业务、远程帮助、远程强制、远程

冲突”的网络电子交互实践，虚拟市场经济存在

已经取代传统商品集市。并且，资本主义的虚拟

市场比传统的物性市场更迅速更有效。三是这种

坐在家里就能构序世界的奇怪生存状态，让人再

一次萌生了挣脱旧式生存束缚的解放冲动。然

而，从根子上看，密集存在论却可能会是不可见

的更深的资本主义束缚。

其三，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建构了全新的虚

拟球面存在，它是通过电子信息化和远程在场将

一切外部消融在自己的内部来实现的。

全球的资本主义内部空间，惯常被称作西方

或者叫作西化了的球面，或多或少地拥有充满艺

术感的建筑结构：它从作为由舒适的长廊结成的

网的地面上拔地而起，从策略和文化上生动的结

点扩建成为密集的工作和消费的绿州———通常情

况下是以开放的大都市以及风格统一的郊区为形

态，但却越来越多的以乡村驻地、渡假村、电子

化乡村和门禁社区的形式。群体交通半个世纪以

来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形式就是通过这些长廊和结

点。居住和旅行在宏大装配 （Ｇｒｏβｅ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中成为共生现象———它反应在话语中关于古老游

牧生活方式的回归以及犹太人遗产的最新形式。③

这是斯洛特戴克对第三次全球化的重新观念

塑形，他说，今天我们 “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

实际上指的是在贫困的世界海洋上漂浮着的一个

移动的，有着兴奋的舒适感的人造大陆”。④ 这

个人造大陆是由网络和新媒体链接起来的 “乡村

驻地、渡假村、电子化乡村和门禁社区的形式”，

人们的所有家居生活和外出旅行都被一个巨大的

远程装配线包裹和座架，看起来像一个 “充满艺

术感的建筑结构”，这是一个比陀斯妥耶夫斯基

提到的１８５１年伦敦的水晶宫更迷人的资本主义
全球化幻象。斯洛特戴克指认说，

“全球化了的世界”的表达仅指能够作为人

类当中，拥有购买力的那批人的 “生活世界”的

移动设施。在他们的内部不断向稳定了的不可能

的新高度攀登，就好像强消费能力的少数人的赢

得游戏要脱离平均水平而无穷无尽地玩下去。⑤

这是对第三次资本主义全球化幻象破境之后

的真相披露。今天看起来电子化信息化景观化的

全球世界，真正的主人仍然是属于 “拥有购买

力”的那帮资产阶级成功人士，这是支撑他们生

活世界的移动设备。在网上狂欢狂喷 “刷存在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２７９页。
同上，第８７页。
同上，第３０７页。
同上，第３０５—３０６页。
同上，第３０５—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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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草根，其实无法打 “飞的”周游世界，

也不能操盘万亿资本电子移动，这个远程共在的

虚拟球面世界的内部空间说到底还是布尔乔亚的

自留地。

三、资本世界的内部空间

斯洛特戴克这本书的标题就叫 “资本世界的

内部空间”。据他自己说，这个世界的内部空间

（Ｗｅｌｔｉｎｎｅｎｒａｕｍ）的概念来自于诗人里尔克①，
“里尔克在１９１４年晚夏时，在关于空间和共存的
生活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风格的诗学反思背景中

使用了这个概念”。② 里尔克是现代诗境中的思

辨大师，他从外部对象性的投射复归于内心世

界，将走向存在本质的思想构境带入了诗的喻

境。

“世界内部空间”这个表达首先来自于诗人

里尔克，他试图以自身的体验力量，用一种诗化

的泛灵论方式来使世界重新焕发生机；体验不再

是柏拉图式的世界灵魂，而是一种与有时代特色

的 （同时代的）“诗人式居住”相适应的个体 －
宇宙强度。③

依斯洛特戴克的理解，在大诗人的诗境中，

那句 “穿过一切本质，只有一个空间可及：世界

内部空间”最要紧。他解释道：

合成词 “世界内部空间” （Ｗｅｌｔｉｎｎｅｎｒａｕｍ）
显然更适合以一种典型的基本的顾影自怜的方式

描绘世界经历。当这种情绪模式明确下来，周围

世界 （Ｕｍｗｅｌｔ）和它想像的延续就会被一种灵活
的，情绪高昂的，不加区分的心理的温暖体验和

意义猜测倾泻而出。这种心理拥有一种原型的魔

力，一切它所及的物体，皆被变为被赋予了灵魂

的共同居住在同一空间内的人。④

能体知到，这里的 “世界内部空间”是诗人

的一种独特的情绪构境模式，其中，对象性外部

世界转换为充满着我们存在的 “温暖体验和意义

猜测”的周围世界，在这里，内外沟通，心物沟

通，彼岸和此岸沟通，世界被体知为某种没有外

部边界的灵魂共存的内部空间。斯洛特戴克说：

“在这种体验方式中，地平线也不再是之于外部

的边界和过渡，而是内部世界的外部边框。灵魂

流淌而出可以升华为海洋般的连贯感觉，这种感

觉可以可信地解释为在外部场景中，胎儿的感觉

的重复。”⑤ 依他的说法，这个 “海洋般的连惯

感觉”后来流传很广。并且，里尔克的这个灵魂

共有的内部空间恰恰是与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

间》中的 “在……之中 （Ｉｎ－Ｓｅｉｎｓ）”相对立，
因为，海德格尔的 “ｉｎ”是个此在 “脱出生存”

（Ｅｋ－ｓｉｓｔｅｎｚ）到外部世界去的位置表达， “去

在”已经是外部沉沦，而里尔克的这个独特的世

界的内部空间则是依从巴什拉 《空间诗学》中的

“内部无限性”——— “周边的空间就失去了陌生

性的品质，从而整体地变成了 ‘灵魂的房

子’”。⑥ 这是一种从陌生性的外部世界走向存在

内部的无边界的灵魂共存空间。

我们复构思境的重点并不在于解释里尔克这

里的诗境，而是斯洛特戴克将 “世界的内部空

间”概念挪用到自己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上

来。在斯洛特戴克看来，要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

存在中 “渗透到各个领域中的金钱关系的魔力下

的生活状态”，传统资产阶级所使用的简单空间

情境中的 “世界市场”是多么的不合适。他断

言：资产阶级的 “全球时代”正在塑形成一个新

的世界形式的 “水晶宫”，以生成一个资本世界

的内部空间概念。那么，什么是斯洛特戴克指头

理论构境是重构的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呢？不同

于本雅明注重外部空间场所的拱廊街象征，

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不是古罗马广场上的市

场，也不是露天的交易所，而是一个温室，它把

一切原本处于外部的东西都吸纳到内部中来。随

着全球消费宫殿的观念的确立，就不能不提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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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 （ＲａｉｎｅｒＭａｒｉａＲｉｌｋｅ，１８７５－１９２６）：奥地利著
名诗人，当代文学大师。代表作有 《布拉格手记》 （１９１０年）、
《杜伊诺哀歌》（１９１１－１９２２）等。

［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全球化的哲学

理论》，常暄译，第３０８页。斯洛特戴克引述了里尔克的这首诗
的相关内容——— 《几乎一切中都在向感觉招手》 （Ｅｓｗｉｎｋｔｚｕ
ＦüｈｌｕｎｇｆａｓｔａｕｓａｌｌｅｎＤｉｎｇｅｎ）

“穿过一切本质，只有一个空间可及：

世界内部空间。鸟儿静静地飞翔

从我们中穿行。噢，愿生长的我啊，

我向外看去，而在我之中长着大树。

我担忧，我心中矗立着房子。”

［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全球化的哲学

理论》，常暄译，第３８页，注释１。
同上，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同上，第３０９页。
同上，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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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商品内部世界的刺激性气候。在这样一个水

平方向上的巨大的罪恶渊薮中，做人首先变成了

一个购买力的问题，而自由的意义则表现在在市

场上不同的产品中做出选择的能力———或者是自

行生产这样的产品。①

资本的存在不是可见的市场或空间暗影外的

交易场所，它像是一个可以排除一切外部条件的

温室，把它想要同化的东西通通吸纳到自己的内

部。外部世界只能在资本内部的 “巨大的罪恶渊

薮”获得存在。对此，斯洛特戴克仔细地解说

道：

“资本世界的内部空间”则应该理解为一个

社会拓扑学 （ｓｏｚｉ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概念。它的使
用就是为了同时代的交往和交流媒体 （Ｖｅｒｋｅｈｒｓ
－ｕｎｄ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ｄｉｅｎ）的创造内部的强
力：它转写了由货币开发出来的，进入到地点、

人物、商品和数据的机会的视域———机会无一例

外从 在 大 内 部 中，主 体 性 决 定 性 的 形 式

（ｍａβｇｅｂｌｉｃｈｅＦｏｒｍｖｏｎ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受制于是否
拥有购买力的事实派生而来。在打下了购买力形

体的烙印的地方，就产生了内部空间和自我形式

的操作半径———这些是通道口走廊，一切形式的

购买力在这里徜徉。②

我们第二次遭遇这个拓扑学概念了，前面一

次是斯洛特戴克讨论密集概念时的说明。这一

次，斯洛特戴克是指认出社会拓扑学这一重新构

序的组合构境。依斯洛特戴克的看法，首先，在

今天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内部空间并非诗意的

灵魂共存，而是一个由货币 （资本）编织起来的

商品交换关系中的拓扑结构空间，按照拓扑学本

身的定律，也就是由资本构序起来的充满连续性

和连通性的变换空间。在这里，打破一切外边边

界的不是诗境化的灵魂冲动，而是金钱交往和物

化了的媒介，这突现了一个 “海洋般感觉”的巨

大存在装配线，一切 “人物、商品和数据”都在

这个存在装配线内构着一个新的存在空间，即资

本世界的内部空间。其次，主体性决定性的形式

是由购买力塑形起来的。在上述资本的内部空间

中起真正操作作用的主体，只是被 “打下了购买

力形体的烙印”的人。

如果说，购买、卖出、租用、出租、贷款以

及借贷都是触及到宏大装配的全部生活方面的操

作的话，通过货币的传递而产生的物的可及性就

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连通的世界感觉。首先是可

以体验到一种无法测量的可及客体的增长———最

后则是世界内部空间和购买力空间极有可能的同

时产生，后果则是为了日常生活中围绕着我们的

器具的地位。一俟曾经不可能获取到了物品进入

到了能买到的物品的行列，不可支配性渐渐为可

支配性以及可替换性所取代。③

资本的内部空间与购买力塑形的伪主体是一

个双向建构的辩证总体。伪主体的 “购买、卖

出、租用、出租、贷款以及借贷都是触及到宏大

装配的全部生活方面的操作”，正是这种功能性

的操作，通过金钱的交往使一切不可及的物成为

“可及性”的欲望对象，这种可购买的对象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是建构起一种新的物化器具的 “连

通的世界”。

只要用钱能够买得到商品，就到达了一种迄

今为止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可及性和可支配性限

度的事实。购买力便给获取各种以商品的形式存

在的东西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就拥有了一种魔法

般的美德，用一个很轻松的动作便可撞开通向世

界的大门。④

钱能买到，就是物的可及性和可支配性，下

载是购买力撞开资本的内部世界的厦门。这也是

说，世界内部的可及物空间和购买力构序的伪主

体空间是共生共存的。

客观地说，斯洛特戴克关于资本世界的内部

空间的讨论有一些思辨性，但在马克思主义对资

本主义批判的学术思想史尺度上，并没有取得重

要的新进展。因为，他在自己理论思考构式的通

篇言说中，只是达及通过货币购买发生的商品流

通领域，他看不到在商品交换和流通领域背后，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关系更强有力的构序和

支配作用。资本世界的可及物存在构序不是货币

购买力的表象层面构成的，而是资本控制生产实

践现实改变和构式全部存在的。

（责任编辑　林　中）

７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１８页。
同上，第３１０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 Ｐｅｔｅｒ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

ＩｍＷｅｌｔｉｎｎｅｎｒａｕｍ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Ｆüｒｅｉｎ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０５，Ｓ．３０８－３０９．

［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全球化的哲学

理论》，常暄译，第３２５页。
同上，第３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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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无意识”与 “一般智力”

———在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重新发现索恩 －雷特尔

周嘉昕

【摘要】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在当下的西方激进话语中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关注的主要焦点，是他
在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中提出的 “现实抽象”概念。围绕 “现实抽象”问题，建构索恩－雷特尔的思想史谱
系，可以发现：破除商品交换形式背后的 “超越论原则”，“商品形式中的无意识”即 “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的

发现，“后福特主义”中 “一般智力”的剖析，构成了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 “现实抽象”概念的三大作用域，同时也

折射了西方激进思想发现索恩－雷特尔的三种类型，或三个阶段。
【关键词】现实抽象；商品形式；思维形式；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０８－０７

　　阿尔弗雷德·索恩 －雷特尔 （ＡｌｆｒｅｄＳｏｈｎ
Ｒｅｔｈｅｌ），堪称一个学术史上的另类存在。穷其一
生，只留下了两部作品。其中一部反复修改长达

一个甲子，这就是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越来越关注

的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

论》①。据说，这本书的作者与阿多诺惺惺相惜，

但却遭到了霍克海默的批评。然而，齐泽克在自

己的成名作 《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却一上

来就大段引述这位 “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

维尔诺在自己的一次访谈中，也坦承，“重要的

是重读索恩 －雷特尔的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

动》”②。那么，到底是什么激发了当代激进哲学

的理论兴趣？ “历史唯物主义 ２０１４年会”将
“现实抽象与商品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关系 （索恩

－雷特尔）”列为议题之一，或可作为答案。换
言之，正是借助于 “现实抽象” （ｒｅ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这一概念③，索恩 －雷特尔被重新发现，
并进入到当代激进哲学的话语语境之中。“从内

部摧毁唯心主义”的工作、“意识形态现象的第

三大陆”的发现、“后福特主义中一般智力”的

剖析，构成了重新发现索恩 －雷特尔的三种类

型，或三个阶段。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

在齐泽克的表述中，索恩－雷特尔是法兰克
福学派的 “同路人”（ｆｅｌｌｏｗｔｒａｖｅｌｅｒ）。而维尔诺
更加直接，将其表述为 “外围人员”（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这是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根据魏格豪斯的记

载，１９３６年在英国，阿多诺曾经申请社会研究
所为索恩－雷特尔提供资助，但是霍克海默反应
冷谈，并对其 《知识社会学理论》（《脑力劳动

与体力劳动》的草案之一）提出了批评④。但

是，就阿多诺本人来说，不仅与索恩－雷特尔保

持了长期的私人友谊，而且在理论上高度肯定了

后者的工作。与霍克海默的态度不同，阿多诺在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给索恩－雷特尔的回信中写道：

如果我对您说，您的信意味着，我受到了自

从在哲学上与本雅明首次相遇———这发生在１９２３

年———以来最大的精神震撼，我相信这并不过

８

 作者简介：周嘉昕，（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副教授。
①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
②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ＰａｏｌｏＶｉｒｎｏ”，ＢｒａｎｄｅｎＷ．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ｅｓｓｉａＲｉｃｃｉａｒｄｉ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ｙＲｏｏｍ２１，Ｆａｌｌ２００５．
③　笔者曾撰写过一篇讨论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文章，其中将 “ｒｅ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译为 “真实的抽象”。主要考虑的是齐泽克的

拉康语境。在同张一兵教授讨论之后，笔者同意采用 “现实抽象”，并认为这一表述在本文阿多诺、维尔诺部分的讨论中，较之 “真

实的抽象”，也更加切合本文本身的语境。

④　参见 ［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知性”、“无意识”与 “一般智力”

分。这种震撼引起了深刻的共鸣，这种共鸣远远

超出您与我自己所能预料到的范围。①

对于这种共鸣，索恩－雷特尔后来援引阿多
诺自己的话，将其界定为 “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

源的回忆”。在 《阿多诺与索恩 －雷特尔谈话笔
记》（１９６５）中这样写道：

诸范畴之间的争辩并不是发生在其纯粹性之

中，而是发生在客体 （Ｏｂｊｅｋｔ）身上。范畴的建
构，即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要求撇开 （遗忘）

它们的社会起源，撇开一般的起源。而历史唯物

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ｓｔＡｎａｍｅｓｉｓｄｅｒＧｅｎｅｓｅ．）。②

有关 “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我

们可以在 《否定的辩证法》中找到相对集中的说

明。当然，这一说明也是 《否定的辩证法》中唯

一一次提到索恩－雷特尔。阿多诺这样说道：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第一个指出，在

超越论原则、精神一般的和必要的活动中，隐含

着一种前提性的社会劳动……自脑力劳动和体力

劳动在精神的统治也是被证明为特权的旗号下分

离之后，分裂的精神就被迫用令人不安的夸张，

来证明一种由它是第一性的和起源性的主题所派

生的控制诉求————并且努力忘记这一诉求的基

础，以免其失效。③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阿多诺对索恩 －雷特
尔的认可，主要是在批判康德超越论哲学，“为

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而工作”的意义上给出的，

这 “同他本人的工作目的完全一样”④。显然，

这里的唯心主义指的首先不是黑格尔，而是康

德。为了探索一种 “唯物主义认识论”，索恩 －
雷特尔着力批判的对象是康德的 “唯心主义认识

论”或 “超越论原则”。在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

动》的开篇 《１．批判性联结：与黑格尔还是康
德》中，他明确提到：

康德表述中的知识问题是在由黑格尔归纳的

历史唯物主义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基础上
提出的，不是所谓的康德还是黑格尔，而是在黑

格尔框架中的康德。⑤

也就是说，为了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现

实，正确理解现代自然科学在社会历史中的作

用，索恩 －雷特尔的工作是通过黑格尔回到康
德，去发现 “先验认识论”背后 “超越论原则”

的秘密，从而彻底打碎卢卡奇和海德格尔都曾提

到的 “物化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合索

恩－雷特尔的早期经历，我们可以发现：支撑其
“商品形式”研究、 “先验认识论” （“思维形

式”）批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基础上的

“社会综合”剖析的，除了阿多诺之外，还包括

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本雅明的 “第二自然”概

念、卡西尔对机械论自然科学的分析等。而这些

不同的观念所面对的共同思想史背景，不外乎西

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所直面的新康德主义 （实证主

义）思潮，以及当时马克思研究中的商品拜物教

主题⑥。

在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英文版前言

中，索恩－雷特尔回忆自己的早期经历时，曾谈
到自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开始研究

工作的。在这一阶段，索恩 －雷特尔与布洛赫、
本雅明、霍克海默、克拉考尔和阿多诺结识，并

接触到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著作⑦。根据艾力

（ＪｏｈｎＥｌｙ）的考察，
在本雅明１９２０年代旅居意大利期间，围绕

他形成了一个 “思想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在

批判理论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

阿诺多、布洛赫、考拉考尔，以及索恩 －雷特
尔。这个文化批判的小团体，在相互之间友谊的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 －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
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第１０４页。

同上，第８０、１７６页。
Ｔ．Ａｄｏｒｎ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ｐ．１７７．
参见 ［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赵文、刘凯

译，第２２２页。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 －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

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第６页。
在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西方所能直接接触到的马克思

文献，除了马克思在世时已公开出版的著作外，就是恩格斯、

考茨基所整理出版的 《资本论》，以及 《新时代》杂志上所发表

的部分文献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便是其中之
一）。所谓 “青年马克思”问题，是在３０年代之后，准确的说
是在５０年代才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的重心。因此，２０年代有关马
克思哲学思想的阐发，大都集中在 《资本论》，尤其是第一章

“商品拜物教”部分。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卢卡奇、柯尔施等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体现在鲁宾、帕舒卡尼斯等苏俄马克思主

义研究者身上。

参见ＡｌｆｒｅｄＳｏｈｎＲｅｔｈｅ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ａｎｄＭａｎｕａｌＬａｂｏｕ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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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中，形成了一个思想和观念的关系网络。①

就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来说，无需多言。面对

新康德主义的理论背景和第二国际以来的社会主

义现实境遇，卢卡奇批判性地吸收韦伯和齐美尔

的观念，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分析出发，建构

了打碎物化、重建历史总体性的新黑格尔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阐释。索恩－雷特尔认为：
我们与卢卡奇共同的一点是，将马克思的拜

物教概念应用到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上。另一方

面，我们与他的不同点在于，我们从理性思维的

有条件性出发，通过物化与剥削并没有推论出这

种思维只是单纯的虚假意识……与剥削一样，物

化与理性要在它们的辩证本性中得到理解。②

换言之，索恩－雷特尔与卢卡奇的不同可能
就在于不仅强调物化批判，更强调知识理论，关

注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之间 “发生学上的关联格

式塔”。这一方面体现了其聚焦康德 “超越论原

则”、 “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的理论诉求，同

时另一方面，也就不难理解：齐泽克为什么会援

引索恩－雷特尔来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并
批评卢卡奇通过 “无产阶级意识”重建历史主体

的诉求了。就物化来说，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

面，一面是机械的决定论，另一面则是抽象的意

志主义。对于这种机械的决定论的批判，索恩 －
雷特尔同样受到了本雅明和卡西尔的启发。受本

雅明影响，索恩 －雷特尔将商品形式所塑造的、
作为 “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的 “社会综合”，

称为 “第二自然”。对于这样一种 “自然”概念

的剖析，索恩－雷特尔回到卡西尔的 《实体概念

与功能概念》，发现了 “机械论”、 “精确的自

然”与 “纯粹知性”在功能上的同源关系。用

索恩－雷特尔自己的话说：
我用第二自然 （ｚｗｅｉｔｅＮａｔｕｒ）这一表述来概

括商品交换的所有的形式方面，第二自然被理解

为一种纯粹社会的、抽象的和功能的实在性，从

而与第一或者原始的自然相对立。实际上，我努

力获得的关于纯粹知性的理解，相较于康德的理

解而言，更为接近古典机械论者的精确的自然科

学中对它的理解。为此，我在恩斯特·卡西尔那

里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证据。（精确的自然概

念植根于机械论思想，并且只有在这一思想的基

础上是可获得的。）③

经由阿多诺对索恩－雷特尔的引介，我们可
以发现：就其早期思想发展而言，物化 （意识）

批判和商品形式分析，不仅构成了 “现实抽象”

概念的直接思想源起，而且就是那个时代共通的

理论主题。这一主题的直接诉求，就表现为对于

康德 “唯心主义认识论”背后的 “超越论原则”

的批判。索恩－雷特尔的探索，就是在商品交换
的形式之中，建构一种揭示 “第二自然”和

“纯粹知性”本质的 “功能社会化理论”。这也

就是 “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的最初含

义。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索恩－雷特尔是否知
晓马克思有没有使用过 “现实抽象”的说法，尚

无从考证。在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现实抽象”
这个表述，在直接的意义上，来自于齐美尔的

《货币哲学》。④

二、“现实抽象”

与 “意识形态的基本维度”

　　实话说，对于今天的国内学界来说，知道索
恩－雷特尔这个人，可能并不是通过他的老朋友
阿多诺，而是借助于那位耀眼的学术明星———齐

泽克。在他的成名作 《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

中，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一章

《马克思怎样发明征候？》中⑤，一上来就引述并

介绍了这位 “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并认为

他是 “在揭示商品形式的普遍影响方面走得最远

的理论家”。如果读者真地认为，齐泽克要借助

索恩－雷特尔来分析马克思的 “商品形式”或

“商品拜物教”概念，就大错特错了。齐泽克从

来都是一只学术上的 “寄居蟹”，擅长于借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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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Ｅｌｙ，“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ｆｆｉ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９７：１，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９８．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 －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
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第１２７页。

同上，第４６、５３页。
该书中这样写道：“一旦人们认识到人类行为在精神活

动的每一个领域运用抽象的程度，那么不仅是经济研究，而且

经济本身，都是由从普遍的价值实在中得出的真实的抽象 （ｒｅ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构成的这一点，就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奇怪了。”参见
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ｍｅｌ，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ｏｎｅｙ，Ｒｏｕｔｌｅｇｄｅ，２０１１，ｐ．８４．

该文同时被齐泽克收入自己后来所编纂出版的 《图绘

意识形态》之中。参见Ｓ．Ｚｉｚｅｋ，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４．



“知性”、“无意识”与 “一般智力”

的分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①。其实，隐含在 “商

品形式”问题背后的是 “无意识”的形式秘密。

众所周知，“无意识”是拉康在上世纪５０年代通
过 “回到弗洛伊德”，所发现的精神分析的 “新

大陆”。而齐泽克在这里，将 “商品形式”和

“无意识”的形式嫁接起来，无非是为了发现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 “新大陆”。用齐泽克的话

说：

（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既不是特定的

信条，也不是物质形式的存在，而是隐含的看法

结构，形成 “非意识形态”实践再生产的不可还

原的瞬间的准 “自发”前提和态度……它 （商

品拜物教）不是一种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

论，而是构成 “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结构的一

系列条件————在理论上，资本家是功利主义的

唯名论者，而在实践中，他却遵循 “神学上的种

种奇思怪想”并成为一个思辨的唯心主义者。②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解，在 《马克思怎样

发明征候？》一文中，直接针对的是阿尔都塞的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就是说，与阿尔

都塞的学生朗西埃相类似，齐泽克也不同意 《读

〈资本论〉》的作者关于 “思维对象”和 “现实

对象”的区分，强调 “‘现实抽象’引入了一个

将颠覆这一区分的第三要素：思维之外且先于思

维的思维形式———简言之，象征秩序”③。也就

是说，与阿多诺强调 “现实抽象”的剖析，是

“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对超越论原则的 “起

源的回忆”不同，齐泽克直接将 “现实抽象”

等同于作为 “真实域”建构环节的 “无意识”

形式，即 “象征域”。这样一种 “现实抽象”的

作用机制，便是以置身 “商品拜物教”这种的行

动主体的 “无意识”为前提的。而这正是新自由

主义条件下 “意识形态的基本维度”：

当行为的抽象发生时它并不为人所注意，因

为其发生只是因为行为主体的意识被他们的俗务

和使用之物的经验表象所占据。行为的抽象之所

以超越现实是因为行为主体的意识以这样一种方

式存在：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种抽象，交换就会停

止，而抽象也就消失了。④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齐泽

克意识形态批判的最新进展中，我们竟然以另一

种方式同索恩－雷特尔意外遭遇。这场遭遇，直

接涉及到对 “商品形式”理论的批判。其中介，

就是另外一位讨论 “现实抽象”问题的左翼学者

普殊同 （ＭｏｉｓｈｅＰｏｓｔｏｎｅ）。齐泽克近来在其 “回

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讨论中，专门引述了这位

著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资本论》研究专

家。

“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齐泽克意识形态

批判理论的最新动向之一。虽然早在十多年前，

他就已经提出了这一口号，但也只是在２０１０年
出版的 《活在末世》（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ｓ）
第三章 《讨价还价：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才给出了集中的分析和说明。在该文中，齐泽克

又一次提到了索恩－雷特尔，只不过在直接的意
义上，是为了给柄谷行人的 “视差”概念提供一

个科学的基础。他说：

必须将 （今天完全被忽视的）索恩－雷特尔
的作品，用作理解柄谷行人的必要指南。索恩 －
雷特尔直接指出了康德超越论批判与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并列关系。但这是在反向的批

判意义上说的：商品普遍性的结构也就是康德超

越论空间的结构……当人们交换商品时，他们从

特定的交换价值中抽象出只有价值才是重要的。

马克思将这一抽象称为 “现实的”，是因为它在

交换的社会现实中，不依赖于意识而发生……对

于索恩－雷特尔来说，这种抽象是形式和抽象思
维的现实基础：诸如空间、时间、质、实体、偶

然性、运动等等，所有康德的范畴都内蕴于交换

的行为之中。⑤

相应的，索恩－雷特尔将社会历史的中介拓
展到自然本身：它不只是一种基于由商品拜物教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笔者已经证明，在齐泽克对索恩 －雷特尔的引介过程
中，不仅借用了后者的理论阐释，甚至于连 《资本论》中的关

键引文都是直接转引的。参见拙作：《真实的抽象》，《马克思主

义与现实》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参见Ｓ．Ｚｉｚｅｋ，ＴｈｅＳｕｂｌｉｍ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ｐ．１６．
参见Ｓ．Ｚｉｚｅｋ，ＴｈｅＳｕｂｌｉｍ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ｐ．１４．
参见Ｓ．Ｚｉｚｅｋ，ＴｈｅＳｕｂｌｉｍ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ｐ．１４；Ａｌ

ｆｒｅｄＳｏｈｎＲｅｔｈｅ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ａｎｄＭａｎｕ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ｐ．２７．但是，在
该书的最终版本中，这段话却不知所踪。这是一个值得令人玩

味的文本事实。参见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
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

第１３—１７页。
参见Ｓ．Ｚｉｚｅｋ，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Ｖｅｒｓｏ，２０１０，

ｐ．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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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决定的特定现实的抽象。取消任何意义和价

值、作为 “客观现实”同我们的主体价值相对立

的自然概念，只能在商品形式成为统治的社会中

才能出现。①

有趣的是，在这里作为对索恩－雷特尔 “商

品形式”分析，或者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

判”阐释的思想背景，普殊同赫然在列。关于齐

泽克 “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讨论 “劳动价值

论”的原因，已经溢出了本文主题。概言之，面

对 “新自由主义”或 “后福特主义”的胜利，

面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与生命政治同行，齐泽克在用拉康精神分析重构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过程中，从 “商品形式”批判

重新发现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普殊同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劳动与社会统治的分

析，构成了齐泽克分析的直接思想来源和文本基

础。

然而，在这一引证过程中，齐泽克只是在揭

示全球化资本主义 “主体”，也就是意识形态

“无意识”之症候的反向建构，之 “不可能性”

的意义上，将索恩 －雷特尔和普殊同拼接起来，
但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后者对前者的不满和批判。

在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一书中，普殊同虽

然也提到 “根据索恩－雷特尔，特定思维形式的
起源问题必须在更深的层面上加以探索”，但是，

索恩－雷特尔关于社会构成的理解同其著作
中的表述相去甚远：他并没有分析那种作为社会

构成性要素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的特殊

性，而只是列举了社会综合的两种形式———第一

种是通过交换方式，第二种是通过劳动……索恩

－雷特尔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一种劳动抽
象，它只是发生在生产过程而非交换过程之中。

但他并没有将劳动抽象的观念同异化社会结构的

产生结合起来，而是实证性地考察了一种社会综

合的形式。这种形式看起来受到了作为非资本主

义的工业生产中的劳动的影响。并且他将这种形

式同他所贬低的交换影响下的社会化形式对立起

来。②

（索恩－雷特尔所持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矛
盾的传统解释模式……拉低了他关于马克思范畴

的认识论研究的理论水平。③

简言之，对于普殊同来说，“现实抽象”的

确发生在 “商品形式”的交换过程之中，但更是

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因而是一种作

为 “社会统治”性力量的 “劳动抽象”。这样一

种 “劳动”，不是一个可以实证考察的，或是人

本主义意义上的存在，而就是现实资本主义的存

在方式本身。索恩－雷特尔的问题在于，他没有
区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劳动抽象”同前资本主

义中的劳动分工。抑或可以说，将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中特有的价值形式分析，抽象地放大到人类

历史的全程，从而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中，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更为深刻，也更为

“现实”的抽象。这一点，也已经为西方学者近

来的研究所关注。贾普就曾撰文指出：

索恩－雷特尔不仅阐释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知
识论，而且将 “现实抽象”的概念引入了马克思

主义的争论之中。然而，他只是将商品抽象的根

源定位在交换过程中，从而将生产仅仅理解为人

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从这种仍然普遍流传的观念

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局限于分配领域，并

且无法理解马克思的 “抽象劳动”概念。因此，

有必要批判这种观点以便更好地阐发马克思的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④

普殊同和贾普的分析，显然有助于我们从马

克思生产方式概念出发，评价索恩 －雷特尔的
“现实抽象”概念。但问题是，在齐泽克那里，

无论是 “商品形式”还是 “生产方式”中的

“现实抽象”，都是一种可以同拉康精神分析相嫁

接的 “形式”分析。这种 “形式”本身，才是

齐泽克关注的焦点。而恰恰又是借助于齐泽克，

索恩－雷特尔才为当代学界所广泛接受。如果索
恩－雷特尔在世的话，一定对此倍感欣慰，同时
也颇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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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无意识”与 “一般智力”

三、“一般智力”中的 “现实抽象”

几乎与齐泽克同时，或者说略迟于齐泽克，

意大利激进哲学家维尔诺 （ＰａｏｌｏＶｉｒｎｏ）也关注
到了索恩－雷特尔和他的 “现实抽象”概念。用

他自己的话说：

更进一步，在大众脑力劳动的时代，对我来

说重读 （确切地说是，发展）索恩－雷特尔，这
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外围人员 （然而，阿多诺从他

那里吸收了很多东西），在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

动》中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①

只不过，与 《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的作者

不同，维尔诺是在 “生命政治”语境中的 “一

般智力”阐发中 “重读”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

动》的。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齐泽克对索

恩－雷特尔的引介，主要是为了藉由其 “现实抽

象”概念中 “商品形式”和 “思维形式”的同

构性，来为自己的拉康式意识形态批判撕开理论

缺口。因而，尽管齐泽克在后来的理论叙述中，

又十分时髦地引证了普殊同的观点———即便普殊

同非常尖锐地批判了索恩－雷特尔，并提出回到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诉求，但是

他对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本身，却一点

也不感兴趣。

由此，可以认为：在字面的意义上，最关注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不仅不是索恩 －雷
特尔的好友阿多诺，也非索恩－雷特尔 “第二次

降世”（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ｍｉｎｇ）的助产士齐泽克，而
是关注 “生命政治”问题的意大利激进哲学家维

尔诺。

在维尔诺看来，面对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
“后福特主义”的滥觞，特别是 “非物质劳动”

（借用内格里和哈特的观点）成为当代资本主义

条件下的主要劳动形式，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的

批判就应该超越传统的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理

论，转向关注 “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形

式，即越发表现为 “一般智力”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中的统治性的 “现实抽象”。与内格里相

似，为了建构这样一种以 “现实抽象”为批判目

标的 “生命政治”规划，维尔诺在马克思的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发现了 “一般智

力”这个概念。

回到马克思的 《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机器论片段”）中，基于 “自动机器体

系”的社会历史作用， “固定资本”、 “社会知

识”和 “一般智力”的内在关联，在资本生产

方式的分析中得到了揭示：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

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

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

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②

这段引文实际上也是维尔诺建构 “一般智

力”所内含的 “现实抽象”概念最为重要的依

据。用维尔诺自己的话说：

马克思的 “机器论片段”，是分析和阐释后

福特生产方式的关键文本…… （在这一文本中）

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隐喻，来指代那

种占据社会生产的核心并控制生命各个方面的知

识，这就是 “一般智力”……根据马克思的分

析，“一般智力” （例如，知识作为主要的生产

力）在固定资本身上得到了全面地体现。固定资

本是机器系统中 “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ｔｈｅｐｏｗｅｒ
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ｅｄ）”。③

但是， “一般智力”中所涉及的 “现实抽

象”，与 “商品形式”中的 “现实抽象”却不尽

相同。

作为对生产过程和 “生活世界”的主导，一

般智力就是一种特定的抽象，是一种同时具有物

质的和控制功能的 “现实抽象”。然而，由于一

般智力包含了知识、信息和认识论范式，因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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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ＰａｏｌｏＶｉｒｎ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２页。
需要注意的一个文本细节是，在 “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这一表述中，“对象化”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所袭得的一个术

语，在英文中常常被翻译为 “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ｅｄ”。维尔诺所谓 “机器论

片段”中的 “现实抽象”概念，实际上经过了一个中介和转译，

这就是从 “对象化的抽象”到 “客观的抽象”，再到 “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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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获得新的哲学含义的同时，也就错过了在正确理解马克思

“对象化”概念基础上，所能实现的有关索恩 －雷特尔的科学分
析。关于马克思文本中的 “对象化”范畴，参见拙作：《“物象

化”“物化”还是 “对象化”》，《哲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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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体现在交换原则中的、现代性的 “现实抽象”

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另外一篇文献中，维尔诺更加直接地提到：

马克思赋予思维一种外部特征，两种不同情

况下共同的外观。首先，当他使用 “现实抽象”

这个源于一种哲学观点的漂亮表述时，当他讨论

“一般智力”时。举例来说，货币就是 “现实抽

象”，它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基本原则，即等价原

则，并使其成为现实。这一观念，本身完全是抽

象的，但却在叮当作响的钱包中获得了具体的存

在。思维变成了物 （ｔｈｉｎｇ），这就是现实抽象。
另一方面，一般智力概念彻底推进了对现实抽象

的理解。马克思用这一术语指涉这样一个阶段：

特定实在 （如，硬币）不再具有价值和思维的有

效性，而就是那种直接获得物质实物价值的思

维。如果在抽象思维中，经验事实体现了纯粹思

维的精巧构架，那么在一般智力中则恰恰相反：

现在是我们的思维通过重量和可感的事实来自我

显现。一般智力就是精神抽象直接在自身中成为

现实抽象的阶段。①

简单说来，借用马克思 “机器论片段”中关

于 “机器体系”和 “固定资本”的分析，维尔

诺从中抽取了 “一般智力”这个范畴，来建构一

种面向 “后福特主义”（更加准确地说是：知识

经济、“信息方式”、“后工业社会”等等），基

于 “非物质劳动”的当代资本意识形态批判。这

种意识形态就是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的一个关键

词：“犬儒主义”。维尔诺明确指认说：

“现实抽象”的本质的改变———即社会关系

由抽象知识而非交换均衡来规定的事实———具有

明显的现实效应。确切地说，它构成了当代犬儒

主义的基础。②

显然，在这一 “生命政治”的理论建构中，

“现实抽象”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或者说过渡性概

念。它既来自于索恩－雷特尔，但又同索恩 －雷
特尔的分析大相径庭。托斯卡诺就曾敏锐地指出：

换句话说，（维尔诺）这里提出是一种超越

商品形式的现实抽象：它不是由商品交换的拜物

教现实所驱动的，而是根源于 “大众”之中的认

识和理智的交互作用。③

结合上文提到的普殊同对 《脑力劳动与体力

劳动》的诘问，我们反倒可以认为：恰恰是维尔

诺真正坚持了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析，只

不过，在 “一般智力”的语境中，似乎只有

“脑力劳动”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基于这样一

种 “现实抽象”，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过是

“一般智力”对 “大众智力”奴役和排斥罢了。

但无论如何，维尔诺对 “现实抽象”的考

察，坚持了索恩－雷特尔最初从 “商品形式”出

发理解 “思维形式”， “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

的理论诉求，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全球化资本主义

时代对于 “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时，

维尔诺基于马克思 “机器论片段”关于 “固定

资本”和 “一般智力”的分析，紧扣 “后福特

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以一种更加 “具体”

的方式，直接呈现了 “现实抽象”的秘密。在此

基础上，维尔诺在 “一般智力”中发现的 “现

实抽象”，不仅批判了索恩 －雷特尔，而且宣告
了卢卡奇、阿多诺时代 （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

终结，并构成了同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话语的有

力竞争。

在文章的最后，重新面对索恩 －雷特尔的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一

个颇为戏剧性的结论：这份文本本身恰恰就是一

个 “现实抽象”。一方面，在漫长的６０年中，这
位 “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不断修改自己的写

作计划，最终成为在 “商品形式的分析道路上走

得最远”的人。另一方面，从 “知识社会学理

论”到 “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再到 “脑力劳

动与体力劳动”，索恩 －雷特尔的发现和重新发
现，同时也就构成了上世纪２０年代以降，从西
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到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

理论”，再到当代激进哲学百舸竟流的 “具体”

写照。作为其 “起源”的，需要 “历史唯物主

义”去 “回忆”的，是破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再现 （价值形式），及其不同历史阶段性特

征的 “无意识”。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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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ｙ

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袁　蓓

【摘要】数学本体论的提出从直接意义上说是巴迪欧反叛海德格尔 “诗歌本体论”的理论尝试，后者一方面既未摆脱

传统形而上学 “本原”和 “在场”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又脱离社会历史语境抽象地讨论存在问题。巴迪欧认为，超

越传统形而上学既需要将 “存在”从 “一之规范性权能”中释放出来，同时也要对理论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生活本身进

行批判改造。在此基础上，数学本体论首先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存在的理解，即 “一不存在”、“存在是多”。更为重

要的是，面对当代裹挟电子媒介而来的数码操控，以及资本主义商品世界呈现出的统一性量化趋势，数学本体论还构

成了对这一新的社会现实的历史映现和超越。

【关键词】数学本体论；超越形而上学；一与多；数码操控；资本主义量化；事件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１５－１０

　　尽管哲学的数学想象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提
出 “数本原”时就已被点燃，而纵观整个西方哲

学思想谱系，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从笛卡尔到

康德，直至现代语言分析哲学，一种数学的敏感

性也从未消散于哲学理论的建构。但是，诚如巴

迪欧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自己所言，把数学与本体
论直接等同起来还是足以让哲学家与数学家难以

接受的。①不过，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哲学叙事

中的数学介入，毕竟长久以来，这种介入恰恰为

哲学的持存释放了活力。而是在今天，面对终结

形而上学的呼声愈演愈烈以及虚无主义的普遍蔓

延，沦为实证科学并与技术万能主义相纠缠的数

学非但无法开出一剂有效药方，反而对此难逃其

咎。对海德格尔来说，数学就绝不构成消除 “对

存在的遗忘”这一形而上学羁绊的主要途径，因

为 “数学本身就是盲点，是虚无的巨大力量，是

知识对思想的抵消”。②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巴迪

欧仍要不遗余力地重申数学本体论呢？

这里再度回到海德格尔将有助于问题的澄

清。从直接意义上说，“数学本体论”的提出是

巴迪欧力图替代海德格尔 “诗歌本体论”的一种

尝试。③众所周知，当代的形而上学几乎笼罩在

了海德格尔的名下，其独特之处在于，指认自柏

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形而上学历史其实是存

在的意义被遮蔽和遗忘的历史。为此，他宣称要

返回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时期，一个存在之

“思”与 “诗”同时发生的时代。在那时，存在

的原始意义，即 “涌现” （Ｐｈｙｓｉｓ）、 “无蔽”

（Ａｌｅｔｈｅｉａ）和 “聚集”（Ｌｏｇｏｓ）尚未被遮蔽，它
们还未经过柏拉图主义理性化操作与科学技术加

工而变为今天广为人知但却更为狭隘的 “自然

（物理）”、 “真理 （符合论意义上的）”和 “逻

辑”。海德格尔指出： “自早期思想以来， ‘存

在’就是指澄明着—遮蔽着的聚集意义上的在场

者之在场。”④在巴迪欧看来，海德格尔的上述思

路并没有超越传统 “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逻

辑。如果说以往的形而上学总是会设定某种本

原、实体或中心，对于现象而言，它是一种藏而

不露的本真 （即原初、根本和自明）状态，是使

现象得以持存的原因和根据。而哲学的任务就是

无限接近、到达和揭示这种本真状态，使其 “在

场”。那么，海德格尔的哲学追根溯源一种消隐

的 “存在的原始意义”，强调寓居并借助于 “存

在者”的 “存在之显现”，就仍然是一种 “由在

５１

 作者简介：袁　蓓，（北京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Ｇ，２００５，ｐ．９．
②　Ｉｂｉｄ．，ｐ．９．
③　Ｉｂｉｄ．，ｐ．１０．
④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５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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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弥散与本原的丧失所萦绕的本体论”。① 只

不过他将传统所惯常言说的本原，如上帝、意识

或绝对理念等替换成了 “存在” （ｔｏｂｅ）。因为
在他看来，前者 （所谓的上帝、意识）其实已经

是一些 “存在者” （ｂｅｉｎｇｓ），即已被确定之物
（对象）；而 “存在”本身不是某种对象，它是

使 “存在者”得以可能 （成其为自身、显现自

身）的背景和条件②，所以 “存在”才是更为原

初和本真的。虽然海德格尔区分了 “存在者”与

“存在”，但是 “本原”和 “在场”的叙事逻辑

在他那里并没有消失。③ 当然不同的是，传统形

而上学往往用 “理性”来书写 “存在”，所以柏

拉图的 “理想国”最终留下了数学家而驱逐了诗

人。相反，海德格尔却用 “诗歌”来书写，因为

他认为数学同谋于技术恰恰是使存在被遮蔽的始

作俑者，而 “诗的声音———只有诗的声音———作

为汇聚去蔽力量的可能性根基而唱响，能够抵制

技术强加于有用性存在的无限封闭”。④ 所以我

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巴迪欧给予海德格尔的

“诗歌本体论”以激烈的反叛，因为它 “与历史

一样—陷入了过度在场的死胡同，存在于其中隐

藏了自身”。⑤ 不过仍然有待追问的是，巴迪欧

为何一定要选择数学本体论来进行反叛？“数学

是本体论”展现出哪些不同于传统话语的理论特

质？它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

一、何以 “存在”是 “多”而不是 “一”？

事实上，当现代技术已然将人类从地球上彻

底地 “连根拔起”，巴迪欧并非没有洞悉海德格

尔转向隐喻和诗歌的旨趣所在。毋庸置疑的是，

自笛卡尔提出 “我思故我在”从而为近代以来的

哲学奠定了主体－客体辩证法的理论基调，实证
科学 （数学与物理学等）的兴起非但没有改变反

而促使哲学在这条 “客体化”（即把对象当作主

体的表象物，主体能够对其进行处理和操控）的

道路上渐行渐远，以致当我们的生活世界身陷于

资本操控与技术座架而歧途难返时，哲学除了宣

称自我终结之外竟做不出任何反应。⑥ 在哲学郁

郁寡欢与茫然无措的情况下，诗歌的想象被再度

点燃。巴迪欧指出：“时至今日，海德格尔思想

中令人信服的影响力在于他汲取了诗歌中的重要

因素，这就是客观拜物主义的缺席，真理与知识

的对立，最后是表征我们时代本质的无方向性

（ｄｉ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⑦ 显然，由于诗歌远离现实、
弥散着自由的隐喻 （抵制客体化）且表征了某种

晦暗朦胧 （不指向明确方向），所以把它与哲学

进行 “缝合” （ｓｕｔｕｒｅ）就构成了海德格尔反叛
（对抗）现实的一种策略。但是这种 “缝合”却

带来了一个消极后果，这或许是海德格尔自己也

始料未及的，就是原本逼仄狭小的哲学空间被彻

底侵占。换句话说，哲学本身被搁置和取缔了。

“哲学没有完成 ‘笛卡尔式的沉思’，便误入歧

途热衷于意志的审美，完满的悲怆，遗忘的命运

以及迷失的踪迹。”⑧ 而这一点恰恰是巴迪欧不

甚满意和难以接受的。巴迪欧固然不反对诗歌介

入哲学运思，这其实是他颇为赞赏海德格尔的地

方。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把哲学与诗歌、政治或是

科学等单一条件进行 “缝合”，即哲学将全部思

想和功能交付给某一个孤立的条件 （如纯粹诗

歌），从而放弃一种诸条件⑨同时共存空间的建

构。“缝合”的理论操作意味着诸条件对称的局

面被打破，哲学成为某种单一话语的 “独白”，

因而这在本质上就没有摆脱巴迪欧长期以来所极

力反对的传统形而上学诉诸于 “一之规范性权

能”（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Ｏｎｅ）的思维方式
和问题框架。在巴迪欧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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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ｐｐ．９－１０．
“存在”（ｔｏｂｅ）是系词结构，它在定义和陈述任何对

象 （ｂｅｉｎｇｓ）时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定义 “苹果”时，我们会

说 “苹果是红色的”、“苹果是甜的”、“苹果是圆的”等等。通

过描述 “红的”、“甜的”、“圆的”等属性，“苹果”得到了界

定。但其实这些不同陈述包含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即系动词

“是”（ｔｏｂｅ）。这个 “是”才是更为根本和原初的，它本身尚

未被确定，有待于成为任何东西。一切既定之物都要借助 “是”

来确定和显现自身。

也即是说，在海德格尔的视域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最为原

初和根本的东西 （“存在”），它是一切对象 （“存在者”）的根

据，这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 “本原”逻辑。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ｆ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ｔｅ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５０．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ｐ．１０．
比如，当代广为人知的 “形而上学的终结”、 “主体之

死”无一不表征着 “哲学之死”。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ｆ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７４．
Ｉｂｉｄ．，ｐ．５８．
巴迪欧认为存在着四种条件，分别是爱、艺术、科学和

政治。



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质特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 “一将存在

框住”（ｔｈｅｅｎｆｒａｍｉｎｇｏｆＢｅｉｎｇｂｙｔｈｅＯｎｅ）。① 那
么它是如何表现的呢？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

“存在”（Ｂｅｉｎｇ，也即 ｔｏｂｅ）本是尚未确定，有
待成为任何对象的。但由于传统形而上学所关注

的是 “是什么”（Ｗｈａｔｉｓ）而非 “是” （ｉｓ）的
问题，所以未确定的 “存在”被理解成了既定的

“存在者” （ｂｅｉｎｇｓ）。而近代以来自笛卡尔提出
“我思故我在”，“存在”就完全变成了主体表象

物，即所有存在物都是由意识所构造的，存在等

于被意识的存在。滥觞于笛卡尔、中经康德和黑

格尔直至尼采，形而上学将原本未确定的 “存

在”全然变成主观设定的 （由主体审视、控制和

利用的） “存在者”，这种主体性话语霸权的确

立 （即主体设定存在，主体成为永恒在场的本原

和根据）就体现出了 “一框住存在”的性质。

后来海德格尔反叛这种主体理性形而上学，指认

诗是存在最原初的语言，不过是用一种话语霸权

替代另一种话语霸权，而 “一将存在框住”的情

况并未改变。② 巴迪欧认为，只有将 “存在”从

“一的规范性权能”中彻底释放，才能谈得上反

叛传统形而上学，而他的 “数学本体论”恰好提

供了可能的视域和途径。

首先，巴迪欧的策略是探寻柏拉图的踪迹宣

称 “一不存在”（ｔｈｅｏｎｅｉｓｎｏｔ），也就是从根本
上取消 “一”之存在的可能性。柏拉图曾在

《巴门尼德篇》中指出，如果 “一存在”，这个

假设就首先说的是 “一”，肯定 “一”就意味着

它不是 “多”。也就是说， “一”与 “多”是漠

不相关、彼此孤立的。那么从这个孤立的 “一”

出发进行推导最后得到的结论却是 “一”本身的

自我矛盾和毁灭。③ 这个结果自然是柏拉图难以

接受的，所以他推翻了 “一存在”的前提，指认

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与 “多”相分离的

“一”。对于 “一”，必须把它同 “多”联系起来

才能理解。应该说柏拉图还是敏锐地抓住了问题

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当我们说 “一存在”时，

并不意味着只有 “一”，不是说我们只谈到了

“一”而没有论及他者。将 “一”与 “存在”看

成完全等同、彼此毫无差异，这是巴门尼德的观

点。“一存在”其实是一个判断，任何判断都有

主词和谓词，二者具有不同含义。在 “一存在”

这个判断中，我们为主词 “一”加上了谓词

“存在”，这就意味着 “一”被增加了新的内容。

后来康德区分 “综合判断”与 “分析判断”进

一步表明，一切真正的知识必须首先是综合判

断，即谓词不包含在主词概念之中，二者的连接

为主词增加新的内容。而康德之后，黑格尔更是

激烈抨击形式逻辑 “Ａ是Ａ”的无差别同一，指
认后者完全是一种纯粹的同义反复，没有说明和

增加任何内容，因而也就不可能构成知识。所

以，柏拉图后来提出 “一不存在”，显然也是看

到了真正的命题都是主词与谓词有差异的统一。

因为当我们说 “一存在”时，假如这个命题是有

意义的，我们就绝不是在单纯地意指 “一是一”，

而是 “一”与 “存在”两个差异内容的统一连

接。这里面其实已经发生了 “一”同 “他者”

的联系，而 “他者”的出现 （差异性）就包含

了 “多”的意思，所以绝对孤立的 “一”是不

存在的。柏拉图在 《巴门尼德篇》中所进行的

“一”和 “多”的讨论后来得到了巴迪欧的高度

评价。他指出，由柏拉图的 “一不存在”我们可

推导出一种 “多之他者性无止境的自我区分”

（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ｂｅｃｏｍｅｓａｎｕｎｅｎｄｉｎｇｓｅｌｆ
ｔｏｓｅｌ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在这里 “非一致性多”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的主题被发现了。④ 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确立了数学本体论的理论

基石，即 “存在是多”而不是 “一”。

虽然否认 “存在是一”，巴迪欧却又宣称存

在着一种 “一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ｎｅｎｅｓｓ）。他
指出，仅仅纯粹的多，也即 “非一致性的多”实

际上是不可思的。“一切思想都以可思之物的某

一情势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为前提，也即一个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一种 ‘计数为一’ （ｃｏｕｎｔａｓｏｎｅ），
在其中被显现的多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是一
致的和可数的。因此，非一致性的多———在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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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并未突破传统形而上学

“本原”和 “在场”的叙事逻辑。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柏拉图的详细论证可参见 《巴门

尼德篇》的相关章节，本文不再赘言。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Ｓｈｏｒｔ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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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结构的一之作用 （ｔｈｅｏｎ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之前———只能是一个无法被捕捉的存
在视域。”① 简单来说，巴迪欧虽然并不承认

“一存在”，但却认为存在着针对 “非一致性多”

进行的 “计数为一”的 “操作”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和
“结构”，也即 “情势”。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巴迪欧还是在强调，对于 “多”，我们也必

须把它同 “一”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不过在这

里，他对于 “一”与 “多”关系的处理却借鉴

了集合论 “属于”（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的数学逻辑。
巴迪欧指出：“多是根据一种属于的逻辑形式被

内在设定的，也即根据这样一种模式，在其中

‘某物＝ａ’一般是按照一个多元 β来显现的。
这可以写成ａ∈β，即ａ是β的一个元素。被计数
为一的不是多的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对一

"

多

（ｏｎ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是什么的思考无法被书写。一只
能被归于∈的标记；也就是说，被归于一种赠予
的操作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ｎａｔｉｏｎ），它指向一般
意义上的 ‘某物’与多之间的关系。符号∈，即
对任何一之存在的取消 （ｕｎｂｅｉｎｇｏｆａｎｙｏｎｅ），规
定了被多所指引的 ‘某物’以一种统一的形式显

现。”② 也就是说，在巴迪欧看来，存在本质上

是多，所以当我们宣称一个 “多”存在时，是在

这个多属于另一个多，也即它成为另一个多的一

个元素的意义上指认其 “存在”的。举例来说，

对于一个叫 “张三”的人，由于他本人是多

（有待成为任何一种人，ｔｏｂｅａｎｙｏｎｅ），如 “张

三是中国人”、 “张三是男人”、 “张三是哲学

家”、“张三是父亲”等等。所以当宣称 “张三”

存在时，我们会追问到底是在哪个意义上说他是

存在的。因此，想要确证 “张三”的 “存在”，

我们必须在一个具体情势中，在他适合于某个集

合计算和识别其要素的法则的意义上去讨论。也

就是说，需要首先给予限定，比如指明是针对一

个 “中国人集合”，即一个所有元素都是中国人

且被计数为一个整体 （ｃｏｕｎｔａｓｏｎｅ）的集合。在
“张三”属于 “中国人集合” （不是 “哲学家集

合”），也即他被这个集合计数为一个成员的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 “张三存在”。

将数学引入本体论，巴迪欧的目的是想要超

越传统形而上学 “本质主义”的话语方式。我们

知道，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表现出 “多中求一”

的理论冲动，也就是说，人们想要从感性万物

（“多”）中找到一个永恒在场的不变根据

（“一”），以解释万事万物的生灭变化。这使得

传统哲学从一开始就呈现为一种由 “本原”和

“在场”所萦绕的本体论叙事，其逻辑后果则是

巴迪欧已经指出的 “一框住存在”。不同于海德

格尔走向诗歌的不甚成功的反叛之路，巴迪欧选

择了数学作为批判的武器。不过显见的是，尽管

巴迪欧以回归数学的姿态重构本体论，但是他所

推崇并诉诸的既不是被毕达哥拉斯学派视为 “第

一原理”的数学，也不是与技术主义纠缠不清的

实证数学，更不是语言分析哲学视域中沦为语言

游戏或语法规则的数学。因为在他看来，以上形

式的数学都无法改变传统形而上学的解释框架，

而真正富有借鉴意义的是集合论。那么集合论究

竟具有哪些特质呢？事实上，所谓集合，是就

“属于”关系而言的诸种元素 （“多”）的 “聚

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也即 “计数为一”，它 “排除

了任何对多的明确界定”。③ 也就是说，集合论

关注的是不同方式的计数问题，也即诸种元素如

何被整合和计算为一个整体，而对于它所操作的

元素究竟 “是什么” （即本质问题）则并不关

心。 “通过对各种变量进行统一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集合论表明它不讨论这个一 （ｔｈｅｏｎｅ），也不下
定义 （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④，在其法则内部所全
部显现的都是多。任何多都内在必然地是诸多之

多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这是集合论所展开强
调的东西。”⑤ 可以看到，集合论同样讨论 “一”

与 “多”，但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从一种结构

和关系的视角出发去考察二者的。在这里，“一”

不是传统形而上学中框住存在的本原或实体，而

是一种 “计数为一”（也即 “使……成为一个元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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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论不讨论 “ｔｈｅｏｎｅ”（这个 “一”），这与巴迪欧宣

称 “ｔｈｅｏｎｅｉｓｎｏｔ”是相一致的。因为讨论 “ｔｈｅｏｎｅ”还是从传
统形而上学实体论的视角去理解 “一”，即把 “一”视为现象背

后永恒在场的某种本原、本质或根据，比如这个 “一”是 “上

帝”、“意识”、“绝对理念”等等。集合论也不 “下定义”。因

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下定义”就是通过 “属 ＋种
差”的方式揭示某个事物的本质，以把它同其他事物区分开来。

因此 “下定义”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操作。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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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操作、结构和影响。这意味着 “一”与

“多”所关涉的不是本质与现象，而是指向一种

关系性的存在方式。 “属于一个多的东西 （ｗｈａｔ
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通常也是一个多；成为一
个元素 （ｂｅｉｎｇ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并不指涉一种存
在地位 （ａ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ｂｅｉｎｇ），一种内在性质 （ｉｎ
ｔｒｉｎｓ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ｙ），而仅仅是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将要
成为……元素 （ｔｏｂ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的关系，借此
一个多通过另一个多被显现。”① 由于 “一”是

“计数为一”的操作，是给予 “多”的一种影

响。所以 “存在是多”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只不

过是 “多”的显现方式发生了变化，即在 “一

的影响”下， “多”由 “非一致性”的变为了

“一致性”的。这样一来，在 “一”与 “多”之

间并不存在哪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由此传统形

而上学 “本原”和 “在场”的叙事逻辑也就被

取消了，存在作为 “多”彻底地从 “一之规范

性权能”中释放出来了。

二、数学本体论的历史性之维

当数学本体论宣称 “存在”是 “多”而不

是 “一”，当话语逻辑从 “多中求一”转向 “诸

多之多”，这似乎足以表明巴迪欧完成了对传统

形而上学的超越。但事实上，问题远没有那么简

单。巴迪欧指出：“哲学直到最近才懂得如何用

与资本相称的术语来思考，因为它曾让这个领域

最本质的方面去徒劳地怀念神圣的束缚，执迷于

在场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服从于诗歌的模糊的统治，怀
疑其自身的合法性。它不曾知道如何让思想理解

下述事实：即人已经无可逆转地成为 ‘自然的主

人和占有者’，而这里的问题既不是丧失也不是

忘却，而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尽管仍然以计算

时间愚蠢的含混性为特点。”② 以上叙述所针对

的虽然还是海德格尔，但是巴迪欧却在这里揭示

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事实上，传统形而上学

的症结并非海德格尔所指认的存在意义的遮蔽或

是存在本身的遗忘，所以，他作为药方所提出的

“诗歌本体论”也就自然会沦为一种浪漫式怀缅。

不管是做出存在论区分 （即区分 “存在”和

“存在者”），还是用诗歌去书写存在，倘若理论

建构的终极旨趣依然锁定于 “奠基”，那么传统

形而上学就不会从根本上被颠覆。因为超越形而

上学并不在于某种话语逻辑的改变或是理论根基

的重置，而是在于对思想所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

本身的批判和改造。在这一问题上真正带来变革

的是马克思。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所热衷的以思想

上的变革取代现实中的革命，马克思就曾直截了

当地给予批判：“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

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

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

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

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

程。”③ 马克思的非凡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通

过开启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或是寻找一个新的话语

逻辑来重建形而上学，相反，他所要做的是彻底

颠覆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这表现在：一方面，

他着眼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揭示形而上学建构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他清

楚地看到，思想本身的改变是以现实生活的变革

为基础的，所以超越形而上学必须以批判和颠覆

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生活为基础。这样一来，我

们也就不难理解缘何在 《资本论》开篇伊始马克

思选择 “商品”而非传统哲学普遍言说的 “存

在”作为研究起点了。倘若说 “存在”就是人

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它实际上包含着整个社会结

构和组织关系。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商品

成为统治一切的普遍性力量，商品结构表现为资

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主导性结构，当一切物和人无

不受到商品形式的规制时，“存在”也就获得了

“商品”这一具体的历史规定性。马克思深知，

只有理解并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活才能真正

洞察存在之本质问题。所以，他从一开始便选择

“商品”而非 “存在”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对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并没有给予海德格

尔的诗歌本体论以过高评价，尽管后者可以说重

新奠定了现代哲学的理论基调。因为海德格尔同

样脱离了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活的现实语境

来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如此一来，他的解释框

９１

①

②

③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ｐｐ．４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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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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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依旧是抽象乏力的。相比之下，当巴迪欧提出

“数学是本体论”的命题，绝不意味着他要为形

而上学重新奠定一种数学基础，而是 “数学作为

一种存在的历史情势建构了本体论”。① 也就是

说，数学本体论在巴迪欧那里不单纯是理论思

辨，它还与当下社会历史生活的建构相联系，是

其时代定位与现实诊断的一种表达。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将数学视为本体论，

这源自 “数”在当代社会生活与日俱增的地位和

影响。只有当现实存在本身获得了 “数”的普遍

规定，才会在哲思层面产生数学本体论。历史唯

物主义早就指出，意识形态本身 “没有历史，没

有发展”②，思想、理论和观念的变化是 “发展

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

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

的产物”。③ 因此，数学本体论的提出是当代社

会历史条件发展变化的产物。按照巴迪欧的定

位，今天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数统治的时代；思

想臣服于可数的多的法则”。④ 这表现在 “数”

不仅操控了日常的政治与经济生活，甚至也控制

着人们心灵和文化的表达。比如，当代民主政治

的主要表现与实现形式就是 “一人一票”的公民

投票，而投票制度首先遵循的原则就是 “少数服

从多数”，这里面其实已经蕴含着一种 “计数”

法则，更不用说计算选票结果所需要的各种算法

直接与数学密切相关了。特别是在计算机网络普

及化的今天，随着各种投票系统、软件和网站层

出不穷，投票也逐渐由 “线下”的真实活动变为

“线上”的虚拟操作。这意味着整个投票活动不

仅是一个不断 “计数”的过程 （计算选票），而

且投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由 “０”和 “１”两个
数字操控的代码运行模式。根据鲍德里亚的分

析，在当代，无论是公民公决、还是民意调查，

一种 “数字性在纠缠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信息，

一切符号，它最具体的形式是测试、问
#

答、刺

激
#

反应”。⑤ 也就是说，人类整个交流模式都

可被还原为一种０
#

１、问
#

答的二元信号系统。

这样一来，原本旨在彰显自由和民主的公民投票

则走向了相反面，变得强制和随机起来。因为选

民的回答事实上早已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程序 （系

统）被控制了。 “当民主达到先进形式阶段时，

它的分配比例将大致相等 （５０
#

５０）。投票酷似

粒子布朗运动或概率论，就好像是大家都在盲目

地投票，就好像是一些猴子在投票。”⑥ 在这里，

“数字性”，这种新的操控形态的生成是显而易见

的。

鲍德里亚曾指出，受代码支配是当今时代的

主要模式，这从根本上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生产模

式。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 “生

产主导”向 “消费主导”的根本转型。在消费

社会中，伴随现代电子媒介 （电视、手机、互联

网）的迅速发展与全面普及，一切物、人及其活

动都被编制到符码体系之中。这意味着重要的

“不是商品价值，而是计算价值，即这一切不是

为了生产而被调动，而是作为操作变量被编目，

被传唤，被勒令运转，不是变为生产力，而是变

为代码棋盘上那些遵守相同游戏规则的棋子。生

产的公理仍然倾向于把一切都仅仅简化成要素，

代码的公理则把一切都简化成变量。前者通向一

些力量的等式与平衡，后者则通向一些变动而随

机的集合……”⑦ 今天，消费社会的符码操控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当代资本主义

消费过程中，消费品并不以其自身的物理功能或

使用价值，而是以象征性符号价值获得确证。换

句话说， “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 （使用价

值）———人们总是把物 （从广义的角度）用来

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

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

体”。⑧ 其次，主体一旦参与到消费活动中，也

就进入到了一个 “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

中”⑨，从而获得一种符号认同与交流。最后，

伴随消费逻辑取代生产逻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的意识形态操控策略也发生变化，即由工具理性

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统治转变为消费意识形态统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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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

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

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

这样消费才能只身替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

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

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① 简而言之，在

鲍德里亚看来，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数

码、符号全面操控的时代，他甚至将其视为一种

“代码恐怖主义”。② 如果鲍德里亚的这一判断并

非危言耸听，现代电子媒介的符号编码确实深入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成为当今时代

的本质特征之一，那么巴迪欧从理论层面提出

“数学是本体论”也就绝非偶然了。

倘若我们更进一步思考就会不难发现，这种

数字化在当今时代的全面崛起，实际上正是资本

力量作用的结果。巴迪欧指出：“如果数的支配

———比如在民意调查或选举中，在国民核算或私

人企业中，在货币经济中，或是在对主体的反主

体的评价中———并不是以数本身或是对数的思考

为依据的，那么这是因为它遵从了一种简单的情

势法则，这就是资本的法则。”③ 那么资本的法

则是如何体现的呢？简单来说，在今天，资本趋

向于抹平 “质”的差异，将一切都还原为可计算

的 “量”。这种 “量化”的 “统一性”霸权逻辑

就是资本的法则，其直接后果就是 “数”对我们

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支配。根据马克思的分析，

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细胞的商品包含使用价值

与交换价值二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

性，它决定于商品体本身的物理属性，因而体现

了商品质的差别。交换价值 “表现为一种使用价

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

例”④，它表现了商品量的差别。尽管一切商品

都可从质与量之双重维度加以考察，但是 “在考

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

提”。⑤ 因为交换活动得以进行的关键在于，商

品总是在量而非质的层面上被加以比较和衡量。

比如我们可以说一担米等于若干量铁，但却不能

直接说米等于铁。所以说，“在商品的交换关系

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

值完全无关的东西。”⑥ 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普遍

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交换价值超越使

用价值成为交换的终极目的，这意味着 “量”超

越了 “质”占据主导。因为此时，人们更为关心

的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获得的价值增殖，而价

值增殖无非就是一种数量的增长，至于具体交换

的商品究竟是小麦还是钢铁则无关紧要。所以马

克思指出：“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

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

换价值的承担者。”⑦ 只是这里仍需追问的是，

既然商品只能从量的层面加以比较，比如一定量

小麦等于一定量铁，那么两种不同商品之间所共

同等量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的理

解，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

类劳动。抽象劳动是去除了劳动的各种具体形

式，即去除了质的差别的劳动。它 “只是无差别

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

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⑧ 正是由于抽

象人类劳动物化在商品中，商品才具有价值。所

以，商品的价值量最终是由凝结在其中的劳动的

量来计算的。而劳动本身的量又是由劳动时间来

衡量的，也即是用小时、天等一定的时间单位作

为尺度的。到这里已经不难发现，在经过一系列

的追溯后，其实商品最终是落脚于一种时间的

量。因此可以说，在现代商品经济中，真正给予

商品以本质界定的其实是形式化的量，而商品原

本内在的质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在当代社会中，一切 “存在”可以说都具有

了商品形式。这意味着存在物 “已经不再作为在

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物质

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来计

算。无论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

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按时间尺度计算”。⑨

与之相伴随，一切劳动过程也无一不成为价值形

成过程。前者，即劳动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生产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第

７８页。
［法］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第

１４页。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ｐ．２１３．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４９页。
同上，第４８页。
同上，第５１页。
同上，第２１７页。
同上，第５１页。
同上，第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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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 “运动只是从质的

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

和内容方面来考察”。① 而在价值形成过程中，

“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

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

劳动力被有效地消耗的时间长度”。② 这种交换

价值取代使用价值，价值形成过程取代劳动过

程，即质的方面被扬弃并进而过渡到可数的量，

可以说是现代商品世界的一个本质特征。而数学

本体论正是对这种统一性量化现实过程的一种表

现。前文已述，巴迪欧本体论的基础是取消

“一”的存在，而宣称 “存在是多”。但是巴迪

欧又认为，纯粹的多是无法显现和被思考的，所

以他指认存在着 “一的影响”，即一种给予 “非

一致性多”以 “计数为一”的操作和结构。在

这种 “一的影响”下，纯粹的多被整合和集聚，

变成一致性和可数的 “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到一种 “统一化”的过程，即 “非一致性多”

被统一化为 “一致性多”的过程。反观现实，无

论是从 “质”的层面被加以规定的使用价值以及

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还是从 “量”的层面

被加以规定的交换价值以及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

劳动，可以说它们本质上都是 “多”。但不同的

是，“质”是 “非一致性的多”，因为某一定在

之物与他物相互规定的链条总是无限的，所以

“质”是无限多样化的，也即是 “非一致性的

多”。而 “量”是 “一致性的多”，在马克思的

商品分析中，商品的价值与抽象劳动最终都落脚

于一种时间的量。这种时间的量一方面是以秒、

分钟、小时和天等一定的时间单位为尺度，是由

每分每秒、每时每刻累加而成的，所以它是一种

“多”。但另一方面，时间的量是可被计算和限定

的 （可数为一），因而作为一个可被规定者，

“量”是 “一致性的多”。当代资本主义商品世

界出现 “量化”趋势，即将多样化的 “质”还

原为 （统一化为）可数的 “量”，正是 “非一致

性多”被统一化为 “一致性多”的过程。事实

上，资本积累与增殖始终与对时间量的计算密切

相关。资本的本性在于最大限度的获得剩余价

值，而要实现这一点，无论是通过增加绝对剩余

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都与劳动时间量投入的

多少直接关联。此外，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也制

约着资本能否迅速增值。正是由于时间的量对于

资本运行至关重要，所以 “量化”才成为资本主

义商品世界的本质特征和主要趋势。巴迪欧指

出：“要思考并超越资本及其平庸的规定 （对时

间的一般运算），我们必须从资本已经揭示出来

的起点出发：存在从本质上说是多……”③ 这样

来看，巴迪欧宣称 “存在是多”并且引入数学集

合论讨论 “多”的统一化 （即计数为一）过程，

这是从资本所由以揭示的起点出发进行的理论建

构，是一种回到历史生活同时又旨在揭示历史生

活的 “历史性”思考的结果。

三、再思考：数学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数学本体论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历史

情境具有一种内在同构关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巴迪欧的理论探索仅仅停留于单纯地描述和解释

资本主义发展的诸种新情况呢？事实正好相反。

在巴迪欧那里，数学本体论同时也是建构新的解

放政治学的一种理论探索。也就是说，巴迪欧理

论建构的真正旨趣在于对理论所由以产生的社会

生活本身进行批判性改造，更具体地说，就是对

裹挟数码操控的资本力量进行超越。正是从这一

点出发，再度审视数学本体论将具有特别意味。

巴迪欧指出，数学本体论的功能不仅是阐释

现代哲学的特殊问题，而是也要解决 “什么不是

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而 “‘什么不是关

于存在之为存在’的领域 （这并不是一个领域，

而是一个切口，或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一个增

补）是根据两个相近的和全新的概念组织的，这

就是真理和主体的概念”。④ 如果说传统本体论

是在 “一之规范性权能”的框架中追问 “什么

是存在之为存在”，那么当数学本体论宣称 “一

不存在”，也就同时遭遇了 “什么不是存在之为

存在”的问题。在巴迪欧的视域中，解答 “什么

不是存在之为存在”的关键最终落脚于 “事件”

（ｅｖｅｎｔ）。⑤ 这里 “事件”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巴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２７—２２８页。
同上，第２２８页。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ｆ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５７．
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ｐ．１５．
Ｉｂｉｄ．，ｐ．１８９．



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迪欧哲学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它勾画出了其替

代性想象的基本轮廓。那么究竟什么是事件呢？

简单来说，巴迪欧将 “事件”视为一种 “超越

－存在”（ｔｒａｎｓｂｅｉｎｇ），一种 “存在的中断点”。

（Ｂｅｉｎｇｓ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ｐｏｉｎｔ）。① 我们知道，巴迪欧本
体论的基本命题是 “存在是多”，但与此同时他

认为 “多”是不能脱离与 “一”的关系被理解

的。不过迥异于传统的是，在处理 “一”与

“多”关系时，巴迪欧引入了数学集合论的 “属

于”逻辑。也就是说， “存在”作为 “多”，总

是在它属于另一个 “多”、被另一个 “多”计数

为一的意义上说是 “存在”的。所谓 “存在”

（ｔｏｅｘｉｓｔ）就是 “属于一个情势”（ｔｏ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② 与之相对， “事件”则是一种纯粹
“偶然性”的出现，它不被 “计数为一”。“从情

势的角度来看，如果存在一种事件，那么它是否

属于该情势是不可判定的 （ｕｎｄｅｃｉｄａｂｌｅ）。”③ 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将 “事件”看作是

“超越 －存在”，是对 “什么不是关于存在之为

存在”问题的解答。假如 “情势”是被 “计数

为一”的 “一致性多”的领域，它象征一种有

序、封闭和僵死的结构，那么 “事件”所代表的

就是对任何既定结构的中断和打破。在 《存在与

事件》的英文版前言中，巴迪欧还曾对 “事件”

做过一个相当精炼但却富有深意的界定：“真理

只有通过与支撑它的秩序决裂才得以建构，它绝

非那个秩序的结果。我把这种开启真理的决裂称

为 ‘事件’。真正的哲学不是始于结构的事实

（文化的、语言的、制度的等），而是仅仅开始于

发生的事件，始于仍然处于完全不可预料的突现

的形式中的事件。”④ 在这里，给予真理性事件

以积极忠诚的行动者就是 “主体”。巴迪欧认为，

主体是致力于人类解放运动的 “真理斗士”。⑤

可以看到，倘若说今天我们身处于其中的 “当

下”正是由资本力量所塑造和操控的，而资本本

身又表现出一种不断结构化的螺旋式发展。尽管

资本结构并非僵死静止的，但它却也呈现出一种

吞噬性的封闭状态。这种封闭性就体现为所有人

与物无一例外都要遭受资本结构的统摄，资本家

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亦
丧失效力。那么巴迪欧赋予 “真理事件”以突发

性决裂的理论内涵，并且强调主体是对这种真理

事件的忠诚，就无疑彰显出了中断和打破资本结

构化之平衡与封闭的理论旨趣。更为重要的是，

资本主义从其诞生到今天的发展，其背后往往需

要 “契约精神”、 “诚信理念”等这种包含忠诚

形式和要素的主体支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主

体的认同与忠诚反过来亦可以成为超越资本力量

的一种解放策略的突破口。正如哈贝马斯已经看

到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转变为一种 “认同危

机”，即资本主义社会经常无法有效维持大众的

普遍认同和积极忠诚。

所以，数学本体论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 《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曾这样写到：“我

们的目标是确立元本体论 （ｍｅｔａ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的
命题，即数学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话语的历

史。这个目标的目的是给予哲学以两种话语 （和

实践）的可能的连接，而这两种话语自身并不是

哲学：即数学，这个关于存在的科学，以及事件

的介入性学说，准确地说它表达了 ‘什么不是存

在之为存在’。 ‘本体论 ＝数学’的命题是元本
体论的：这排除了它本身纯粹是数学的，或纯粹

是本体论的可能。这里必须承认一种话语的分

层。这个命题的展开规定了某些数学片段的使

用，然而它们受到的是哲学规则的制约，而不受

当代数学法则的制约。简言之，数学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就在于它在历史上说明了每一个 ‘对象’

都可化约为一个纯粹的多……”⑥ 关于数学本体

论，巴迪欧的这段论述可以说向我们释放了足够

的信息。在他看来，数学本体论首先提供了一种

新的关于存在的理解，它旨在揭示 “存在”是

“多”而非 “一”。其实，巴迪欧将数学 （主要

是集合论）这一原本意在考察各种数量关系的形

式科学引入本体论讨论，无非是要建构一种 “数

多”的理论景观。而这一操作就其直接的意义来

说，不过是一种用与资本相称的术语进行思考的

（下转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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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 “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

———以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关联为视角

龙　霞

【摘要】讨论 “异化劳动”概念与马克思 “哲学革命”的关系，应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两大文本的内在关联入手。尽管马克思在 《手稿》中表述 “异化劳动”的用语直接承袭自费尔巴哈的 “类本

质”，但 “异化劳动”所葆有的真正 “本质规定”，却是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文本所开启出来的 “普遍性与特

殊性的同一性”的价值视域。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正是这一价值视域，自始至终奠定和引领了 “异化劳

动”概念的产生、发展及蜕变，并最终推动了马克思 “哲学革命”的发生。从这个意义而言，“异化劳动”概念理应

被视作马克思 “哲学革命”的真正起步；而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的价值视域，亦被置入马克思哲学自身之中，

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本质规定。

【关键词】异化劳动；哲学革命；类本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２４－０７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
简称 《手稿》）中所阐述的 “异化劳动”概念，

与其 “哲学革命”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对此

问题，学界历来不乏争议。而这一追问，本质上

还关联到另一更重要的原则问题：在成熟时期马

克思的 “实践”哲学原则中、以及历史唯物主义

的存在论基础中，究竟是否包含某种价值或规范

内核？或者更进一步看，马克思到底有没有一个

伦理理论？本文拟从勾连马克思的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与 《手稿》两大文献的内在关联的视

角出发，尝试对 “异化劳动”与马克思 “哲学

革命”的关系做出一种新的理解。

一、重思 “异化劳动”的问题缘起

按照惯常的理解，辨析 “异化劳动”概念与

马克思 “哲学革命”的关系，首要任务在于厘清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要素在“异化劳动”中

的位置。倘若认为，费尔巴哈的 “人本学”作为

包含某种价值设定的原则，是 “异化劳动”本身

所固有的规定，或是对这一概念而言具有决定意

义的要素，那么其结果便如科尔纽所说的，“由

于对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刻分析的结果，异化

作为一个中心概念，越来越坚决地被实践这一基

本概念所排挤和代替”①；反之，倘若认为费尔

巴哈的 “人本学”并非 “异化劳动”的本质规

定，则 “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实践概念和哲学革

命的关系又会呈现不同的理解。长期以来，学界

在这一问题上一直众议纷争，莫衷一是。

笔者以为，有必要跳出上述思路或阐释定

势，从新的角度切入探讨这一问题。“异化劳动”

概念毋庸置疑是马克思伴随 “国民经济学”维度

的契入、运用费尔巴哈 “类本质”理论于 “劳

动”分析的结果。故此，厘清费尔巴哈 “类本

质”要素在异化劳动中的位置诚然很关键。但问

题在于，对费尔巴哈 “类本质”概念的运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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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 “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

否便意味着马克思的 “异化劳动”概念必然从属

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是否一旦运用费尔巴

哈的 “类本质”，便意味着这一要素成为异化劳

动的本质规定？

在 《手稿》文献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理论

的阐述，主要集中于 “第一手稿”的最后一小节

———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由该小节的标题

可知， “异化劳动”离不开马克思对 “私有财

产”的 “本质”进行追问的问题语境。马克思

追问 “私有财产”的 “本质”究竟是什么。除

却 “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马克思的回答还体

现在如下至关重要的一段表述：“诚然，我们从

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

劳动 （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

念的分析标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

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

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

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

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① 这段从表象看近似陷入

“循环论证”的悖论式表达，学界常常认为它表

明马克思开启了不同于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

法的所谓 “现象学人学”方法。限于篇幅，笔者

在此不欲对这个牵涉现象学研究的复杂问题展开

讨论，而只想表明，在马克思那里，作为 “私有

财产”背后的本质或本源，“异化劳动”与 “私

有财产”之间的确存在互为表里的一体性关系。

这项 “本源追问”显然便是 “异化劳动”

概念所以 “产生”或 “生成”的前提性问题背

景。那么，马克思又为何要对 “私有财产”进行

“本源追问”？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深入追问。

笔者以为，从问题本身的起源、发生和构成

来看，这项 “本源追问”应追溯到马克思更为早

期的文献———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也就是说，

《手稿》对 “私有财产”的 “本质”进行追问的

问题视域，实质上早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便已奠基及制定出方向了。切实地说，《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构成了后来马克思写作 《手稿》

的根本问题背景。为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份文献当中来看。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

观点，与其１８４３年的写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

分的关联。② 的确，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当

中，１８４３年写作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

份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文献。但笔者以为，它的

“重要性”，与其说体现在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

的起步”，又或作为马克思 “脱出黑格尔立场”

的真正开端等，毋宁说在于黑格尔 “法哲学”本

身的 “主题”所带给马克思毕生持久和深远的影

响上。

众所周知，克服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

家相分离和对立的 “二元分裂”状况，是黑格尔

“法哲学”的根本主题。如依波利特所言， “市

民和资产阶级社会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对立在黑格

尔的思想中由来已久；这种对立揭示了黑格尔一

直想克服的二元论。”③ 黑格尔写作 “法哲学”

的根本目标，乃旨在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二元性。而对于马克思而

言，黑格尔法哲学的这一根本 “主题”，亦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影响即便对于 《手稿》之

后转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来说，也丝

毫不例外。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

思决定性地接纳了黑格尔法哲学克服近代 “市民

社会”与 “政治国家”、“普遍性”与 “特殊性”

的二元分裂状况的主旨目标。对此，洛维特曾申

言：“马克思在他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原则，而是仅仅否定由他自己

所断言的理性与现实以及普遍本质与个别实存的

统一的具体落实。”④ 洛维特所谓的马克思 “并

不否定”的 “黑格尔的原则”，乃是指在 《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的现存文稿中，马克思于开篇处

所论及的黑格尔的 “具体的自由”概念：“具体

的自由在于 （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和

（国家的）普遍利益体系的同一性。”⑤ 总而言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６页。

参考 ［英］安德鲁·奇蒂：《马克思１８４２年的 “国家”

基础》，杜文丽译，《求是学刊》２０１３年９月。
张世英：《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下，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４６２页。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１９世纪思

维中的革命性决裂》，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１９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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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并非旨在反对其

价值诉求——— “普遍性 （利益）与特殊性 （利

益）的同一性”。马克思非但并不反对黑格尔法

哲学的这一 “价值诉求”，反而恰恰是在对这一

“价值”的 “接纳”之下，以之为前提对黑格尔

法哲学展开批判。

然而，“批判”的展开，对于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写作阶段的马克思而言，却主要是由

“费尔巴哈的立场”所主导的。在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 “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

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他的著作中

比较深刻的地方”①，但是，黑格尔的错误则在

于，他把 “现象的矛盾”直接归入 “本质中的

理念中的统一”，故此，黑格尔通过 “国家”所

建立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不可避免地

陷入了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虚幻同一”。黑格尔

国家方案所陷入的这样一种 “虚幻同一性”，马

克思主要是借助于费尔巴哈而意识到的。在 《关

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费尔巴哈说：“正

如神学先将人分割为二，加以抛弃，以便后来再

将这抛弃了的本质与自己等同起来，黑格尔也是

先将自然与人的简单的、与自己等同的本质化为

多数，加以分割，以便后来把那粗暴地分开的本

质再粗暴地调和起来”②，“抽象就是假定自然以

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

外的思维。黑格尔哲学使人与自己异化，从而在

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整个体系。它

诚然将它分离开的东西重新等同起来，但是用的

只是一种本身又可以分离的间接方式。黑格尔哲

学缺少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

理。”③ 正是借助于费尔巴哈的这一观点，马克

思意识到，“政治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得出的抽

象”④，而黑格尔仅仅把 “现象的矛盾”直接归

入 “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因此，黑格尔对

于 “市民社会与国家”、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

二元分离 “矛盾”的克服，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

克服———它只是通过所谓中介作用或推论，在理

论上制造一种妥协的、自相矛盾的 “居间者”；

而这种居间者，作为 “合乎理性的关系”或

“推论”，实际上无非是 “普遍性和单一性之间

的被掩盖了的对立”。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方案

所提供的只是表面的 “虚幻同一性”，并未克服

其骨子里的 “二元论”立场。马克思据此揭示

说： “这种同一具有非常肤浅的和二元论的性

质”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基本任务，除却方才所

说揭示黑格尔国家方案的 “虚幻同一性”外，如

洛维特所说，还在于马克思最终反过来要求 “普

遍性与现实性的同一”———这项 “黑格尔原则”

的 “具体落实”，即要求一种以 “市民社会”为

基础的 “普遍性 （利益）与特殊性 （利益）的

同一性”———或者说在真正 “现实的个人”身

上实现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真正同一”。这也正

是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花费不

少大幅阐述所谓 “民主制”时所意图表达的价值

诉求。

从思想史的情形来看，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之后，由该文献所开启出来的这样一种价值

视域———诉求一种以 “市民社会”为基础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真正同一”，亦被此后的马克

思持续承袭下来———尽管到了 《手稿》阶段，

“问题”本身已然发生了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 “语境变迁”。在 《手稿》之前，不难看到，

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 “民主制”，到 《论

犹太人问题》的 “人类解放”，再到 《＜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 ＞导言》对 “共产主义”的探讨，

马克思这一系列的思考，本质上都属于对 《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所引发 “主题”的持续性追问，

是马克思探索究竟何为一种以 “市民社会”为基

础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真正现实的同一”的价

值形态时所给出的不同答案、或者说不同的 “规

定形态”。而经过从 “宗教批判”到 “政治批

判”、再到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系列语境转

移，至 《手稿》阶段，这一追问最终引发出了马

克思对 “私有财产”的 “本源追问”，进而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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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９４页。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上卷，荣振华、王太庆、刘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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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中央编译局编译，第９９

页。

同上，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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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开展出了对 “异化劳动”的研究。在

《手稿》阶段，尽管马克思转向了 “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主题，但根本而言，他并未放弃对 “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真正现实的同一”的追问———

《手稿》的问题意识仍持续性地由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的奠基性问题视域所主导、引领以及制

定方向。不同之处在于，对于经历了 《论犹太人

问题》从而转入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的马克

思而言，探索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真正现实的同

一”，决定性的 “要务”乃在于探寻和剖析出造

成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分裂”的 “现实根

源”。而这一 “现实根源”———马克思在 《手

稿》中最终将它锁定在了 “私有财产”上———

“私有财产”被判定为造成 “异化”的 “现实根

源”，它表征着人们之间真实的感性关系的分裂。

从这一角度，诚然可以认为，马克思对 “私有财

产”展开 “本源追问”，从初始便指向的是这样

一种问题域：“私有财产”究竟如何造成了 “人

与人关系”的 “异化”？而这里所谓的 “异化”，

不能不加分析地简单看作是费尔巴哈 “类本质”

的异化；毋宁认为，马克思此处受到了 《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所开启出来的问题视野的限定、范

导和引领。在马克思看来，在私有财产中，人与

人之间不是实现了符合其 “类本质”（即社会本

质）的联合，而是产生了相互隔离与相互对立。

而这里的 “类本质”，根本上意指的是 “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真正同一”这项由 《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所开启出来的价值视域。马克思的意思是，

在 “私有财产”当中，作为本质的 “普遍性”

遭到褫夺、被占有，从 “特殊性”中被割裂和分

离了出去，这就造成了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

分裂”。因此，真正说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

元分裂”，方才是马克思关注 “异化”的真正主

导性问题意识。“异化”所表征的，无非是 “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分离和分裂”；而造成这一分裂

的 “现实根源”，即是 “私有财产”本身。这就

是 《手稿》中马克思为何要对 “私有财产”进

行 “本源追问”的根本问题缘起，也是理解马克

思 “异化劳动”概念所不可或缺的问题视域。

实际上，佐证这一观点的还有更为直接的证

据。早在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发表之

初，马克思就曾评论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

一点不能使我满意，那就是，他过多地注重自然

界，而过少地注重政治。然而，唯有把二者结合

起来，现今的哲学才能成为真理。如果像在 １６
世纪那样除了最新自然界的人之外还存在着醉心

国家的人，那么一切就会走上轨道了。”① 倘若

联系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来看，这句话实则有

至关重要的提示意义。实际上，在马克思整个哲

学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政治”的维度———

而非费尔巴哈所强调的 “自然”的维度———起了

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一所谓 “政治”维

度，其 “核心”正是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中批

判性地继承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真正同一”的

价值视域。就此意义而言，洛维特的看法无疑是

正确的，“费尔巴哈的命题和原理限定着马克思

的整篇论文，但它的真正问题却是由与黑格尔的

争辩规定的。”②

综合来看，就对 《手稿》中 “异化劳动”

的讨论而言，马克思对 “私有财产”所做的

“本源追问”，始终被 “范导”在了 “私有财产”

如何造成了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分裂”的问

题方向上；也正是通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文

献所开启出来的这一问题视域的引领，费尔巴哈

的 “类本质”概念被引入到了对 “劳动”的分

析之上。故此，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学说的费尔

巴哈式的表述就断定其为费尔巴哈人本学在劳动

分析上的简单运用。《手稿》虽然沿用了费尔巴

哈的一些词句或术语，但是马克思谈论的人的

“类本质”概念与费尔巴哈有着原则性的区别

———尽管马克思借助了费尔巴哈的术语，但其真

正的内核，却是由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这

项 “价值视域”所主导的。马克思虽然将费尔巴

哈的 “类本质”运用于对 “劳动”的分析之上，

但根本而言却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问题域、

意义域中来领会及把握费尔巴哈的 “类本质”。

就此意义而言，马克思所使用的费尔巴哈的 “类

本质”思想，从一开始就超出了费尔巴哈本人的

７２

①

②

转引自 ［德］梅林：《马克思传》上卷，北京：三联书

店，１９６５年，第７３页。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１９世纪思

维中的革命性决裂》，李秋零译，第３７０页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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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因此，我们并不能以费尔巴哈 “类”概念

的某些使用为由，将其视作 “异化劳动”概念的

本质要素或规定；我们也无法以此为由，轻易就

将 “异化劳动”与马克思的 “哲学革命”割裂

开来———如同阿尔都塞和广松涉所代表的通行做

法那样。① 因为，接下来我们很快会看到，正由

于 “异化劳动”的 “本质内核”由 “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同一”这一 “本源性价值视域”所规

定和引领，这从根本上注定了在马克思那里，

“异化劳动”还将继续被带入到更为 “纵深”和

辽远的问题域、意义域之中。

二、再论 “哲学革命”的发生动因

这个往 “纵深”推进的新的问题域，依然得

自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这一奠基性价值视

域的推动，乃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批判主

题”的自然延伸和深化。

前面说过，从问题本身的缘起背景看，《手

稿》对 “私有财产”进行 “本源追问”，实则是

受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奠定 “价值视域”

的驱动和引领的结果。而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

一”这一价值视域，也因此成为 “异化劳动”

实际上葆有、潜存其中的一项 “本质”预设。正

是在这一潜在预设的引领下，当马克思于 《手

稿》中再度开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异化

劳动”随之被推向更为纵深的意义域——— “哲学

革命”随之被实际地开展出来。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其 “哲学革命”的阐

述，主要集中于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

意志意识形态》以及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
稿》等文献。而 《手稿》当中直接关涉到马克

思哲学革命的内容，主要集中在 “第三手稿”的

“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节。

然而，由于该文本状况的复杂性以及马克思表述

态度的前后不一，有关这一文献的写作动机，其

与 “异化劳动”以及马克思 “哲学革命”的关

系等问题，向来存在争议。笔者以为，“对黑格

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部文献实则是马

克思 “异化劳动”理论的纵深拓展，也是贯通

“异化劳动”与马克思 “哲学革命”的必要中

介。要理解这一点，依然需要回到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的批判主题当中来看。

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尽管借助费尔

巴哈，马克思已然意识到，造成黑格尔国家方案

“虚幻的同一性”的 “根源”，乃是那 “先将自

然与人的简单的、与自己等同的本质化为多数，

加以分割，以便后来把那粗暴地分开的本质再粗

暴地调和起来”的 “理念本体”，但对 １８４３年
的马克思而言，他还尚未能够对黑格尔的 “理念

本体”、整个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形而上学———

在 “纯粹哲学的地带”上———开展真正彻底的清

算；这一再度开启出来的批判，直到 《手稿》、

尤其直到 “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这一部分，方才真正得以实行。原因并不难理

解。当马克思透过 “本源追问”而寻找到 “异

化劳动”这一 “异化”的 “现实根源”时，此

时他终于可以回过头来与黑格尔哲学的 “理念本

体”进行对话。从 《手稿》前后相连的批判思

路不难发现，正是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遗留

下来的这个关键的哲学任务，把马克思的批判再

度引向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尤其引向这个体系的

诞生地和秘密——— 《精神现象学》。因此， “对

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篇文献的写

作主题，可以看作是马克思 “异化劳动”理论的

纵深推进；在这纵深推进之中，马克思最终要求

从存在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根基上重新审视和检讨
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形而上学。也因此，这一再

度开启出来的批判，才特别地联系着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

阅读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

判”这部文献，不难发现，这一阶段的马克思处

于哲学变革的酝酿和草创初期，其思想发生着急

剧变化，前后的态度并非始终如一。最为明显的

是，在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中，马克思从称赞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入

手，但结果却似乎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意

义；马克思的本意是想要批判黑格尔而高扬费尔

巴哈，但在论述过程中，却奇妙地发现了黑格尔

８２

① 阿尔都塞、广松涉以及望月清司等学者尽管各自的具体

看法不同，但对 “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本质

上都持某种性质的相似的 “断裂说”。



重新理解 “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

哲学中的劳动、人的自我生成以及辩证法的积极

意义。整部文献可谓饱含了 “费尔巴哈哲学”与

“黑格尔哲学”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批判及相互

阐释。而在目前对这部文稿的研究中，一个得到

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通过对 “费尔巴哈要素”与

“黑格尔要素”的辨析与创造性结合，马克思发

展出了 “感性活动”这一概念。它尤其体现在马

克思这段著名的表述中： “当现实的、肉体的、

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

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

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

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

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

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

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

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

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

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 ‘纯粹的活动’转而创

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

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

在物的活动。”① 这段论述表明，马克思创造性

地将费尔巴哈的 “感性－对象性”原理、与黑格
尔的乃至作为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心的 “自我意

识的纯粹活动”概念结合起来，最终发展出了其

独特的 “感性活动”概念。而这一概念的提出，

对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而言，则具有异乎寻常的

重要性——— 《手稿》之后，在 《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以及 《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得到充

分阐释的、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的 “实践”概

念，被视作对 “感性活动”概念的直接的逻辑继

承。

笔者大体上认同学界这样一种比较通行的看

法。但是，有必要追问的是：是什么力量，推动

了 “感性活动”概念的生成？在 “异化劳动”

与 “感性活动”的提出之间，究竟存在何种逻辑

关联？笔者以为，“感性活动”概念的提出，恰

恰是由潜存于 “异化劳动”概念中的 “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同一”这一价值视域的推动所致；

“感性活动”概念可以说是在这一价值视域的推

动下，对 “异化劳动”概念本身的一种合乎逻辑

的发展。

这里头一个关键的论证在于，恰恰是在批判

黑格尔国家方案之时，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奠定下

了一个对黑格尔哲学———以及由此而达及对整个

形而上学的一种 “批判”和 “检视”的视域，

这就是通达彻底的 “存在论”奠基的要求。透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实际上马克思已经决定性地

“要求”了日后的彻底的存在论的重新奠基。借

助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的 “理念主

体”乃是一种 “抽象本质”。但是，当马克思批

判黑格尔因囿于 “理念本体论”从而无法逃离形

而上学二元论 （一切柏拉图主义都不可避免是二

元论），因而注定只能造成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

虚幻同一”时；到了 《手稿》阶段，当他再度

开启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同样一种 “批

判”和检视的视域，也合乎逻辑地被 “激发”

出来，并将之同样对准了费尔巴哈哲学。换言

之，由于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真正现实的同一”

的价值视域一直 “潜存于”马克思的 “异化劳

动”概念之中———马克思自始至终为这一视域所

指引和推动，它虽然只是起极限坐标式的引领作

用，但却无时不监控式地在场———因此，当在

《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当中马克

思肯定费尔巴哈而批判黑格尔时，马克思也正是

带着同样一种 “检视”视域从而不可避免地察觉

出费尔巴哈的 “类本质”也存在着与黑格尔哲学

相似的困难。这一困难就是，尽管费尔巴哈通过

“类本质”概念所要求的是，恢复黑格尔哲学所

缺少的那种 “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

接的真理”；恢复那种在 “本质”尚未发生 “抽

离”之前的 “人的非异化的直接统一的源初状

态”；尽管费尔巴哈要求铲除形而上学的二元论，

从而以 “感性存在否定逻辑上的存在”，并试图

以此克服黑格尔乃至整个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之

本质的 “二元论”，但最终其用以替代黑格尔哲

学的 “类本质”方案，却并未能真正从形而上学

的二元论中超脱出来———实际的状况是，“类本

质”仍然驻留于与黑格尔 “理念本体”无异的

超感性世界之中，而与真正现实的感性世界构成

二元分离与对峙之势。因此，莫过于可以说，恰

９２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中央编译局编译，第
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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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正是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这个从始

至终作为 “异化劳动”的 “本质预设”、作为与

“私有财产”异化之比照的 “价值本源”、同时

也是马克思援引费尔巴哈 “类本质”所真正想要

表达的内核———最终将马克思导向了对费尔巴哈

“类本质”的批判和瓦解。

因此，追根溯源地看，正是在诉求于以市民

社会和现实的人为基础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

一”这一价值视域的逼迫之下，马克思于 “清

算”黑格尔的同时，也最终意识到了费尔巴哈

“类本质”的理论困难；而其最终的理论结果，

则是必欲将费尔巴哈的 “类本质”从超感性世界

之中、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之中拯救出来。而某种

意义上，“感性活动”可以合乎逻辑地看作是马

克思对费尔巴哈 “类本质”进行拯救的结果———

实际上，作为以 “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真正同一”

价值视域的为本质预设的 “异化劳动”，在这一

视域的彻底推动下，“异化劳动”必然要求的是

对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客体、人与人之真正

“感性关系”的彻底抵达。

最后，值得插说的一句的是，尽管马克思将

费尔巴哈的 “类本质”概念从超感性世界中拯救

和释放出来，使其真正回到感性世界的源初关联

之中，但是，那自始至终规范、引领和推动 “异

化劳动”发展的价值视域——— “普遍性与特殊性

的同一”，却并未在彻底抵达 “感性活动”之

后，便转身 “抽离”和 “消失”了。毋宁说，

它作为一种规范维度，仍然内嵌于马克思的 “感

性活动”以及 “实践”范畴中，成为马克思哲

学乃至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基础所内在葆有的

本质性要素，并一再阐说着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哲

学革命之间不可切断的内在关联。

三、结　　语

综合来看，在马克思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大文本之
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而 《手稿》当

中所阐发的 “异化劳动”概念，尽管其表述的用

语直接承袭自费尔巴哈的 “类本质”，但真正作

为 “异化劳动”概念的 “本质预设”的，却是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开启出来的 “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同一”的价值视域。这一价值视域自始

至终规范和引领了马克思 “异化劳动”概念的产

生和发展，并最终推动了马克思 “哲学革命”的

发生。

一旦上述观点可以成立，诚然可以认为，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这项价值视域，实质

上已然蜕变为一项不可脱除的 “规范内核”，潜

存于马克思哲学自身之中。我们有理由认为，在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当中，这项价值维度很可

能以转化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样式，继

续潜存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植根于历史唯物

主义的存在论基础之中。我们期待可以循此方

向，进一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论维度，努

力挖掘马克思思想中的伦理及政治哲学资源。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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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范式


王立胜　杜武征

【摘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与发展，是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一个有力彰显。毛泽东时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对西北边疆的建设性改造，使新疆成为新中国区域主义治边的范本，它是确保边疆区域安全、稳定与繁荣的强大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直遵循着毛泽东的嘱咐，发挥着作为 “生产队”、“突击队”和 “战斗队”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发

挥着区域主义治疆的强大效用。

【关键词】毛泽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区域；区域主义；治疆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３１－１０

一、引　　言

新疆问题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难题，也

是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难以避开

的敏感话题，有着不同于内地的最大 “异质性”。

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新中国在治边问题上主要

采用了族际主义模式。例如，周平认为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主要采取了族

际主义的方式”①；云南大学的王江成则认为，

“且把对陆地边疆问题的治理笼统的归结到民族

问题的治理中来，既强化了民族问题的界限，又

忽视了边疆地区的区域治理”②。综合以上两类

观点，笔者认为新中国的治疆模式是族际主义和

区域主义的并向采用，这一点可从民族区域自治

的制度特质上得到有效确证。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７日，
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

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③也

即是说，“区域”向度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民

族地区的一个制度特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区域主义”的实践范导作用。那么，究竟什么

是区域主义的治疆模式呢？

（一）“区域主义”：一个多重向度的理念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

间和时间。”④区域 （ａｒｅａ）是一个多角度、多层
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一些基本层意也与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相同。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区域的
界定就有所不同。政治学通常认为，区域是国家

管理的行政单元；社会学经常将区域看作是具有

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等的人类社会聚

落；地理学则通常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壳的地域

单元，如 《牛津地理学词典》中所指出的，区域

是 “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

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⑤，从而强调整个

地球由无数区域组成。也即是说，区域体现的一

定是地理和地缘的相对差异性，可用俗语中的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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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 “十里不同俗”来界

定，但前提是区域的存在。并且，这种区域概

念，既可以是国际或者周边关系的区域，也可以

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行政区域，从而衍生出基于国

家内部的区域主义思路。

区域主义，在国内外的学术话语中，大部分

都与国家层面的地缘关系挂钩。这方面的观点所

指甚多，例如：其一，区域 “是一个多种共同因

素塑造出来的有着地缘色彩的国家政治经济概念

……是国际体系中现实存在的和正在出现的一种

以经济合作和解决共同问题 （如市场、发展、安

全和生态）为中心的次级国际体系”①。其二，

区域主义不仅有外在性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关系解

读，更有一个国家内部区域的可理解空间。尹枚

认为，“区域主义有两个层次，一是在国家之上

的层次，一是在国家之下的层次”②。其三，区

域主义 “从目前来看主要有经济说、政治说、主

观建构说和综合说四种观点”③。王在亮认为，

区域主义就是一种 “坚持认为区域层次安排是实

现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法的信仰，体现的是一种

对区域秩序的价值追求”④。其四，舒尔茨所言

的区域主义 “表示正式的、往往是由国家主导的

计划、过程，或者是一组规范、价值、目标、观

点，或者是一种国际秩序或社会的类型，它是带

有一定目的的政治、经济或安全合作进程”⑤。

在此，无论是国家之下的层次，实现国家利益的

最有效方法的信仰和区域秩序的价值追求，还是

国家主导的计划、过程，一组规范、价值、目

标、观点，或是一种社会类型，显然都带有国家

地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进

程。此外，著名学者汪晖在论述 “跨体系社会与

区域作为方法”时，指出了 “地方的非地方性：

稳定与流动的辩证，区域的中心－边缘及其相对
化……”⑥ 等问题。笔者认为，汪晖以区域主义

以及区域作为方法的观点，较为成功规避了一个

难题——— “一旦以族群划分政区，势必形成对这

一区域内其他族群的压抑、排挤和驱离”⑦，从

而比较接近当前比较流行的新区域主义，“新区

域主义概念内涵具有相对模糊性、多意性，因而

新区域主义概念的弹性度相对较大”⑧，即区域

主义的内涵是多维的。所以，区域主义不能仅仅

是局限于国际层面以及国家周边关系的认知和理

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主义也可以理解为

统一国家内部的区域语境。

（二） “区域主义”的新范式：应中国共产

党治理新疆而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

实践过程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组建了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这是对民族地方的区域主义治理典型。

之所以选取新疆建设兵团，一方面，其本身就是

一个行政单位，在新疆地区内有着各层级的行政

区划及其所驻地域的典型；另一方面，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是以汉族干部和人民为主体的，这一组

织里面的汉族群体在新疆社会能够存在，有赖于

一个法理依据，即 “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

域”，是多民族共存的边疆区域。汉族干部和人

民对于新疆发展的意义，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宣传要点》中已经有所定位： “没有汉族干部

和人民来新疆参加工作和建设，今天新疆的面貌

就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转变，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就不可能有这大的发展。”⑨ 由此，可以进行明

确的定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能够在新疆

组建和发展，汉族干部和人民之所以能够来新疆

扎根和定居，首要的是基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欧洲》１９９９年第２
期，第４１页。

尹枚：《区域主义理论与东亚区域主义实践———兼论中

国的政策选择》，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３年，第１２页。
王在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理论研究》，东

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第３０页。
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２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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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ｄ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１，ｐ．５．

汪晖：《东西之间的 “西藏问题” （外二篇）》，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７—１８８页
同上，第９６页。
袁政：《新区域主义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政治学研

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０４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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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合理性，而不是人为的民族划分属性，更不

是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不良民族情绪者和国外的

所谓智库专家学者散布的 “侵略殖民和移民机

构”以及 “某一区域绝对等于某一民族”的地

方民族主义。依据张紧跟的观点，区域主义体现

的是政府主导的区域整合现象，是一种 “区域行

政管理模式”①，这种区域主义的解读显然与毛

泽东语境中 “区域”的逻辑前提不谋而合，他们

都是在 “所言区域是中国的区域”这一逻辑语境

下阐述问题的。而且，依据顾光海在其博士论文

中的观点，“新疆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人文环

境和地理环境，使中央政府在这一区域实质上实

行了两个相对独立主体的协同治理”②。为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仅是一种稳疆的模式，而且

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有效的现实载体，更是规

避族际主义治疆弊端的有益补充，从而使新中国

在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下实现了对民族区域

的改造和整合。所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

建，彰显的新中国的区域主义治疆理念，不仅是

理论的、想象的和思维的，更是实践的、现实的

和可操作执行的。

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新疆建设兵团，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

晶，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光辉成果。新疆建设兵

团的组建和发展，在社会功能性方面，具体可表

现为：一是在社会群体性的力量对比方面，奠定

了民族之间关系和谐的现实基础；二是在社会动

力方面，一定程度上力避和抵制了极端宗教和民

族分裂思想产生及蔓延的根基；三是形成了打击

暴力恐怖主义的基层主体和社会群体性力量。并

且，以汉族干部和人民为主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组建和发展，促进了新疆原有社会结构的调

整，起到了新疆整体社会结构实现现代化和最优

化的社会功能。直至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

解决民族团结途径的社会功能方面依然是新疆实

现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最重要载体，依然发挥着

区域主义治疆的重大效用。由此，笔者认为，区

域主义的治疆模式，之所以如此重要和值得提

倡，根本的缘由就是以区域的内外整合功能，可

以有效地减轻边疆社会与内陆社会的 “异质性”

和 “固化性”，从而有序地扩大边疆和中心地带

的 “同质性”和 “流动性”，防止不同民族之间

的空间区隔。由此，我们有必要对毛泽东时代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与发展进行重新梳理和解读。

二、区域主义的治疆主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及其作用

　　１９５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主席签署 《中央人

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他对驻疆部队号

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

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

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

祖国。”③ 此后，中央与驻疆部队历经多番关于

改编和建置的协商，最终于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５日正
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④ 对此，江泽民在视

察兵团时曾明确指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

是毛主席亲自作的决定”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没有毛泽东思想，

就没有生产建设兵团”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成立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有效

的载体，其所因在于：

（一）人民军队就地生产的逻辑前提： “新

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域”

人民军队在完成解放新疆任务之后，需要在

新疆地区从事生产，它不仅有维持自身生存和发

展的现实需要，还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

这一历史事实所彰显的一个大逻辑前提是：新疆

是中国的区域，人民军队就地从事生产是合法合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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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紧跟：《从区域行政到区域治理：当代中国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发展路向》，《学术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９期，第４８页。
顾光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转型研究———基于组

织同构的视角》，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摘要。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２２４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第

５５页。
《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３７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五家渠：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前言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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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任何中国人、中国的任何民族来这里也是

合理合法的。对此，《共同纲领》中已经有明确

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

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

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① 此

外，毛泽东在签发的 《关于１９５０年军队参加生
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

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

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

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

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② 从此，“兵团存在

的合法性就在于其社会价值被人们所接受、认可

和服从，进而获得合法性和支持”③。自驻疆部

队就地专业从事生产开始，新疆这片区域就已经

长出了民族交融的嫩芽。作为区域主义治疆力量

的驻疆部队需要在确保战斗力的基础上，维持边

疆的社会秩序，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这不仅是为

了实现新疆地方区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更是避

免依靠新疆地方政府的供给而 “吃地方财政”，

从而加重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一些国外反动势

力鼓吹兵团来新疆就是 “掠夺资源”或是 “抢

饭碗”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

（二）人民军队自身的属性和现实条件决定

了其能够担当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主体

人民解放军的 “劳动队”属性，决定了其在

边疆从事生产的过程特质，即需要延承 “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革命传统，这也是新中国能够

实现区域主义治疆的内在要素，而人民军队在新

疆从事生产，是其能够在边疆扎根的现实条件。

正如毛泽东在 《关于１９５０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
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这一生产任务能够实

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

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

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担负过生产任务，

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并且，“还因为

在战争结束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

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

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④ 进而，

一方面，毛泽东勉励驻疆的人民解放军在民族区

域进行革命生产，要有吃苦耐劳、克服艰难的光

荣传统，要在革命中训练出劳动技能和生产经

验；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点出了人民解放军从事

生产的必要性，即驻疆部队成为区域主义治疆力

量而必须发挥革命的能动性，实现区域内的改造

和整合，并为新疆区域社会的建设性改造奠定主

客观基础。因而当年毛泽东一声令下，驻扎在新

疆的１０．５５万人民解放军就毫不犹豫的、迅速
的投入到艰苦卓绝的生产和创业进程当中。

（三）和平时期的中心环节和特殊区情决定

了人民军队在此区域从事生产的必然性

人民解放军从事生产，是和平时期建疆任务

的中心环节。对此，毛泽东曾指出，为了克服战

争创伤所带来的经济建设困难，“人民解放军则

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

共同克服此种困难”⑤。王震在 《方针与任务》更

是指出：“新疆十九万三千人民解放军负有守卫祖

国边防－帕米尔和昆仑山，警卫新疆全境，肃清
土匪特务，严防奸霸和封建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

坏，加强训练等项任务，这是国防军的光荣任务。

围绕着这些任务的中心环节就是生产建设。”⑥ 所

以，人民解放军在新疆这片民族区域从事生产的

功能，不仅是实现区域主义治疆和平属性的必然

要求，更是维护特定区域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

守卫边疆，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

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等敌对势力的群体性力量。并

且，这一从事生产的属性已经上升到国家区域的

战略高度，从而在配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

过程中实现新疆地方区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归结起来，新中国进入新疆的主体力量就是

和平解放新疆的人民军队，而新疆生产建设兵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第
１０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２７页。
顾光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转型研究———基于组

织同构的视角》，武汉大学博士学问论文，２００９年，第１１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第

１１页。
同上，第１０—１１页。
同上，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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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就是以和平解放新疆的人民解放军为主而组

成的。毛泽东同意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

为了使新疆治理实效化，从而在现实中彰显新疆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的边疆区

域。这是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现实依据，也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载

体和方法的体现。它的存在彰显了 “区域”的属

性，它的发展内含了 “区域主义治疆”的过程；

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会

被赋予更多的 “区域主义治疆”内涵。

三、区域主义的治疆过程：

兵团对新疆地方的建设性改造

　　过程，也即是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延展性的统
一。区域主义的治疆过程，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对新疆区域社会实现建设性改造。伴随这一过

程的是兵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功

能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指示中曾特意强调：

“要帮助解决到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婚姻和其

他困难问题。”① 这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建设兵团这一治疆主体政治上的关心、工

作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关爱。进疆前，毛泽东特

意指示进疆部队：“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

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② 从而赋予了进疆部队

以及由进疆部队转化而来的区域主义治疆主体更

深的含义和更多的职能。

（一）兵团从事生产的过程为实现特定区域

自然生态的改造树立了典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过程的一开始受

到了各种自然、生态与环境等条件限制。首先，

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军队驻在全疆各

地……要根据气候、土质、水量情形来决定”③，

从而 “发展新疆农业生产须兴修水利”④。另外，

生产建设兵团 “在开发山区时，要特别注意做好

水土保持工作，封山育林育草，严禁在陡坡开荒

和毁林开荒，真正做到土不下山”⑤。其次，农

牧业科学技术的制约。为此，“请专家讲授农牧

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以提高干部指导管理生产

的能力，克服保守思想，发挥集体劳动与使用苏

联农具的效率，推广优良品种，提高棉麦单位面

积产量”⑥，就是必要的。最后，劳动力资源的

制约。为此，党中央曾经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以支援边疆。陈云在讲话中指出， “像柴达木、

克拉玛依戈壁滩和新疆大面积垦荒区，至于用什

么方法动员人去是另外一回事”⑦，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则是知识青年进疆支援的首要平台。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和自然条件

限制，在 “不占用地方土地、不与民争利”的原

则下，在天山南北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

两大沙漠边缘和边境线上大规模开荒造田，兴修

水利、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排盐治碱。许多农

师兵团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地和沙漠边沿上落地

生根，凸显了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拓疆功能，

实现了对特定区域自然生态的改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十

分注重新疆地方区域内的人地关系和环境保护问

题。正如贺龙在听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

汇报后的讲话中所表扬的：“你们来了，沙漠变

成了绿洲良田，戈壁滩变成了绿洲良田，盐碱地

也变成了绿洲良田，这是不容易的。”⑧ 这使得

作为区域主义治疆主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自

然生态的改造、保护和建设方面，以先进生产的

模式而示范于民族地方。并且，在解决劳动力这

一关键性问题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地方

性和非地方性、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有机统一，加

速了兵团和地方以及特定区域和内陆社会的人际

流动和交往，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呈现多

元性、交融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从而为持续进行

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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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９４页。
《人民军队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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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典范。

（二）兵团从事生产的过程为实现特定区域

社会的整合奠定了物质基础

兵团在从事生产的过程中，依据自身的条件

和现实需求，在配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过

程中实现了产业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对此，王震

在 《方针与任务》中曾指出，“军队从事生产建

设，首先一定要扩展农业生产”①，“为建设工业

化的新疆打下有力的基础”②。王恩茂亦曾指出：

“我们部队从参加生产开始，就是实行多种经营

的，经营了农业、畜牧业、运输业、建筑业、供

销合作事业以及其他经济事业，这是对的。”③

新中国在从事区域主义治疆的过程中，一开始是

从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自身生存状况而开展

农业建设的。兵团克服了区域间的空间阻隔，即

边疆远离内陆、交通运输艰难和商品交换相对滞

后的弊端，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即使在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段困难时期，兵团依然能够

保持自身 “吃喝不愁”的状态。当然，单纯的农

业生产并不能满足兵团发展的更高层次需求，只

有把农业和工业建设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保证

兵团生存和发展的长久需要，这也是毛泽东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 “工农联盟”式工业化路

子。而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的层次性

和多样性，并不是脱离民族区域的地域性而孤立

存在的，它在促进兵团同地方的产业协作和民族

交往方面显然是互动的。在此，兵团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周边，探索促进民族

团结、兵地团结、宗教和谐、双语教育、文化引

领的途径方式，推动建立公共资源联手服务机

制。兵团在民族区域实现的生产过程，为民族区

域经济的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支援、互动和融

合基础，为民族区域的地方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生

产示范作用，从而为实现民族区域社会的整合，

以及整个新疆社会融入新中国的大家庭奠定了扎

实的物质基础。正如第一位全面介绍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西方学者唐纳德·麦克米伦 （Ｄｏｎａｌｄ
Ｈ．ＭｃＭｉｌｌｅｎ）在其１９８１年文章中所言的：兵团
“为新疆整合到新中国的进程创造了条件”。④

（三）兵团从事生产过程表现出的革命品质

为先进文化示范民族区域提供了精神性动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过程的开始阶段

处于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下。这一点，从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直接关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现状中可以看出。周恩来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视察时的讲话》中特意强调的 “第四句话是艰苦

奋斗”⑤。王震在 《方针与任务》中 “指定各部

屯垦区首先用帐篷、蒙古包、简筑地下平房，以

资 ‘聊避风雨’的住处”⑥。兵团作为区域主义

治疆主体，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是需要

一点精神的。新中国在实行区域主义治疆的过程

中，充分地调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革命的精神

动力，发挥兵团的主体能动性，克服了自然－社
会不利的客观条件和因素，实现了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作为区域主义治疆主体的承受性和抗压性。

另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从事生产的过程中，

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因为充分发挥人民军队政

治动员优势，激发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地方党委的工作职责，

也是党组织在边疆区域的自我改造。正如王震在

《方针与任务》中指出的： “我们要反对不愿参

加劳动生产过程的剥削阶级和军阀主义分子，反

对将人民当奴隶，专来吸吮人民血汗的寄生思

想。”⑦ 由此可以明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所

以能够克服艰难险阻扎下根来，之所以能够克服

从事生产过程的艰巨性和制约性，与自治区党

委、兵团党委正确领导和政治动员激发是分不开

的，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家大力支持

是分不开的，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身的主体抗

压性和精神动力是分不开的。并且，新疆生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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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兵团还维持着战争年代高度的政治纪律性和行

动一致性等革命传统，因而在政治动员方面，能

够将生产热情升华为革命的精神性动力，进而激

发了作为区域主义治疆主体的自我超越境界和耐

力，从而在精神引领和先进文化方面给新疆民族

地方做出了示范，为新疆地方区域内的各民族大

团结提供了先进文化的精神性动力。

（四）兵团从事生产的过程增进了新中国民

族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各民族大团结

毛泽东曾对军垦战士指出，“我们要诚心诚

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①，进而告诫军垦战士，在农业生产时，必

须注意不要因为开荒引起水灾，不要因为争地而

引起人民不满②。周恩来更是指出， “你们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哪里人都有

……你们还要吸收一些兄弟民族，可以搞一些民

族生产队”③，由于 “民族团结不是靠一两个突

击工作就能够做好的，而是要做长期的工作，要

各个方面打破界限才能够团结”④，所以 “今后

生产兵团所办的农场，除继续吸收内地来的移民

外，还可吸收附近的居民参加”⑤。兵团在从事

生产之初，就按照毛主席 “为各族人民多办好

事”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

做法。“据兵团政治部１９５９年９月关于 《兵团十

年来支援自治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披露，仅

新中国成立后前１０年……无偿为各族群众代耕
代播、代收土地４３７８余亩，支援劳力９５１７００个
工天，畜力１０２７８５２个工日。为农业社调换各种
优良品种９７１２２００余斤……赠送各种农具４２９４０
件、农药４８００余斤，转让已经开好的土地６１万
余亩……修建房屋１３１８间，为各族人民医疗疾
病３９５４８０余人……无偿接济和赠送贫困农民食
粮１９２１５００斤。”⑥ 正是区域主义治疆主体的这些
有力的、扎实的民族团结行动，高度融入新疆社

会，长期与地方各民族毗邻而居、和睦相处、守

望相助，民族之间的双向互动和交流，构成了各

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 “嵌入式”社会发展模

式，做到了边疆同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

同繁荣，增进了新疆区域内和新中国区域之间各

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受到了当地各族群众的热烈

拥护和支持。当地各族群众也在土地、水利、草

场、矿山资源等方面，无私地支持兵团的发展壮

大。并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干部队伍建设方

面，畅通干部的交流渠道，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促进兵地干部交流任职、挂职兼职，让干部融合

成为兵地融合的重要抓手，吸引了更多地方各族

干部人才到兵团工作。由此，使得新中国在区域

主义治疆的过程中，改变了新疆地方区域社会的

旧有结构，实现了民族区域的社会经济再造，使

得 “民汉一家亲”成为真真切切的事情，兵团也

由此成为 “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贺龙元帅

曾评价，“民族问题解决得好。它不是从表面上

解决的，是从根本上解决的。这种团结是发自内

心的，是从阶级感情上流露出来的”⑦。由此可

知，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民

族区域 “一体化”的建构过程。当然，这种

“一体化”的建构，不仅是某一个区域的兵团和

地方一体化，更是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一体

化，从而激发区域意识和区域认同，走向统一国

家内部不同区域和区域内部的 “共通社会”，进

而打破新疆地方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一切隔阂和

界限，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四、区域主义的治疆范导：

毛泽东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定位

　　针对兵团存在的时效性问题，毛泽东曾指
出，“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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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第

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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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①。在此，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从事生产的长期性，表明了新中国区域主义

治疆的长期性原则。这一方面是基于历史渊源的

正确决策，因为 “在新疆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

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西域乱”②。另一

方面也是对取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有力回击，

“我们特别需要批驳一种观点：新疆不需要兵团，

兵团在新疆的存在破坏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③，

更需要批驳 “完成了屯垦戍边的使命，该撤销

了”的论调。为此，区域主义治疆主体所彰显的

不是特定区域的 “冲突论”，在其现实性上是

“兼容论”，在其更高的指向方面是 “过渡论”，

从而践行兵团 “经济上是加快新疆开发的生产

队，政治上是维护新疆稳定和祖国统一的突击

队，军事上是保卫西北边防和防御外敌侵略的战

斗队，民族关系上是增加民族团结的工作队”④

的区域和国家的双重属性。

（一）兵团是保卫祖国边疆和边防区域安全

的一个强大力量

针对兵团在新疆所发挥出来的独特作用，毛

泽东曾称赞道：“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

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⑤ 所以，在根本宗旨

方面，“生产建设兵团是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的

一个强大力量”⑥。在此，区域主义治疆的原则

性，不仅体现为和平稳定时期的单一生产功能，

更体现为 “非常时期”辨别 “大是大非”的政

治属性功能，不能因为生产发展的矛盾方面，而

忽略维护边防安全、民族关系团结等任务，这一

点可以从 “平息富蕴暴乱”、“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三线建设，以及对 “伊塔事件”的处理过程中

体现出来。１９６２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连续
发生居民非法外逃事件，事发之后 “根据国家部

署，兵团调遣了１７万余名干部、职工奔赴当地
维护社会治安，施行代耕、代牧、代管，并迅速

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哈密地区和博尔塔

拉蒙古自治州等长达２０００多公里的边境沿线建
立了纵深１０公里到３０公里的边境团场带。这对
于稳定新疆、维护国家边防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改善了国家西北边防的战略态

势”⑦。并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部队一

起担负着２０１９公里的守卫任务，构筑了一道坚
不可摧的国防屏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由此成

为祖国边防永挪不动的界碑。在此期间，毛泽东

作出了指示：“农业师每年要有三个月时间的训

练，边防要做些工事。”⑧ 邓小平更是指出：“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搞民兵师。这等于正规军。你

们要把北部边界一块一块地经营起来。”⑨ 正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断，确保了 “非常

时期”祖国边疆和边防区域的安全。从 “少数民

族分裂主义分子把兵团视为进行分裂活动的最大

障碍”瑏瑠，更可以看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新疆

安全的重大意义，另外，“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期间，兵团派出１１００多人和４００多辆汽车，出
色地完成了调运物资、抢救伤员、押解俘虏等任

务，有力地支援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瑏瑡；在

“反蚕食斗争”中， “新疆兵团边境农场的民工

和职工，为了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面对强

敌，不屈不挠，展开了反蚕食、反破坏、反敌特

的英勇斗争，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瑏瑢。

所以，区域主义治疆的出发点，不仅是为了维持

新疆地方区域的社会稳定，更是为了应对 “非常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农垦资料文件工作选编》，第１９页。
包雅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４页。
同上，第５６页。
李福生主编、方英楷撰著：《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下

卷，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７４页。
陈建中：《屯垦戍边铸伟业———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关

怀、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事业纪略》，《人民日报》１９９９
年１１月２７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第
７３页。

李书卷：《老军垦战士眼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史博览》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４５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第

７９页。
同上，第１１８页。
李福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史》，乌鲁木齐：新疆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９、３０６页。
李福生主编、方英楷撰著：《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下

卷，第１５３９页。
李福生主编、方英楷撰著：《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上

卷，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７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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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祖国边疆和边防区域的安全，从而彰显

区域主义的治疆功能。而且，“历史证明，在新

疆必须坚持屯垦与戍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

硬，才能完成保卫边疆与建设边疆的重任”①。

（二）兵团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实现特定区域

的社会稳定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

中央赋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职责，也是实

现其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为此，１９６３年 ９月
２７、２８日，毛泽东专门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讨
论新疆出现的问题，就防范国际敌对势力渗透、

保持新疆的稳定多次发表讲话。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曾经被撤销、后决定恢复的过程中，邓小平

与王恩茂的谈话中更是明确的指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

核心。”② 这一点，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三
股势力”破坏活动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危害日益凸

显的情况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统一部署，

在所属师、团、连和企事业单位建立应急民兵

营、连、排，随时应对各种暴力恐怖突发事件，

在反恐维稳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尤其是１９９０
年阿克陶县巴仁乡 “４·５”事件、１９９７年伊宁
“２·５”事件发生后，兵团民兵发挥熟悉情况、
就近就便的优势，快速反应、迅速出击，与武警

部队和各族群众携手联动，共同打击了暴恐犯

罪，维护了新疆社会的稳定。而在２００９年乌鲁
木齐 “７·５”事件发生后，兵团迅速组织民兵担
负起执勤、巡逻和对重点目标的守卫任务。进入

２１世纪后，兵团发挥了出兵迅速、应急果断、
处置坚决的优势，狠狠打击了 “三股势力”的气

焰，赢得了中央的赞誉和信任，成为 “三股势

力”无法逾越的屏障，兵团也由此成为 “安边固

疆的稳定器”。这表明作为区域主义治疆的主体

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解决 “三股势力”问题

和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强大力量。当前，兵团正

着力建设全国一流民兵队伍，建立融生产、训

练、执勤、应急于一体的民兵常态化轮训备勤机

制，在维护稳定上，同地方共同构建兵地一体、

上下联动、应对及时、处置有力的维稳反恐体

系，加强兵地相互配合，积极参与地方重大突发

案件处置，共同做好社会面联防联控，合力维稳

反恐，从而在新疆整个区域的现实群体性力量方

面，彰显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 “大是大非”辨

别功能。

（三）兵团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实现特定区域

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针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的经济社会

功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人民解放

军参加生产，“使国家节省一部分开支并将在全

国人民中产生良好的影响”③。为此，王恩茂在

讲话中指出： “要有大量的粮食、棉花、油料、

活畜、畜产品上缴给国家，供应国家出口的需要

和支援自治区、内地工业发展的需要。”④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不仅为国家节省开支，更

是有利于新疆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于

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对此，王震在 《方针

与任务》中特别强调：“我们不是与民争食，相

反的要助民求食，我们要以集体劳动、集体经济

的优越条件，示范于新疆人民。”⑤ 据相关资料

统计，“到１９６６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农业
总产值９．７７亿元，占自治区的２６．３％”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

兵团的发展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

整个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给民族地方作出了示

范。这一点在朱德的讲话中是得到明确肯定的，

“现在生产兵团已经成为亦工、亦农、亦商、亦

学、亦兵五位一体的典型示范，实际上就是一个

最先进的大公社”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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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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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王翰林： 《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论文选》，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０９页。
《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０年）》，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３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第

１４页。
同上，第７１页。
同上，第２２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第１５８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第

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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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全面的，既是 “五位一体”对特定民族区域

的跨越式发展、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 “引擎”

和 “压舱石”示范，更是从精神性的层面以先进

文化示范民族区域的地方要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坚决摒弃 “等靠要”的惰性思想状态，从而

“创造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地迅速地发展农、

工、牧业生产，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的成功经验”①，彰显了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

软区域主义和开放性区域主义的功能。所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无论是过去的 “五位一体”，

还是现今的 “党、政、军、企”合一，都有利于

促进新疆民族区域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有利于新

疆民族区域社会稳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稳疆

固边，所彰显的是区域主义治疆的核心功能，其

它定位所彰显的是区域主义治疆的边缘和派生功

能，它们在内部联系和作用方面是相互促进、不

相矛盾的，并共同彰显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本

质属性和大逻辑前提。

五、结　　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发展和壮大是新

中国区域主义治疆全过程的生动体现，它充分彰

显了毛泽东屯垦思想的伟大意义，“是毛泽东思

想中爱国主义思想、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的紧密

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农垦事业实践经验的科学

总结，是党和国家制定农垦方针政策的理论依

据，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

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②。

时下，尽管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些 “怪

论”和 “非议”，但 “把兵团屯垦戍边工作放到

边疆历史长河中、放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

化中、放到新疆稳定和发展大局中加以观察，其

深远意义可以看得更加清楚”③。“新疆兵团不仅

是兵团人的兵团，不仅是新疆人的兵团，而且是

全国人民的兵团，是中华民族的兵团。”④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曾经被撤销，但在时隔六年后又

“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⑤。为此，王震曾

明确表态： “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

的。”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被重新恢复，

根本的现实缘由是因为其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调节社会结构、

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

加速兵地融合发展以及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屯垦

戍边和保卫祖国边疆区域安全和稳定等区域主义

治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它既是新疆

社会互动的示范性群体力量，又是缓解新疆底层

社会局部冲突的减压阀，是促进新疆社会结构最

优化的驱动力量。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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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与范式转换：国内关于 “中共治疆”的研究述评

龙其鑫

【摘要】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在关于 “中共治疆”问题的探讨上呈现出多维化的研究趋势，而台湾地区的相关

研究也日渐多元化与客观化。此外，两岸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知上逐渐趋同。国内关于 “中共治疆”的研究日臻

繁荣，往后的研究在文献材料、叙述话语、借鉴视阈与研究范式等方面可有更进一步的探索与提升空间。

【关键词】中国大陆；台湾；民族；新疆；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４１－０９

　　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乌鲁木齐７·５事件的
发生，新疆的区域局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领

域，并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 （下文

简称 “中共治疆”）的研究热潮。所谓 “中共治

疆”问题，可看作是边疆区域化了的中国共产党

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因而其与人们常言的

“新疆问题”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近十几年来，

国内学者进行了多维的跨问题式研究，在文献的

搜集和耕耘、研究范式的转换以及研究方法的拓

新等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进路，照亮了该

问题的研究前景。由于研究者所掌握的历史文

献、实证材料与社会信息的差异，关于 “中共治

疆”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地区性的分化特征，而中

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汉语学界是相对集中的研究

区域。因此，笔者以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相关

研究为考察对象，对近十几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一

简要述评。

一、多维化的研究：中国大陆的研究动态

“中共治疆”之所以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乃

至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与新疆地区在中国

共产党国家战略部署和中国边疆经略史中的地位

密切相关。 “中共治疆”问题是中国社会 “总

体”治理中的 “区域”范本，全国形势与新疆

局势之间存在着 “结构互动”的关系，这一基本

前提构成了具体研究的分析框架和参照系。于

是，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分别从不同问题入

手，深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新疆治理的各方面内

容。

（一）“治疆”问题之缘起与多维化探讨

鉴于近十几年来的新疆局势，学界对 “新疆

问题”之缘起有着许多探讨，并努力将探讨视域

拓展开来，以全面认识 “中共治疆”所面临的基

本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或是学者本身

而言，其必须直面新疆治理在各方面涵盖性极强

的 “问题丛”， “中共治疆”折射出的是新疆社

会的复杂性和跨问题结构。

在以往人们的认识中，外来因素的影响是导

致治疆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既包括外部国家的

政治介入，也包括旧有的 “双泛主义”与极端势

力的渗透。其中，美国的国家政治干涉被视为

“惯性”存在的外来因素。中国社科院学者刘卫

东就指出，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新疆问题的主

要国外干涉者，“除了不断使用立法机构手中固

有的权力之外，还借助媒体、非政府组织、学术

界之口影响社会舆论，并以此向美国行政部门和

中国政府施压”①。此外，土耳其对新疆局势的

介入具有历史的常态性，并与困扰新疆社会治理

甚久的 “双泛主义”有密切关系，但以往在美、

苏 （俄）等国家的 “掩护”下未能成为人们注

意的主要对象。随着苏联解体与中亚、西亚局势

的变动，新世纪以来 “双泛主义”残渣泛起，土

耳其的政治介入性干涉逐渐为部分国内研究者所

深入了解。例如，兰州大学硕士田毅在其硕士论

文中指出，土耳其国内弥漫着 “泛突厥”情结，

１４

 作者简介：龙其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
①　刘卫东：《美国国会对中国新疆问题的干涉》，《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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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从政府到一般民众对境内的 ‘疆独’势

力进行或明或暗的支持与纵容”，这将是影响中

土关系的主要绊脚石，也是新疆问题产生的直接

原因。①

然而，“如果一味将新疆问题主要归为外来

影响，某种程度是减弱责任意识，减少对工作失

误的反思，客观上不利于自身的改善”，新疆社

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晓霞指出。她还强调，新疆

的内部治理方面也是问题缘起之所在，如 “疆内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矛盾累积难解、社会治

理方式调整难度大等。对于什么是影响新疆稳定

的最主要因素，有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不

同说法”②。即是说，“中共治疆”所面临的问题

之缘起是复杂的，而问题缘起的复杂性往往需要

在长时段的历史性探讨中进行辨明，从而将治疆

“问题丛”梳理与归纳，并逐一展现出来。

因此，不少学者已经着手从长时段的历史性

研究去进行探讨。例如，马大正就指出，民族分

裂主义是新疆地区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我们对

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 “必须区分割据与分裂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以避免 “双泛主义”分裂史观

的扰乱。此外，以往在社会管理、意识形态、教

育出版事业与政府干部等方面存在着偏差，这是

问题缘起的多结构原因，接下来要以大力度进行

政策纠偏。③ 姚新勇也指出，新疆问题之缘起是

“复杂面向”的，尤其是诸如民族、宗教与人种

等方面有着长时间的矛盾积累，近几十年来又有

诸多内外部因素交织在一起，“新疆问题既带有

古老地区性宗教冲突的色彩，也是原有东突厥斯

坦分裂运动的继续，同时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文化

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是新形式下国家制度及民

族政策失效的征兆，是新疆内部不平衡、欠公平

发展的产物，是社区、乡村有机结构坍塌的结

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国际政治因素的刺激效应，

也是境内外舆论过度放大的结果。这一切加之新

疆绿洲生态的脆弱性，就决定了 ‘新疆问题’注

定是复杂的、长期的”④。

随着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深入探讨， “治疆”

问题缘起之复杂性逐渐成为主流认识，单一的外

部因素已经不能够作为充分原因。如李晓霞、马

大正与姚新勇等学者所言，新疆问题涉及新疆治

理史的方方面面，必须置于历史总体进程中进行

考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症结，包

括 “历史与现实、世俗与宗教、经济与政治、民

族文化差异、地缘等诸多内外部因素”，都可藉

历史的总体性和跨问题结构，以提纲挈领地进行

把握。

（二）“民族区域自治”及其民族政策：“治

疆”核心问题及其争论

民族问题，是研究者们探讨 “中共治疆”问

题的切入点，而党与政府也一直坚持以 “民族区

域自治”为制度基础解决民族问题。因此，“民

族区域自治”成为了研究者们的关注焦点，被视

作为 “中共治疆”的核心问题，并引发了许多讨

论。中国大陆学界对 “民族区域自治”这一问题

进行激烈讨论的背后，跨越并涵括了多个问题的

争论，隐含着多维的价值立场和取向，但力图有

效地解决问题是学者们的共通诉求。

随着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局势的日趋紧

张，不少研究者认为 “民族区域自治”需要进行

一定程度的调整，并作深刻的反思。其中，北京

大学马戎就指出，民族自治地方与非自治地方在

人们心中创造了 “一个地理上的二元 ‘空间区

隔’”。这是因为：第一，“自治地方的居民并不

全都属于某一个 （或几个） ‘自治民族’的成

员，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了维吾尔族，还有

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汉族、柯尔克孜族、

塔吉克族等，并不是一个民族就可以概括了的”；

第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自治地方，政策优惠与

自治民族之间存在非匹配性，除教育政策优惠

外，行政流动、就业与福利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

区域与民族的差异性，这就形成了一种 “民族空

间区隔”体系，“在客观上有可能加强了各族居

民之间的空间区隔与感情隔阂”。⑤ 就此，马戎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田毅：《反 “疆独”视角下的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研究》，

兰州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２年。
李晓霞：《不能把新疆问题一味归于外来影响》，共识

网，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１ｃｃｏｍ．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ｉ
ｎａ／ｇｇ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０９１１４３６６＿ａｌｌ．ｈｔｍｌ

马大正：《论百余年来新疆反分裂的几个问题》，《新疆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９—１６页。
姚新勇：《“新疆问题”的复杂面向》， 《文化纵横》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５２—５７页。
马戎： 《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 “汉—少数民族二元结

构”》，包智明主编：《社会学名家讲坛》第１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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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其提出的民族问题 “去政治化”观点，认为

包括新疆在内的 “民族区域自治”及相关的民族

政策应当要 “以苏为鉴”，主张民族与区域之间

的关系应当逐步淡化。此外，他还指出，欧美以

“族群”（Ｅｔｈｎｉｃ）而非 “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为族
际问题基本话语，其处理少数族群的 “文化化”

政策导向较为成功，值得我国借鉴，政策优惠或

权利机制应该从地方性行政运作向全国性法制运

作实现过渡。相应地，他主张中华民族 “多元一

体”格局应具体为 “政治一体”和 “文化多元”

两个层面，且应当强化前者，逐步淡化后者。若

包括 “民族区域自治”及相关民族政策等民族问

题解决不好，这些民族问题或被高度 “政治化”，

那么 “中国在２１世纪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
国家分裂”。①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当前中国民

族关系出现了新的问题，但处理的关键是要坚持

与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自治地方与自

治民族的相关政策与权利制度化和法规化，而不

是否定 “民族区域自治”。其中，中国社科院郝

时远就认为包括新疆在内的自治地方，在一系列

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中都处于发展劣势，这使得民

族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也决定了包括新

疆在内的民族问题不能急于求成地 “一劳永逸”

式解决。民族问题需要通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逐步解决，“我们

需要借鉴和吸取世界范围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

训”，其中包括前苏联与欧美国家的经验教训，

“但绝非照搬、照抄，或妄加推断”。② 此外，关

于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政策优惠，郝时远

认为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

滞后，在此情况下 “对少数民族共享社会公益权

利的照顾性政策是有限的”，他也承认社会经济

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 “共享同样的照顾

政策，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将这些比较效应

“作为 ‘逆向歧视’例证而动议取消这些政策则

更不合理，关键在于如何避免政策的 ‘一刀切’

问题”，重点是要做到 “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

实际出发去进行调整，而这正是民族区域自治地

方的自治权利，也是民族工作部门的责任。③ 中

国社科院陈建樾则认为，“之所以要赋予少数民

族群体及其地区优惠政策”是因为：其一，市场

在处理国内地区与群体收入差距方面失灵；其

二，市场失灵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改善；其三，

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有助于缩小和均衡群体收入

与地区差距，实现社会和谐。④

在关于包括新疆在内的自治地区局势是否会

导致国家分裂的问题上，郝时远认为这是否与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各项民族政策 （包括民族教育

政策）有关，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 “回答这些

问题都需要科学的实证研究，而不是情绪化的主

观判断”⑤，不能因为一些问题而全盘否定包括

新疆在内的各自治地方政策优惠。此外，陈建樾

则从现代政治制度史的视角分析认为，自治是现

代民主的必要前提，“民族自治的政治模式为实

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一个制

度平台”，自治模式可以 “通过不同的赋权管理

方式换取各个少数民族对多民族国家政治和发行

的认同”，但是他也承认，如果自治制度不能充

分体现各民族的利益诉求，“多民族国家的族际

整合就会受到破坏”。⑥

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下的族际关系

问题上，郝时远强调 “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不是为了 ‘区隔化’各个民族，而是为了实现

各民族一律平等”⑦，各自治地方的民族内部事

务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需要通过完善民族区域

内的自治条例、法制与工作方法等制度而解决。

国家民族 （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与民族权利之间是非矛
盾的，“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民族的整

合是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

统一并不消除多样性，关键在于实现各民族共同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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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戎： 《族群、民族与国家建构———当代中国民族问

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２４页。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谢立

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５—４２页。
郝时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题》，《当代

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７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第１９页。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

决》，《世界民族》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１—１３页。
郝时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题》，《当代

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７集，第２１页。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

决》，《世界民族》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１—１３页。
郝时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题》，《当代

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７集，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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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从而逐渐消除各方面的民族差距。① 王希

恩则指出，这一问题关乎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性质，即 “它是趋向于 ‘分’，还是趋向于

‘合’”，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给予少数民族充分

的自治权利，另一方面这不是一种纯粹的 “民族

自治”，“而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结合、民族因

素和地域因素结合”，即本质上是 “一种着眼于

各民族的 ‘合’的制度”，包括新疆在内的各自

治地区成立时，在制度设计上已经奠定了 “合”

的基础了。然而，民族区域自治 “这一制度还有

着诸多的不完善之处，在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优

势方面还有这很多的工作要做”。②

（三） “视野向下”的范式转向：社会 （基

层）的向度及其实证化

以往的 “中共治疆”问题，主要以论述中共

治疆政策的合法性和长久性问题为主，多属地方

党史或政治史的 “上层”研究路径。例如，《中

共新疆地方党史 （１９３７－１９６６）》③ 与 “中共新

疆地方史丛书”④ 就主要讲述民主革命时期共产

党人在新疆的活动，以及和平解放之后中国共产

党对新疆地方的一系列治理政策与重大事件。此

外，朱培民、王宝英的 《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

史》是近年关于中共治疆政策的代表作，作者综

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毛泽东、邓小平

与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治理新疆的政策与历史，

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领导地位、指导思想、

重要指示与工作部署。⑤

然而，随着新疆地方局势的变动，社会 （基

层）作为问题缘起的基础渐成共识，于是有许多

学者指出，地方党史与政治史的 “上层”研究已

经难以适应当前社会的变动趋势，因此新时期的

研究应该实现 “视野向下”，即由政治层面下移

至社会 （基层），着力于反思方面，从实证考察

与社会 （基层）治理实效化等方面加强研究。例

如，马大正的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

题的观察与思考》就是该领域较早的研究成果，

作者将历年对新疆的调研报告精选结集成书，指

出 “随着边疆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日益感到研

究历史与了解观状密不可分，只有了解了现状，

才能更好发挥以史为鉴的文学功能。同时史学工

作者也应直接从事现状调研，并进一步开展相关

的对策性研究”，并综合 “党、政、军与学”等

各方的协作力量进行调研工作，进而上升至治疆

的战略高度，提出对策，实施综合治理。⑥ 再如，

在对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的研究上，马戎就主

张 “实证调查和文献阅读，二者不可偏废”，因

此他带领其团队 “先后在我国各民族地区开展了

不同专题的社会调查，在这些调研活动基础上汇

集出版了１２本文集”，“这些文集的各篇大多集
中于基层社区的专题调查，收集了反映当地各族

民众的教育、就业、生活消费和族际交往基本情

况的数据，讨论了各地区有关民族关系的一些具

体政策，也间接涉及部分相关的制度问题”⑦，

其中很大部分是新疆社会方面，涉及对口援疆项

目调查、民族教育与双语教育、职业结构变迁与

跨地域流动等方面，大大拓宽了社会 （基层）的

研究向度。

正由于马戎与马大正等学者鼓励并亲身进行

实地性的调研研究，使人们从以往 “上层”研究

走向社会基层，使研究的 “视野向下”，也为实

证调研与治理实效化的研究路径指明了道路，所

以相关研究相继出现。

近年来，人们日益注意到基层治理对于新疆

局势的重要性，所谓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 “重在

基层”，该论题已经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中

国共产党在新疆基层的党组织建设主要分为农牧

区与城市两部分。其中，在农村整体方面，左兰

的 《新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应对

措施》指出了农村在社会经济各项指标上对于新

疆地区的重要性，而 “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是党

在农村执政组织体系的末端，直接面对一大农民

群众”，加之新疆农村在民族、宗教、经济与自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上，第２９页。
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 “反思”和 “实事

求是”———与马戎的几点商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科版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１７页。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

地方党史 （１９３７－１９６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自治区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党史工作规划》， 《新疆党史》

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８—９页
朱培民、王宝英： 《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附录。
马戎：《如何思考中国民族研究》，《当代中国民族宗教

问题研究》第７集，第８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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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结构方面相较于内地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

新疆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提高干部队伍

整体素质，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以及拓宽丰

富文化生活。① 在新疆，农牧业是农村社会结构

的一项传统部分，因此然娜的硕士论文 《新疆少

数民族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富蕴县为例》以富蕴县为考察对象，分析

了少数民族农牧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

性，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 “基层党组织

自身建设的滞后，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不强，经

济发展不平衡挑战村级党组织的工作能力等”，

并提出要在思想、制度、组织、经济与作风等五

方面加强新疆农牧区的基层党组织建设。② 此外，

新疆社会的城市及社区基层党组织也是学者们关

注的部分。乔中明的 《多民族聚居城市社区党组

织是维护稳定的基础———以乌鲁木齐市为例》指

出，“多民族聚居的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处在反

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最前沿”，因

而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是重要且急迫的，而主要

工作是要使社区党组织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 “第

一道防线”，当前应在实体化管理、重点复杂区

域社区、社区党组织及其社会掌控力等方面加强

建设③。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维护新疆

社会稳定上的作用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其中，

兵团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尤为重要。张旭团的 《发

挥机关基层党组织在新疆稳定与发展中的作用研

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就指出：“兵

团要切实履行 ‘屯垦戍边’的职责使命，使自身

成为 ‘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

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其必须

发挥好机关基层党组织的作用。”④

长久以来，宗教问题及其相关政策，被视为

中国共产党 “民族区域自治”的最主要部分之

一，也是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方面之一。关于该

问题的研究，中共地方党史与政策史的跨结构研

究是常用路径。以陈旭的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

在新疆的运用与实践》为例，一般以重点叙述中

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在新疆的成功实践与历史经验

为主，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促进了新疆的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维护了国家安

全和统一”是基本结论。⑤ 然而，随着新疆局势

的变动，一些相关人士批判指出，“必须清醒认

识当前新疆宗教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

转换以往的研究路径，社会实地的考察研究应是

新的研究路径。例如，宗教极端化是近年新疆社

会的非正常氛围，兵团学者白关峰以解剖麻雀式

的个案分析指出，新疆穆斯林妇女和青少年的宗

教行为变迁被认为是宗教极端化的一个典型现

象，“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一些青少年和

妇女的行为表现变得极端化，穿着的服饰更趋保

守，更具宗教色彩，宗教情绪加重”。宗教极端

思想，在青少年和妇女中渗透的手段和途径多样

化、隐蔽化，除了通过地下讲经与日常交往之

外，新媒体已经成为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重要途

径，并有向实施暴力转变的倾向。白关峰还介绍

了兵团党政机关的工作，在团领导的群众工作、

社会管控的 “网格化管理”、宗教人士培养等方

面加强工作，以防止宗教极端思想向青少年和妇

女中渗透。⑥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关于新疆宗教

的研究与工作视野要往实处转移，当下的工作时

要 “去极端化”，同时端正 “去极端化”工作的

态度，并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例如，徐卫刚主

张，党政机关与干部要 “通过不断提高老百姓对

伊斯兰教宗教知识和教义的正确理解，自觉抵御

各种形式的宗教极端思想，进而切断非法视频和

非法讲经人士散布的歪曲伊斯兰教义的宗教极端

思想流向社会的渠道，引导信教群众自觉区分正

常宗教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⑦。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左兰：《新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

施》，《西安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５４—５７页。
然娜：《新疆少数民族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及

对策研究———以富蕴县为例》，新疆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２年。
乔中明：《多民族聚居城市社区党组织是维护稳定的基

础———以乌鲁木齐市为例》，《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３０—３３页。
张旭团：《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在新疆稳定与发展中的

作用研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 《兵团党校学报》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３６—３９页。
陈旭：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在新疆的运用与实践》，

《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８—１２页。
白关峰：《宗教极端思想向妇女和青少年渗透问题研究

———以兵团第三师四十四团十八连为例》， 《兵团党校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４０—４３页。
徐卫刚：《“去极端化”不是一件小事情》， 《新疆日

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６日，Ａ１０：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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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递进与互动：台湾地区的研究状况

台湾地区的边疆学界是大陆知识界分化出去

的一个群体，其关于 “中共治疆”问题的处理和

看待，有一个客观化与深化的递进过程，在反思

上世纪前半期的治疆教训之后，再观察２０世纪
后半期新疆治理的新景象，这是迁台后的边疆学

人的治学理路。

（一）台湾地区的研究变迁

早期的台湾学界，主要是从大陆知识界分化

出去的中国边政学研究者，尤其关注２０世纪后
半期中国边疆的社会政治变迁，这与他们归纳２０
世纪前半期中国边疆治理的经验教训之反省式研

究遥相呼应。２０世纪后半期的新疆政制变迁是
台湾地区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之一，但受到资料来

源与政治立场的限制，所以台湾研究者多选取政

治学的研究方式，如有学者就从 “中共政权”性

质入手分析 “维吾尔自治区”①，但不免存在一

定的意识形态与体制偏见。

然而，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后，随着资料获
取的丰富化，台湾学者的研究趋于平和。除了新

疆民族问题一直为台湾学者所关注之外②，中国

共产党的新疆治理政策也得到了重新认识③。此

外，也有一些新论题得到重视，如关于中国共产

党治理新疆的移民政策研究④，对中国共产党在

新疆的宣传工作及其促进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功

能等⑤。其中， “民族区域自治”仍然是台湾学

者较为关注的问题，并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制

新创，尤其是 “自治区”政治制度及其与 “中

共中央” （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⑥，成为台湾

研究者需要理清的问题。近十几年来，台湾地区

的新疆研究者对 “民族区域自治”大致上有两种

代表性看法：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区域自治”有成

就也有不足。例如：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客座教

授陈东壁在 《大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研究》一

文中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吸纳

欧美、苏联与中国历代经验所得的 “宪政制度的

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有其自身的沿革史。在民

族区域自治各项制度的操作上观察，新疆等民族

自治区少数民族权利得到照顾，却也有许多地方

法制需要规范化。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自治地

方在立法、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自治

权得到特殊化照顾，但又与内地存在一定的距

离。由于中国共产党突出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

制度及其操作特殊性，以至于许多少数民族地方

制度与全国统一局面不相协调，于是中国共产党

不得不 “进行事实上的变通”。陈东壁 “肯定大

陆民族区域自治实践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同时还

将指出，大陆若欲以此一制度彻底解决民族矛

盾，尚需时日”。⑦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区域自治”成效

显著，其中包括对新疆的有效治理。例如，吴启

讷在 《民族自治与中央集权———１９５０年代北京
藉由行政区划将民族区域自治导向国家整合的过

程》一文中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

党对清末与民国边疆政策的改弦更张，但也继承

清朝与民国政府的国家整合目标，汲取中国历代

中央王朝与苏联政府强化中央集权、防止边疆民

族分离的历史经验。以新疆为例，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区域自治”具有 “自上而下、广封众建、

分而治之”的制度制衡功能，使维吾尔族的新疆

主体民族地位受到 “其他少数民族的稀释与制

衡”。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区域自治”，既实现

边疆自治，又达成国家整合，从而实现了中央政

府对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直接有效的政治

统治和行政管辖。⑧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嘉猷：《中共政权 “维吾尔自治区”之研究》，国立

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８３年。
孙承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国

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９５年。
单文雄：《中共的新疆政策 （１９４９－１９９２）》，国立政治

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９３年。
罗联芳：《中共移民新疆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边政

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８３年；康添财： 《中共移民边疆政策之研
究》，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８７年。

吴凯莉： 《多种族地区运用传媒塑造国家认同的研究

———以中共运用新疆日报社论为例》，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

２０００年。
万仁政：《中共中央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系之研究》，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９７年。
陈东壁：《大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研究》，《台大法学

论丛》第２４卷第１期，第７３—１１９页。
吴启讷：《民族自治与中央集权———１９５０年代北京藉由

行政区划将民族区域自治导向国家整合的过程》，《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第６５期，２００９年，第８１—１３７页。



多维度与范式转换：国内关于 “中共治疆”的研究述评

吴启讷是近年台湾地区崛起的边疆史研究新

锐，在陈永发的指导下，吴启讷的博士论文 《新

疆：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１９４４－
１９６２》以详实的历史材料，叙述了２０世纪以来，
新疆突厥语穆斯林民族主义及其政权与苏俄当局

和中国政府的历史关系，并论述中国共产党通过

一系列政治手段将伊宁 “三区革命政府”统合在

其 “党－国家”体制之内：在新疆推行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但又在 “维吾尔”省级自治区以下设

置各级民族自治地方，从而形成 “众建以分其

势”的民族间行政制衡效果，再辅以 “经济整

合、驻军屯田和移入汉族居民”等政策，使得中

国共产党实现了在新疆的稳固统治。然而，吴启

讷也指出：“伴随中国对新疆控制的加强，本地

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同步上升，对抗中共统治

的活动从未止歇。此一过程仍处在进行状态

中。”①

当代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状况是台湾研究

者最直接的素材，尤其２００９年乌鲁木齐７·５事
件发生之后，台湾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

党在新疆的维稳政策、族际关系处理，新疆少数

民族的国家认同②，以及新疆少数族群文化状况

及治理政策③。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对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重视有加，台湾学者对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研究兴趣也被带动起来，其中有学者从

新疆屯田戍边历史进程去看待中国共产党建立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功用④，也有学者对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发展史的考察，肯定 “兵团的发展不仅

关系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更关系中国边防的安

全”⑤。

（二）陆台互动与跨史观叙述

伴随着两岸的相互开放以及时代形势的变

迁，大陆与台湾的中国边疆研究者们在互动中取

长补短与相互借鉴，对一些关键的历史问题的认

知日益接近共识。大陆方面，自上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在关于一些新疆历史问题的研究上，阶级

史观日渐褪色，维护国家利益与统一的史观话语

逐渐增强。例如，对 “三区革命”的认识与评价

就有了一定的变动，近年来关于 “三区革命”的

书写逐渐强化了以国家统一的立场看待问题的角

度，也坦陈了苏联在其中所扮演的地缘挑动角

色。著名学者厉声指出，三区革命具有多面性，

其内部的 “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成为２０世纪新
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

裂新疆的重大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是拥护和平

与中国统一，还是实行反汉排汉、分裂中国”⑥。

台湾方面，随着体制性偏见与意识形态的淡化，

以及大陆文献史料的开放，台湾学者在一些具体

问题的研究上，如关于 “伊宁事件”（即 “三区

革命”）的论述逐渐从更大的历史格局进行审视，

对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作用也有了更为客观的评

价。例如，吴启讷就认为 “伊宁事件”是苏联的

地缘政治 “筹码”，而中国共产党也是其中的博

弈力量，并在新国家建构中将 “三区”由 “国

中之国”变化为 “省中之省”。⑦ 近年来，随着

台湾政治气候的变迁，台湾的 “中国边政学”研

究者们更加注重与大陆学界的互动，以在台办刊

五十多年的 《中国边政》为例，“除了坚持 ‘大

中国’研究方向，还进一步扩大两岸学术交流，

缩减意识形态对立的内容，使两岸的边疆民族研

究在学术上更为趋向统一，出现了相互交流边疆

民族研究的历史和现实可能”⑧，而包括当代新

疆局势及其治理在内的 “大陆边疆政策、中国共

产党民族政策”是其主要刊发内容之一。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吴启讷： 《新疆：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

１９４４－１９６２》，台湾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６年。
徐碧霞：《中共治理新疆的困境与挑战———以７·５事件

为例》，清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６年；侍建宇、傅仁坤：
《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与当代中国治理新疆成效分析》，《远景基金

会季刊》第１１卷第４期，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第１４９—１９０页。
季茱莉、邱荣举：《中国少数族群文化政策：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为个案分析》，《中华行政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８期，第
１７７—１９３页。

孟鸿：《从屯田戍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边

政》第１７６期，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第１７—３４页；刘学铫：《再论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边政》第１８８期，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第
１—３４页；

李淑芬：《中共治理新疆与生产建设兵团前期发展之研

究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学
位论文，２０１２年。

厉声：《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

文选》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０６２
页。

吴启讷： 《从 “国中之国”到 “省中之省”：１９４９－
１９５５年伊宁与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问题上角力的背景、过程与
结果》， 《两岸发展史研究》第４期，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第２１７—
２７５页。

吴楚克：《台湾 〈中国边政〉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第１４卷第２期，２００４年６月，第１３０—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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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岸保持着原本的一些史观话语，如大

陆方面依然持存对 “三区革命”是反抗国民党当

局的 “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的革命定性，而

台湾方面则维持着从国民政府与民族主义的立场

出发的评述，但是这并不妨碍两岸在新疆研究的

关键问题上逐渐趋同，也不妨碍两岸对新疆治理

史的共同书写。例如，近年两岸学者共同编写的

《中华民国专题史》就是研究趋同化的成果，其

第１３卷 （“边疆与少数民族”专题）就涉及中

国共产党的近代新疆政策问题——— “三区革命”，

并由台湾方面的吴启讷博士执笔。① 该部分从

“全球两大阵营冷战的视野”出发，采取了新的

更为宏大的视野，也圆融了各方的看法，两岸非

一致的观点以述说而价值无涉的书写形式得以兼

顾，既有国民政府的立场，也有中国共产党的革

命战略，更论述了伊宁政权的施政状况与苏联的

地缘利益，呈现出 “跨史观叙述”的圆融互动局

面。

三、关于 “中共治疆”研究的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以往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关于 “中共

治疆”研究的考察，笔者认为：一方面，以往的

研究积累了许多基础性的材料、视角与方法，为

之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可参考观点；另一方面，

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可商榷性的观点与方法，

往后的研究应当引以为鉴，以下是具体的评述与

展望：

第一，加强两岸学界在当代新疆问题或 “中

共治疆”等问题的研究互动，在跨史观交流中取

长补短。例如，以往两岸学界的研究在文献材料

的搜集与运用上存在着良莠不齐的局面。虽然中

国大陆学者占据搜集第一手文献的客观优势，但

是台湾地区的学者对第一手文献的运用更为深

入。以台湾吴启讷的博士论文 《新疆：民族认

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１９４４－１９６２》为例，
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所搜集的中共西北

局、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与中共新疆党委的党政

工作文件，被充分地运用到其博士论文之中，且

有深度的文献梳理与解读，从而对中共领导人的

新疆治策思想有较深入的探讨，这是大陆学者较

少重视的工作。然而，部分中国大陆学者在对地

方通志、统计年鉴、新闻报刊、人物回忆录、口

述记录与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等能够体现历史场

景的材料之掌握上，又比台湾与国外学者所掌握

的要广泛且多样，从而在经验认知方面更有优

势。因此，以后的研究在文献材料的处理上，两

岸学者需综合彼此之长处，鉴彼此之不足。

第二，“民族”或 “族际关系”的话语色彩

趋浓，往后研究可考虑淡化。在近十几年的新疆

研究中，援 “论”入 “史”的研究范式成为趋

势，基本上能够合理地处理 “史”与 “论”之

间的关系，但是在 “论”方面存在着史观方法单

一化的趋势，“民族主义”与 “族际主义”的强

化，使 “民族”话语掩盖了诸如阶级、职业、性

别、政党、单位与区域等因素，以至于研究的视

野被窄化，纠结于民族与民族关系问题而难以抽

离，同时使部分研究陷入单一的民族主义立场。

例如，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相关
研究强化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族主义史

观，而阶级史观则有被淡化的趋势。与之相对，

在国外研究中，同情乃至支持民族分离主义的话

语也相应强化，部分国外学者在后殖民主义史观

与社会冲突论的主导下，将新疆比附为中国的

“内部殖民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ｙ）②，夸大民族之
间的差异与对立。在国内外族际主义话语的持续

渲染下，新疆研究容易向单一的民族问题研究转

化，不利于拓宽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研究视域。因

此，往后的研究需考虑淡化民族或民族主义话

语，同时注重阶级、区域、职业与单位等因素，

这不仅可开阔研究的视野，越过 “族际主义”的

视野，也可使研究扬弃单一的民族主义立场。

第三，中国学者可批判地借鉴国外相关研究

的研究范式。一些国外学者，如澳大利亚亚格里

菲斯大学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亚洲研究所研
究员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Ｃｌａｒｋｅ与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
教授 ＪａｍｅｓＭｉｌｌｗａｒｄ，擅长在现代性、全球化进
程和地缘政治博弈等视域中，以宏大而富有战略

高度地研究新疆问题，诸如中亚 “大博弈”

８４

①

②

王川、张启雄、蓝美华、吴启讷等：《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十三卷 边疆与少数民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２１５—２５３页。

Ｂ．Ｓａｕｔｍａｎ，Ｉｓ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ｙ？ＩｎｎｅｒＡｓｉａ，
Ｖｏｌｕｍｅ２（２），２０００，ｐｐ．２３９－２７１．



多维度与范式转换：国内关于 “中共治疆”的研究述评

（ＧｒｅａｔＧａｍｅ）的时局分析①，以及 “欧亚十字

路口”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的地缘分析等视
角②，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呈现出新颖的 “中共

治疆”研究思路。然而，在西方族际主义主流研

究视角及其强势话语的覆盖下，加之国外学者对

中国社会历史了解程度的良莠不齐，国外关于

“中共治疆”的研究并未充分考虑该问题的复杂

性和跨问题结构，因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部

分国外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依然会继续存在，我

们应当持存一种批判的借鉴态度。

第四，关于中共治疆的政治上层研究路径依

然是主流，往后的研究应当注重多维的研究路

径。虽然已有部分学者试图跳出以 “政权更替”

为划分标准的历史思维，转而从民族、地缘政

治、政策改革与文化氛围等因素去关注中共治疆

的全体构象。但是，当前的很大部分研究都以政

权更替、政治事件与政策变迁作为论述结构的基

础，过于注重政治层面的研究，从而导致政治上

层的叙述逻辑长期占据主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

了政治上层之下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与文化状

况等等底层方面。因此，往后的研究可考虑将视

野从政治下移至社会层面，应该开拓 “中共治

疆”的经济史、环境史及文化史等方面的内容书

写，以社会基层或社会总体的角度去研究 “中共

治疆”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具有跨学科研究

特质的区域社会史应当是 “中共治疆”研究的可

取路径。如此，“中共治疆”的研究不仅可以在

社会层面拓展研究视野，使运用的社会历史材料

来源多样化，以及使分析问题的思考空间扩大

化。

（责任编辑　欣　彦）

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Ｃｌａｒｋｅ，Ｘ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ｅ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
ｓｉａ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②　ＪａｍｅｓＭｉｌｌｗａｒｄ，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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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３页）

结果。“存在是多”，这是从资本所由以揭示的起

点出发得出的。因为在今天，资本主义商品世界

展现出统一性量化的形式化趋势，我们的生活到

处充斥着数量关系的冷酷算计，而当今时代又是

一个全然由数码操控的时代。正是从这一点出发

来看，数学本体论就不单纯是一种 “存在论”，

即从纯理论逻辑层面抽象地、一般地思考何谓

“存在之为存在”，而是它提出 “存在是多”的

命题本身构成了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种

历史的映现。其次，在巴迪欧的视域中，数学本

体论还是元本体论的。这意味着哲学本身不是某

种单一话语的 “霸权”（比如海德格尔的 “诗歌

本体论”），而是诸种条件 （主要指爱、艺术、

科学和政治）相聚共存的场所，是多元话语的内

在生产。就此而言，巴迪欧提出 “数学是本体

论”的命题就不仅仅是关于世界的命题，而也是

关于话语的命题。它标明了一种存在的言说得以

发生的多元化空间状态。而要实现这一点 （即吸

收多元哲学条件并使之共存），巴迪欧认为，我

们就需要打破传统哲学 “存在之为存在”的

“一”之理论框架，引入 “什么不是存在之为存

在”的问题，后者所关涉的就是 “事件”。因为

“事件”所代表的就是对一切既定情势和结构的

中断和增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数学本体论还

彰显了一种解放政治学的维度，即主体通过对真

理性事件的忠诚以从资本结构化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由此再度审视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或许借

用他本人评价阿尔都塞的一个表述倒是再合适不

过——— “哲学就是一个行动，而不是解释”。①

（责任编辑　林　中）

９４

① ［法］巴迪欧：《小万神殿》，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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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ｙ

从 “土改补课”到合作化：

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中的再次动员与制度转化


李飞龙

【摘要】土地改革以后，新政权虽然对乡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整合，但远未达到政令通行贯彻无阻的目的。尤其在

“山高路远、地广人稀”黔南地区，仍有一些被认为是土改不彻底的三类村，因而需要对这种传统内向型的落后乡村

进行再次改造。在宣传引导、组织建立、利益与情感启发等措施的动员之下，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得以完成。但是，这

场立足于 “土改补课”的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却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最终演变为集体化的实现途径。

【关键词】合作化；土改；黔南；改造落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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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５６年，正值农业合作化运动推
进之际，全国 “仍有一部分 （全国大约有１０％）
乡村的工作处于落后状态”。为此，在中共中央

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特意讨论了

《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①，试图解决 “土

地改革运动中反封建斗争发展不平衡和不彻底而

遗留下来的落后”问题②。不过，这场立足于

“土改补课”的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却随着合作化

运动的深入最终演变为集体化的实现途径。

这种转变和发展在基层是如何体现的？改造

落后乡村运动的动员效果又怎样？目前还未有专

门的讨论。笔者曾经梳理了土改后改造落后乡村

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尝试去解释改造落后乡村

过程中分配土改斗争果实与农业集体化实践之间

的关系③，但仅限于政策层面的考察。因此，对

土改后基层改造落后乡村运动的研究，可为我们

从微观和实践层面反思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提供一

个切入点。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新解放区的黔南

为考察中心，通过对黔南乡村社会状况、运动发

起、村庄动员与制度转化的梳理，试图呈现国家

与山区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建国初期的政治

运动进行反思。

一、黔南乡村社会与

“土改补课”的发起

　　黔南位于贵州省中南部，自古以来由于多
山，交通极其闭塞。清代，黔南对外联系基本上

是靠驿运，陆运靠人挑、马驼，水运则靠木船输

运。清乾隆年间爱必达曾对黔南乡村这样描述，

都匀府 “四乡村寨，跬步皆山，溪流萦绕，田颇

膏腴”④。近代以后，公路、航运、无线电、邮

政等新式交通、通讯的兴起推动了贵州现代化的

发展。不过，相比较全国，贵州仍是最为落后的

省份之一，尤其在黔南乡村。李菲记载，惠水县

有一个乡下病人到县城医院住宿，“不睡病床而

睡在地板上，据他说：‘床上白白的布、太干净，

恐怕弄脏，我不敢睡。’由这个故事，我们可知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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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般乡下人的生活，是怎样的苦楚了！”① 抗

战时期，黔南多县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贵州

商人吴禹丞在１９４４年日军侵犯黔南后写到：“独
山、荔波、三都、丹寨、都匀五县，焚掠之惨，

历史上恐为前例。”“以独山而论，人民之无家可

归者比比皆是，为饥寒、疾病所困者，仍占十分

之八九，为数在十万以上。”② 可以说，在新政

权接收贵州之前，黔南乡村处于一个相对封闭而

又十分落后的境地。

新政权建立以后，黔南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

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建立和巩固了各级人民

政权。到１９５２年下半年，伴随着以民族地区为
重点的第四期土改的结束，黔南地区的土地所有

权发生了激烈变动，以前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

大量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不过，即便如此，黔南

地区的实际情况仍十分复杂。山多林密、坡陡沟

深的地貌特征并未改变，传统的社会形态依旧存

在，加之又是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杂居之地，民

间秘密会社根基深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向来

自成系统。历史上，贵州曾多次爆发反对中央政

府的民变。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曾出现大规模的

匪乱。１９５０年３、４月份，贵州全省性的匪乱达
到高潮，较大的土匪计约４６０余股，武装土匪达
到十二三万人，机枪在千挺以上。③ 实际上，虽

然新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整合，但远

未达到政令通行贯彻无阻的目的，黔南地区仍有

一些被认为是土改不彻底的地区。

而且，基层干部出现了 “松劲”的现象。土

改后所涌现的新型乡村干部为了追求生活质量的

改善和生产资料的积累，逐渐恢复了传统乡村社

会发家致富的手段，对政治运动的热情和精力较

土改前大为降低。黔南地区就存在很多干部 “不

想干工作了，去搞个人发财”的现象，都匀县

１３８个农村支部书记，有２０个不愿意干工作，有
３４个农村党员要求退党。④ 乡村干部利用其权力
追逐个体利益的现象也十分普遍，雇工、放高利

贷、买卖土地等趋利手段成为主要的实践形式。

据都匀等９个县４０５５个农村党员的统计：雇工
的党员有 ５１人，放高利贷、出租土地的有 ６６
人，买卖土地的有６１人，自由经营的有１２３人，

总计有３０１人，共占农村党员总数的７．４％。黎
平尚重支部２２个党员有６个买田、１个卖田、３
个雇工，这部分党员占支部党员总数的４５％。⑤

在乡村干部中，甚至出现了套购粮食、黑市交

易、隐瞒产量等抵触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现象。

据黔南地区福泉等八县２８５１个农村党员的统计：
对粮食统购统销抵触、闹缺粮的有３６７人，违反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有２５６人，拦路抢购、抬高
价格、黑市出售的有 ８２人，三者合计 ７０５人，
占核查党员总数的２５％。对丹寨、平塘１７７３个
积极分子的检查，上述情况的计有７１５人，占核
查积极分子总数的４８．３％。三都县二区发生过
全区性闹粮事件，平塘县卡罗党支部全体党员全

部闹粮。⑥ 新型乡村干部是由普通小农转变而来，

土改前积极参与政治的目的或许就是为家庭经济

水平的提高，在政治参与和家庭致富之间，乡村

干部的选择和倾向十分明显。

即便是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的持续推进，民

族地区仍不能做到政令的通行无阻，“仍有一部

分 （全国大约有１０％）乡村的工作处于落后状
态”。为此，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

工作会议上，特意讨论了 《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

的指示》⑦，试图解决 “土地改革运动中反封建

斗争发展不平衡和不彻底而遗留下来的落后”问

题。⑧ 基于 “土改补课”的改造落后乡村运动随

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实际上，早在 １９５３年 １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菲：《惠水一瞥》，刘磊主编：《抗战期间黔境印象》，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３９页。
吴禹丞：《不堪回首话黔南》，刘磊主编：《抗战期间黔

境印象》，第４７８—４７９页。
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回顾贵州解放》（一），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２页。
中共都匀地委：《关于各县开展批评富农思想所揭发检

查的富农思想情况汇集》（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２７日），黔南州档案馆：
１－１－３６６。

中共都匀地委：《关于开展批判富农思想的情况报告》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３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６４。
同上，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６４。
《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

告》（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
重要文件选编》第５册，第２６１—２７３页。

《中共中央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 （１９５４年８月
１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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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９日，中共都匀地委就发出在汉族第三类地
区 （即土改不彻底的地区）进行复查的指示。指

示强调，复查问题确定只在汉族地区的第三类村

进行，其他地区不进行，少数民族地区一律不进

行复查。重点放在领导生产、建设和检查贯彻执

行民族政策等工作上，并强调在复查中，要按照

土地改革的方针路线进行，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土

改中漏网的地主和土改后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主。①

到１９５４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造落后乡
村运动之前，黔南地区还存在１８９．５个三类村，
占整个黔南地区行政村的１４．８％，其比例远高
于 《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中１０％的判
断，也说明了黔南地区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这些

三类村一般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处于沿边地

区，多数处于省与省、县与县的结合部，交通不

便，生产落后，生活贫困，并且多为少数民族聚

集或杂居地区。在榕江县２１个三类村中，少数
民族聚集的村庄有１３个，少数民族杂居的村庄
有５个，汉族村只有３个。二是社会治安比较混
乱，地痞流氓、烟民较多，行凶、偷盗、开赌

场、强奸妇女、贩卖大烟等现象还时常发生，影

响着乡村日常治理的正常运行。三是镇反不彻

底，土匪 （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

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这五类人并没有彻底清

查。黎平县肇兴乡一村就查出２０名。② 面对如此
复杂的局面，对三类村进行再次动员和整合不可

避免。

二、落后乡村改造中的再次动员

土地改革运动后，土地的经营权和所有权高

度集中于农民手中，农民既是土地的所有者，又

是土地的自主经营者。土地的产权可以自由流

动，允许买卖、典当、出租、赠予等交易行为；

同时，国家通过土地登记、发证、征收契税等方

式对土地进行管理。在这种土地制度下，黔南乡

村的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都表现出了

截然不同的两面性，即传统生活的延续性和新型

社会的变迁性共存。在 “山高路远、地广人稀”

的三类村，这种延续性显然大于变迁性，因此需

要对这种传统内向型的三类村进行再次动员。

（一）宣传引导：村庄动员的再次介入

宣传引导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会议、报纸等媒

介集中、反复地宣传鼓动民众来促使群众动员的

实现。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它是 “一个社会

改变或形成民众特殊态度、意见和舆论的重要工

具”③，甚至是 “统治的支柱，也是运动的支

柱”④。有的学者更是认为，宣传是 “社会运动

传播其思想、主张和认同感的一个最为有效的渠

道，是社会运动动员大众和寻求同盟的有力武

器，是取得社会同情和关注以及舆论上击败对手

的法宝”⑤。

在改造的三类村中，亟需通过宣传引导来达

到村庄再次动员之目的。１９５５年１０月的 《对改

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中，中共都匀地委要求工

作组在 “进村后首应召开党团支部会 （有党团支

部的乡），贫农会、积极分子会等各种会议，说

明我们的意图，解除群众顾虑”；并且对会议的

时间进行控制，“目前农村任务艰巨繁杂，应控

制开会时间，易短不易长，以免影响生产”。⑥

改造落后村政策的传达多采取在民众聚集的场合

公开进行，所以开会是最基本的方式，干部会、

小组会、贫雇农会、民兵会、妇女会等一系列的

会议，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通过宣传，工作组

将国家的意志向乡村社会作了广泛的传达。实际

上，开会 “可以使人们从人数上产生一种安全

感”，而且 “一个人的话可以启发另一个人”。⑦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共黔南州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黔南州历史大事

记：１９３０－１９８９》，内部资料，１９９６年，第６２—６３页。
中共都匀地委：《都匀地委关于加强边沿区工作消灭三

类村的几点意见》（１９５４年４月１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
２５８。

朱启臻等：《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１页。
王海光：《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９４页。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５１页。
中共都匀地委：《对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５年

１０月２６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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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谨小慎微的个体农民来说，人数上的安全感

和优越感可以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促使其行动

起来。

中共都匀县四区潘洞乡 （四村）的三类村改

造就是靠宣传引导实现了农民阶级观念的树立。

在改造落后乡村的工作组进村后，广大贫雇农并

不认为地主是斗争的头号对象，干部才是最让人

愤恨的群体。贫雇农认为 “干部多占果实，作风

不民主，比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更要明显”，因

而贫雇农 （特别是土改中未分到东西的贫雇农）

要求斗争干部比斗争地主迫切。而乡村干部则出

现了分化，落选的老干部对政府表现不满，开始

诉群众的苦，摆自己的功，内心恐慌，又怕追贪

污，暗地骂提意见的人无情。新干部则表现谨

慎，当老好人。通过宣传，打通了干部和农民的

思想隔阂，耐心地说服，解决了干部和农民的思

想顾虑，使得乡村干部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能够

接受群众意见，武装委员蒙玉位就在小组会检讨

说，“我们团结不好，最主要的是我自私……”。

而干部的认错态度也得到了群众的谅解，最有意

见的农民蒙银贵说，“不能光怨村干，也是我们

的觉悟低”。之前干群紧张的关系得到好转，改

变了连开会都是偷偷摸摸的局面，斗争锋芒基本

上转向地主阶级。①

（二）组织网络：村庄动员的结构建制

鼓动社会成员最终参与到社会结构中来，还

要依靠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实现，“组织在一个具

体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过程中确实发挥着关键作

用”。②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的社会动员就是依靠其强大的组织和社会网络来

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组织随着执政党

成员的增加和组织的扩大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村庄

建立起来。不过，黔南地区的党组织力量并非那

么强大，中共都匀县的云朵农业生产合作社，在

１９５５年前只有２名党员。③ 经过落后乡村运动的
改造和发展，黔南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数量都有

大幅提升。１９５４年，中共都匀地委在境内发展
党员６６００名，建立农村党支部６９９个，党支部
和党员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④ 云朵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从三类社上升

为二类社，党员的数量也增加到７人。⑤ 福泉县
在１９５５年的改造工作中，在９个落后乡发展党
员３９人，新建党支部５个。⑥ 丹寨县在改造落后
乡村运动中共发展党员７７人，团员１０１人，党
组织在落后乡村普遍建立起来。⑦ 正因为有了强

有力的党员队伍和党组织，才保证了落后乡村改

造的顺利推进。

作为上级党政组织向传统村庄社区传递和贯

彻意志的重要渠道，工作队在改造落后乡村运动

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上级干部直接进

入村庄，参与社区管理，领导群众运动，对于相

对封闭的山区而言，其动员的效果更为明显。

１９５４年，中共贵州省委共派出１５０人的工作队到
黔南各县进行三类村的改造工作。同时，中共都

匀地委又要求各县均应加配一部分干部，从而强

化三类村改造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力量。⑧ 为此，

中共都匀地委 １９５４年共投入改造落后乡 （村）

干部１５５人 （包括社会力量），其中县级干部６
人、区级干部２６人、少数民族干部４０人；１９５５
年共投入改造落后乡 （村）干部８５人，其中县
级４人、区级２０人、少数民族干部２９人。⑨ 在
都匀县四区潘洞乡 （四村）的三类村改造中，最

先建立的就是工作队。该工作队以都匀县四区区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共都匀县委员会：《关于四区潘洞乡 （四村）三类村

工作简报》（１９５４年５月８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９４。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２４０页。
中共都匀县委农村工作部：《云朵生产农业合作化经过

整顿变三类社为二类社》（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９日），黔南州档案馆：
５－１－９４。

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志 （第４０卷）·党群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第８２页。

中共都匀县委农村工作部：《云朵农业生产合作化经过

整顿变三类社为二类社》（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９日），黔南州档案馆：
５－１－９４。

中共福泉县委农村工作部：《福泉县改造落后乡工作总

结报告》（１９５５年９月３０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６７。
中共丹寨县委：《丹寨县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总结报

告》（１９５６年３月３１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９４。
中共都匀地委：《都匀地委关于加强边沿区工作消灭三

类村的几点意见》（１９５４年４月１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
２５８。

中共都匀地委：《都匀地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计划》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４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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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员陶铸之为组长，都匀县抽４个干部，四区
抽３个干部组成工作组，同时派遣农民积极分子
５人，工作队共有 １３人。① 针对民族地区的特
点，中共都匀地委还十分重视民族干部的选派和

培养。在１９５５年上半年选派的干部中，有各县
委抽派县委级干部１５人，区委级干部４０人和若
干一般干部，除有一定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一

定领导能力和作风正派，民族观念较强的公安、

武装干部的要求外，绝大部分要求选派少数民族

干部，以适应民族地区的特点。② 实际上，工作

队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干部监控、乡

村治理的目标。此外，治保组织、民兵队伍等其

它组织网络也在村庄动员的结构建制中起到了维

护村庄治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的作用。

（三）利益与情感：村庄动员的运作方式

村庄动员还需要利益诱导和情感启发。“社

会运动最常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因为只有运

动参与者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社会运动潜能才

可能变为现实。”③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通过土

地、财产等重新分配动员了乡村社会的民众，促

使他们参与到群众运动中来。韩丁在描述山西张

庄发动群众时这样描述道，农民 “只要积极参加

斗争，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分到土地、房屋、衣服

和粮食。大伙一旦看清了这个事实，就相继投入

到以后的运动中去”④。在黔南改造落后乡村运

动前，地主仍在乡村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权势。大

麻寓乡地主涂克堂、朱玉祥 （红帮头子）操纵２
个行政组，在乡村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农

民对此仍存敬畏之心，甚至不敢在公共场所随便

讲话。在和平乡，地主邓家势力仍未打垮。因

此，在落后乡村的改造中，打击封建势力仍是村

庄动员的主要内容之一。麻江县共开展了２４场
斗争会，参加人数达１３５００多人，斗倒了４５个
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地主３６人、富农３人、
其他成分６人），依法逮捕了１７人。⑤ 黎平县高
河乡，逮捕了掌握乡政权 （正副乡长）的反革命

分子４人。⑥ 荔波县览革乡７户地主，退出帮工
粮１８３１元。三都县孟明乡３户违法地主上交罚
款８５０元。⑦ 其实，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就是通过
重划阶级、斗倒地主，再将大量的地主富农的财

产分配给贫雇农，以满足贫雇农对物质财富的要

求。这些得到物质财富的贫雇农自然成为村庄运

动的主力军。

在利益诱导的同时，情感启发也必不可少。

裴宜理在 《重访中国革命》一文中认为，“激进

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

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

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

作。事实上，中国的革命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

样一个文本，它阐释了被动员起来的情感能力如

何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⑧ 杜赞齐也持有

相似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的基本原因之

一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动员群众的

革命激情。⑨ 关于这一点，中共都匀地委有清晰

的认识。在１９５５年的 《关于中心八县改造落后

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中，中共都匀地委总结了

“前段落后乡村改造工作中主要经验和教训”，其

中第三条就是 “要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的召开斗

争会，并注意掌握群众情绪，以免会场冷淡，地

主顽强斗不垮”。瑏瑠 在情感启发下，农民的生存

反应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意志逐渐取代了家庭

伦理。福泉县大麻寓乡马骆新寨的少数民族，以

往民族意识强烈，不愿意批斗和再划本族内部地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中共都匀县委员会：《关于四区潘洞乡 （四村）三类村

工作简报》（１９５４年５月８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９４。
中共都匀地委：《都匀地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计划》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４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４０７。
［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

争政治》，吴庆宏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２页。
［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

絫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７２页。
中共都匀地委：《地委于三个月来改造落后乡工作情况

的报告》（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０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２－１５０。
中共都匀地委：《落后乡改造工作简报》（１９５５年１２月

２０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４０７。
同上。

［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寇

南、何翔译，刘东主编： 《中国学术》，２００１年第４期，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９８—９９页。

［美］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３９页。
中共都匀地委：《关于中心八县改造落后乡工作会议情

况报告》（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７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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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经过情感启发之后，阶级斗争意识增强。和

平乡农民郑必才斗争他的哥哥郑必仁 （地主），

揭发他在解放前曾压迫群众和勾结土匪。①

三、从 “土改补课”到合作化的制度转化

在改造落后乡村的再次动员之下，黔南地区

各县的改造落后乡村工作于１９５６年４月基本结
束。其中，丹寨县于１９５６年３月基本完成落后
乡的改造工作，前后进行了７个多月，在运动中
落后村寨发动起来的群众达到８５％以上。② 平塘
县的改造工作从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到１９５６年３月达到
高潮，共持续了５个月，改造约合１５个乡，占
总乡数的２５％，改造工作基本完成。③ 地理位置
最边缘的从江县也于１９５６年４月基本完成。第
一批改造１０个落后乡和４个落后村，第二批改
造１３个落后乡和４个落后村，改造落后乡约占
全县总乡数的３２％。④ 至此，黔南地区改造落后
乡村运动基本结束。

在此过程中，中国乡村社会完成了从 “土改

补课”向合作化的制度转变。以１９５４年的第二
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 《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

指示》为标志，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改造落后乡村运动。此时改造工作具有明显的

“土改补课”性质，《指示》强调，“乡村反封建

的历史任务是绝不能跳跃的，过去遗留下来的任

务必须进行补课”。同时，也十分明确地规定了

劳动剥削分配的去向，“依法处理某些封建分子

非法据有的土地与其他重要生产资料，以补足贫

雇农的要求”。⑤ 也就是说，改造落后乡村运动

在斗争果实的分配上，都是分配给贫雇农，为农

民个体所有。由此判断，早期的改造落后乡与土

地改革基本无异，是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将 “改造并建立互助合作组”作为改造的目

的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互助组时期，不论是临

时互助组还是常年互助组，都是组织农民在一起

进行集体劳动，“土地、耕畜、农具和产品仍属

农民个人所有”。“互助组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

私有制。”⑥ 只是，此时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

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国家实践农业集体化的议

事议程。为此， 《指示》也对此进行了说明，

“改造落后乡村，完成上一阶段遗留的反封建的

历史任务，既须在性质上和新的历史任务———社

会主义革命划开，又须在工作步骤上密切联结进

行，前者要为后者直接创造条件，开辟道路”。⑦

在黔南地区，中共都匀地委也明确地规定了

改造落后乡村要 “补足贫雇农”的要求，“错划

阶级、农民、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地主，划错

成份者要订正。富农错划地主，其土地财产土改

被没收分配，现有者坚决退回，无则了之。农民

之间互相划错成份者，根据群众意见决定订正与

否，地主错划农民成份或其他成份者，应坚决纠

正，并按照政策进行没收和退减”。⑧ 不管是没

收的剥削所得，还是退回的土地财产，都要求给

予其本人，而非集体所有。在福泉县的８个落后
乡村改造中，没收漏网地主的田８８９挑、土２５３
挑、山林１５幅、房屋２２６间，共有１１１７户农民
分到了价值１９７７３元的斗争果实。大麻寓乡有朵
少成、杨树清２户，解放前住２０多年岩洞，靠
讨饭为生，在土改中分了田地，仍未分到房，在

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中分到了房，才从岩洞搬到房

子中。⑨ 其实，全国其他地区的改造亦是如此。

天津郊区没收、征收及收回国有土地４７２７０余亩
（其中菜田４２５６亩，稻田、水浇田２５２２０余亩），
马达水车３５７台，普通水车５９０台，大车６２６辆
（其中胶皮车２７５辆），其他大件农具４９００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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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泉县委农村工作部：《福泉县改造落后乡工作总

结报告》（１９５５年９月３０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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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１９５６年３月３１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９４。
中共荔波县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总结》（１９５６年

４月１６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９３。
中共从江县委： 《改造落后乡情况总结与今后意见》

（１９５６年４月６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９３。
《中共中央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 （１９５４年８月

１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２２９。
《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社会主义部分》，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２９页。
《中共中央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 （１９５４年８月

１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２２９。
中共都匀地委：《关于加强边沿区工作消灭三类村的几

点意见》（１９５４年４月１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２５８。
中共福泉县委农村工作部：《福泉县改造落后乡工作总

结报告》（１９５５年９月３０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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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口１１９２头 （其中骡子７５８头），房屋７３５７间，
大件农具５８００余件，余粮 （折玉米）７０９万斤。
共有２０９４７户农民 （包括少数中农和非农业）分

到了果实，其中贫雇农为１９６７７户，约占这些村
全体贫雇农 （包括新中农）的５０％。分得果实
的贫雇农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具备了上升为中农的

条件。据１９５个村统计，有１４１个村完全或基本
上解决了贫雇农的问题。①

不过，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改造落

后乡村运动的 “土改补课”取向逐渐发生转向，

农业集体化的实践成为改造落后乡村运动最为重

要的衡量标尺。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毛泽东在省、
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 《关于农业合

作化问题》报告中预言，“农村中不久将出现一

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

的”。② 他进而认为，落后乡村也应立即组建合

作社。他强调 “现在各省还存在着一些土地改革

不彻底的落后乡村”，“在这类乡村中，也可以把

可靠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组成合作社，同时，必

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充分地发动群众，坚决消灭

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为顺利地开展农业合作

化运动创造必要的条件”。③ 在此背景下，黔南

地区很快就将农业合作化与改造落后乡运动结合

起来，并将合作化发展作为考量改造落后乡村的

标尺之一，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也就成为了集体化

运动的实现途径。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７日中共都
匀地委的 《关于中心八县改造落后乡工作会议情

况报告》中，确定了完成改造落后乡村工作的五

个标准，即 “（１）彻底打垮封建势力。（２）肃
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现行活动。（３）树立起以贫农
为核心的政治优势。（４）把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掀
起来。（５）在改造落后乡期间，不但要完成落后
乡的改造任务，而且要同时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④ １０月 ２６日的 《对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

示》也明确规定，各县将合作化运动 “贯彻到落

后乡改造工作中去”。⑤ 到１９５６年年初，中共都
匀地委更加明确地要求，各县 “完成初级合作

化，在有条件的县份要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高

级社”。⑥ 其实，在全国合作化的浪潮中，合作

化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改造落后乡村最为重要的

内容。

此后，黔南农业社在落后乡村普遍建立起

来。据黔南地区中心八县统计，到１９５６年１月
已在落后乡村建成农业社７６个，正进行建立的
社１０７个 （这部分农业社在元月２５日前全部结
束）。三都县巴佑乡建社后，入社农户达到总农

户的６０％。这八个县的落后乡村已经形成合作组
雏形３３０个，组成联组１９０个，提高常年组５０２
个，发展临时组３９８个，９０％以上的农户都参加
了互助合作组织，为合作化运动做了充分准备。

麻江县的落后乡村还总结出创办合作社的经验：

一是由老社负责派出骨干帮助建社；二是定期召

开互助合作会；三是互助组和党团积极分子进行

串联。⑦ 丹寨县在完成落后乡村改造时，建立了

高级社 １７个，入社农户为 １９１７户，初级社 ５
个，入社农户３４８户，组织起来的户数达到２２６３
户，占落后乡寨户总数的 ８７３％。⑧ 截止 １９５６
年底，黔南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自

１９５２年开始，４年间共建社５０２６个，其中高级
社１２１９个，初级社３８０７个，入社农户为１８２９４６
户，占总农户数的 ９４１２％。⑨ 至此，包括落后
乡村在内的黔南农村已被完全纳入到农业合作化

之中，土地和主要的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

而不是贫雇农，早期改造落后乡村的 “土改补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天津市郊区改造落后乡村的总结》 （１９５５年４月 １
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局编：《天津土地

改革运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０４—３０５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７年，第１８８页。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７册，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０１页。

中共都匀地委：《都匀地委关于中心八县改造落后乡工

作会议情况报告》（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７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
－４０７。

中共都匀地委：《对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５年
１０月２６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１－４０７。

中共都匀地委：《地委于三个月来改造落后乡工作情况

的报告》（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０日），黔南州档案馆：１－２－１５０。
同上。

中共丹寨县委：《丹寨县委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总结报

告》（１９５６年３月３１日），黔南州档案馆：５－１－９４。
中共黔南州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黔南州历史大事

记：１９３０－１９８９》，第９４页。



从 “土改补课”到合作化：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中的再次动员与制度转化

课”取向也最终发生转变，演变为合作化运动的

实现途径。

四、结语：乡村社会的持续动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上，乡村动员早已

有之。从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将强大而高效

的乡村动员用于征兵、减租减息、政权建设等各

方面的实践中。就征兵而言，各村最普遍的做法

是开展 “革命竞赛活动”，用先进的个人带动落

后的个人，先进的家庭带动落后的家庭，先进的

村庄带动落后的村庄，① 形成了典型的 “模范 －
仿效”的波浪式动员机制。② 解放战争时期，分

清敌我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成为乡村社会动员最为

核心的内容之一，阶级身份、阶级利益、阶级矛

盾、阶级冲突取代了传统乡村旧的身份、利益、

矛盾、冲突，乡村社会原本多元化的柔性结构被

改造为两极对立的刚性结构。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将原有的

乡村动员手段和策略应用于新解放区，比如中国

的大西南。由于近代以来国民党中央政府迟迟未

能实现对西南乡村的直接控制，中国共产党组织

也没有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地理条件的

“山高路远、地广人稀”，使得国家权力与西南乡

村之间并未建立起紧密联系。为此，乡村社会的

动员力度和难度也较老解放区有很大不同。在经

过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以后，包括黔南乡村在内

的边远地区仍有大量被认为是土改不彻底的三类

村。为此，国家通过改造落后乡村运动，借助于

宣传引导、组织网络、利益情感等手段，对落后

村庄进行了再次动员，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国家权

力贯彻畅通的目的，从而为农业合作化创造了条

件。在此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

原来立足于 “土改补课”的分配方式也发生了根

本改变，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不

再归贫雇农所有，而直接属于集体。也可以说，

改造落后乡村的群众动员成为农业合作化最终完

成的保障和手段。

合作化运动之后乡村社会的动员仍未结束。

人民公社、大跃进、整风整社、“四清”、农业学

大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与乡村社会动员密不

可分，甚至生产救助、卫生扫盲也伴随着这种乡

村动员，因而中国乡村社会的动员具有持续性和

制度化的特征。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
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乡村政治生活渐

入正轨，动员型的政治参与已为自主性的公民权

责所代替。尽管如此，非常规乡村社会治理手段

仍未真正终结，革命年代理念的延续性和路径的

依耐性仍旧存在，这一点尤应为当今乡村政治所

重视。

（责任编辑　欣　彦）

７５

①

②

③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的政治斗
争》，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３４３
页。

陈周旺：《从 “静悄悄的革命”到 “闹革命”———国共

内战前后的土改与征兵》，《开放时代》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

察》，《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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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德格尔逝世四十周年专栏之一

“先验想象力”抑或 “超越论形象力”

———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概念的解释与批判

王庆节

【摘要】通过讨论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概念之批判的核心，文章强调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康德的 “想象力”概念

首先不是一心理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作为一种心理、心智能力的 “感性创作能力”，也不仅仅是一先验哲学的，即

既独立于感性经验，而又使得任何科学的经验认知成为可能的认识论意义上的 “先验构想力量”。相反，相比较前两

者，它更是一种渊源性的 “奠基力量”或在存在论上 “更为源初的 ‘可能性’”。

【关键词】海德格尔；康德；先验想象力；超越论；直观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５８－０８

　　海德格尔关于康德哲学中 “先验想象力”概

念的批判，牵涉到西方哲学上两位著名哲学家基

本哲学立场之承继与分疏的理解，它不仅是当代

西方哲学思发展史上的一段著名公案，也是一桩

让人困惑难解、充满谜团的 “悬案”。海德格尔

对康德 “先验想象力”之批判的核心线索是什

么？两人的基本立场分疏究竟何在？本文试图就

这一问题展开初步的讨论，旨在强调海德格尔所

理解的康德的 “想象力”概念不单单是一种心理

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作为一种心理、心智能力

的 “感性生产能力” （ｄａｓ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ｓｖｅｒ
ｍｏｅｇｅｎ），也不仅仅是一种先验哲学的，即既独
立于感性经验，而又使得任何科学的经验认知成

为可能的认识论意义上的 “先验构想力” （ｄｉｅ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而更是一种在
存在论上 “渊源性的”的 “奠基力量”或 “更

为源初的 ‘可能性’”。①换句话说，它作为存在

性的亲在 （Ｄａｓｅｉｎ），即生存论意义上的人，在

时间性之激发的存在论境域中，通过超越论图式

化的时间模块程式自行成像。②这就不仅在知识

论意义上构成 “一般经验之可能性的诸种条件”，

而且更在存在论上 “同时就是经验对象之可能性

的诸种条件”。③通过如此这般的解释，康德的

“先验论想象力”就成了海德格尔的 “超越论形

象力”。这种超越论的形象力／想象力作为生存性
－历史性的人生在世之时间绽出活动本身，在聆
听存在本身的召唤以及对存在问题的不断发问

中，展开自身，成形、成像和成就自身，而又不

断地超越出自身。

一、西方哲学史上 “想象力”

的概念传统以及休谟问题

　　按照一般哲学史以及现代心灵哲学和心理学
的说法，“想象”是心灵的一种能力，即心灵主

体无需对象在场的直观能力。由于这种能力，

８５

 作者简介：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参见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０—１３３页。
②　 “时间模块程式”是笔者用来理解和解释海德格尔对康德超越论或先验图式化 （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ｓｍｕｓ）之核心要义

的一个概念。这里的 “时间”是指一种 “到时过程”（ｚｅｉｔｉｇｅｎ），指向 “图式化”的存在论面向或层面，这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更应

揉入关于 “空间”的哲学思考，所以，它更应被理解为指向 “图式化”得以展开的 “超越论时 －空境域” （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
ｒａｕｍ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模块”指的是在图式化过程中的 “图式”（Ｓｃｈｅｍａ）和 “图式塔层”（Ｓｃｈｅｍａｔａ）的 “中转枢纽”及其功能

作用；“程式”指的则是这一过程中的具体实施和运算、运作程序、做法 （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如此理解下的海德格尔之康德解释，完全可以
被视为现今风行的人工智能计算理论中植基于卷积神经元网络系统的 “深度学习”理论模型的哲学先驱。

③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１５８／Ｂ１９７。



“先验想象力”抑或 “超越论形象力”

“想象”区别于心灵的其它种种心理和心智能力。

例如，想象区别于 “感觉”、 “回忆”、 “相信”

这些心智能力的地方就在于：心灵主体可以想象

某物Ｓ而既不必然需要Ｓ的实际存在，也不一定
需要它按其原来的样子存在。“想象”也不同于

“欲求”、“期待”这样的心理能力。心灵主体完

全可能 “想象”某物，不仅不需要这个某物实际

存在，而且也不需要此想象主体自身同时 “希

望”或者 “期待”这个物体成为他所 “想象”

的样子。它同 “构想”、 “假设”也有不同。它

对某物的 “想象”不能是彻底地，即完全无现实

形象依托的凭空构造。也就是说，我们对某物 Ｓ
的 “想象”常常需要有对Ｓ的某种至少接近感觉
或实证的意象作为基础。但另一方面， “想象”

与 “臆想”、 “幻想”之间的区别则在于： “臆

想”和 “幻想”视为现实存在的对象，常常实

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至少并不以其被臆想和幻想

的方式存在。

想象在哲学中第一次作为专题得到系统的讨

论应该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 《论灵魂》中。在这

里，“想象” （ｐｈａｎｔａｓｉａ）被定义为一种心理过
程，借助这一过程，一个意象 （ｐｈａｎｔａｓｍａ）展
现在我们面前。在后来的拉丁文中，“ｐｈａｎｔａｓｉａ”
被翻译为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
析，“想象”有两个基本的功能：第一，作为心

灵 （ｐｓｙｃｈｅ）的一部分，它将零散个别的感官感
觉依照其中的 “通感” （ｓｅｎｓｕｃｏｍｍｕｎｉｓ）拢集
起来，将之成为可直观呈现出来的原始统一体；

第二，它启发我们、帮助我们进行思想，因为它

可以让我们跳出某个具体的 “象”的限制，尽管

它本身还不能完全算作是思想。所以，亚里士多

德得出结论，“倘若没有心灵的想象，灵魂绝无

可能去思想”。① 这也就是说，“象”和 “想”之

间天生就有关联，离开了 “象”， “想”也就无

从谈起。

由于 “想象”作为一种心灵能力具有某种出

脱具体实在事物存在的限制，甚至出脱逻辑思维

规则的限制的能力，去 “臆想”和建构某些从未

存在、也不可能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它往往

就被贬为具有某种负面的含义的东西，即 “幻

想”或 “幻像”力 （ｆａｎｔａｓｙ）。另一方面，想象

力不仅帮助思想，它也帮助 “欲求”，即帮助

“欲求”去达到那不在感官感觉面前的事物。这

后来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占统治的情况下，就被斥

为与人类 “原罪”欲求相连的 “邪恶”能力，

所以被认为理应遭到压抑和控制。

由于这一背景，在以寻求 “确实”、“明晰”

为主要特征的真理性知识为目标的现代哲学知识

论主流框架中，“想象力”的位置就变得有点尴

尬。无论在经验论还是唯理论的知识谱系中，它

常常处在一个多少被贬斥、忽视，甚至被取消的

地位，或者说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但这种情况

在休谟那里有所不同。休谟认为，“想象”无疑

是 “意象”的一种，应被归入 “观念”的谱系，

或是人类 “心智”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心智无非

就是一束束意象 （印象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观念ｉｄｅａ）而
已。想象力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 “连接”我们心

中出现的相似、相近和相续的印象，以支持我们

有一自然倾向去相信心灵外的事物的实在性与持

久性，由此我们形成习惯性联想，并从而以为事

物之间存有一种客观必然的因果关联或因果律，

也恰恰因为如此，我们的经验知识成为可能。它

和感觉印象以及回忆的不同就在于其保持感觉经

验之新鲜、活泼的程度上。随着物体印象新鲜程

度的丧失，想象受到的制约得以解除，从而有可

能成为 “完全”或 “纯粹”的观念。② 在这个意

义上，休谟理解观念和思想的本质就是 “拥有意

象”，于是休谟就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思想的

理论就成为想象的理论”。③ 但另一方面，休谟

也指出，这种建立在 “想象力”的链接、联想基

础之上的经验知识，由于 “想象力”的主观心理

特质以及由此而来的 “不受原始印象的次序和形

式的束缚”④， “可以自由地移置和改变它的观

念”⑤，甚至有 “堕落为疯狂或愚痴”的危险⑥，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吴寿

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４３１ａ１５－１６。
参见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２０页。
参见 Ｅ．Ｊ．Ｆｕｒｌｏ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ｍｅｓ‘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ａｎｄ‘Ｅ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Ｖｏｌ．３６（１９６１），ｐ．６３．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第２１页。
同上，第２１页。
同上，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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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不可能在根本上保证真正的科学知识所要

求的、或所声称具有的 “客观性”和 “普遍

性”。①

二、康德哲学中的 “想象力”

概念及其地位

　　休谟对人类经验知识构成中 “想象力”以及

其本质所属的 “联想力”之核心地位的揭示，对

于当时许多实在论或者有实在论倾向的哲学家、

科学家们来说，都无疑是一声 “断喝”。被休谟

的这一断喝 “唤醒”的康德自然要面对这一由

“想象力”而来的挑战。于是我们也许可以说，

一方面康德似乎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想象力的

传统立场，他将想象力置于感性与知性之间的位

置，并将之视为是联结感性与知性的一种心灵能

力；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赋予想象力以先验的地

位，就像他对感性力和知性力所做的一样。这也

就是说，想象力不仅仅而且首先不再是一种心灵

的主观联想能力，而且更是一种独立与经验联想

而又使得经验联想成为可能的先验性力量。这

样，康德就力图来避免休谟知识论思考中的怀疑

论倾向和结论，从而确保我们人类经验知识的科

学客观性与普遍性。

具体说来，康德对想象力的理解和定位服从

于他对整个人类认知能力与科学知识系统构成的

考虑。在康德看来，我们人类的一切科学知识都

是判断性的知识，其中包括分析判断和综合判

断，因为分析的本质也在于某种纯粹先天的综

合，所以，科学经验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成了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认知

能力之批判和考察的问题，因此，这也被视为是

全部康德知识理论或 《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问

题。

具体说来，康德认为我们人类科学经验知识

之树有两个主干或主枝，即感性知识和知性知

识。它们分别是由先天纯粹形式与后天质料内容

综合统一而成。感性知识又叫直观，其先天形式

为纯粹时空，它们用来整理由感官感觉领受而来

的杂多质料。知性知识的先天形式为范畴概念，

它们用来整理经由感性直观的综合而来的感觉材

料。对应于人类知识的这两个基本部分，康德指

出，我们人的心灵有 “两个基源”（ｚｗｅｉＧｒｕｎｄｑ
ｕｅｌｌｅｎｄｅｓＧｅｍｕｅｔｅｓ），即两种基本的能力，前者
叫感觉的接受性 （Ｒｅｚｅｐｔｉｖｉｔａｅｔ），后者叫理智的
自发性 （Ｓｐｏｎｔａｅｎｅｉｔａｅｔ）。康德说： “通过前者，
对象被给与我们，通过后者，对象被思维。”

（ＫｒＶ第１版序言）先天时空形式下的感性直观
之接受性综合被称为 “综观”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而先
天范畴规整中的概念知识的自发性统觉活动被称

为 “统一”（Ｅｉｎｈｅｉｔ）。②

现在的问题是，出于感性直观之接受性的

“综观”如何能够与范畴规整的自发性统觉的

“统一”联系起来，从而获得知识的必然统一性

和普遍性？康德提出，除了上面所说的 “两个基

源”之外，我们的心灵还有一个 “也许不为我们

所知的”第三个基源，这就是 “纯粹的想象

力”。康德说： “因此，我们有一种纯粹的想象

力，作为人类灵魂的基本能力，它先天地为一切

知识建基。凭借它，我们一方面把直观的杂多，

并且另一方面把纯粹统觉的必然统一性连接起

来。两个终端，即感性和知性，必须借助想象力

的这种先验功能而必然地相互联系，因为若不

然，感性虽然会提供显现，但却不会提供一种经

验性知识的对象，从而就不会提供经验。”③

如果说我们心灵的感性力对应于直观的综观

性综合，知性力对应于概念的统一性综合，那

么，想象力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基本能力，对应

于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提出了他著

名的 “图式” （Ｓｃｈｅｍａ）概念和 “图式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ｓｍｕｓ）学说。“图式”的作用和 “图式

化”的过程就在于将原本两个 “异类”东西连

接、“中和”在一起。因此，康德说： “如今显

而易见的事，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

与范畴同类，另一方面必须与现象同类，并使前

者运用于后者成为可能。这个中介性的表象必须

是纯粹的 （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并且毕竟

０６

①

②

③

关于想象力概念在哲学史上的概念内容、历史分疏与传

承的详尽讨论，参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ｉ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载于互联网站：ｈｔｔｐ：／／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ｕ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ｃａ／ＭｉｎｄＤｉｃ／ｉｍａｇ
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Ａ９４。
同上，Ａ１２４。



“先验想象力”抑或 “超越论形象力”

一方面是知性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样的表

象就是先验的图式。”① 康德接着还说：“想象力

为某个概念提供其图像，我把对想象力的这样一

种普遍做法的表象，称为导向该概念的图式。”②

需要强调的是，康德这里所关注的 “想象

力”，作为人类灵魂的 “基本能力”，并不仅仅

是在亚里士多德和休谟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在人

类学、心理学经验意义上关注的认知能力或表象

能力，而更是 “纯粹的”和 “先验的”想象力。

在康德那里，所谓 “纯粹”指的是那种在所有经

验之先，而又不依赖于经验的东西。而所谓 “先

验”则指的是 “那种虽然先于经验 （先天的），

但却是使经验认知成为可能的东西”。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康德将 “纯粹的”“先验想象力”称

为 “灵魂不可或缺的功能”，而且 “……如果没

有这种功能，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根本不会有知

识”。③ 这也就是说，想象力和感性直观、知性

统觉一起，除了经验性的应用之外，还有一种更

为根本的先验性的应用，而这种先验性应用仅仅

关注先天可能的形式。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就

是：“感性、想象力和统觉，这就是一般经验和

经验对象之知识的可能性所依据的三种主观的知

识来源。它们中的每一种都可以被视为经验性

的，亦即处于对被给予的现象的应用中的，但它

们也都是本身使这种经验性的应用成为可能的先

天要素或者基础。”④ 借助于先验性概念的引进，

康德力图避免休谟主义，亦即那植基在心理学的

联想性想象基础上的知识论难题。

三、康德在 “想象力”问题上的

“摇摆”与海德格尔的批判性解释

　　我们知道，康德在想象力问题上的立场并非
十分清楚，也非前后一致。由于康德本身立场的

这种不甚清晰和前后不一，导致了今天关于与康

德哲学 “想象力”概念理解的桩桩 “疑案”，以

及后世的康德研究者和解释者们对康德哲学的基

本精神解释的不同方向。在这里，德国当代哲学

中的现象学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解释独具一格，它

不仅成为现代康德学述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构成

海德格尔自身哲学展开和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

正如以前有学者评论康德哲学时说到的那样，康

德对于现代哲学来说就像是一座桥，无论你同意

还是不同意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你要想进入

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你必须经过康德哲学。对于

康德哲学中的想象力概念，我想也许我们也可以

说同样的话，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同意还是

不同意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但如果你想真正思

考和理解康德乃至全部当代哲学中关于 “想象

力”问题的要害，你绕不过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从康德关于 “纯粹想象力”的讨论

中不甚清楚和前后不一的两个主要地方入手来探

讨康德的 “想象力 “问题。就具体文本而言，第

一个地方以及所导致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以康

德的 《人类学》的思路还是以 《纯粹理性批判》

的思路为主来定位康德的 “想象力”概念？海德

格尔的结论是后者。第二个地方以及所导致的问

题是，我们究竟以 《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还

是以后经修订的第二版为主来解释和理解康德的

“想象力”概念？海德格尔似乎倾向前者。但这

些分歧都还是表层的，关键究竟是在何处呢？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海德格尔指出，康德

在引入纯粹想象力的概念的时候，将之首先介绍

为一种 “灵魂不可或缺的功能”。这也就是说，

康德关于 “想象力”思考的进路是亚里士多德的

经典理论。想象力是与感性力、知性力平行且在

两者 “之间”起 “中和”作用的第三种基本认

知能力。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康德在 《人类学》

中谈论 “想象力”的重点。关于这一点，海德格

尔解释道，想象力是某种在双重意义上的形象能

力。一方面，想象力是关于存在物的经验直观，

或者说，任何想象都在根本上是关于存在物的想

象，否则它就会成为 “幻想”和 “幻象”；另一

方面，它又具有一种特有的与存在物的 “不关联

性”，这也就是说，想象力往往 “不受拘束”，

它作为一种不依赖于任何具体在场的可直观者的

能力，创造和生产图像。所以，按海德格的说

法，“这个 ‘形象力’（ｄｉｅｂｉｌｄｅｎｄｅＫｒａｆｔ）就是

１６

①

②

③

④

同上，Ａ１３８／Ｂ１７７。
同上，Ａ１４０／Ｂ１７９。
同上，Ａ７８／Ｂ１０３。
同上，Ａ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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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时在领受中 （接受的）和在创造中 （自

发的）的 ‘形成图像’。在这个 ‘同时’中有着

其本己的本质。然而，如果接受性意味着感性，

自发性意味着知性，那么，想象力就以某种特定

的方式落入两者之间”。① 但是，海德格尔接着

指出，仅仅停留在 《人类学》的层面上谈论康德

的 “纯粹想象力”是肤浅的和绝然不够的，我们

必须进到 《纯粹理性批判》的层面，即进到

“先验想象力”，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进到

“超越论的想象力”的层面，才能真正把握住康

德 “想象力”概念的真髓。所以，海德格尔又

说：“这样，想从人类学出发，试图将有关想象

力的更加源生性的东西，经验为存在论的已奠立

起来的基础，这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毫无结果

的。不仅如此，这一企图根本就是一个失策，因

为它不仅认错了康德 《人类学》的经验特质，而

且另一方面也没有考虑到，《纯粹理性批判》的

特质就在于对奠基的考虑和对渊源的揭露……

《人类学》根本就不提关于超越的问题。同样，

那种想要借助 《人类学》来更为源初地解释想象

力的不幸尝试表明，在对灵魂能力的经验解释中

———这一经验解释在其自身根基处绝非是经验的

———总已经有着一种对超越论 【先验】结构的指

向。但在 《人类学》中，这些结构既不能被奠

基，也根本不能通过单纯的接纳而从其中创生出

来。”②

如果仅仅指出这一点，似乎还看不出海德格

尔在想象力问题上对康德有什么根本性的推进，

因为这大概本来就是康德的意思。当康德讲 “想

象力”时，就像他讲其它的灵魂能力，即感性力

与知性力一样，首先都不是在心理能力的经验层

面上，而是在先验 （即独立于／先于经验而又使
经验成为可能）或超越论的意义上讲的。心理经

验层面的 “想象力”惟有进到先验论或超越论的

层面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释。所以，海德格尔这

里所做的批评，应当说更多不是针对康德，而是

针对当时人们对康德真正哲学意图的曲解、误解

和不解。这样来看，海德格尔这里充其量不过是

对康德思想的澄清罢了。相比较第一处的发问，

海德格尔针对康德 “想象力”概念的不甚清楚和

前后不一的第二处发问则似乎更具 “本质性”的

意义。

我们知道，康德一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纯

粹理性批判》初版于１７８１年，六年之后即１７８７
年出版修订过的第２版。而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一
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关于如何理解和解释 “先验想

象力”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作用。

在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中，问题从 《纯粹理

性批判》初版中关于 “先验想象力”说法的前

后不一谈起。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在 《纯粹理

性批判》中一方面提出人类心灵有感性力、想象

力和知性力三种基本能力或要素，由此康德来回

答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终极问题。但另

一方面，康德又多次明确地说，“感性”和 “理

性”是我们心灵的两个 “基源”。因此我们的认

知力就只有这样两个 “枝干”，而 “除了这两种

知识的源头之外，我们别无其它的源头”。③ 而

且，从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部分 “先

验要素论”的二分结构：先验感性论与先验逻辑

论来看也是如此。于是，在康德这里，认知力的

“二元枝干说”与心灵能力的 “三分说”之间出

现了明显的 “前后不一”，甚至可以说是 “严重

的对立”。按照 “三分说”，“先验想象力” “不

可或缺”，因为它中介 “感性”和 “知性”，使

两者得以 “亲和”；而按照 “二元说”，则 “先

验想象力无家可归”。④

按造一般康德学者的解释，为了求得前后一

致，也为了避免沦入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定位过分

偏重心理主义的方向，康德在第二版的修订中，

就将 “先验想象力”从原先与 “感性”、“知性”

比肩并立的位置改写为从属于 “知性”的地位。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 “在 《纯粹理性批

判》的第二版中，超越论想象力，比照它在第一

次筹划中光鲜夺目的出场亮相，这次却出于讨好

知性的缘故，被排斥在一旁且被改变了意义……

康德现在要把 ‘灵魂的功能’写为 ‘知性的功

２６

①

②

③

④

同上，Ａ１２２－１２３。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

第１２６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Ａ２９４／

Ｂ３５０。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

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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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样，纯粹综合就被归附给了纯粹知性。

纯粹想象力作为特有的能力就变成可以舍弃掉

的，而这样的话，那种恰恰是超越论想象力可能

作为存在论知识的本质根据的可能性似乎就被腰

斩掉了。”①

与传统康德学界在 “心理主义”与 “逻辑

主义”的框架下来解释这一改变并予以肯定性的

赞赏不同，海德格尔力排众议，坚持康德第一版

的思路并试图予以全新的解释。海德格尔将康德

的这一立场改变斥之为 “在超越论想象力前的退

缩”并试图解释造成这一退缩的原因。②

四、“想象力”、“形象力”与

海德格尔的 “超越论形象力”

　　按照我的理解，海德格尔对康德 “纯粹想象

力”的创新性和革命性的解释大约可以沿着如下

的思路来进行。

首先，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 《纯粹理性批

判》第一版对 “先验想象力”的定位首先应当

被理解为一种存在论或超越论层面上的工作。这

样，它作为 “灵魂能力”就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存

在论－超越论的能力。此 “能力”所以 “基本”

并不意味着它是某种在灵魂中现成的力量，而是

说 “奠基性的”力量或力道。这种基本力量是

“使某种这样的现象成为可能，即使得存在论的

超越的本质结构成为可能……如果这样理解的

话，超越论的想象力就不仅仅，而且不首先是一

种位于纯粹直观与纯粹思维之间的能力，相反，

它是和它们一道出现的一种 ‘基本能力’，它使

得前两者的源初统一成为可能，并因此使得超越

之整体的本质可能性成为可能”。③

如果 “先验想象力”或 “超越论想象力”

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就是人类知识力批判

中所起的不仅仅是 “中介性的”、 “亲和性的”

第三种能力的作用，而且更是更源初的 “奠基”

作用、“根柢”作用，所谓康德第一版中关于认

知的 “二元枝干说”与灵魂的 “三分说”之间

的表面不一致和对立就可能得到化解。这也就是

说，海德格尔试图用 “二枝干＋共同根柢”的新
说来对应灵魂三分说。当然，随着这样的解释，

海德格尔就超出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休

谟，一直到康德的关于 “想象力”的思考，并将

之带入了一个更深的层面或基础。正如海德格尔

所说：“如果设定的基础不像那现成的地基，而

且如果它有着根柢一样的特征，那么作为根基，

它就一定可以让枝干从自身中长出，给予它们支

持和支撑。但是，这样就已经得到了所寻求的方

向，在这一方向上，康德在其本来的疑难索问中

进行奠基的源初性就可以得到讨论。”④

如果奠基意味着对全部认知之可能性基础的

发掘，那么，感性力、想象力、知性力三者之间

的关系就不再像一般传统理解的那样，即感性

力、想象力必须依据概念性思维来进行剪裁。这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以为在认知过程中 “知性

力”和 “概念思维”乃绝对的主宰，而海德格

尔则认为实情也许恰恰相反，概念性思维在此只

具有 “仆人”和 “衍生”的伺服地位。关于知

性思维的这一 “仆人”和 “衍生”性质，海德

格尔似乎又分了两个层面来予以说明。

第一，海德格尔指出，在康德 《纯粹理性批

判》的解释中，关于感性的 “经验直观”与知

性的 “思维概念”的地位孰先孰后，有着一种明

显的紧张和不洽。正因如此，传统的康德解释才

会用 “在直观与思维之间存有一种相互作用着

的，而且是完全同等重要的关联”以及用所谓的

“内容”与 “形式”的关系来解释和调和。⑤ 而

在海德格尔看来，“为了充分领悟 《纯粹理性批

判》，必须斩钉截铁地说，认知原本就是直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同上，第１５１—１６２页。
同上，第１２７—１２８页。
同上，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海德格尔引证 《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句话或者 “第

一命题”来说明思维对直观的依赖和隶属关系。“一种知识，无

论以什么方式以及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它与对象直

接发生关系所凭借的以及一切思维作为手段所追求的，就是直

观”。（ＫｒＶＡ１９）但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明显注意到了康德本人
也曾明确地说，感性与知性这两个特质中的 “任何一个都不应

优先于另一个”的说法，也正因如此，才有康德的那个 “思想

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ＫｒＶＡ５１／Ｂ７５）以及 “举凡涉

及人的每一种知识都由概念与直观而来”（［德］康德：《关于

自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以来的形而上学的进步》）的著名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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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①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海德格尔

首先并不是从 “直观”与 “概念”在整个人类

认知过程中的认知功能或功用的角度来论证和捍

卫 “直观”对于 “概念”的优先地位。在海德

格看来，感性与知性的认知活动首先都是人的存

在生存活动，而人，由于其存在生存的本质有限

性，决定了其认知活动的有限性质，这是人类认

知的绝对本质。这样来看，人类的有限认知过

程，经验直观和知性概念的作用，就都只不过是

存在的自身展开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人的有限生

存活动来 “表象”出来或者 “现象”出来。所

以， “认识原本就是直观”说的首先就是 “存

在”的源头来说的，说的就是那无限的绝对

“神”的 “创世性”直观，以及神人交会、交道

过程中的存在之领会的 “源生性”直观，这就是

存在本身或知识本身的渊源开显／遮蔽过程。
第二，在区分了神的无限知识或纯粹直观和

人的有限认知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再来说明人的

知识 “超越论演绎”的 “综合”过程，以及经

验直观与知性概念的在其中的认识论功能。一方

面，海德格尔试图在人的有限性认知的基础上说

明 “经验直观”。人的感性的经验直观是怎么回

事呢？并不像传统经验主义宣称的那样，我们通

过感官感觉，作为感知主体去 “发现”外部事物

或者得到感觉印象。相反，在我们的存在生存活

动中，我们早已就和外部事物 “直接地”、浑然

天成地 “在一起”，因为这个 “在一起”，我们

才能对个别事物 “有感觉”。所以，海德格尔才

说：“人的直观，并不因为其感触通过 ‘感觉’

器官发生才是 ‘感性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我

们的亲在是有限的，生存在已然存在物之中，并

被抛向这一已然存在物，所以它才必然而且必须

领受这已然存在物，即为此存在物提供呈报自身

的可能性。”② 这里，海德格明确区分 “纯粹直

观”和 “感觉直观”，前者乃 “源生性”的表

现，是纯粹的时间空间本身，是使得 “感觉直

观”成为可能的先验论或超越论基础；而后者则

是 “衍生性”直观，局限于个体存在的感官感

触。也正因为如此，它才需要借助于概念获得

“普遍性”和 “必然性”，同时又作为某种 “思

维性直观”的统一体显现出来，或者说，作为

“综合性的”判断显现出来。由此，海德格得出

结论：“仅当纯粹知性作为知性是纯粹直观的奴

仆，它始能保持其为经验直观的主人。”③ 结合

我们前面所讲的 “二枝干＋共同根柢”说，海德
格尔这里所说的 “纯粹直观”，无疑才是作为人

类存在和认知之 “基本”力量或 “共根”的

“超越论想象力”或 “先验想象力”的源头活

水。

倘若如此理解，海德格尔说的先验想象力首

先就不是什么心理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灵魂能

力，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奠基力。所以，想象力

首先应当被理解为 “形象力”或 “形成力”，这

不仅和这个德文词 （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的字面意
义相契合，海德格本人也正是首先在这层意义上

理解康德 “先验想象力”的。这种形象力不仅是

使得知识论意义上的 “意象”、 “图像”得以显

现出来和成像出来的基本条件，而且甚至就是使

得任何存在物本身得以 “形成”、 “形象”的基

本条件。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纯粹理性批

判》乃至全部康德哲学，首先就不是一个知识如

何可能的问题，而更是存在如何开显出来以及此

存在物之为此存在物如何可能的问题。于是，先

验想象力就首先不是个知识论层面上的问题，而

是存在论的问题，所以，它不仅是知识论上 “先

验的”，而且更应当是存在论上 “超越论的”想

象力，它是使得所有的 “超越活动”（经验认知

行为只是人类诸多超越活动的一种）成为可能的

源初根基。由此，海德格尔来解释康德的 “一切

综合判断的至上原理”，即一般经验之可能性的

条件同时是经验对象之可能性的条件。“在 ‘经

验的可能性’中，问题不在于 ‘可能的’经验

与现实的经验，而在关涉这两者的、从一开始就

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④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海德格尔来解释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谓最关键、最核心的篇章，

即关于 “图式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ｓｍｕｓ）学说。海德

４６

①

②

③

④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

第１８页。
同上，第２０３页。
同上，第７０页。
同上，第１１１页。



“先验想象力”抑或 “超越论形象力”

格尔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按照康德的解释，

“图式化”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占据的位置

与 “先验想象力”在先验演绎中的位置相对应，

即起着 “连接”（１）“接受”经验杂多的感性直
观和 （２）进行着 “自发”统一规整的概念性范

畴思维活动。换句话说，“图式化”过程的核心

就是作为 “中介”的先验想象力为概念提供图

像。这一过程使概念能够在经验对象那里运作，

同时又使杂多个别的经验对象能够被 “统摄”到

统一的概念范畴那里去。如果这是一个认知过程

中的 “关键性”的核心作用，那么，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将 “先验现象力”的独

特位置抹去，将之降格为知性的一种功能，并将

纯粹综合完全归附给纯粹知性，就使得 “超越论

想象力”，同时也使得 “先验图式化”或 “超越

论的图式化”原先在纯粹综合中的核心位置变得

不伦不类。尽管康德直到晚年还是将它视为全书

最重要的章节之一，但它也由此变得 “困难重

重”，变得连权威性的康德专家都 “不能窥其堂

奥”，这些成为康德本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在

海德格尔看来，正是将感性的领受力、知性的自

发力与想象的连接综合力三者平行而列，导致我

们看不清 “超越论的想象力”在存在论上的

“根柢”作用。作为 “形象力”的超越论想象

力，其 “综合”作用的秘密并不在于将 “感性”

的一方和 “知性”的另一方 “连接”、 “串连”

起来，而是说，若无 “超越论想象力／形象力”
的作用，我们关于任何事物的经验知识，乃至这

个事物之为这个事物，根本就不可能 “成形”和

“成像”。所以，问题的真正关键不在于究竟是将

超越论的想象力归于领受着的感性直观主观方

面，还是归诸于自发性的知性概念的客观方面，

更不是有那么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叫做 “超越论的

想象力”，在 “时间上”存在于感性力和知性力

之前，决定着后来的感性与知性。海德格尔强调

存在物的 “成形”或 “成像”过程是一个 “同

时”的过程，而这正是 “超越论想象力”的

“综合”、“连接”的秘密所在。在此意义上，海

德格尔说：“超越论的想象力就不仅仅，而且首

先不是一种位于纯粹直观和纯粹思维之间的能

力，相反，它是和它们一道出现的一种 ‘基本能

力’，它使得前两者的源初统一成为可能，并因

此使得超越之整体的本质可能性成为可能。”①

以此，海德格尔来解释康德所说的 “因此，我们

有一种纯粹的想象力，它是人类心性的一种基本

能力，它先天的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②，以及

这种想象力是 “心灵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功能，若

没有它，我们甚至根本就不会有知识”③。

唯有在存在论和超越论的层面来理解 “形／
想象力”的 “综合”作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

和解释康德的 “图式化”学说。简略地说来，

“图式化”就是存在物之为这个存在物的 “成

形”和 “成像”过程，例如用康德的例子，讲

的就是一只狗之为这只狗或者一个三角形之为这

个三角形的根据和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怎么就

“知道”这是一条狗？在什么意义上康德可以说

“一条狗”就是 “一个规则”？ “狗”和 “三角

形”的成像和成形程序有何不同？而这些即简单

又复杂的问题实质上恰恰正是康德所谓的 “先验

演绎”或者全部 《纯粹理性批判》的要害核心，

也是海德格尔的康德批判和解释孜孜关注并试图

在不同层面上开放的 “形而上学疑难”之所在。④

（责任编辑　任　之）

５６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１２７—１２８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Ａ１２４。
同上，Ａ７８／Ｂ１０４。
还有一些重要专题，诸如海德格尔解释康德在超越论想

象力面前退缩的原因、面对虚无的恐惧与对时间本质的迷失、

超越论的想象力与时间性境域的开显、对康德著名的三元综合

的分析，以及超越论想象力与人的存在、亲 （临存）在／存在亲
临的关系等等，这些均是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的重要话题。鉴

于篇幅，在此不能详细一一展开，要留待日后续文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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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史外篇：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

倪梁康

【摘要】从海德格尔三卷黑皮本 《思考》和两卷 《说明》（第９４－９８卷）已经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试图在其犹太老师
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他自己所理解的犹太思维方式之间寻找和建立某种根本联系。而这也意味着，他试图将胡塞尔的

思想贬低为一种仅仅代表了某个低劣的或邪恶的 “种族”之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果的东西。他最终未能完成他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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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在以往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私人关系与思想

联系的观察与思考中，我始终觉得在这个关系与

海德格尔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以及对待纳粹的态度

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像他与阿伦特、洛维特

等人的关系与他对待纳粹和对待犹太人问题的立

场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一样。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

态度此前在我看来主要表明他的人格品德的问

题，而非他的哲学思想的问题。因此，我始终将

海德格尔与此相关的政治感觉和政治立场搁在一

边，不做评论，对他在涉及胡塞尔现象学时所私

下表达的另类的、甚至敌对的哲学看法时也是另

做处理，就像我也并不完全认可胡塞尔对海德格

尔哲学思想的所有批评与反驳一样。我比较认同

哈贝马斯的说法：“海德格尔的著作早就与他的

人格分离开来了。”①在我看来，哈贝马斯的 “海

德格尔：著作与世界观”完全也可以在 “海德格

尔：思想与人格”的标题下来讨论。

然而 《海德格尔全集》中三卷黑皮本 《思

考》和两卷 《说明》 （第９４－９８卷）的编辑出
版，促使我在这方面重新思考，并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我的上述基本看法。这主要是因为，在这

些笔记中已经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试图在胡塞尔

的现象学与他理解的犹太思维方式之间寻找和建

立某种根本联系。而这也意味着，他试图将胡塞

尔的思想贬低为一种仅仅代表了某个低劣的或邪

恶的 “种族”之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果的东西。据

此，要想在这里的论述中与以往一样在海德格尔

对待胡塞尔的态度上只谈他的人格品德，不谈他

的存在问题和存在历史，不谈他的政治哲学以及

相关的基本存在论问题，已经不再是可能的了。

这也是我在这里要附加一个对海德格尔的反犹主

义与纳粹问题的特别说明的主要原因。由于这里

的思考和说明虽然围绕胡塞尔 －海德格尔私人关
系与思想联系进行，但常常已经超出这个问题的

语境而自成一个专门的论域，因此我用 “海德格

尔与胡塞尔关系史外篇：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

的标题来界定它。

二、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动机

关于海德格尔与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的讨论

如今已汗牛充栋，尤其是在特拉夫尼的编后记著

作 《海德格尔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神话》中，这

个问题在海德格尔 《黑皮本》等笔记的背景下得

到了再次审理。我在这里并不打算去再现和重构

如今海德格尔与纳粹或犹太人关系问题的研究背

景或研究脉络或研究成果，而是将目光主要集中

在海德格尔与一位犹太人的关系上，即海德格尔

与他老师胡塞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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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史外篇：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

特拉夫尼在该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讨论其中涉

及的海德格尔－胡塞尔关系。在他看来，“在海
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关系的问题潜能似乎已经超

越出师生关系问题。二十年代末有一些力量开始

在摧毁这个关系，它们既不能从一种哲学的竞争

出发来解释，也不能从某些心理学动机出发来解

释。即是说，海德格尔越来越多地让人认识到他

是反犹主义者。在这里不应当将他与胡塞尔的关

系归结为一种仅仅是私己的反犹主义的怨恨。毋

宁说，这里涉及的问题必定在于：海德格尔从哲

学上拒绝胡塞尔现象学的做法是否受到一种存在

历史的反犹主义的污染。”①

的确，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心态很难被看作

是私己的。至少在１９３３年之前，他对当时在他
周围的犹太人没有反感，反过来，海德格尔也像

约纳斯所说的那样对 “年青的犹太人”有吸引

力。胡塞尔曾在１９３３年致其哥廷根学术曼科的
信中谈到，“近年来他 ［海德格尔］的越来越强

烈地表露出来的反犹主义———在他那一组热情的

犹太青年面前以及在系里也是如此”②。似乎在

海德格尔与犹太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特拉

夫尼对此列出以下犹太学生的名单：汉娜·阿伦

特、卡尔·洛维特、汉斯·约纳斯、维尔纳·布

洛克、列奥·施特劳斯、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威廉·斯基拉奇、马莎·卡勒寇、保罗·策兰。

当然，特拉夫尼给出的这个名单并不全整。我们

还可以做一些补充。例如，雅各布·克莱因、布

鲁诺·施特劳斯、赫伯特·马尔库塞，甚至他后

来的教椅继承人维尔纳·马克思，在法国还有让

·华尔，即使不把勒维纳斯、德里达等人算在

内。在海德格尔的爱好者和追随者中，犹太人似

乎要多于非犹太人。反过来说，直至海德格尔在

纳粹时期担任校长期间，他还能够将他的校长讲

演带着友善的题词寄给理查德·克罗纳这样一位

不久便不得不流亡他国的犹太裔哲学家。③ 海德

格尔本人在给阿伦特的信中也解释过，他在大学

问题上的反犹主义立场与十年前在马堡时一样，

“它与我与犹太人的私人关系 （例如胡塞尔、米

施、卡西尔和其他人）无关。而且也更不涉及与

你的关系”④。

熟悉海德格尔生平的人会认为，海德格尔确

实没有多少私人的理由反犹，因为在他职业生涯

的关键处帮助过他的老师胡塞尔是犹太人，他的

情人中至少有一个是犹太人，他的战前的最好朋

友雅斯贝尔斯的太太是犹太人，他的学生中有许

多出色的犹太人，包括他最亲近的学生洛维特，

如此等等。的确，在他那里很难找到心理好恶方

面的动机或可以用作精神分析的反犹主义动机。

反犹主义在他那里看起来的确不太像是私人的事

情。

但在完成了诸多历史考证并公布了诸多历史

资料之后，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又是无法质疑、

铁板钉钉的事实。因而人们面临问题就首先在

于，推动他反犹的动机究竟在哪里呢？特拉夫尼

在编完 《黑皮本》等笔记后曾对海德格尔的反犹

主义动机做过猜测：“为什么存在历史的反犹主

义在１９３７年左右出现于 《黑皮本》中，在１９３９
年至１９４１年之间进一步升级，这个史学问题十
分重要。但是我们只能根据推测给予回答。令人

关注的是：海德格尔把犹太人等同于战争的敌

人。当德国和他自己关于德国人肩负的西方特殊

使命的思想，在政治和军事危机中陷入得越深，

再加上他的两个儿子海尔曼和约尔克越来越直接

地卷入到战争冲突之中，海德格尔调动他的反犹

主义思想行动就越来越频繁。”⑤ 海德格尔本人

在 《黑皮本》中的确曾写下这样的笔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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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受到从德国被放逐出去的 ［犹太］移民

的煽动，到处都变得不可把握，在所有权力扩张

过程中都不需要参与战争行动。而与此相反，我

们所能做的惟有去牺牲自己民族的最优秀者的最

优质的鲜血。”① ———尽管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

包含了诸如二次大战是因为世界犹太人的阴谋而

引发的论点，但有一点看起来是清楚的：在海德

格尔的反犹主义动机中有可能包含一定的私人的

和情感的因素。

然而，反犹主义在海德格尔那里并不仅仅存

在于 １９３７年至 １９４１年的笔记中，而且在 １９３９
年之前就已若隐若现地存在着，１９３９年期间则
是明目张胆地存在着，而在１９４４年以后更是死
不改悔地存在着。如果考虑到这些事实，那么我

们又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的情感因素占

有的比重很少，时间也很短。在这里更多起作用

的是他对他所理解的犹太人及其思想的政治哲学

的和历史哲学的敌对和反制。这就是特拉夫尼所

说海德格尔的三种类型反犹主义中的一种，即

“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它涉及胡塞尔及其现象

学哲学。②

对于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思想史，我们可以

指出这样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很早便抱

有某种日常的反犹情绪，包括他所说的在有关大

学理念问题上的反犹主义倾向，但它只是个人经

验方面的取向，并不具有种族主义和生物主义的

理论基础。而在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４５年的十二年里，
他可以说是受到了某种群体性癔病的感染，从而

与被纳粹煽动起来的大多数民众一起陷入反犹主

义的狂热。即使后来对纳粹有所失望，他在１９３７
年至１９４１年期间也仍然试图从其哲学理论出发
对 “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进行论证，并在此期

间达到他反犹主义思想的顶峰。而后，随着二战

后纳粹的消亡和反犹主义狂热的退烧，他一方面

对自己在二战期间一些做法抱有一定程度的羞耻

和懊悔，同时作为学者和思者又羞于承认自己在

这方面的浅薄和冲动，因而始终而不愿公开表明

自己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则在犹太人世界阴谋论

方面仍然坚信不疑，甚至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哲

学理论来为自己的历史以及世界历史和西方思想

史做一种不同于流俗的、而是 “贵族的”德国民

族社会主义的或雅利安式的辩护。就此而论，海

德格尔的情感反犹主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他

的哲学反犹主义或 “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则需

要受到讨论和分析，它一度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自

我主张，但后来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它只是为

自我辩解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而在所有这些思想

道路上，犹太人胡塞尔都作为犹太思想的范本忽

隐忽现地伴随着。

接下来的阐述和论证将会为上述可能性解释

的各个层面提供说明和论证。

三、反犹主义的情感向度

二战结束后不久，胡塞尔的忘年交、鲁道夫

·奥伊肯之子、时任弗莱堡大学的国民经济学教

授的瓦尔特·奥伊肯曾在战后清理委员会上作

证，指责海德格尔具有反犹立场，主要是在两个

方面。一方面，他指出海德格尔与他的犹太血统

的老师胡塞尔的冲突与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立场

有关。但海德格尔否认这一点，在他看来，他们

的疏离是由于胡塞尔在 “１９３０年或１９３１年”首
先公开表露出的 “哲学上的意见分歧”所致。当

时的记录为：“据奥伊肯先生所了解的，胡塞尔

曾认为，海德格尔是因为其反犹主义才背离开

他。奥伊肯先生没有进一步通报具体的细节，因

为这样的报告与胡塞尔的意思不相符合。”③ 的

确，如前所述，胡塞尔在世时很少向他人透露他

与海德格尔的私人分歧。帕托契卡和勒维纳斯都

曾指出过这一点。除了在 《观念》英文版后记中

不指名的、以及在柏林讲演中对包括海德格尔在

内的流行哲学趋向的顺带批评之外，胡塞尔只是

在几封私人信件中谈到他对海德格尔的极度失

望。而且，在１９３１年给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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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ｓａｕｓｓｃｈｕβｖｏｍ１１．ｕ．１３．ＸＩＩ．４５”，ｉｎＢ．Ｍａｒｔｉｎ
（Ｈｒｓｇ．），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ｄａｓＤｒｉｔｔｅＲｅｉｃｈ．ＥｉｎＫ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Ｂｕ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９８９，Ｓ．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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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描述海德格尔接任他教椅之后的表现之后，

他还特别要求：“我迫切地请您私密地对待这封

信。我在学术上如何对待海德格尔，这一点我已

经在各种场合明确做了表述。现在流言蜚语已经

足够多了，而我自己对海德格尔的失望等等与任

何人都无关。”（书信 ＩＩ，１８４）奥伊肯显然了解
胡塞尔在海德格尔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因此并未

深究。

另一方面，奥伊肯还作证指出海德格尔于

１９３１年试图阻挠哲学系招聘哥廷根大学的拉丁
文语言学家、犹太人弗兰克尔 （ＥｄｕａｒｄＦｒａｅｎ
ｋｅｌ），以便维持弗莱堡大学哲学系无犹太人的现
状。当时的记录如下： “海德格尔先生解释说：

他反对聘任弗兰克尔是出于专业方面的理由；他

说他与弗兰克尔也有私人交往。奥伊肯则有不同

看法。他听说海德格尔在系里讨论弗兰克尔时海

德格尔曾表述说：他来到一个无犹太人的系，并

且不希望聘任一个犹太人。这个表述尤其也刺痛

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先生解释说：他没有说过这

样的话。”① 记录表明，对此在哲学系也找不到

其他的证人。海德格尔究竟是否说过这样的话现

在已经无从稽查，但实际上也已无关紧要了，因

为海德格尔心里的这类想法已经或多或少通过他

的书信得到或多或少的表达。② 还在１９０６年写给
他当时的女友埃尔弗雷德的信中，他就已经提

到：“诚然，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大学的犹太化

是令人惊恐的，而我认为，德意志种族还应当激

发起如此多的内心力量，以便能够奋起向上。”

而在１９２０年给已成为其妻子的埃尔弗雷德的信
中，海德格尔抱怨说：“村里的牲口都被犹太人

买走了……这边山上的农民们也逐渐变得厚颜无

耻，一切都被犹太人和投机商所淹没。”③

对于某类人群或某个种族表现出的种类特征

或民族性抱有反感乃至产生歧视，这并不是问题

所在。通常它与我们的未经反思的自然政治情感

有关。对于目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演出的各种悲

喜剧以及其中的各类人物角色，我们作为观众对

其都会持有一定的态度，无论他们是以色列人还

是阿拉伯人，是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是黑人还是

白人。即使在旁观本民族人或者本乡人的日常生

活时，我们也会从我们的自然政治情感出发而对

他们的所作所为抱有或喜或恶的感受。

以胡塞尔为例，勒维纳斯在回忆他与胡塞尔

与他的太太马尔维纳的交往时，曾对胡塞尔太太

的一种被舒曼称之为 “犹太式的反犹主义”

（ｊüｄ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ｕｓ）④ 做过负面评价。根
据勒维纳斯的观察，“胡塞尔太太在谈论犹太人

时完全用第三人称，连第二人称都不用”⑤。由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ｒｉｃｈｔüｂｅｒ ｄａｓ Ｅｒｇｅｂｎｉｓ ｄｅｒ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ｉｍ
Ｂ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ｓａｕｓｓｃｈｕβｖｏｍ１１．ｕ．１３．ＸＩＩ．４５”，ｉｎａ．ａ．Ｏ．，Ｓ．
１９６；还可以参见 Ｅ．Ｗｉｒｂｅｌａｕｅｒ（Ｈｒｓｇ．），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Ｍｕ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６，Ｓ．３０６，Ａｎｍ．１１．

海德格尔反对聘任弗兰克尔的原因实际上与他始终反对

的 “大学犹太化”的态度有关。这不仅表现在前引致阿伦特的

信中 （Ｈ．Ａｒｅｎｄｔ／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ｒｉｅｆｅ１９２５ｂｉｓ１９７５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
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２００２，Ｓ．６８．），
也表现在他与雅斯贝尔斯的１９３３年谈话中：德国的哲学教授席
位过多地被犹太人占据，实际上 “整个德国只需两、三个教授

就够了”。 （Ｋ．Ｊａｓｐ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Ｒ．Ｐｉｐｅｒ：
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７７，Ｓ．１０１）———不过后来在弗兰克尔作为犹太人的
继续任职的问题上，海德格尔的确曾有正义感方面的表现：他

于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２日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致函卡尔斯鲁厄的教育
部长，表态支持弗兰克尔继续其教职。（参见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Ｒｅ
ｄｅｎ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ｅｉｎｅｓ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ｇｅｓ，ＧＡ１６，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
ｍａｎｎＶｅｒｌａ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２０００，Ｓ．１４０ｆ．）这可能就是雅斯
贝尔斯所说的：海德格尔 “偶尔也有确确实实的真诚”。（参见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Ｋ． Ｊａｓｐｅｒｓ， 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１９２０ －１９６３， Ｐｉｐｅｒ：
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９９０，Ｓ．２９３．）
或者说，海德格尔的正义意识 “可以说只是偶尔有之”。（参见

Ｈ．Ａｒｅｎｄｔ／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ｒｉｅｆｅ１９２５ｂｉｓ１９７５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
ａ．ａ．Ｏ．，Ｓ．６６６．）

“ＭｅｉｎｌｉｅｂｅｓＳｅｅｌｃｈｅｎ！”Ｂｒｉｅｆｅ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ａｎｓｅｉｎｅ
ＦｒａｕＥｌｆｒｉｄｅ（１９１５－１９７０），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Ｖｅｒｌａｇｓ－Ａｎｓｔａｌｔ：Ｍüｎｃｈｅｎ
２００５，Ｓ．５１，Ｓ．１１２．

这个说法源自卡尔·舒曼。他在为马尔维娜撰写的

“胡塞尔生平素描”的 “编者引论”中提到：“赫伯特·施皮格

伯格谈到她有一种也为勒维纳斯所证实了的犹太式的反犹主

义。”（Ｋａｒｌ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Ｍａｌｖｉｎ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Ｓｋｉｚｚｅ
ｅｉｎｅｓＬｅｂｅｎｓｂｉｌｄｅｓｖｏｎ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５
（１９８８），Ｓ．１０７．）但在舒曼所引证的施皮格柏格家信中 （Ｈｅｒ
ｂｅｒｔＳｐｉｅｇｅｌｂｅｒｇ，“Ａｌ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ｂｅｉＨｕｓｓｅｒｌ：ＥｉｎＢｒｉｅｆｖｏｍ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２４／２５”，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２（１９８５），Ｓ．２４３，Ａｎｍ．
１５．），并不能找到施皮格伯格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猜测：舒
曼或施皮格伯格在出版这封信时将相关的内容删除了。但奇怪

的是，舒曼在那封信的一个提及马尔维娜的编者脚注中，仍然

引用勒维纳斯这里的说法而非施皮格伯格信的其余未刊部分来

说明马尔维娜的 “犹太式的反犹主义”。无论如何，从笔者目前

掌握的资料来看，“犹太式的反犹主义”的说法应当是出自舒曼

本人，而非出自施皮格伯格或勒维纳斯。

参见 Ｅ．Ｌéｖｉｎａｓ，“Ｌａｒｕｉｎｅｄｅｌａ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Ｆ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８５９－１９５９，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４，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
１９５９，Ｓ．１２１，Ａ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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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勒维纳斯与胡塞尔夫妇都是犹太血统，因此他

的回忆也涉及胡塞尔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在施特

拉斯堡之前，胡塞尔从未与勒维纳斯谈到犹太人

问题。而在斯特拉斯堡期间，马尔维娜在海林母

亲陪同下去当地商店购物。回来后马尔维娜当着

勒维纳斯的面说： “我们找到一家负责的店铺，

尽管是犹太人，但还是非常可信的。”勒维纳斯

听到后并未掩饰自己觉得受到了伤害。胡塞尔回

答说：“算了，勒维纳斯先生，我自己就出生在

一个商人家庭，而且……”胡塞尔并未继续说下

去。但勒维纳斯已经领会其中的意思：“犹太人

彼此激烈地针锋相对；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能容

忍非犹太人向他们讲述的 ‘犹太人故事’，就像

教会人士不喜欢那些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笑话一

样，只要它们是来自世俗人士的；可是他们在自

己内部却肯定在相互讲述这类笑话。胡塞尔的解

释使我平静下来。”①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

理解或谅解当时许多人的政治感觉以及与此相关

的社会行为，包括例如胡塞尔本人在一战期间的

所持有的民族主义情感与思想。②

尤其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政府的宣传

和煽动之广泛和深入的程度如今已实难想象，但

当时造成的效果却是有目共睹的。随着１９３３年４
月１日反犹太人法令 《重设公职人员法》的颁

布，犹太人被禁止经商、从军和担任公职，德国

抵制犹太人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不仅是

纳粹宣传机器的鼓噪，还是民众街头的喧嚣以及

对犹太人的围攻侮辱，知识分子们也在学院内外

一次又一次的大会上签名表达对纳粹政府的支

持。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４年期间，随着希特勒的上台以
及通过一系列措施而导致的经济复兴乃至经济奇

迹的形成，随着失业问题的被解决和犹太人资本

的被剥夺，笼罩在德国上空的是一种全民亢奋的

反常气氛。

这也是海德格尔政治生涯中最为活跃和辉煌

的时期。从海德格尔于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４年担任弗莱
堡大学校长期间撰写和发表的各种文字中可以看

出：他于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１日被选为弗莱堡大学校
长；４月２８日签署包括胡塞尔在内的 “犹太种

族的学校聘任人员”暂时休假、等待核查的通

知；５月３日公开宣布加入纳粹党；５月２０日，

他以弗莱堡大学校长的身份向致电首相希特勒，

请他 “推迟计划中的对德国大学联盟理事会的接

见，直至该联盟对恰恰在这里尤为必要的一体化

实施了领导”③；５月２７日发表 “德国大学的自

我主张”的讲话；１１月１１日在莱比锡大学的德
国学者庆祝 “纳粹革命”的大会上致辞，并在随

后于会上宣读的 “德国大学和高校教授们对阿道

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白”的公开

信上签名，④ 以及诸如此类。在记录海德格尔生

平的 《讲话以及一个生平的其他见证》文献资料

集 （《海德格尔全集》第十六卷）中，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年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撰写的文字篇幅
有近２００页，篇幅占了这里公布的整个生平资料
文字的近四分之一！这一年实在也可以说是海德

格尔的政治亢奋期。

不过，在此期间像海德格尔一样亢奋的哲学

家也不在少数，出于各自的原因。姑且不论 Ｊ．
哈贝马斯当时加入纳粹青年团是因为年少无知，

我们在这封表白信的签字名单上看到的哲学家名

字除了海德格尔之外还有：解释学哲学家 Ｈ．－
Ｇ．伽达默尔、生命哲学家Ｏ．Ｆ．波尔诺夫、哲
学人类学家Ａ．格伦、美学家 Ｈ．福克特、哲学
史家 （十二卷本 《哲学概念历史辞典》的主编

之一）Ｊ．利特尔，如此等等。而在此前有几位
与胡塞尔走得相对较近的学生如哲学史家 Ｄ．曼
科、现象学哲学家汉斯·利普斯、心理学家和哲

学家Ｅ．彦施，他们的签字也在这个名单上赫然
在目。

四、反犹主义与纳粹主义

需要在此提醒的一点：在这个时期认同和追

随纳粹的哲学家们很可能只是受到纳粹宣传和民

０７

①

②

③

④

Ｅ．Ｌéｖｉｎａｓ，“Ｌａｒｕｉｎｅｄｅｌａ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ａ．Ｏ．，
Ｓ．１２１，Ａｎｍ．

对此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胡塞尔于一次大战期间的

政治践行与理论反思》，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五辑：

《现象学与实践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这应当是海德格尔首次 “领导元首 （ｄｅｎＦüｈｒｅｒ

ｆüｈｒｅｎ）”的尝试。我们后面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以上参见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Ｒｅｄｅｎ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ｅｉｎ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ｇｅｓ，ａ．ａ．Ｏ．，Ｓ．１０５－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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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情绪的一时迷惑和感染，但内心并不一定会附

和与赞同当时的反犹思潮。这从他们在此前后的

各种表现中可以看出。例如伽达默尔，签名时他

在马堡大学担任私人讲师，在政治上保持矜持内

向， “总地说来，更聪明的做法是不要引人注

目”。① 而在１９３７年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的
位置后，他在那里仍然开设了有关胡塞尔哲学的

课程。

又如，胡塞尔曾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４／５日的一
封长信中向他的哥廷根学生迪特里希·曼科倾诉

对自己五十年学术生涯与生命历程的回顾和体

会，包括对海德格尔，尤其是对其三天前公开加

入纳粹党的做法失望。② 然而，曼科作为马堡大

学哲学系主任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不仅在半年后
也在这封信上签名，而且还在１９３４年加入了纳
粹冲锋队。③ 但曼科一直还写信给胡塞尔夫妇，

包括在胡塞尔去世之后的致哀信。④

还有汉斯·利普斯，他是特奥多尔·利普斯

的侄子，是胡塞尔哥廷根时期的学生，属于现象

学哥廷根学派的主要成员，当时与犹太人阿道夫

·莱纳赫和埃迪·施泰因、弗里茨·考夫曼过从

甚密。按照考夫曼的回忆：“在利普斯如此困苦

的时候，施泰因就像是他的一个守护天使。”⑤

但利普斯与曼科一样，于１９３４年在表白信上签
字，后来还于 １９３４年加入纳粹冲锋队，并于
１９４１年作为团部军医死于二战的纳粹对苏战役
中。⑥

再如，马堡大学的柯亨哲学教椅的继任者埃

利希·彦施曾于１９０５／０６年冬季学期在哥廷根参
与过胡塞尔关于纳托尔普的高级练习课，并与胡

塞尔有数十次的书信往来和思想交流。他可以算

是胡塞尔的哥廷根学生，所倡导的心理学的 “遗

觉理论”（Ｅｉｄｅｔｉｋ）很可能也受到过胡塞尔 “本

质学说”（Ｅｉｄｅｔｉｋ）的影响。但在纳粹统治期间，
他成为一名比海德格尔更为明确而坚定的纳粹党

成员和纳粹教师同盟会成员，并从心理学－生物
学出发为种族理论提供科学论证。他领头在表白

信上签名，并于１９３９年成为马堡大学校长，直
至１９４０年因手术失败而病逝。⑦

当然，对纳粹的认同不一定意味着对反犹的

认同；而反过来，对反犹的认同也不一定意味着

对纳粹的认同。前面提到几位马堡哲学家 （彦施

除外）属于第一种情况。而海德格尔属于第二种

情况。从他给希特勒所发电报的内容来看，他的

“领导元首 （ｄｅｎＦüｈｒｅｒｆüｈｒｅｎ）”⑧ 的主要想法
与反犹主义有关。一年后海德格尔辞去校长职

务，主要原因据他自己所说是与他对纳粹的失望

和抗议有关。⑨

这里还可以参考奥托·珀格勒的回忆。他与

海德格尔有过十多年的交往，他的写于１９６３年
的 《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也受到海德格尔本人

的认可。他曾至少两次在访谈中重述海德格尔的

“忏悔”。在一次访谈中他说： “他 ［海德格尔］

说过，他在１９３３年时完全迷惘了。他将希特勒
看作一个如今人们所说的 ‘绿色’政治家。他在

当时选举时还投票给了一个葡萄农党，即当时的

‘绿党’，并且当时他说：现在只有这个希特勒能

够对此做出改变，改变这种崇美主义和布尔什维

克在德国的侵入，他们恰恰想要毁灭所有这些存

留下来的农民乡土的东西。他当时是对我这样解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Ｈ．－Ｇ．Ｇａｄａｍｅｒ，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ＩＩ．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ｕｎｄＭｅｔｈ
ｏｄｅ．Ｅｒｇｎｚｕｎｇｅ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ＧＷ２，Ｊ．Ｃ．Ｂ．Ｍｏｈｒ：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９８６，
Ｓ．４９０．

参见 《胡塞尔１９３３年５月４、５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
信》，倪梁康译，《世界哲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参见维基百科的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Ｍａｈｎｋｅ”条目：ｈｔｔｐｓ：／／
ｄｅ．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Ｍａｈｎｋｅ

胡塞尔夫妇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４日之后便没有再给曼科回
过信，包括曼科在得知胡塞尔去世后给马尔维纳的致哀信。参

见 《书信》ＩＩＩ，第５１６页。
参见弗里茨·考夫曼致马尔文·法伯的一封信，载 Ｅ

ｄｉｔｈＳｔｅｉｎ，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ＳｅｌｂｓｔｂｉｌｄｎｉｓｉｎＢｒｉｅｆ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ｒ
Ｔｅｉｌ１９３３－１９４２，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３，Ｈｅｒｄ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ｕ．ａ．２０００，Ｓ．５９６－５９８，ＢｒｉｅｆＮｒ．７８１．

考夫曼在这封信中还写道：“随着汉斯·利普斯和埃迪

·施泰因的去世，我失去了两个最好的哥廷根朋友，生活显得

更为贫乏。”考夫曼当时并不知道，汉斯·利普斯在１９３４年便
加入了他咒骂的 “连修道院大门也无法阻止的那些畜生”的行

列。

以上几位都是时任马堡大学哲学系的私人讲师或教授的

学者。或许马堡大学当时是纳粹精神运动的学院重灾区。

参见 ＷｉｌｌｙＨｏｃｈｋｅｐｐｅ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ｉｅＮａｚｉｓｕｎｄｋｅｉｎ
Ｅｎｄｅ”，ｉｎＤｉｅＺｅｉｔ，ｖｏｍ６．５．１９８３．也可参见Ｋ．Ｊａｓｐ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Ｐｉｐ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７７，Ｓ．１０２ｆ．

参见海德格尔在致马尔库塞的信中所说的第二点：

“１９３４年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错误，出于对国家和党的抗议而辞
去了我的校长职务。”（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Ｒｅｄｅｎ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
ｅｉｎｅｓ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ｇｅｓ，ａ．ａ．Ｏ．，Ｓ．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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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而我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些。”在另一次访

谈中珀格勒还回忆说：“他 ［海德格尔］也与我

谈过关于他在１９３３年时的情况。他对我说：‘当
时我犯了可怕的错误’。他当时相信，需要有一

次起义，那时有五百万失业者，他们得不到失业

救济金，而是真的会饿死的。”然而，当珀格勒

在１９７２年的 《海德格尔的哲学与政治》一书中

公开了海德格尔的这些说法之后，海德格尔非常

生气，认为这是私下里说的东西，不能公开发

表，因此要与他断绝来往。①

除了在给雅斯贝尔斯、阿伦特、马尔库塞等

人信中表露出来的一些羞耻感之外，海德格尔后

来在公开的和可能公开的文字中对于他在二战期

间的所作所为十分用心地保持沉默。而且一旦涉

及，也多半是为自己辩护，如在前引致马尔库塞

的回信中，亦如在 《明镜周刊》的访谈中。但这

样一种羞耻与懊悔的心态并没有表露在海德格尔

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也没有表现在他对待希特

勒的整体消除犹太人的国家计划上。在此意义

上，“海德格尔与纳粹”以及 “海德格尔与犹太

人”是两个相互交切，但并不完全相合的问题。

五、“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与

道德虚无主义的内在关联

　　从肉体上彻底清除整个犹太民族的计划可能
与当时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一些高层决策人物的根

本心理好恶有关，当然也是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

的策略需要有关。纳粹鼓动并利用了当时德意志

民族的总体反犹心态，以国家的名义和手段来实

施这样一个有组织灭绝一个种族的计划。没有理

由认为海德格尔赞成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的灭绝，

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对此恶行始终持

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

海德格尔二战后对希特勒政权的种族灭绝的

做法以及自己的对此的立场始终保持沉默，而从

海德格尔在 《黑皮本》等笔记中的表达的心态来

看，他的确是在赞同或默认纳粹的迫害犹太人的

计划。更准确地说：在了解纳粹的犹太人灭绝计

划及其后果 （六百万犹太人死于大屠杀）之前，

他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是赞同的，在此之后是默认

的，尤其是在充满个人感受的 《黑皮本》中，他

对此一词未置。但 “默认”的说法在这里还不完

全贴切。海德格尔的态度要比沉默地认可更复杂

一些，它在海德格尔这里具体地意味着：他承认

大屠杀是恶行，但他认为类似的恶行到处都在发

生。在此意义上，他对大屠杀持不以为然的态

度。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人类正在遭受自己的厄

运，那么这在奥斯维辛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

在奥斯维辛之后仍在继续，行恶的方式、行恶的

结果大同小异。

可以在海德格尔那里通过他的一些言论而清

晰地看到他所持守的这种立场。在１９４８年答复
他的学生马尔库塞的信中，他写道：“对于您所

表述的对一个政权的沉重而合理的谴责———它杀

死了几百万犹太人，使恐怖成为常态，并将一切

真正与精神以及自由和真理概念相联结的东西转

变成它们的对立面———，我只能补充说：这里的

‘犹太人’也可以是 ‘东德人’，而后同样对同

盟国中的一个成员有效，区别在于：自１９４５年
以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世界公众所知的，而纳粹

的血腥恐怖在德意志民族面前事实上始终是被隐

瞒的。”②

在此之后，在１９４９年的臭名昭著的不来梅
讲演中，海德格尔冷冰冰地问：“成千上万的人

大批死去。他们死了吗？他们丧命，被处死。他

们死了吗？他们成为尸体工厂之组成的组成部

分。他们死了吗？他们在毁灭营中悄悄地被清除

了。而即使没有这些———在中国也有几百万人现

在因为穷困和饥饿而毙命。”③

从根本上说，海德格尔是将纳粹的大屠杀相

对化，比作他所认为的所有不合理、但仍然是现

实的事情：“农耕现在是摩托化的食品工业，本

质上与毒气室和毁灭营中对尸体的处理是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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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Ｏ．Ｐｇｇｅｌｅｒ，“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ｅｎＨｅｇｅ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
Ｇａｄａｍｅｒ”，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ａ＝１＆ｔ＝２９４５＆ｎ＝２＆ｙ＝１＆ｃ＝３）；Ｏ．
Ｐｇｇｅｌｅｒ，“Ｉｃｈｓｃｈｗｉｍｍｅｌｉｅｂｅｒ．”ＥｉｎＧｅｓｐｒｃｈｍｉｔＯｔｔｏＰｇｇｅｌｅｒ，
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１１／１９９９．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Ｒｅｄｅｎ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ｅｉｎｅｓＬｅｂ
ｅｎｓｗｅｇｅｓ，ａ．ａ．Ｏ．，Ｓ．４３０．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ｒｅｍｅｒｕｎｄ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ｅｒＶｏｒｔｒｇｅ１９４９ｕｎｄ
１９５７，ＧＡ７９，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９９４，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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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对各州的封锁与遏制 （Ａｕｓｈｕｎｇｅｒｕｎｇ）是
一回事，与对氢弹的制造是一回事。”①

这样一种道德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观

点已经脱掉了所有外衣和内衣，完全赤裸裸地展

现出来。它把人类文化中和人类历史上的无论高

低的所有价值都颠覆和砸碎，平铺在他自己营造

的看似能够超越善恶、超越良知正义的狭窄小径

上。从这个角度看，海德格尔式的 “平庸”② 实

际上最终可以还原为尼采式的 “平庸”。归根结

底，这与犹太人亚伯拉罕为了证明对上帝的信仰

而准备杀掉自己的两个儿子做祭品没有什么两

样。如果这就是所谓 “善与恶的彼岸”，那么我

所能做的要么是冲它吐口水，要么是干脆连眼珠

子也不转过去。

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海德格尔试图占据一

个道德制高点，对人类历史的整个发展做出一个

或是上帝、或是超人的评判，抹平一切的罪恶，

将它们纳入人类原始过失的笼统范畴。由此可以

理解，珀格勒为何将海德格尔三十年代的思想道

路纳入 “从希特勒到尼采”的标题下面。而且，

他认为还可以问的一个问题是：是否也存在一条

从尼采到希特勒的思想道路。③

在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这

个交切点，也正是珀格勒在另一处提到的海德格

尔的 “贵族纳粹主义”。这可能是海德格尔战前

投身纳粹党，战后羞于承认失败的内在原因。珀

格勒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后来我当然很吃惊地

看到那个说法 （这个说法后来被公开，但这也是

不公平的）：他在 １９３３年，直至 １９３４年都想
‘领导元首 （ｄｅｎＦüｈｒｅｒｆüｈｒｅｎ）’，因而完全带有
一种 ‘贵族’纳粹主义的意思。我后来才如此地

看到这些具体联系，因而在我的 １９６３年的书
［《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中，我就已经以此为

出发点，即从海德格尔那里无法学到政治学方面

的任何东西，还是应当去马克斯·韦伯那里，并

从那里出发来探问：如何可能发展一门政治哲

学。”④

实际上，在海德格尔那里不仅无法学到政治

学方面的东西，同样也无法学到伦理学方面的任

何东西。这可能是海德格尔从不讨论伦理学的原

因之一。但无论是从他的政治实践来看，还是从

他的世界历史的思义来看，海德格尔都远远未能

达到善与恶的彼岸。

总而言之，无论依据什么样的政治感觉方面

的伦常好恶，无论遵照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方面的

价值判断以及国家政治学说方面的逻辑论证，我

们是否有权将一批人按照他们的血统和种族来划

分，并据此划分来进行反对和排斥，甚至默认和

赞成用暴力的方式，利用国家机器，有组织、有

计划地将这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加以肉体上的灭

绝，这是一个无法通过相对化的策略来消解的政

治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大是大

非问题。

很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阿伦特才特

别要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层面出发讨论在

“平庸的恶”与 “本底的恶”之间的根本差异：

“恶表明自己比预见的要更本底……西方传统的

毛病就是病在这样一个成见上，即：人所能做出

的最恶乃是出于自私自利的恶习；而我们知道，

最恶者或本底之恶与这些人性上可以理解的邪恶

动机已经根本没有关系了。本底的恶究竟是什

么，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它以某种方式与下列

现象有关：人使人成为多余 （不是将他们当作工

具———这不会触动他们的人的存在，而只是损害

了他们的人的尊严———而是使他们的人之为人成

为多余）。”⑤

阿伦特在这里要表达的基本观点在于：与本

底的恶相对的是在人性上尚可理解的普通的恶，

即将人视作工具。在这里没有触及人的存在，而

只关系人的尊严。而 “最恶”和 “本底的恶”

则在于 “人使人成为多余”。她以此来告知在二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ｒｅｍｅｒｕｎｄ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ｅｒＶｏｒｔｒｇｅ（１９４９，
１９５７），ａ．ａ．Ｏ．，Ｓ．２７．

这是南希借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术语对海德格尔的刻

画。参见Ｊｅａｎ－ＬｕｃＮａｎｃｙ，“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ａｎａｌｉｔｔ”，ｉｎＰ．Ｔｒａｗｎｙ
ｕ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Ｊ．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Ｈｒｓｇ．），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ｉｅＪｕｄｅｎ，ｎｏｃｈｅｉｎ
ｍａｌ，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２０１５，Ｓ．１１－４２．

Ｏ．Ｐｇｇｅｌｅｒ，“ＤｅｎＦüｈｒｅｒｆüｈｒｅ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ｋｅｉｎ
Ｅｎｄ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３２，Ｓ．４７．

参见 “Ｉｃｈｓｃｈｗｉｍｍｅｌｉｅｂｅｒ．”ＥｉｎＧｅｓｐｒｃｈｍｉｔＯｔｔｏ
Ｐｇｇｅｌｅｒ，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１１／１９９９；Ｐｇｇｅｌｅｒ，“Ｄｅｎ
Ｆüｈｒｅｒｆüｈｒｅ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ｋｅｉｎＥｎｄ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ｄｓ
ｃｈａｕ３２，Ｓ．２６－６７．

Ｈ．Ａｒｅｎｄｔ／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ｒｉｅｆｅ１９２５ｂｉｓ１９７５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
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ａ．ａ．Ｏ．，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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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期间人类道德下坠的本底深度和因此面临的前

所未有的本质危险。在此问题上，一个人不必是

犹太人，也不必是犹太人的亲戚、朋友、近邻，

就可以得出 “奥斯维辛之后”人类应当如何的结

论，除非他继续持守尼采以来甚嚣尘上的历史虚

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同时也

表现为一种以绝对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式来处理

历史成败和道德善恶问题的方式：将权力意志作

为绝对价值凌驾于所有价值之上，以权力斗争的

成败来取代政治生活中的对错以及道德生活的善

恶。这就是海德格尔怀着绝对自信所理解的和实

践的尼采。

阿伦特一再感受到在尼采与希特勒之间存在

的具体联系，甚至谈到从柏拉图到尼采再到希特

勒的欧洲思想史的可能联系，原因也在于此。就

这点而论，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不可能是同路人。

她的确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无本无根的犹太人，或

者更像是吉普赛人。但从阿伦特那里，我们学到

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智慧要比在海德格尔那里学到

的多得多。

六、反犹主义的哲学论证

在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问题上我们至少可以

确定以下三点：

其一，海德格尔相信有一个犹太人的世界阴

谋存在。这从他与雅斯贝尔斯战前的谈话中已经

可以看出：１９３３年期间，在面对妻子是犹太人
的雅斯贝尔斯时，海德格尔也毫不避讳，他对雅

斯贝尔斯说：“的确存在一个危险的犹太人国际

联盟。”① 他认为德国的大学以及哲学教授的席

位已经过多地被犹太人占据，大学的犹太化是他

早已预见到危险。据此他也坦承自己抱有一种在

大学理念方面的反犹主义。② 这一点有可能作用

于他对待其老师胡塞尔的态度，如特拉夫尼所

说：“在对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的考察中不无

重要的一点在于，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哲

学反感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含有反犹主义的因

素。”③

其二，他希望能够 “领导元首”，亦即在遏

制和排斥犹太人、强化和优化德国人方面给希特

勒以思想上的引领。海德格尔在１９３３年担任弗
莱堡大学期间给希特勒发电报提出具体的建议，

虽然没有得到希特勒的回应。但这无疑是海德格

尔在 “领导元首”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与实践。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海德格
尔有一大批与此类似和与此相关的尝试。④

其三，他把雅利安－德意志人视作犹太人的
根本对立面，两者处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因

此，他不断尝试从理论上区分德意志思维和犹太

思维，将前者视作直接源自古希腊的，尤其是源

自亚里士多德的和前苏格拉底 －赫拉克利特的基
本精神。与此相对的是另一种同样源自古希腊，

但却为犹太人所传承，因而与德意志思维相对立

的基本精神：由巴门尼德斯－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所代表的传统。在这点上，海德格尔与尼采又

站在了一起。但与尼采不同，海德格尔相信他的

哲学为从根基上克服和消除犹太人思维方式提供

了可能，他以另一开端的方式，重建德意志的、

本己的、本土的、家乡的、土地的任务。⑤

在这三个方面，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都与胡

塞尔有或多或少的关联。通过 《黑皮本》而得到

明确的尤其是第三个方面。而在此之前，海德格

尔从未明确将胡塞尔与犹太主义联系在一起谈

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一）“本质决断”的问题

在写于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的笔记中，海德格尔
记录下他对胡塞尔哲学的思考：一方面他批评说

“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察方式从来没有进入到本质

决断的领域之中”，另一方面他自夸说 “我对胡

塞尔的 ‘攻击’……创建了 （ｇｒüｎｄｅｎ）一个在
存在者的优先地位与存在真理的创建之间做出的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Ｊａｓｐ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ａ．ａ．Ｏ．，Ｓ．
１０１．

参见 Ｈ．Ａｒｅｎｄｔ／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ｒｉｅｆｅ１９２５ｂｉｓ１９７５ｕｎｄ
ａｎｄｅｒｅ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２００２，Ｓ．
６８．

Ｐ．Ｔｒａｗｎｙ，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 ｄｅｒＭｙｔｈｏｓｄｅｒｊüｄｉｓｃｈｅｎ
Ｗｅｌｔｖｅｒｓｃｈｗｒｕｎｇ，ａ．ａ．Ｏ．，Ｓ．９１．

参见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Ｒｅｄｅｎ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ｅｉｎｅｓＬｅｂ
ｅｎｓｗｅｇｅｓ，ａ．ａ．Ｏ．，Ｓ．８１－２７４．

参见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 Ｅｒ
ｅｉｇｎｉｓ），ＧＡ６５，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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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决断的历史时刻”。①

这里两次谈到的 “决断” （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ｅｎ）
都是复数。自 《存在与时间》以来，海德格尔就

一直在强调 “决断”或 “决心”，但并没有具体

说明需要对什么做出决断。洛维特曾对他在弗莱

堡大学的学习生涯回忆说：“海德格尔……最早

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是我们期待他会提出

一套崭新的哲学系统，反而是因为他的哲学意愿

所具有的内容的不确定性与纯粹的呼吁性格，以

及他的精神之强度以及对于那 ‘唯一的要务’之

专注。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个 ‘唯一’其

实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一个纯然的决心，没有一

个确定的目标。‘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只是不知

道为了什么。’这是一名学生某日想出的一个笑

点准确的玩笑话。”当然，洛维特此时已经发现：

“这个面对着虚无的赤裸裸的决心，将虚无主义

甚至 ‘民族社会主义’隐藏在内。然而这决心一

开始却也带有一些特征，使人以为它带有宗教意

味的忧虑，因而将他的虚无主义与 ‘民族社会主

义’掩盖了起来。”②

而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１日于莱比锡大学举办
的德国学者庆祝 “纳粹革命”大会上所做祝辞的

第一句话中，海德格尔已经给出对 “本质决断”

的一个略为具体的说明：“元首召唤德意志人民

做出选择。但元首并不想从人民那里得到什么。

毋宁说他给予人们以最高的自由决断的直接可能

性：它———全体人民———究竟是要它的本己的此

在，还是不要它。”③ 即是说，人民在这里所面

临的决断是要不要本己的存在。这是一个十分形

而上学和诗话哲学的说法，但又怪异地与元首的

恩赐联系在一起，让人感觉这更多是海德格尔受

戈培尔宣传风格的影响。

然而另一个同样有所具体化的说明是在 《黑

皮本》中，它更多地标明所有这些宣传最终有其

哲学思考的根基。海德格尔在这里写道：“本质

决断绝不意味着：战争还是和平，民主还是权

威，布尔什维克还是基督教文化———而是意味

着：究竟是 思义 （ｂｅｓｉｎｎｅｎ）并通过 ‘存有

（Ｓｅｙｎ）’去寻找开端性的本成 （Ｅｒｅｉｇｎｕｎｇ），还
是妄想去最终地 ‘人化’那些失去了根的人

类。”④

至此，我们已经无须在海德格尔的批评面前

为胡塞尔辩护了。因为胡塞尔当然 “从来没有进

入到”、也永远不会进入到这样一种 “本质决断

的领域之中”。实际上，海德格尔的这些 “攻

击”总的说来都是无法反驳，也是无需反驳的，

因为它们既没有给讨论留下空间，也完全是无意

义的，无论是这些命题所预设的前提，还是从这

些前提推导出的结论，终究是一种在自言自语中

的自说自话。

但特拉夫尼在海德格尔的这段话中似乎看到

海德格尔反犹主义的整个存在历史和存在论背

景：“胡塞尔的现象学 ‘从来没有’达到过、进

入到 ‘本质性决断的领域’之内的水平，这应归

罪于胡塞尔属于犹太族。除此而外，更成问题的

是，这使得 ‘二战’以后他经常在讲演中对与

‘思义的思 （ｂｅ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ｎＤｅｎｋｅｎ）’相区别的
‘算计的思 （ｒｅｃｈｎｅｎｄｅｓＤｅｎｋｅｎ）’的批评，带上
了一种腐臭的异味儿。———而这种计算的思维永

远不会像 ‘思义的思 （ｂｅ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ｎＤｅｎｋｅｎ）’一
样，在其身上发现 ‘本土性’，因为， ‘家乡’

中的 ‘本土性’的对立概念之一，就是 ‘无世

界性’，而作为 ‘制作性’之结果的 ‘无世界

性’，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恰恰是犹太人的特

征。到底理性本身应该是犹太人的存在历史上的

发明呢，还是海德格尔把犹太人解释成：是 ‘制

作性’在其中发展实现自身的一种形式？”⑤

事实上，在特拉夫尼于此提到的一系列海德

格尔式的概念或 “行话”之间存在着一个逐步展

开的思路，它的起点是 “本质决断”，在此决断

中已经包含着对两种 “思”的区分。所谓 “决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ＸＩＩＸＶ（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Ｈｅｆｔｅ１９３９
－１９４１），ａ．ａ．Ｏ．，Ｓ．４６ｆ．

［德］卡尔·洛维特：《一九三三：一个犹太哲学家的

德国回忆》，欧立远译，台北：行人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２—
５３页。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Ｒｅｄｅｎ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ｅｉｎｅｓＬｅｂ
ｅｎｓｗｅｇｅｓ，ａ．ａ．Ｏ．，Ｓ．１９０．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ＶＩＩＸＩ（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Ｈｅｆｔｅ１９３９－
１９４１），ＧＡ９５，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２０１４，Ｓ．
１９１ｆ．另参见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ＸＩＩＸＶ（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Ｈｅｆｔｅ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ａ．ａ．Ｏ．，Ｓ．１６ｆ．

Ｐ．Ｔｒａｗｎｙ，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 ｄｅｒＭｙｔｈｏｓｄｅｒｊüｄｉｓｃｈｅｎ
Ｗｅｌｔｖｅｒｓｃｈｗｒｕｎｇ，ａ．ａ．Ｏ．，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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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说到底就是在这两种 “思”的类型之间做

出抉择。

（二）“思”（ｄｅｎｋｅｎ）与 “思义 （ｓｉｎｎｅｎ）”
的问题

在从概念和方法上放弃了 “哲学”连同与它

内在相关联的 “沉思” （笛卡尔、胡塞尔）和

“反思” （康德、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曾提

出后哲学的 “思”的任务。无论是在他自己的

“什么叫做思？”或 “哲学终结与思的任务”或

“科学不思”等等说法中，还是在理查德森的

《通过现象学到思想》对海德格尔思想阶段的划

分中，海德格尔都赋予或同意赋予 “思”以一种

不同寻常的深刻含义，甚至用它来取代通常意义

的 “哲学”、“逻辑”、“沉思”、“反思”，乃至

“形而上学”。但现在， “思”也被视作有问题

的。为了将他的哲学思考与犹太人的理性算计区

分开来，他甚至不惜放弃他一直持守的 “思”的

概念，或至少对它做进一步的限定。他似乎认为

必须在 “思”前面加上 “思义 （ｂｅｓｉｎｎｅｎｄ）”的
定语，才能使它有别于 “算计的思”或 “理性

的思”。① 随之，所谓 “科学不思”的说法在这

里实际上也已被放弃，因为科学也是 “思”，是

一种 “算计的 （ｒｅｃｈｎｅｎｄ）思”。
通过从对 “思义的思”和 “算计的思”的

区分，海德格尔实际上放弃了 “思”，同时寻求

将 “思义”作为其方法论的核心。如果我们看到

“思义”和 “自身思义”在狄尔泰和胡塞尔的历

史哲学思想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以及在他们那里被

用于 “历史性理解”的广泛程度，那么我们会认

为，海德格尔至少是想从狄尔泰那里获得方法论

方面的支持；我们会觉得，这很可能是他后期对

狄尔泰遗产的唯一的坚持不懈所在。② 但若果如

此，海德格尔就是迈出了回到了狄尔泰之前的一

个大退步，因为狄尔泰恰恰认为已经在胡塞尔那

里找到了更为有效的把握精神生活的方法和手

段。

就此而论，早期的现象学海德格尔诉诸于胡

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后期的解释学海德格尔试图

在方法上回溯到狄尔泰那里。而他自己始终持守

的、只是偶尔放弃的方法论意义上 “思”，在后

期逐步向 “诗”过渡，几近于 “诗”。从总体上

看，海德格尔的 “思”有其特色，但最终还是失

于散漫，并没有能够超出现象学本质直观的意识

描述方法，甚至没有掌握对精神生活之思义与对

历史性之理解的狄尔泰精神科学操作方法，遑论

形成自己的方法。这是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一个主

要问题所在。

如今我们不得不感叹纳托尔普所具有的哲学

上的敏锐！早在１９２２年，在读完海德格尔的所
谓 “纳托尔普报告”并表达了诸多的赞叹和认同

之后，他就已经说出了唯一一句对海德格尔之思

的保留意见：“要从这样一种通观出发向前逼进

到一种方法的可靠性上，确实还有不少事情要

做。”（书信Ｖ，１６３）
（三）雅利安－德意志人与犹太人的差异与

对立问题

在雅利安－犹太人的差异与对立的问题上，
与其说海德格尔在 “领导元首”，不如说是他

“被元首领导”。还在其写于１９２４年的 《我的奋

斗》（１９２５／２６年出版）中，希特勒就明确提到：
“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在另一处

他还说：“对种族问题和犹太人问题如果没有最

清楚的认识，德意志民族就不会复兴。”③

海德格尔在其后期思想中常常考虑的一件事

就是划清德国人和与犹太人的界限。但首先他的

所谓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说法在这里无法成立，否

则德国人与说德语的犹太人胡塞尔、弗洛伊德、

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便是一家人。在此意义上，

海德格尔是无法将他的语言主义立场贯彻到底

的。而后，如前所述，他也试图将德国人和犹太

人归入到不同的思的方式之中：算计之思和思义

之思。于是，思的任务被限定在思义的任务上。

所谓科学不思，最终转变为科学不思义。不过

“思义”或 “自身思义”也恰恰是犹太人胡塞尔

６７

①

②

③

关于海德格尔的 “思义之思”和 “算计之思”方法，

还可以参见 ＲｅｎａｔｏＣｒｉｓｔｉｎ，“Ｒｅｃｈｎｅｎｄ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ｕｎｄｂｅｓｉｎｎｅｎｄｅｓ
Ｄｅｎｋｅ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ｄｉｅＨｅｒａｕｓ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ＬｅｉｂｎｉｚｓｃｈｅｎＭｏｎａｄ
ｏｌｏｇｉｅａｍＢｅｉｓｐｉｅｌｄｅｓＳａｔｚｅｓｖｏｍＧｒｕｎｄ”，ｉｎＳｔｕｄｉａＬｅｉｂｎｉｔｉａｎａ，Ｂｄ．
２４，Ｈ．１（１９９２），ｐｐ．９３－１００．

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已经指出： “在后期的海德格尔那

里，狄尔泰历史哲学的元素事实上是被淡化和忽略了。”

对此，可以参见 ［德］迪特尔·拉甫：《德意志史———

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中文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ｅｓ：波恩，
１９８７年，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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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提出的命题和方法，在他之前当然还有狄尔

泰，在他之后还有狄尔泰的犹太女婿米施等等。

按照纳粹的口号，德意志的本源是血与土

地。海德格尔虽然没有将德意志与犹太人的差异

建立在以血或血统为基础的生物学种族主义基础

上，但他最终是将这个差异回溯到犹太人的居无

定所的游荡和德意志人的立足本土的定居的空间

范畴上。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的讨论班上他曾说过这
样一段话：“对于一个斯拉夫的民族来说，我们

德意志的空间的自然本性的规定，显然是不同于

对于我们来说的规定。对于居无定所的闪米特民

族来说，对这种规定就从来没有过感觉。”① 可

能因为这种说法过于勉强，海德格尔并未在其他

文本中再次提及这种经不起推敲的主张。而之所

以经不起推敲，一方面是因为德意志人并不从来

就立足于或定居在他们目前所理解的本土上；另

一方面，这种立足本土的特点与假定存在的自成

一体的、固定不变的德意志性是什么关系，也是

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也许我们只能满足于特拉

夫尼对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的确

定：“‘大地’对海德格尔而言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地球的意思。而是指，对于不同的民族而显得

完全不同的、在其相应的水土中的 ‘生根’。在

这个意义上，德意志的国土唯一地适应于德意志

人。”

这样，在家园的观点上，海德格尔恰恰就站

到了他的哲学立场的对立面上。此时对持久稳定

的空间性的弘扬，与他早年对变化流动的时间性

的强调形成对比。与此时强调土地的海德格尔相

比，始终强调河流的胡塞尔实际上要离赫拉克利

特更近些。

（四）现代与科技问题以及第一开端与另一

开端问题

海德格尔的 “形而上学的反犹主义”或

“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带有一个鲜明的理论特

征：将犹太思维视作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所有

类型的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倘若这种做法只是海

德格尔的一种策略，那么他的反科技和反现代就

仅仅是他的反犹主义的外衣；但如果它是海德格

尔的真信念，那么就意味着，他将其反犹主义建

立在与反科技和反现代的立场相同的理论基础

上。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虽然不是生物学的

种族主义者，但仍然还是哲学的种族主义者或思

想的种族主义者。

这时也就可以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的

思义为何会表现为一种 “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

海德格尔为何要将胡塞尔的哲学以及其他犹太思

维贬低为 “空泛理性和算计能力”②。但进一步

的问题就在于，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形而上的

“存在历史的思义”能否与这种形而下的 “存在

历史的反犹主义”剥离开来。而对于海德格尔的

研究者来说，这个问题也就意味着是否能够将他

的存在哲学思想与他的政治哲学主张分离开来。

事实上，将犹太思维等同于当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乃至所有现代发展的做法是建立在犹太世界

阴谋论的虚构基础上，因此是一个很容易证伪和

反驳的命题。这是在海德格尔那里常常会出现的

情况：一旦他的 “存在历史思义”下坠到 “世

界历史思义”的阶段，一旦他从形而上的存在走

入形而下的存在者的空间，他在 “道德思义”和

“政治思义”方面的 “平庸”就无可掩饰地凸现

出来。

但在这里还需要留意，后期海德格尔并未完

全陷于拙劣而平庸的世界历史的思义。他在形而

上学的 “存在历史思义”方面也仍然处在不断的

运作中。

就科技与现代问题而言，在当代思想史上，

无论在海德格尔之前，还是在他之后，思想家们

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无限扩张提供了各种方式的

警醒和各种对其进行遏制的建议，而且其中有许

多恰恰是犹太思想家，例如胡塞尔通过对欧洲科

学危机的尝试原因的分析而展开的历史现象学，

约纳斯在责任伦理学与生态哲学等方面所做的倡

导。但所有这些在海德格尔的眼中应当都还属于

旁枝末节的思考，甚至仍然属于算计理性的范

畴，没有把握到古希腊形而上学传统中的 “隐秘

７７

①

②

参见 Ａ．ＤｅｎｋｅｒｕｎｄＨ．Ｚａｂｏｒｏｗｓｋｉ（Ｈｒｓｇ．），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ｕｎｄ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４，
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ｕ．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９，Ｓ．８２．也可参见
Ｐ．Ｔｒａｗｎｙ，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ｄｅｒＭｙｔｈｏｓｄｅｒｊüｄｉｓｃｈｅｎＷｅｌｔｖｅｒｓｃｈｗｒｕｎｇ，
ａ．ａ．Ｏ．，Ｓ．３３，Ａｎｍ．２．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ＸＩＩＸＶ，ａ．ａ．Ｏ．，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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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因素”①。海德格尔的许多说法表明，他

将犹太思维的根源一直追溯到古希腊人那里，因

而在他那里与在尼采那里一样，古希腊带有双重

的含义。例如，他在充满反犹主义味道的不来梅

讲演中说：“路标不仅仅回指地表现在从 λ？γο？
而来的思的起源中，而且它也前指地表现在算计

之思的极端形式中以及它的主宰的日益加固

中。”② 在这里，古希腊 “逻各斯”意义上的理

性话语被视为当代和未来的算计理性与制作性意

义上的科学技术的起源和先驱。这与特拉夫尼的

说法一致：海德格尔想要在犹太人的 “算计的熟

练”以及 “计算能力”中找出某种特定的思维

形式，最终是 “非常宽泛地把算计与理性连接在

一起，以便把他以前的老师胡塞尔也纳入到某种

历史序列之中去”③。类似的努力还表现在海德

格尔用 Ｄｉｃｈｔｅｎ、Ｓａｇｅｎ、Ｒｅｄｅｎ、Ｄｅｎｋｅｎ、Ｓｉｎ
ｎｅｎ、Ｓｅｉｎ／Ｓｅｙｎ等德语词来重新诠释或替换

等希腊概念的尝试中。

因此，海德格尔所说的 “第一开端”并不是

指整个古希腊思想，而只是其中的某些部分。而

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尼采追求的那个部

分。古希腊的 “理论”、 “逻各斯”、 “认识”、

“理念”等等核心范畴，在海德格尔看来都需要

得到德意志角度的重新思考和解释。在此意义

上，海德格尔所说的德意志的 “另一开端”也只

是对 “第一开端”的复兴与再审。这里展现的分

歧和冲突最终回归到古希腊自身包含的对立之

上：科学与文学、理性与诗性、知识与浪漫、日

神与酒神、表象与意志、明智与癫狂，诸如此

类。

可是在充满尼采气味的思考中为何要将犹太

人作为替罪羊牵扯进来？这很可能与如何合理地

将尼采与希特勒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有关。海德格

尔究竟是从形而下的世界历史思义中的犹太人及

其罪责的思考而意欲上升至对古希腊开端的某些

部分的形而上的存在历史思义中，还是反过来从

存在历史的思义下降到关于世界历史思义的反犹

主义结论中，这恐怕是一个唯有海德格尔自己才

能回答的问题了。

海德格尔与尼采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

题。尼采的思想，很可能引领着后期海德格尔思

想中最形而上的那个部分。④ 但与尼采相比，海

德格尔在个人气质上已经先输一筹，而后在语言

风格上再输一筹。这两者之间存在联系。或许可

以说，海德格尔在个人气质方面越是表现为算计

和狡黠，他在语言风格上也就越是显得娇柔和做

作。

七、作为结尾的几点补充说明和感想

１．海德格尔去世前曾将一篇写于１９４５年的
就其１９３３年担任校长职务所做的自我说明文字，
或者不如说，自我辩护文字交给他的儿子海尔

曼，让他在适当时间发表。他在其中向责难他的

人反问：“如果人们在寻找有罪者并对其进行量

罪，那么难道不也有一种本质错失的罪责吗？那

些当时就如此具有先知的才华，看到未来将会到

来的一切———我没有这么智慧———，那么他们为

什么等了十年才来对抗这个灾祸呢？为什么当时

恰恰不是他们挺身而出将一切从根本上转向好的

方面呢？”⑤

海德格尔的这个自我辩护常常会让人联想到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因此让－吕克·南希也将阿
伦特标示艾希曼的 “恶的平庸”（Ｂａｎａｌｉｔｔ）⑥ 的
语词转用于海德格尔，并将自己的论文标题直接

定义为 “海德格尔的平庸”！⑦

海德格尔何以是 “平庸的”？作为一个存在

历史的思义者和世界历史的思义者，海德格尔说

服人们相信，而且他的追随者们也的确相信：海

德格尔具有比普通民众和纳粹政权更为深邃的历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ＸＩＩＸＶ，ａ．ａ．Ｏ．，Ｓ．６７．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ｒｅｍｅｒｕｎｄ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ｅｒＶｏｒｔｒｇｅ（１９４９，

１９５７），ａ．ａ．Ｏ．，Ｓ．１５８．
Ｐ．Ｔｒａｗｎｙ，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 ｄｅｒＭｙｔｈｏｓｄｅｒｊüｄｉｓｃｈｅｎ

Ｗｅｌｔｖｅｒｓｃｈｗｒｕｎｇ，ａ．ａ．Ｏ．，Ｓ．３７．
毋庸置疑，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现象学部分是由胡塞尔引

领的。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Ｒｅｄｅｎ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ｅｉｎｅｓＬｅｂ
ｅｎｓｗｅｇｅｓ，ａ．ａ．Ｏ．，Ｓ．３７６ｆ．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Ｅｉｃｈｍａｎｎｉｎ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
Ｂａ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ｖｉｌ，Ｆａｂｅｒ＆Ｆａｂ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３．

Ｊｅａｎ－ＬｕｃＮａｎｃｙ，“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ａｎａｌｉｔｔ”，ｉｎＰ．Ｔｒａｗｎｙ
ｕ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Ｊ．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Ｈｒｓｇ．），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ｉｅＪｕｄｅｎ，ｎｏｃｈｅｉｎ
ｍａｌ，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２０１５，Ｓ．１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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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洞察力和政治敏锐性。然而当他在这方面能力

的缺失得到明显证明之后，他反过来用 “没有这

么智慧”来进行自我辩解。这里不得不感叹，一

旦涉及犹太人，海德格尔的这个 “天才思想家”

或 “大师思想家”就会立即显得像是一个上帝的

弃儿，无论是在他的理论论证方面，还是在他对

此所做的自我辩护方面。他已无法再扮演那个冷

眼静观、无所不知的智者之师的角色了。

桑巴特在其海德堡回忆录 《与时代精神相遇

———海德堡往事１９４５－１９５１年》中曾写道：“在
正直、聪明及纳粹三项特质中，一个德国人只能

具有其中两项。如果他是纳粹，并且聪明，那他

就不会正直；要是身兼纳粹与正直，那他就不聪

明；如果他聪明正直，就不会是纳粹。这是当时

流传的 ‘笑话’之一，大家都知道其含意。不过

这基本上一直是划分不同德国人的最简单的方

法。”①

这个划分标准，如今用在海德格尔身上依然

灵验。若我们无法确证海德格尔是否是纳粹，那

我们还要为海德格尔是否能够集聪明和正直于一

身而耗费心神。现在，海德格尔是纳粹，尽管只

是某种贵族纳粹，这一点已然确定无疑。至于他

的另一项是聪明还是正直，已经无关紧要了。

但我们有许多因为聪明而正直而无法成为纳

粹的例子或榜样：文化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特奥

多尔·里特 （ＴｈｅｏｄｏｒＬｉｔｔ，１８８０－１９６２年）。当
时他曾收到来自学生圈的一个带有反犹色彩的通

信问询：在他的哲学中是否没有充分顾及民族的

因素和生物学的意义？他情绪激动地在回信中写

道：“我应当站到那面钩十字旗下去吗？我应当

将右手伸向天空，并且用发誓和恳求的声音呼

喊：亲爱的朋友们：我也与你们同在，我也是民

族的！？难道人们看不出，在这后面丧失殆尽的

是什么样的尊严；人们在向我要求何种道德的不

可能？人们究竟在要求什么？人们在要求无条件

地服从党的纲领，服从党的纲领的所有要点！这

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就是做不到！”② 此后，

里特作为莱比锡大学校长与纳粹当局发生分歧。

他于１９３７年被禁止讲演，并且于５７岁时便提前
被退休。但他仍然发表文章批评主流的意识形

态。战后他执教于波恩大学，并在那里建立了教

育科学研究所，继续推行他的带有狄尔泰烙印的

精神科学教育学。

２．哈贝马斯曾批评德国的专业哲学家们在
对待海德格尔政治参与的问题上不做表态，虽然

也能看到对海德格尔的相关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

思想的批判，“但这种批判的影响却很小。无论

是弗兰森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所提供的批判性阐

述，还是胡戈·奥托和奥托·珀格勒就海德格尔

的政治参与所提供的新近认识，它们的影响都没

有能超出专业的范围”。③

而另一方面，德国的专业哲学家们则反过来

抱怨，由于过多纠缠于海德格尔的世界观而非著

作，海德格尔的思想至今没有受到严肃的学术讨

论。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椅的持有者君特·费伽尔

在其 《马丁·海德格尔：自由的现象学》一书开

篇写道：“尽管海德格尔无可争议地属于这个世

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人们也还是不能说：他的工

作不言而喻地体现在当下的哲学论辩中。虽然海

德格尔被阅读，被讨论，但他并非毫无争议地被

视作哲学经典作家。即使有时将他称作经典作

家，人们也并非没有顾虑。而且人们一开始就会

觉得必须赞同这种顾虑。人们在做论证时会依据

康德、亚里士多德，依据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

也会依据胡塞尔，但最终却不会依据海德格尔；

当人们在澄清和解决哲学问题的过程中用其他概

念手段无法进一步前行时，人们会咨询上述作家

和其他作家的文本，但不会咨询海德格尔的文

本。海德格尔也不会像康德始终还在做的那样给

出问题；几乎没有一部关于海德格尔的研究是将

他严肃地视作讨论伙伴的，同样也找不到可以为

理解他的那些需要阐释的文本减轻难度的注疏，

类似伟大的注疏家们对康德和亚里士多德所做的

９７

①

②

③

ＮｉｃｏｌａｕｓＳｏｍｂａｒｔ，ＲｅｎｄｅｚｖｏｕｓｍｉｔｄｅｍＷｅｌｔｇｅｉｓｔ．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
ｇｅｒＲｅｍｉｎｉｓｚｅｎｚｅｎ１９４５－１９５１，Ｓ．Ｆｉｓｃｈｅ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２０００；中译
本参见 ［德］尼古劳斯·桑巴特： 《海德堡岁月》，刘兴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２页。
参见ＰｅｔｅｒＧｕｔｊａｈｒ－Ｌｓｅｒ，“ＩｓｔＴｈｅｏｄｏｒＬｉｔｔｉｍ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３３ｚｕＨａｋｅｎｋｒｅｕｚｅｇｅｋｒｏｃｈｅｎ？”ｉｎＴｈｅｏｄｏｒ－Ｌｉｔｔ－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７，
２０１０，Ｓ．２５６．

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Ｗｅｒｋｕｎｄ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ｉｎＶ．Ｆａｒｉａｓ：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Ｓ．Ｆｉｓｃｈｅｒ：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９８９，Ｓ．３５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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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注疏。”①

但费伽尔描述的这种海德格尔研究现状并不

会令人感到诧异，因为看起来这种研究现状的形

成颇受海德格尔本人的认可。一方面，海德格尔

身前问世的几部重要海德格尔研究著作都得到他

某种程度的赞许，例如理查德森和珀格勒的相关

著作，它们都属于对道路而非对著作的研究。另

一方面，对海德格尔的研究确实有别对弗雷格、

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狄尔泰、布伦塔诺等人的

研究。费伽尔描述的海德格尔研究现状，也类似

于现今的尼采研究现状。但这恰恰满足海德格尔

本人的意愿。他自己在 《哲学论稿》中就声言：

“使自己变得可理解，此乃哲学的自杀。”② 因

此，如果海德格尔还在世，他或许不会去在意费

伽尔的抱怨。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海德格尔研究现状，背后

的原因固然有很多，而且其中必定包含着一个与

海德格尔本人要求相关的原因：他强调要更多关

注他的道路而非著作。在这个要求背后起作用

的，或者说，与这个要求本质相关的，与其说是

胡塞尔的 “永远的初学者”的自我要求，还不如

说是基于黑格尔 “真理是全体”以及尼采的

“权力意志”的历史哲学思想。

在著作中得以固定下来的真理有效性与在思

想道路上不断流动起作用的权力意志相比，前者

相对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过多关注前者而忽

略后者，那么这就会违背权力意志的发现者和倡

导者的意向与宗旨。因为如果在世界史和思想史

上真正起作用的是 “权力意志”，那么这个意志

所意欲的权力、所表达的话语、所留下的文本，

就应当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那些被称作 “海德格

尔思想著作”的东西不过是海德格尔权力意志的

宣泄物，那么那些或可被称作 “海德格尔思想道

路”的东西才真正代表着海德格尔的权力意志本

身。

３．海德格尔自己在 “黑皮本”的扉页上曾

摘录过莱布尼茨的话：“谁仅仅从我发表的著述

中了解我，他就不了解我。”③ 他的意思是指，

如果没有读过他的这些笔记，也就谈不上对他的

了解。因而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在笔记本中

显露出这类语言风格的海德格尔，很可能要比在

著作与讲座中的海德格尔更为真实。海德格尔在

自己的遗嘱方面一直十分用心，将许多文本安排

在自己身后发表，如在本节第 １点中提到的文
字，《明镜周刊》的访谈文字。这样也可以大致

理解海德格尔在遗嘱中为什么要规定这些笔记必

须作为他的全集的最后部分发表。或许他希望在

研究者们熟悉了公开的海德格尔之后面对一个私

密的海德格尔时会大吃一惊；或许他归根结底将

这些笔记看作他的本真哲学遗嘱。而且这个问题

最终还会回溯到与海德格尔这些后期笔记的编者

彼得·特拉夫尼在其编后记著作 《海德格尔与犹

太人世界阴谋的神话》中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上

去：他的反犹主义是否可以被视作一种存在历史

的反犹主义？甚至可以反过来问：海德格尔哲学

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反犹主义哲学？

而以上的阐释与论述，可以算作对特拉夫尼

问题的一个回答尝试。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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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 《天主实义》中 “人性善”一说的经院学背景


江　璐

【摘要】本文旨在论证利玛窦 《天主实义》中所论述的 “人性善”属于宗教改革前基督教历来的传统学说，以此来纠

正明清西学东渐学界中将儒家人性善论点视为与基督教思想不兼容的倾向。并将第七篇与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加

以对照，揭示这一部分在阿奎那伦理学体系中的位置，同时也通过后者解读和分析第七篇的内容和思路。

【关键词】利玛窦；托马斯·阿奎那；人性善；目的论；自由意志

中图分类号：Ｂ９７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８１－０７

一、人性善：利玛窦和经院学

１５６８年，１６岁的利玛窦遵从父命来到罗马
的智慧大学 （Ｓａｐｉｅｎｚａ）学习法律，在此一年前，
碧岳五世 （ＰｏｐｅＰｉｕｓＶ）将托马斯·阿奎那尊为
教会博士 （Ｄｏｃｔｏｒ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ｅ），从而确立了后者
在神学上的权威地位。１５７１年，利玛窦加入了
耶稣会，从１５７２年９月１７日起，他在耶稣会的
罗马学院 （ＣｏｌｌｅｇｉｕｍＲｏｍａｎｕｍ）学习并在罗马
一直待到１５７７年。罗马学院由耶稣会创始人罗
耀拉 （ＩｇｎａｔｉｕｓｏｆＬｏｙｏｌａ）于１５５０年所创立。按
照罗耀拉的设计，罗马学院的学生要学习人文学

科、哲学和神学。罗耀拉要求他修会的成员在神

学上跟随圣经和托马斯·阿奎那，在哲学上跟随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①那里，对利马窦成长有着

深远影响的是白拉明 （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ｌｌａｒｍｉｎｅ）和克
拉维乌斯 （Ｃｌａｖｉｕｓ）这两位教授。②后者所编辑
和注释的 《几何原本》之后通过利玛窦在中国得

到译介，他也由此在国内研究中较为知名。然而

就白拉明对利玛窦的影响，至今还鲜有较深入的

研究。白拉明于１５６９－１５７６年间在卢汶大学任
教，讲授托马斯·阿奎那的 《神学大全》。在他

的努力下，这部作品成为了耶稣会的基本教材。

１５７６－１５８８年，白拉明在罗马任教。③白拉明刚
刚来到罗马的时候，正是利玛窦在那逗留的最后

几个月，但就这短短的时间之内，这位著名人文

主义学者就在利玛窦身上深深打下了烙印。随

后，决定去中国传教的利玛窦于１５７７年５月来
到葡萄牙等待去印度的帆船，在此期间，他在科

因布拉大学继续他的学业，当地哲学院使用的教

材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书卷，另外此学院当时正

在编撰 《科因布拉亚里士多德作品评注系列》

（Ｃｏｉｍｂｒ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④从而可见，利玛窦的
知识背景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

哲学、神学。这对本文将要讨论的 “人性善”的

论题，有着关键的联系。

众所周知，利玛窦在 《天主实义》第七篇中

明确树立了 “人性善”这一观点。然而，至今仍

然没有理清的是这一观点在当时西学东渐之错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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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复杂的知识背景中的具体位置。在西学东渐研

究中，还常常有人喜欢把儒家的 “人性善”观点

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对立起来，在这种做法之下，

利玛窦所提出的 “人性善”就更加费解了，因而

国内对利玛窦 《天主实义》研究出现了一个误

区：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利玛窦提到这一点时，

是出于传教目的而对儒家做了妥协。① 最先应该

是罗秉祥在２０１０年的一篇文章中揭示了这种解
释的偏失之处，他提醒研究者更多地去了解利玛

窦的天主教神学背景，并指出阿奎那认为人性中

趋向美德的天性本身在始祖堕落后的状态中仍然

完整无损，这一点给利玛窦留下了肯定儒家之人

性本善一说的余地。② 同时他评论到： “尽管欧

洲天主教神学以前没有 ‘人性本善’的神学命

题，但却有足够论述支持这个看法。利玛窦大胆

肯定人性本善，使汉语神学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③ 这一评价却仍然欠妥，笔者要指出的是

“人性本善”其实就是欧洲中世纪神学的正统说

法，利玛窦仅仅是在传达传统学说。应该说，利

玛窦在这一点上，找到了与儒家的真正共通之

处，儒生所提出的问题，也与中世纪关于行为之

善恶的讨论有着相通之处。国内研究过分偏重基

督教原罪观，或许是因为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学

说的变化，使得宗教改革前的传统学说变得鲜为

人知。比如，加尔文在他的 《基督教要义》第二

卷第一章第八节中就说到，通过原罪，人之本性

是整个都败坏了，他灵魂之每一个部分都被损

伤。这样的 “人性恶”的观点，通过霍布斯、康

德等出自新教传统的思想家，影响了国内学界对

基督教的认识。然而，就这一点而言，利玛窦所

代表的耶稣会和罗马天主教传统却与新教传统有

着巨大差异：就前者而言，中世纪关于人性善的

传统学说一直 （甚至直到今日）得到保留。因为

籍着这一点所要强调的是人作为受造物的肖像性

（ｉｍａｇｏＤｅｉ）的地位，而这是人就是在原罪之后
也不会遗失的本质特征。④

在下文的第二部分中，笔者将先简要勾勒一

下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特别是与利玛窦在

《天主实义》第七篇内容相关的部分；然后在第

三部分中，将结合阿奎那的学说分析 《天主实

义》第七篇，从而论证 “人性善”为阿奎那伦

理学之传统学说的这一论点。

二、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人之行动的学说

阿奎那的学说具有很浓的亚里士多德目的论

和智性主义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的色彩：他肯定了
人之行动是自发的，也就是其行动的本原在于人

自身。而人之所以为其自身行动的原因，是因为

人有对其行动的目的之认识 （ｎｏｔｉｔｉａｆｉｎｉｓ，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ｆｉｎｉｓ）。因为只有这样，他行动的原因才会是
内在的，即他的目的因在他自身中。人之行动所

涉及到的人之机能有两个：理智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ｓ）
和意志 （ｖｏｌｕｎｔａｓ），后者被阿奎那定义为 “理性

欲求” （ａｐｐｅｔｉｔｕ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⑤ 所以，意志欲求
能力的特性就在于它以一个目的为其欲求的目

的，而在理性的人那里，意志作为一种理性欲求

则以理智所领会到为 “善”的东西为其欲求目

的。⑥ 理性以目的因的方式来推动意志，而意志

则为某一具体行动的动力因 （ｃａｕｓａ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ｓ），
因为它推动了人灵魂中使得人得以活动的机能。⑦

理智颁布一个形式为 “你该做……”的命令，以

此规定了意志，而意志则推动灵魂的其它机能而

引发一个相应的行动。⑧ 意志的行动有两种，一

种是内在的，即欲求某个目的，而另一种则籍着

人的行动能力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ｍｏｔｉｖａ）而执行某一外在
的行为 （比如行走等等）。就前者而言，人是不

可能被强迫的，因为这种内心的欲求活动是发自

于人之本性的。⑨ 意志其实是一种本性 （ｎａｔｕ
ｒａ），而每一个由上帝所安排以善为其终极目的
的受造物也就出于其本性而趋向善。然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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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罗秉祥：《利玛窦性善论：天学与汉学宋学之辨》，《哲

学与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第４２页。
同上，第４３—４４页。
同上，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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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会受到感性欲求的影响，意志的对象是普遍

的善 （ｂｏｎｕｍ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在具体个人的情况
下，由于每人的习性会有不同，所以在个体人的

判断之下，什么为善和合适的，这也会因人而

异。① 意向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是意志的行动，阿奎那将
“意向”定义为 “就目的而言的意志行动” （ａｃ
ｔｕｓｖｏｌｕｎｔａｔ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ｕｆｉｎｉｓ）。意志是一种理性的
欲求能力，它所欲求的对象是为理智所认识到为

善的对象。②

这样，阿奎那关于行动的学说大致上采用亚

里士多德的哲学概念来做分析和阐述。其中特别

突出的一点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在阿奎那得

到强调，并被融入后者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伦理学

之中。《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第一句话 “人的

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③，就在

阿奎那的伦理学中得到了相应的理论阐述：至善

的上帝作为造物主创造了万物，他为他创造的受

造物所意愿的同样为善，这样，每一个受造物都

自身就拥有一个朝向善的倾向。就人而言，作为

理性欲求的意志同样具有向善的倾向。④ 这一说

法，除了加入了基督教神学中造物的理论，以及

用此来为万物向善的倾向来做一种形而上的奠基

之外，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另外，阿奎那还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

阐述中世纪特有的关于人之行动的概念，比如所

谓的 “ｌｉｂｅｒｕｍ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的概念。首先，人之行
动是由潜能进入到现实的过程，而每一个行动也

就需要有一个动者使之进入现实。行动潜能可以

通过两种方式被激发进入现实：通过行动主体对

其自身潜能的执行 （ｅｘｅｒｃｉｔｉｕｍ），以及通过对其
执行对象的规定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在第一种方式
中，行动主体可以执行或不执行某一潜能，比如

可以看或不看，而第二种方式则指的是决定一个

特定的执行对象。按此区分也就可以区分理智和

意志在人之行动中的不同角色：第二种激发行动

潜能的方式其实在一个具体行动中是在时间上在

先的，理智必须规定某一个具体的对象，在此，

它作为形式因推动意志，而意志则作为动力因激

发自身进入现实，并针对这一对象来执行这一具

体行动。在阿奎那看来，并不是一切对象都是可

以供行动主体自由选择的。幸福在一切方面都被

理智视为 “善”，那么，意志也就必然要以此为

其目的，而当行动涉及到那些在理智的权衡之下

并非在任何方面都为善的对象时，意志也就有了

选择的自由。在此，意志也就被称作自由选择

（ｌｉｂｅｒｕｍ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它与意志是心灵的同一机
能。⑤ 由于除了幸福和对上帝的直观之外，其它

理智认为为善的对象都不是绝对的善，由此与意

志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就这些对象而言，行动

主体也就有选择的自由。⑥ 而且，仅仅有理智所

提供的从对象方面出发的推动是不足够的，必须

要有行动主体本身的意志活动，才可执行针对某

一特定对象的行动。此时，意志就籍着对理智所

提供的对象的欲求，而推动它本身，并继而推动

心灵的机能以及身体机能来具体执行这一特定行

动。从而可得出，上面所描述的两种方式都是使

得人得以行动的必然条件，首先要理智通过判断

确定某个行动对象，这是从对象的方面来看，或

是说，行动在形式上得到了规定，然后，意志必

须要欲求此对象，才可激发实际行动，这是从行

动主体的方面来看，或是说，行动有了动力因。

一个具体行动的实现需要这两个原因，这两者不

可缺一。然而，意志也是理智的动力因，因为理

智开始进行思考和判断，也就是从潜能进入现

实，这是由意志所引发的。因而，即便是针对那

些作为意志自然倾向的必然目的，意志也可以使

得理智做判断或不做判断，也就是上述的第一种

方式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意志在第二种

方式上依照其自然倾向的目的而行动，也是以意

志引发理智的判断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就是在

此情况下，意志也不是被理智必然性规定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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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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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Ｉ－ＩＩ，ｑ．９，ａ．２，ｒｅ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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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

注，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３页。
ＥｌｅｏｎｏｒｅＳｔｕｍｐ，“Ａｑｕｉｎａｓ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

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Ｍｏｎｉｓｔ，Ｖｏｌ．１０ｎｒ．４（１９９７），ｐ．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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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的。①

在 《论恶》（ＤｅＭａｌｏ）中，阿奎那说到，从
神学角度来看，不可以认为意志是被规定行动之

对象的理智必然推动的，因为这样一种认为使得

奖罚变得毫无意义。② 但是，从哲学角度来看，

也可论证，并非在所有行动中，意志都是被理智

必然推动的，而且即使是在那些被理智必然推动

的行动中，意志仍然是自由的，因为它发自于一

个内在的原理，因而也就是自愿和自发的，且没

有受到强迫。③ 由于作为人性之最终目的的幸福

或至善是普遍的善，所以在具体的行动中，人具

有针对两种相对立可能性的选择自由，用阿奎那

自己的例子来说，也就有选择看或不看某物的自

由，或是说，有着选择某个具体目的或不选择某

个具体目的的自由。而针对意志的必然对象，比

如幸福，意志也是可以使得理智思考或不思考此

对象的，如同上一段所述。

人是如何会犯错的呢？或以基督教的词语来

说，何以犯罪 （ｓｉｎ）的呢？阿奎那将其归咎于
无知、情欲、以及邪恶。④ 奥古斯丁认为，恶在

于人之意志。阿奎那赞同这一点，在他看来，意

志之意向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是一个以其外在实现而言为
罪 （比如通奸等等）的行为之主观及内在的一

面。作为有理智的人，人之行为总是具有内在

的、属于意志的一面的。是意志使得行为成为可

称赞的或是要被谴责的。⑤ 在阿奎那看来，就其

本性而言，意志是善的，这样，意志之本性的行

动也是善的，这指的是人对生存、生活和享受幸

福的欲求，然而，在道德上，意志是有两种可能

的，即为善或为恶。⑥

三、利玛窦 《天主实义》第七篇中关于

“人性善”以及 “恶从而来”

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和论述

　　梅谦立解释到，《天主实义》的第七篇并不
属于初稿，而是利玛窦在与雪浪洪恩就此 “人性

善”辩论之后所加。梅谦立还将第七篇划分为三

部分：（一）性善论 （４２１－４３９）；（二）论修行
（４４０－４８７）；（三）三教合一 （４８８－５２０）。⑦ 与

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相关的为其中的第４２１－４３８
段。这一部分可以围绕着中士所提出来的三个问

题分成三个部分：１）人性是否善？ （４２１－
４２９），２）恶从何而来？ （４３０－４３２），３）德性
是否属于人之本性？（４３３－４３８）。虽然这些问题
是在儒家背景下提出的，然而经院学中对此都有

充分的讨论，利玛窦在这拥有丰富的理论资源供

他回答中士提出的疑问。在这只需分析前面两个

问题便足以达到本文之论证目的。

在４２１段中，中士提出了一个新儒学的核心
问题，即王阳明所提出的人之本性为全然至善的

说法，⑧ 且提出了一个对此说的辩护：假设人性

并非是完美为善的，那么也就无法做到儒家所倡

导的 “率性修道”，因为一个不完满的本性不可

能成为修身养性的标准和指南。利玛窦的回应肯

定了性善论一说，但也留下了解释道德上的恶之

可能性的余地。

利玛窦的论述结构和方法其实非常符合经院

学中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维习惯。在中士一提出

问题之后，他马上说到，儒家正因为会有此类相

互矛盾的命题 （比如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

说相对立），是因为儒家不懂得求本 （第４２２）。
“本”也就是亚里士多德一直强调的 “原因”

（ｃａｕｓａ）。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中一直强调的是，
要认识一个事物，必须要认识其原因。从而，他

先对 “人性”和 “善恶”进行了定义，他将

“性”定义为 “各物类之本体”、“善”则为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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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梅谦立校勘的 《天主实义》版本，不再逐一标注。

参见罗秉祥：《利玛窦性善论：天学与汉学宋学之辨》，

前揭书，第４９页。



利玛窦 《天主实义》中 “人性善”一说的经院学背景

爱可欲”的东西，而 “恶”则为 “可恶可疾”

者。在这一点上，利玛窦追随经院学传统①，比

如，托马斯·阿奎那把善定义为万物所欲者

（“ｂｏｎｕｍｓｉｔｑｕｏｄｏｍｎｉａａｐｐｅｔｕｎｔ”，《神学大全》，
第１集第５题第４节释疑１）。

利玛窦认为，只有在对所要讨论的对象加以

定义之后，才可进一步进行论述。他按照经院学

的传统将人性定义为能够推理的生觉者。在确定

了上述几个核心概念的定义之后，利玛窦进而得

出中士所提出的问题的确定回答：“若论厥性之

体及情，均为天主所化生，而以理为主，则俱可

爱可欲，而本善无恶矣。” （第４２７段）这里他
所说的 “厥性之体及情”指的其实是人性之本质

（体）及属性 （情②），人之本性和其本质特性

（“情”），都是造物主所造，这一点符合阿奎那

的学说：在 《神学大全》第１编第９０题第２节
和第３节的正解中，阿奎那说到，人的理性灵魂
是唯独通过直接的造物所创造的 （而非由父母所

遗传，比如早期教会中灵魂遗传论一说所认为的

那样）。虽然他并没有说人性的属性也是由天主

所创造的，然而由于 “能推理”是人之固有属

性，所以，天主如创造了理性灵魂，那么人之推

理能力固然来自天主的创造。

单独从这一点，仍不足确立 “人性善”的结

论，利玛窦还要结合他所给出的 “善”的定义才

可达到目的。人之本性如 “以理为主”，而人之

理性认知对象却是可爱可欲的 （笔者在这将

“理”诠释为作为认知对象的真理，在宋明理学

中也是将 “天理”作为认知对象的③），因而为

善。也就是说，理智所认识到为可欲求的对象是

善的。利玛窦的这一思想体现了阿奎那在 《反异

教大全》中所说的每一个智性实体都倾向普遍的

善④，同时也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在 《尼各马可伦

理学》开篇第一句话中所说的 “人的每种实践与

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⑤

利玛窦使用了 “用”的概念 （第 ４２８段）
来阐述意志行动的自发性。“用”与第４２７段中
所提到的性之体相区分，后者为天主所造，所以

为善。“体用”这一对概念为理学的概念，理学

家们倡导体用一源，宋儒并没有清晰划分体和

用，而是认为 “用”中有 “体”，两者 “显微无

间”。⑥ 利玛窦对这一对概念的使用有别于儒家，

他将体理解为 “本质”、“本体”，而将 “用”理

解为 “理性之实践运用”。托马斯·阿奎那在

《神学大全》中即说到，“良知”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恰当地说来，并非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行动

（ａｃｔｕｓ），因为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ａ”从其词的构造上即
可看出 （也就是 “ｃｏｎ”：与……一同；加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认识、认知），所指的是知识与某个
具体事物间的关系，他认为将其改写为 “ｃｕｍ
ａｌｉ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与他者相连的认识）更加确切地
表达了这一词的含义，并且将其定义为 “就某行

动而言的认识之运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ａｕ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ａｄａｌｉｑｕｅｍａｃｔｕｍ）。⑦ 就良知即所谓的实践理性
而言，它却并不自身进行善恶间的选择，因而，

利玛窦会说 “用之善恶无定焉” （第４２７段），
而是要由 “情”来决定行动 （“所为情也”，同

上文）。

第４２９段中利玛窦写到 “情也者，性之足

也”，并将 “情”与 “理”对立起来。这一表述

中所说的 “情”则是情欲、爱欲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
ａｍｏｒ），因为这一说法在奥古斯丁、波纳文图拉、
路德等人那均能找到。奥古斯丁在对 《诗篇》第

９章的注疏中解释到， “灵魂之足 （ｐｅｓａｎｉｍａｅ）
正确地理解是爱 （ａｍｏｒ）：而当它为扭曲的时候，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梅谦立已经指明这一点，参见 ［法］梅谦立：《〈天主

实义〉的文献来源、成书过程、内容分析及其影响》，前揭书，

第１８１页。
这可通过与耶稣会传教士的圈子中所撰写、翻译的文献

之对比得以佐证。比如，在 《名理探》中，傅?际和李之藻将

玻菲力之五谓词中涉及到本质的两个，即 “宗” （ｇｅｎｕｓ，我们
现在称之为 “属”）和 “殊”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现为 “属

差”）视为 “性”，而将 “独” （ｐｒｏｐｒｉｕｍ，现为 “特性”）和

“依” （ａｃｃｉｄｅｎｓ，现为 “偶性”）则视为 “情”。参见 《名理

探》，傅凡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第
３３页。

参见孙铁琦：《宋明理学伦理知识论的学理批判》，《哲

学动态》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第３５页。
ＳｕｍｍａｃｏｎｔｒａＧｅｎｔｉｌｅｓ，ＩＩ，ｃａｐ．４６－４７．．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前揭书，

第３页。
邓国光：《“体用”：从佛学判教至经学义理》，《亚洲禅

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２０１３年，第 ４１２
页。

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Ｉ，ｑ．７９，ａ．１３，ｒｅｓｐ．ａｎｄＩ－ＩＩ，ｑ．
１９，ａ．５，ｃｏｎｔ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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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被叫做贪爱 （ｃｕｐｉｄｉｔａｓ）或情欲 （ｌｉｂｉｄｏ）；当
它为正当的时候，则被称为纯爱 （ｄｉｌｅｃｔｉｏ）或圣
爱 （ｃａｒｉｔａｓ）”；并且，将 “爱”比喻为 “灵魂之

足”，是因为 “籍着爱，灵魂被推动”而进行选

择。① 如果 “情”随着它自身之所欲，而偏离正

当的目的 （“理所指”）的话，那么人之行动则会

出现偏失。但在这里，我们不可以将 “情”理解

为 “情感”，“情”在这所指的其实是意志 （ｖｏｌ
ｕｎｔａｓ）。因为阿奎那说到，爱 （ａｍｏｒ）或情欲
（ｃｏｎｃｕｐｉｓｃｅｎｔｉａ）如果被理解为单纯的心理状况
（ａｆｆｅｃｔｕｓ），而并不是心灵之情欲 （ｐａｓｓｉｏａｎｉｍｉ）
或心灵之受动 （ｃｏ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ａｎｉｍｉ）（这两者是灵魂
的受动状况，而非自发的状况），则可被视为意

志之行动 （ａｃｔｕｓｖｏｌｕｎｔａｔｉｓ）。② 选择善还是恶，
那是属于 “情”的行动。

利玛窦以身体上的疾病打比方，来解释实践

行为上的失误。身体在有病的时候，会有感知上

的判断错误，比如将甜的东西判断为苦的。而在

心灵 （性情）入病之际，则会偏离它本应有的理

性判断 （“误感而拂于理”），以至于所爱与所

憎、是非判断，很少有正确的，而偏失真实的判

断 （“其所爱恶、其所是非者，鲜得其正，鲜合

其真者”）。在此，产生偏失的其实是理性判断能

力，而并非是意志选择了不当的目的 （恶）。与

此不同，上面所说的 “情”随 “其欲”，而偏离

“理所指”，却更多体现了奥古斯丁传统，即理性

与情欲之对立；然而在他进一步的阐述中，利玛

窦又转向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和托马斯主义的传

统，以理性判断之失误来解释道德上的失误。这

在他在阐述中转向判断之偏失，而并非继续讨论

意志这一点上可察觉。阿奎那提到 “出错的理

智”（ｒａｔｉｏｅｒｒａｎｓ），如此的理智会把恶的东西作
为行动的目标而提供给意志，比如说，理智要求

意志去他人的妻子那去寻欢，这就是要求意志去

作恶，意志若服从它，那意志也就是恶的。然而

如果 “出错的理智”是判断失误，比如将他人的

妻子错当成了自己的妻子，那么，在此为行为的

失误所负责的是理智，而意志则并不是恶的。前

一种情况是对神法 （ｌｅｘｄｉｖｉｎａ）的无知③，后一
种情况则是对情况的错误判断。具有 “出错的理

智”或 “出错的良知”（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ｒｒａｎｓ）并非

是人在堕落之后的普遍状态，而是即便在人所处

的堕落状况中也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人是可以获

知神法的。阿奎那认为，人作为上帝所创造的理

性生物，基础在神法之上的自然法也就潜在与人

之自然的性向中，而人若籍着自然理性之光对此

加以反思，永恒的律法 （神法）也就会颁布给

他。④ 所以利玛窦也就写到，因为人能够推理

（即具有理性思维能力），也就可以认识到理智的

错误，而对其加以纠正。由于是人之良能 “可以

认本病，而复治疗之”，很明显，利玛窦在这所

说的是人自身的纠错能力，而并非是超性的神恩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ａｃｅ）。
下一部分中士提出了一个关于恶的来源的问

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经院学中讨论得非常多的

“ｕｎｄｅｍａｌｕｍ”（恶从何而来？）的问题。中士提
到了一个儒家的原则 “出善乃善，出恶乃恶”，

以此来质问以 “性善论”为前提下关于恶之来源

的问题。利玛窦在此引入了自由意志的思想。首

先他进一步定义了 “恶”，先前他将 “恶”定义

为要躲避的东西 （而善则是要追求的东西），而

在此他则引入了自奥古斯丁以来对 “恶”的标准

定义，即 “对善的缺失”，用他在 《天主实义》

中的话来说，即 “无善” （第４３１段）。在这一
段的论述中，利玛窦突出了自由意志的价值，他

写到 “生而不能不为善，从何处可称成善乎？”

也就是说，如果人的行动不是自由的，而是出于

本性即必然地以善为目的，那么，他的行为也无

从被称之为善。这是在经院学中讨论得很多的一

点。在奥古斯丁的 《论自由意志》一文中，即可

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果人是善的，且他只有如

此意愿才能行正当，那么他应当有一自由意

愿。”⑤ 不过奥古斯丁在这里还是在基督教背景

下来对此加以论证。比如，他说到如果没有自由

意志，则没有公义的奖惩，在此他指的是上帝对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ｉｎＰｓａｌｍｕｍ９，ｎｒ．１５．
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Ｉ，ｑ．８２，ａ．５ａｄ１．
Ｉｂｉｄ．，ＩＩ－ＩＩ，ｑ．１９，ａ．５，ｒｅｓｐ．
Ｃｆ．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Ｃｏｐｌｅｓｔｏ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ＩＩ，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ｔｃ．：Ｉｍａｇｅ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３，ｐ．４０９．
［古罗马］奥古斯丁： 《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

录二篇》，成官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０年，第
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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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奖惩。① 而托马斯·阿奎那却可以从纯粹哲

学的立场出发来对此加以论述，比如在 《神学大

全》第１集第８３题第１节的正解中，他论述到，
就偶性的个别行动而言，实践理性的判断是自由

的，因为它就此会有选择的余地。在同一节释疑

３中，他解释到，人籍着在他理智中的自然质性
而自然地欲求他的最终目的，即真福 （ｂｅａｔｉｔｕ
ｄｏ）。我们有自由意志，是因为我们能够进行选
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接纳一个事物、而拒绝

另一个 （同上，第３节，正解）。在随后的第２
节的正解中，他将奥古斯丁所创立的术语 “ｌｉｂｅ
ｒｕｍ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 （台湾版的 《神学大全》将其翻

译为 “自由抉择”②）则定义为 “人籍着它进行

自由判断的行动原则” （ｈｕｉｕｓａｃｔｕ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ｕｍ，
ｓｃｉｌｉｃｅｔｑｕｏｈｏｍｏｌｉｂｅｒｅｉｕｄｉｃａｔ）。阿奎那在同一节
的释疑中说明，由于原罪，人所失落的是他原初

所有的幸福和无罪责的状态，却并没有失去自然

的自由 （ｌｉｂｅｒｔａ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后者指的是不受强
迫的状态。也就是说，尽管按照启示和神学的教

条，原罪后的人是堕落的人，然而这却不影响到

他有着自发的行为。其实，在阿奎那看来，人出

于本性必然追求善，正因为是发自本性，也就是

不受强迫的，在这个意义上，人具有不受外部强

迫的自由。③ 从而，我们也可以在阿奎那的这一

阐述下，来理解利玛窦在第４３２段中 “吾能无强

我为善，而自性为之”以及 “人之性情虽本善”

的这些表述。另外他还强调了可自由选择的意志

的可贵，此 “能行二者”是可以对善加以取舍

的，从而也就使得某一行动可以归责于某一行动

主体且由此具有功绩或罪责。这一点也符合阿奎

那的看法：人籍着他的自由意志而做到应做的，

他也就获得了功绩。④ 由此，在阿奎那看来，恶

也就是出自于意志，虽然客观地从行动上来看，

恶行是一种扭曲的行为，即偏离善的行为，而由

此也就为一种 “缺失”，然而从行动的主体这一

方来看，这要多于简单的 “缺失”，而为道德上

的恶，它在于具有意向性地舍弃善而择恶。⑤

四、结　　论

利玛窦试图使用儒家术语来传达经院学的思

想，这给 《天主实义》的文本诠释造成了不小的

困难，因为首先要确定哪些看上去为理学的概念

其实是对某个特定的经院学概念的表述。笔者在

（三）中尝试以经院学体系为解读的钥匙来分析

和揭示 《天主实义》第七篇中的论证步骤和理论

背景。从上面的分析中可见，利玛窦所使用的论

据和理论不仅可以在阿奎那的伦理学那里找到相

对应之处，而且必须在后者的体系中才可得到充

分理解。可以说，“人性善”一说是阿奎那明确

确立的论点，尽管他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来阐

述这一点，这一观点却并非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特

有的，或是阿奎那新树立的观点，而是由来已

久：在奥古斯丁那就可读到：“一切善都从上帝

而来，由此我们能理解人也是从上帝而来，因为

人就其本身来说是善的，既然他若意愿就能正当

地生活。”⑥ 以及 “没有人出于本性为恶，恶的

人是由于恶习而为恶的。”⑦ 不过，对照 （二）

与 （三）的分析，则可见利玛窦的论述思路大体

上是追随着阿奎那的伦理学体系的，后者给我们

理解 《天主实义》中的人性善一说提供了理论框

架。

（责任编辑　任　之）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上，第１００页。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 《神学大全》，第３册，周克勤

等译，台南市：碧岳学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０页。
Ｃｆ．ＥｉｌｅｅｎＳｗｅｅｎｅｙ，“Ｆｒｏｍ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ＭｏｔｉｏｎｔｏＵｎ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ｄＷｉｌｌ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ｔｏ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Ａｑｕｉｎａ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Ｖｏｌ．２０，ｎｏ．２，（１９９２），ｐ．１９３．

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Ｉ－ＩＩ，ｑ．１１４，ａ．１，ａｄ１．
Ｃｆ．ＧｒｅｇｏｒｙＭ．Ｒｅｉｃｈｂｅｒｇ，“Ｂｅｙｏ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ａｌＥｖｉｌ

ｉｎＡｑｕｉｎａｓｓＤｅＭａｌｏ”，ｉｎ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５５ｎｏ．４
（２００２），ｐｐ．７５４－７５８．

［古罗马］奥古斯丁： 《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

录两篇》，前揭书，第１００页。
Ｄ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Ｄｅｉ，ｘｖ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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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ｙ

《理想国》只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吗？

———对于成官泯教授的一种回应


张波波

【摘要】《理想国》是一部关于什么的著作，一直是柏拉图思想研究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基于对 《理想国》题目、内容

和国内外众家之言的考察，反对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的仅把它定性为政治或政治哲学著作来加以研究的视角，而是主

张：（１）《理想国》主要处理的不是，也不仅仅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关心的涉及国家学说、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
政治思想史以及人与社会应当有怎样的关系问题，而是着重讨论了幸福论框架下的道德哲学 （或伦理学）长期关注的

一个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以及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基本问题；（２）《理想国》不只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并且不主要
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而是一部道德哲学著作或一部反政治的著作。

【关键词】正义；《理想国》；道德哲学；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８８－０９

　　成官泯教授在 ２００８年发表于 《世界哲学》

第４期 《试论柏拉图 〈理想国〉的开篇———兼

论政治哲学研究中的译注疏》一文中，通过对

《理想国》开头几句话的简单梳理就为整个 《理

想国》的基调做出这样的大胆断言：“柏拉图最

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或者说古今最伟大的政治

哲学著作就是 《理想国》…… 《理想国》是一

部政治哲学的著作，它的主题是哲人与城邦，而

哲人与城邦的故事是一个永无结局的故事。”他

的这种看法显然是受施特劳斯 （Ｌ．Ｓｔｒａｕｓｓ）及
其追随者的影响，这一方面反映在他的参考文献

中，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可以发现施特劳斯及其弟

子在不同场合或明或暗地强调：《理想国》（Ｐｏ
ｌｉｔｅｉａ）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①但 《理想国》仅

仅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吗？这个问题还可以问得

更为激进：《理想国》仅是一部政治著作吗？

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侧重于从美好城邦

（Ｋａｌｌｉｐｏｌｉｓ）的乌托邦主义 （ｕｔｏｐｉａｎｉｓｍ）、共产
主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女权主义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和极

权主义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等四个特征出发来进行
回答这个问题。②本文不打算做这样的尝试，而

是希望通过立足于对 《理想国》的题目和主题的

分析来进行回答。

一、Ｐｏｌｉｔｅｉａ应当作何解？

《理想国》仅是一部政治著作吗？对于这个

问题，我们首先从这篇对话的希腊文原标题谈

起，这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一篇文章的标题有充

当文眼、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点明中心、揭示主

旨或阐明文章主题等作用，而柏拉图的每篇对话

都含有一个标题。毫无疑问，这篇对话的原标题

是ｐｏｌｉｔｅｉａ，而且它在对话中出现过好多次。那

么，ｐｏｌｉｔｅｉａ是否与政治有关呢？这个问题必然与

如何理解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一词的含义有关。尽管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

是古希腊时期人们经常论述的一个主题③，但

８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柏拉图与古典幸福论研究”（１２ｂｚｘ０５０）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资金的资助。

作者简介：张波波，陕西榆林人，（杭州３０００５８）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Ｌ．Ｓｔｒａｕｓｓ，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ｐ．５０；Ｓ．Ｂｅｎａｒｄｅｔｅ，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Ｓａｉｌｉｎｇ：ｏｎＰｌａｔｏ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１６１；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ｌａｔｏ，ｔｒａｎｓ．ｗｉｔｈ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ＥｓｓａｙｂｙＡｌｌａｎＢｌｏｏ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１，ｐ．３８１；Ｓ．Ｒｏｓｅｎ，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Ｓｔｕｄｙ，Ｙａｌｅ：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１６３．

②　ＥｒｉｃＢｒｏｗｎ，Ｐｌａｔｏｓ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０９．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柏拉图 《理想国》中的伦理与政治学：ｈｔ
ｔｐ：／／ｐｌａｔｏ．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ｅｎｔｒｉｅｓ／ｐｌａｔｏｅｔｈ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③　比如，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这本书的题目也是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但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理解的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与柏拉图理解的 “ｐｏ
ｌｉｔｅｉａ”十分不同。这方面有启发性的论述，参见Ｍ．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Ｐｌａ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ＵＰ，２００６，ｐｐ．３３－３４．



《理想国》只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吗？

《理想国》中的ｐｏｌｉｔｅｉａ该作如何解释，学者们大
致形成了三种声音。

第一种声音来自施特劳斯及其追溯者如伯纳

德特 （Ｓ．Ｂｅｎａｒｄｅｔｅ）、布鲁姆 （Ａ．Ｂｌｏｏｍ）和罗
森 （Ｓ．Ｒｏｓｅｎ）等人。他们一致主张ｐｏｌｉｔｅｉａ最好
译为 “政制”（ｒｅｇｉｍｅ）或 “政体”（ｐｏｌｉｔｙ）。具
体说来，施特劳斯首先提出，政治之中的政治就

是希腊人所谓的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现象，而且这个词可以
宽泛地解释为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宪法）。其次，他
又强调这个词的两个重要的方面： （１）ｐｏｌｉｔｅｉａ
规定政府的性质、政府的权力； （２）ｐｏｌｉｔｅｉａ更
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还规定了一种生活方式，

而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由这个社会的等

级制度 （社会分层）来决定。① 作为他的弟子，

布鲁姆则在此说法上进一步追本溯源地强调，这

个词从根本上说源于 “ｐｏｌｉｓ” （城邦）一词。②

他的另外一位弟子罗森则言简意赅地强调，ｐｏ
ｌｉｔｅｉａ是城邦之魂，及城邦律法之基。③

第二种声音来自斯科菲尔德 （Ｍ．Ｓｃｈｏ
ｆｉｅｌｄ）。他认为，ｐｏｌｉｔｅｉａ的核心含义是 “公民权”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即 “成为公民的条件”（ｔｈ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ｃｉｔｉｚｅｎ），因为 《理想国》所属的

文学传统本身就或明或暗指出，《理想国》意在

论述一个构成公民生活的法律和惯例的制度。因

此，在他看来，一篇论述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的论文可能会
探讨适当的社会分层。此外，就这个词的译法而

言，斯科菲尔德还特别强调，ｐｏｌｉｔｅｉａ如果要译为
英文，最好译为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宪法）或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政治－社会制度）。④

第三种声音来自沃特菲尔德 （Ｒ．Ｗａｔｅｒ
ｆｉｌｅｄ）和谢泼德 （Ｊ．Ｓｈｅｐｐａｒｄ）等人。他们一致
认为，ｐｏｌｉｔｅｉａ的意思是指 “政事”（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或 “共同体的公共政治生活”（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⑤

以上这三种解释尽管在表述上略有相同，但

它们都侧重强调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的政治性含义。或许正
是因为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所以，
这篇对话的标题常常被后来的译者用带有很强的

政治色彩的词来翻译。比如，它的拉丁文译名为

“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德文译名是 “ＤｅｒＳｔａａｔ”（国家），
日文译名则是 “国家”；⑥ 英文遵从拉丁文译法

译为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国内的吴献书、郭斌和、
张竹明等老一辈译者主张把它汉译为 “理想

国”⑦；陈康和范明生等人译为 “国家篇”⑧；王

太庆则译为 “治国篇”⑨；刘小枫等人主张译为

“王制”。瑏瑠 本文采纳了吴献书等人的 “理想国”

译名，理由主要归纳为三点：

第一，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确实运用了较多

篇幅论述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 “理想之国” （Ｉ
ｄｅａｌＳｔａｔｅ）或 “美好之邦”（Ｋａｌｌｉｐｏｌｉｓ），所以就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Ｌ．Ｓｔｒａｕｓｓ，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ｏｎＰｌａｔｏ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８；ｃｆ．Ｌ．Ｓｔｒａｕｓｓ，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ｎｄ
Ｍａ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ｐ．５６．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ｌａｔｏ，ｔｒａｎｓ．ｂｙＡｌｌａｎＢｌｏｏｍ，ｐｐ．４３９－
４４０，注释１．

Ｓ．Ｒｏｓｅｎ，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Ｓｔｕｄｙ，Ｙａｌｅ：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１１；ｃｆ．Ｓ．Ｂｅｎａｒｄｅｔｅ，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Ｓａｉｌｉｎｇ：ｏｎ
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９．

Ｍ．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Ｐｌａ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ＵＰ，２００６，ｐｐ．
３３－３４；ｃｆ．Ｍ．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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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
１９９．

Ｒ．Ｗａ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Ｗａ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ｘｉ；Ｄ．Ｊ．Ｓｈｅｐｐａｒｄ，Ｐｌａｔｏｓ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５．

关于拉丁文译名的介绍，参见 Ｄ．Ｊ．Ｓｈｅｐｐａｒｄ，Ｐｌａｔ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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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１９８８，西洋古典学研究，１９９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４。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
对于这个译名，范明生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篇》被

许多人译为 《理想国》，就其希腊原名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而言，它没有
‘理想’的意思，所以我们还是译为 《国家篇》。但就其内容说，

柏拉图在那里确实是阐述了一个理想的国家，它是柏拉图的

‘理想国’。”（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２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６０３页。）在笔者看来，他给出的理由很
弱，因为按照他的这种逻辑，ｐｏｌｉｔｅｉａ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 “国

家”之意。

王太庆：《柏拉图对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年。

这种译名的介绍，参见 ［德］弗里德兰德 、 ［美］克

里格 、［德］沃格林：《〈王制〉要义：柏拉图注疏集》，张映伟

译，刘小枫编，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页；刘小枫：
《王有所成：思考柏拉图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的汉译书名》， 《哲学与文
化》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第３—１７页。在笔者看来，“王制”这个
译名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柏拉图的这篇对话相当于古书 《礼记·

王制》，即谈论了古代君主治理天下的规章制度，但我们随后可

知，就这篇对话的内容而言，柏拉图这方面的意图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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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比例来看，用 “理想国”翻译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并不
偏题。但为何没有采用 《国家篇》、 《理想国

篇》① 或 《治国篇》这样的译名和写法，主要在

于这些译者把 “篇”字放到书名号里面，这在笔

者看来是不妥的。因为柏拉图各篇对话的名称都

有特殊的含义。有的对话多以人名为篇名 （如

《泰阿泰德》、 《菲丽布》等），有的以事件为篇

名 （如 《会饮》），有的则以对话者的社会身份

为篇名 （如 《政治家》、《智术师》等），有的则

是以论题为篇名 （如 《理想国》、 《法义》），还

有的是以人名和事件的合写为篇名 （如 《苏格拉

底的申辩》）。目前柏拉图研究的学者当中已有不

少人注意到柏拉图对话中各个名称蕴藏的深刻内

涵，并撰写了大量文章论述篇名在解读柏拉图思

想中所起的提纲挈领的作用。② 所以，我们如果

尊重柏拉图的作品，那么，无论作为译者或解读

者，都不应该擅自 （也无权）更改他人的作品或

者在其著作的标题上增添额外的内容。如果有些

人执意要在写作中加上 “篇”字，那么，按照书

名号的使用规则，这个字应该放在书名号之外才

更为合适 （比如，我们在汉语中会说 《诗经·大

雅·灵台》篇，但严谨的学者肯定不会把这个

“篇”字放在书名号里边）。

第二，翻译有时特别讲究 “约定俗成”，而

“理想国”这个译名在汉语界已通行已久，广为

人知，所以用 “理想国”一词来译也未尝不可，

尽管它像英文译名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一样容易引
起误解，让人误以为它仅是一篇专门论述理想之

国或共和主义的著作。③

从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一词似乎确实可以得出这篇对话
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色彩，但我们能就因为

这个缘故而说它只是一部政治著作吗？这样断言

恐怕为时过早。因为这篇对话除有一个主标题

外，据说还有一个副标题——— “论正义”，这就

同拥有副标题的柏拉图其他对话一样。比如，

《会饮》和 《斐德若》的副标题分别是 “论好”

和 “论爱”。一些译者如布鲁姆就在翻译中标出

了这个副标题，尽管他本人以及塔兰特 （Ｔａｒ
ｒａｎｔ）也承认，这个副标题极有可能是后来的对
话编者塞拉西鲁斯 （Ｔｈｒａｓｙｌｌｕｓ）添加的，理由在
于：１．加副标题的这种做法与柏拉图本人的写
作风格很不相符；２．如果 《理想国》有一个副

标题，那 为 何 亚 里 士 多 德 在 《政 治 学》

（１２６１ａ－ｅ）中论述 《理想国》的时候却对这个副

标题只字未提呢。④

此外，也一些人基于伦理学 （或哲学）与政

治学不能分离这一理由来反对添加副标题的这种

做法。比如，法国著名思想史研究者亚历山大·

柯瓦雷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ｏｙｒé）在 《发现柏拉图》中

就这样说：

在我们的手稿和修订本中，《理想国》总会

被附上一个 “论正义”的副标题。帝国时代的古

代评注者们，也就是柏拉图著作的第一批编辑，

曾严肃自问：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它首要关

注的是正义还是城邦政制？是道德还是政治？这

个问题在我看来无关紧要；更糟糕的是，这是个

谬论。因为这个问题揭示了存在于编辑意识中的

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分离 （也可说成是政治学和哲

学的分离），这样的分离可谓是柏拉图最不想看

到的。⑤

假如 《理想国》的副标题确实是后来的人添

加的，而且柏拉图本人很可能也不赞成这种添

加，那么，后来的编辑为何要冒犯柏拉图的本意

而做出这样的尝试呢？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徐学庸把ｐｏｌｉｔｅｉａ译作 “理想国篇”，参见 ［古希腊］

柏拉图：《〈理想国篇〉译注与诠释》，徐学庸译，安徽：安徽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关于柏拉图对话篇名及对话人名特殊含义的深刻论述，

参见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ｏｎＰｌａｔｏ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１－１２；ＤａｖｉｄＳｅｄｌｅｙ，ＰｌａｔｏｓＣｒａ
ｔｙｌｕ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２５－５０．

英语界对于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这个译名的由来与批评，
参见 ＴｅｒｒｙＰｅｎｎｅｒ，“Ｔｈ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Ｇｕｉｄｅ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０６，ｐ．２５８，ｎ．８；ＢｌｓｓｎｅｒＮｏｒｂｅｒｔ，
“ＴｈｅＣｉｔｙＳｏｕｌＡｎａｌｏｇｙ”，ｉｎＧ．Ｒ．Ｆ．Ｆｅｒｒａｒｉ，ｅｄ．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
３６９；Ｃ．Ｊ．Ｅｍｌｙｎ－Ｊｏｎ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ｒｅｄｄｙ，Ｌｏｅｂ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１，Ｂｏｏｋｓ１－５ｏｆＰｌａｔｏ，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ｒｅｄｄｙＶｏｌｕｍｅｓ５
－６ｏｆＷｏｒｋｓ，Ｐｌａｔｏ，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Ｖｉｉ．鉴于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这样的译名容易误以为它是一部论述共和国的
作品，所以一些学者为了避免产生误解，干脆选择不译，如 Ｊ．
Ｂｅｅｔｓ，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ｅｗ：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Ｐｏ
ｌｉｔｅｉａ，ＰａｒｔⅡ ＢｏｏｋｓⅥＸ（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Ｐａｒｔ２），
Ｄｕｎａ，２００２；ＬｕｄｌａｍＩｖｏｒ，“Ｔｈｒａｓｙｍａｃｈｕｓ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Ｉ”，
Ｍａｙｎｏｏｔ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１，６：１８－４４．

Ｈ．Ｔａｒｒａｎｔ，ＰｌａｔｏｓＦｉｒｓ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ｌａｔｏ，ｔｒａｎｓ．ｂｙＡｌｌａｎＢｌｏｏｍ，ｐ．４４０，
注释２．

Ａ．Ｋｏｙｒé，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Ｐｌａｔ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５，ｐ．７２．



《理想国》只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吗？

是，《理想国》的主题是不好确定的，这主要表

现在它的讨论重心在 “正义”与 “理想城邦”

之间摇摆不定。因此，如何理解这篇对话的题目

与 《理想国》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分不开

的。

二、《理想国》的主题是什么？

那么，《理想国》的主题或主要计划是什么？

换言之，它是一部探讨什么的著作？正义，还是

理想城邦？一些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是后者，即强

调 《理想国》全篇的 “主要部分叙述了苏格拉

底对理想城邦的勾画”。①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是

前者，即通过对于正义的探究，找到个人所需要

的道德德性，从而使个人对他人实践善举。② 比

如，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就认为 “《理想

国》……处理的恰好是正义的问题”。③ 著名柏

拉图研究者安娜斯 （Ｊ．Ａｎｎａｓ）和桑塔丝 （Ｇ．
Ｓａｎｔａｓ）等人也都认为 《理想国》是一部论正义

的著作，其重要性不亚于罗尔斯的 《正义论》。④

即便有些人如泰勒 （Ａ．Ｅ．Ｔａｙｌｏｒ）认为按照苏
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观点，在道德与政治之间除了

方便的区分外，没有区别，而且正义法则对阶层

和城邦跟对个人是一样的，但也特别强调这些法

则首先是个人道德的法则，因为政治是建立在伦

理之上，而不是相反。⑤

如果细读文本和观察对话脉络，我们就会发

现，正义的确是贯穿整篇对话漫长讨论的主线，

而且似乎 “在美德回报问题的讨论中充当美德的

典范”。⑥ 《理想国》中最先提出的并最后在其结

尾处作答的首要问题，事实上是一个严格的伦理

问题：一个人应该用来管理其生活的正义规则是

什么。具体而言，第一卷中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

（Ｃｅｐｈａｌｕｓ）、玻勒马霍斯 （Ｐｏｌｅｍａｒｃｈｕｓ）以及色
拉叙马库斯 （Ｔｈｒａｓｙｍａｃｈｕｓ）最初讨论的主题正
是正义。对于城邦的讨论只在第二卷才初见端

倪，并以下列方式引入：埃德曼图 （Ａｄｅｉｍａｎ
ｔｕｓ）和格罗康 （Ｇｌａｕｃｏｎ）要求对这个主题进行
更为仔细的考察，但是要从更大的层面上通过类

比的方式来考察。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不止一

次向他的谈话者表明 “个体的正义才是本篇对话

探讨的对象”，并且最值得注意的是，《理想国》

以末世神话收尾，从而表明正义的生活会在来世

得到奖赏。就此而论，《理想国》分别处理的德

性 （ａｒｅｔê）与幸福 （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的关系问题、
德性的回报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责任与利益是否

存在冲突的问题都围绕正义这个中心议题展开。

如果 《理想国》的重要主题果真如以上证据所表

明的是正义，那么，《理想国》谈论的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
（正义）与现代人日常使用的 “正义”在概念上

一样吗？显然，这不是一句简单的翻译用词选择

就可以一言蔽之的问题。⑦ 相反，它必然与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一词在 《理想国》中的特定含义是什

么以及现代人所谓的正义究竟意指什么这些问题

交织在一起。首先来看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是如何

理解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的。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傅佩荣：《柏拉图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第３１页。

Ｍ．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Ｐｌａ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ＵＰ，２００６，ｐ．
３０．

［法］阿兰·巴迪欧：《柏拉图的理想国》，曹丹红、胡

蝶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页。
如今有不少人肯定罗尔斯对正义的贡献而贬低 《理想

国》的价值，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即便是研究罗尔斯思想的

大家也都承认 《理想国》对于罗尔斯本人的启发是不容忽视的。

相关讨论参见Ｊ．Ａｎｎ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１０－１１、２３；Ａ．Ｋｏｓｍａ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ｅ：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Ｐｒｏｐ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Ｇ．Ｒ．Ｆ．Ｆｅｒｒａｒｉ，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１１８－１１９；Ｇ．
Ｓａｎｔａ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Ｈｏｂｏｋｅｎ：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２０１０，ｐｐ．１－１４．

Ａ．Ｅ．Ｔａｙｌｏｒ，Ｐｌａｔｏ：ＴｈｅＭａｎａｎｄＨｉｓＷｏｒｋ，Ｃｏｕｒｉｅｒ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４９，ｐ．２６５．

Ａ．Ｋｏｓｍａ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ｅ：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
Ｐｒｏｐ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Ｇ．Ｒ．Ｆ．Ｆｅｒｒａｒ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ｐ．１１８．

对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应如何翻译，英语界有很大争议。比如，
有人主张译为 “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ｅｖｅ），也有人主张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
ｎａｓ和Ｗａｔｅｒｆｉｅｌｄ），也有人主张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Ｒｕｄｅｂｕｓｃｈ），
也有人主张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Ｐａｐｐａｓ）。（相关讨论参见Ｊ．Ａｎ
ｎ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ｐｐ．１１－１２；Ｇ．Ｒｕｄｅｂｕｓｃｈ，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ｅ，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４０；Ｎ．Ｐａｐｐａｓ，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ｔｏ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Ｎｅｗ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５，ｐｐ．１５－１６；Ｃ．Ｄ．Ｃ．Ｒｅｅｖ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ｅｖｅＥ
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４，ｐ．３２８．）但笔者认
为这样的争论意义不大，因为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的含义问题显然不是一
个纯粹的语言哲学的问题。因此，在笔者看来，在汉语语境下

因选用 “正义”、“公平”或 “公正”来翻译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的问
题上争论不休，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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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苏格拉底在 《理想国》第一卷中开宗

明义指出，所谓正义就是指 “正确的生活方式”，

而对正义的探究就等于在查明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才是正确和正当的 （Ｉ３５２ｄ－ｅ）。正是如此，人
们通常认为， 《理想国》谈论的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相当
于一般意义上的 “伦理正当性”① 或 “人对于其

同类的全部责任”。② 但现代人所指的 “正义”

似乎常常体现为一种政治、经济性的 “资料分

配”原则。③ 所以柏拉图所使用的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一
词的含义通常被认为要比现代人的正义概念更为

宽泛，也就不足为奇了。④

第二，“权利”常常被认为现代正义理论中

的核心概念，而且按照现代人的价值理论，“正

义”与涉及 “权利”的其他诸美德应当被区分

开来，分而待之。熟悉柏拉图对话的人会发现，

柏拉图没有表达权利概念的专门词汇，但柏拉图

（及其同时代的人）往往会用 “平等”和 “信守

属己之物”等概念来把正义规定为人特有的美德

或者是 “属人的一种美德” （Ｉ３３５ｃ）。比如，
《理想国》卷一中的玻勒马霍斯就借用传统诗人

的权威提出 “正义就是把欠人的还人”，即把别

人的应得之物给人家，而苏格拉底也承认 “正

义”的反面应该叫做 ｐｌｅｏｎｅｘｉａ（贪婪），即是去
拥有和想要超出有权享有的东西。⑤ 因此，尽管

柏拉图缺乏表达 “权利”概念的专门词汇，这是

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 《理想国》所谈论的

“正义”就不是我们现代人所探讨的 “权利”。⑥

第三，在谈论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的时候，人们通常
猜测柏拉图很可能是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使

用这个词。比如，柏拉图最伟大的弟子亚里士多

德在 《论题》（Ｔｏｐｉｃｓ１０６ｂ２９）⑦ 这本书中就曾明
确指出，仅就在意义上模棱两可的词语而言，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是这一类词的绝佳典范。此外，他又
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５卷开头接着这个话题
进一步指出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包含两种截然不同但又彼
此相关的含义：１．它既可以用来表示 “守法”，

又可以代指一般意义上的其他 “有德性的行为”；

２．它还可以用来表示同 ｐｌｅｏｎｅｘｉａ截然对立的而
被人们冠之以 “正义”这种更加专门化的美德

（Ｅ．Ｎ．，１１２９ｂ－１１３０ａ）。后来的人常常读到这
段评论时会倾向于认为亚里士多德说这番话是在

隐射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用词模棱两可、含糊

不清。⑧ 这或许是真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或许也可以说明柏拉图极有可能有意挖掘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的含义。所
以由此观之， 《理想国》谈论的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一方
面是指国家政治和经济层面的 “正义”（公平），

另一方面也指一般意义上的 “个人道德”。

如 果 说，《理 想 国》 的 主 题 的 确 是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正义或道德），那么，柏拉图为何
可以让他的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ê在 “共同体层面的正义”

（狭义）与 “个体层面的道德” （广义）之间自

由切换呢？这样做岂不更容易扰乱读者的思绪

吗？他难道有意混淆 “正义”与 “道德”之间

的界限？

首先，可以肯定，柏拉图没有把 “正义”与

“道德”混为一谈的意思，因为苏格拉底在对话

中有意不让 “正义”篡夺 “美德之整体”的地

位，而是把 “正义”仅视为一种美德，并把它与

其他美德区分开来。比如，在早期对话中，正义

一直被视为美德中的一种，即 “美德之整体”的

一个部分；而在中期对话 《理想国》中，正义则

被小心翼翼地与另外一种社会美德——— “节制”

（ｓｐｈｒｏｓｕｎê）———相区分开来 （ＩＩ３６０ｂ２－ｄ６）；
在晚期对话 《菲丽布》中，苏格拉底则更是通过

进一步强调 “正义本身” （而非所有其他美德）

才是精确的科学———辩证法———所研究的对象来

凸显正义的统摄地位 （Ｐｈｉｌｅｂｕｓ６２ａ２－ｂ４）。
其次，按照安娜斯等人提出的柏拉图坚持一

种 “扩展性正义理论” （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
ｔｉｃｅ）的说法， “正义的生活”归根结底是 “道

德的生活”。因为在柏拉图看来，（１）回答 “正

义与不义各自是什么”的问题与 （２） “思考产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Ｄ．Ｃ．Ｒｅｅｖ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ｅｖ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４，ｐ．３２８．

Ｊ．Ａｄａｍ，ｅｄ．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ｌａｔｏ，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６３
［１９０２］，ｖｏｌ．１，ｐ．１２．

古今正义的理解差异，参见 ［美］迈克尔·桑德尔：

《公正》，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八章。
Ｊ．Ａｎｎ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

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１１；Ｃ．Ｄ．Ｃ．Ｒｅｅｖ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ｅｖｅＥｄｉ
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４，ｐ．３２８．

Ｊ．Ａｎｎ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
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１１．

Ｉｂｉｄ．，ｐ．１１．
文中涉及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参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ｒｎｅｓ，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Ｉｂｉｄ．，ｐ．１２．



《理想国》只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吗？

生于社会关系中的主要道德”的问题，是分不开

的。换言之，《理想国》中讨论的正义问题是从

我们主要的道德关怀发展而来的，而柏拉图打算

修正我们的道德直觉，从而一方面给出一种既能

解释又能丰富我们日常道德观的新道德观，另一

方面又能借此表明为什么道德于己于人都是值得

选择和有益无害的。这正是柏拉图的与众不同之

处。他没有采用一种道义论式或结果主义式的路

径去介入道德问题，而是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

即把 “什么是正义”与 “为什么要正义”这两

个问题捆绑在一起，并让前者屈从于后者来解决

正义问题。

第三，持有 “扩展性正义理论”的人与不坚

持这种理论的人对于正义社会的要求有很大的不

同。一般而言，前者比后者更为理想、激进。具

体而言，后者可能认为，只有当人们的特定权利

受到侵犯或先行的法律被破坏时，一个社会才产

生不义。但前者并不这么看，而是认为一个社会

如果达不到更为广的道德要求，就是不义。比

如，在一个社会中，财富比美德更受人尊敬，那

么这个社会就不义。柏拉图相信，一旦弄清楚了

正义的本性，我们就会认识到，一个社会要想达

到真正意义上的 “正义”，它就必须在各个方面

都做到正义才行。可见，在柏拉图看来，正义的

问题不单单是法律的执行问题，而且是涉及各个

权力部门的重组问题；“不义”这种顽疾不可能

仅仅通过纠正几处既有的错误就能得到根治，相

反，对财富、荣誉以及社会中各种益物的整体再

分配必须符合基本的道德要求。

因此，有些人认为，“正义”是一种规定人

际关系的美德，具体表现为 “做自己的事而不干

涉他人之事”。① 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不仅适用

于城邦正义，同样也适用于个体正义，至少从

《理想国》看是如此 （ＩＶ４３３ａ１－ｃ３；ｃｆ．ＩＶ
４４１ｄ）。持有 “扩展性正义理论”的人倾向于让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成为道德生活的中心。相形之

下，一种侧重于强调个体独特性及其道德决定的

自主性的正义理论则趋向于在狭义层面理解 “正

义”，而且否认一个社会要想祛除不义，就需要

对整个社会在道德上进行重新排序。因为如我们

一开始假定的，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属于一种 “扩

展性正义理论”，所以他对个体性的关注从一开

始就可能少于西方自由主义者所期待的。②

的确，没有哪个自由主义会把自己的思想来

源追溯到 《理想国》。但我们就应该据此认为柏

拉图在 《理想国》中关注个体少于关注城邦吗？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就有这样的误解 （尤其在经

济学领域）。这些人认为 “希腊哲学家那里没有

我们今天讲的 ‘个体’概念，柏拉图撰写 《理

想国》的时候，把重心放在城邦，而不是公民个

人，他认为城邦作为整体的幸福远比个人的幸福

重要”。③ 但真是这样吗？细读 《理想国》之后，

我们会发现，事实很可能恰恰相反。

首先，从 《理想国》论述理想城邦的篇幅在

整篇对话中所占的比例来看，柏拉图对理想城邦

的描述仅占这部作品很小的一部分———它过于简

短粗略，不足以成为政治行动的一个蓝图或指

南，因此也就无从谈起这部的框架是理想城邦赋

予的。整篇对话的核心议题是在第一卷３５２ｄ处
论述主要论点的时候才首次提出，并在第二卷开

头得到重申，然后在第九卷结尾处得到彻底的答

复：“如果想生活得幸福，我应该怎样生活”和

“我为什么应该正义 （道德）”。④ 正义似乎是让

他人受益，而于我有害。我选择过一种追求满足

一己之欲而忽视或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岂不于我

更好吗？这可能是平常人的看法。但柏拉图认

为，即使在现实世界中最糟的环境中，正义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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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这里所说的 “自己的事”被认为是指对于某

人适合的工作，即如苏格拉底所说的对于个人 “天生最为适合”

的工作。正义恰是这个原则，即职能应由那些最适合执行它们

的公民来执行。国内一些学者把它简单等同于 “各司其职”或

“各尽其责”，这是不对的，因为柏拉图这里并非指 “个人各自

负责掌握自己的职责，做好所承担的工作”，而是指 “各自做最

适合于自己做的事，而互不僭越”。有关 《理想国》中正义原则

的详解，参见 Ａ．Ｋｏｓｍａ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ｅ：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Ｉｎ
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Ｐｒｏｐ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Ｇ．Ｒ．Ｆ．Ｆｅｒｒａｒ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２４．

Ｉｂｉｄ．，ｐ．１３；ｃｆ．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ｂｙＪ．
ＡｎｎａｓＲｅｖｉｅｗ，ｂｙ：Ｍａｒｙ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０３（１９８３），ｐｐ．１７０－１７１．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ｏｃｉｅ
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ｌｌｅ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讲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第４０９页。
Ｃ．Ｄ．Ｃ．Ｒｅｅｖ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ｅｖ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４，ｐ．ｉｘ；Ｇ．Ｓａｎｔａ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ｏ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Ｈｏｂｏｋｅｎ：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２０１０，ｐ．１；ＭａｒｋＬ．
ＭｃＰｈｅｒｒａｎ，ｅｄ．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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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义于己更有益，而且奉行正义至上的生活也可

以被合理地证明是于己于人的最好生活。为说明

这点，柏拉图才引入了平行于正义之人的灵魂结

构的理想城邦。正如苏格拉底在第九卷论证结尾

处说的，理想城邦向我们展现了这种抽象结构，

而这种抽象结构正是道德之人作为一种使自己心

怀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得以内在化的理想———内

心之城 （ＩＸ５９２ｂ２－ｂ５）。可见，无论从篇幅还
是从 《理想国》的主线看，理想城邦都不是构成

《理想国》全书内容的主体部分，这恰如一些敏

锐的解读者所观察到的，柏拉图所提出的涉及现

实世界的问题也无法在不完成书中论证最主要部

分的情况下而借助于一个理想城邦得以解决。①

其次，从 《理想国》的内容主线看，它侧重

于处理的是个体问题，而非集体行动，因为它详

细论述了道德对于个体选择及其对于个体幸福的

影响，而对道德产生的社会结果则置若罔闻 （ＩＩ
３６７ａ５－ｅ５）。

再次，从灵魂结构与城邦结构的类别看，苏

格拉底在 《理想国》中明显让政治学从属于心理

学，把社会结构说成是类似于并对应于个体内在

品性结构的一种东西 （ＩＩ３６８ｅ７－３６９ｂ１）；理想
城邦的图景仅是一个有关灵魂的寓言，而非独立

成章的政治纲领。

因此，与其说 《理想国》的重心在于城邦，

不如说它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是正义、正义是不是

一种美德、正义对于正义的人来说是不是好或是

否能带来幸福，以及个体是否应该正义的伦理学

核心问题。如果说，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是柏拉图

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②，那么， 《理想国》本质

上关注的，确如沃特菲尔德 （Ｒ．Ｗａｔｅｒｆｉｅｌｄ）所
言，是 “道德的本性以及道德怎样使人的生活日

臻完备”的问题。③ 所以，综合各个角度看，它

更像是一部关乎个体德性的伦理著作，而非政治

或社会哲学著作。此外，如果说，伦理学加以理

性反思的对象是德性与正确的行为，道德哲学则

主要关注的是 “好”的本性，④ 那么，鉴于 “好

之相”（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Ｇｏｏｄ）无论从本体论层
面还是从认识论层面看都是 《理想国》中苏格拉

底所认为的 “最大研究对象” （ＶＩ５０４ｄ４－
５０５ｂ４；ｃｆ．ＶＩ５０８ｅ２－３）， 《理想国》更确切地
说，主要是一部道德哲学著作。

三、《理想国》的家长式统治与

反参政倾向

　　谈到此，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以上说法只解
释了 《理想国》的重心，但并没有触及 “城邦

作为整体的幸福远比个人的幸福重要”这个老生

常谈的问题，因而也就无从反驳城邦大于个人的

观点。因为按照一般的观点，《理想国》中个体

的幸福完全从属于城邦的幸福，城邦的幸福则由

权力、名誉和安全等这样的 “好”共同构成。但

事实真是如此吗？显然不是。因为苏格拉底曾在

《理想国》第四卷中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哲

人王要让整个社会繁荣，阻止任何阶层或个体以

牺牲整体的代价达到繁荣，理想上正义城邦的宗

旨不在于谋求某一个阶层的幸福，而在于让整个

城邦尽可能幸福 （ＩＶ４２０ｂ－４２１ｃ）。这意味着，
城邦的功能和宗旨仅仅是为了提升其公民的福利

和幸福，而后者则被诸如知识、健康和幸福 （内

心和谐）这样的 “个体之好”独立地规定。因

此，城邦的良好状态被定义为让公民的幸福达到

最大值的状态，个体之好在根本上是有价值的，

而且城邦的 “好”衍生于前者。波普尔 （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曾在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正是

据此而反对柏拉图：苏格拉底是指城邦是一个不

同于其公民的实体，理想上正义之邦的宗旨仅在

于提升这个 “超级有机体” （ｓｕｐ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的幸福，而不是致力于提升其成员的幸福。因

此，波普尔得出结论，《理想国》本质上是一种

４９

①

②

③

④

详细论证参见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Ｄ．Ｓｍｉｔｈ，ＰｌａｔｏｓＡｎａ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ｕｌ
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３，Ｎｏ．１，１９９９，ｐｐ．３１－４９；
ＪｕｌｉａＡｎｎａｓ，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Ｅｔｈｉｃｓ，ＯｌｄａｎｄＮｅｗ，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ｐｐ．７２－９５；Ｊ．Ａｎｎａ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ＶｅｒｙＳｈｏｒｔ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３２－３３．《理
想国》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柏拉图在卷二中提出并加以解释，

继而又在卷四中加以论证的城邦与个人灵魂之间的类比。毫无

疑问，这样理解这一类比对我们把握 《理想国》整部对话的思

想脉络意义深远。

Ｔ．Ｉｒｗ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Ｅｔｈ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ｐ．３．

Ｒ．Ｗａ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Ｗａ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ｘｉｉ．

有关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区分，参见 Ｏｓｂｏｒｎｅ，Ｃａｔｈｅｒ
ｉｎｅ，“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ＰｌａｔｏｓＥｔｈｉｃｓｂｙＴｅｒｅｎｃｅＩｒｗ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
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９，Ｖｏｌ．４９，Ｎｏ．１９４，ｐ．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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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产物。① 但只要仔细结合文本的语境，

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柏拉图的真实意

思是指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都必须以增进全

体公民的幸福为出发点，而不能以维护一部分人

的利益为出发点，更不能为了一部分人而牺牲另

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是正义的标准，也是判断善

恶的标准。在此，我们还可以顺便反驳另外一个

普遍流行的误解：有些人认为柏拉图真正的代言

人或传声筒并非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而是

主张正义是强者利益的色拉叙马库斯。② 这其实

是大错特错。熟悉柏拉图对话的人都能隐约感觉

到柏拉图是一个整体论者，他始终相信，理想上

正义的城邦的目的在于保障生活在其中的所有公

民的幸福，而不是仅仅锁定某一个阶层的幸福作

为行动指南 （ＶＩＩ５１９ｄ９－５２０ａ４）。所以，在这
个问题上，与其说柏拉图是一个 “邪恶的极权主

义者”，毋宁像泰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Ｔａｙｌｏｒ）所言，
他是一个心怀善意的 “主张家长式统治的人”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ｔ）③，理想城邦中的哲人统治者应该像
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对受其管理的公民负责。

有人可能会对以上说法提出异议：我们为什

么要相信柏拉图的 “让哲人统治城邦符合每个人

的最佳利益”的看法。 《理想国》给出的回答

是，哲人们参与统治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他们自身

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为了保障其中的每个公民的

幸福，而且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若不是护卫者

或哲人－统治者，那么，他或她最好是由护卫者
或哲人－统治者所统治，因为唯有如此，他或她
才会最幸福或者尽可能地接近其所能获得的幸

福。

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作为公民被护卫者或哲

人－统治者统治却符合我的最佳利益呢？我作为
个体要是有更多的 “自主性”或 “自由”岂不

更幸福？《理想国》的回应是，非哲人没有那种

分辨善恶和分清好坏生活的知识，所以他们没有

能力凭借一己之力让自己变得尽可能美好和幸福

起来，因而他们如果想幸福就需要哲人们的指

引。这种看法不仅假定了一个人唯有拥有适当管

理自我的能力之后方可管理他人，而且还预设了

个体的自主性和自由的重要性并非高于一切。

《理想国》偏爱 “家长式统治”（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胜
于其他类型的统治，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把城邦

这样的 “超级有机体”的利益看得重于个体的利

益，而是因为理想上正义的城邦将会提供生活在

其中的每个个体尽可能幸福的最大机会。④

如果说极权主义对应的是民主制，那么柏拉

图明显是拒绝民主制的，因为他假定存在一种客

观好，而后者是大众无法知道的。但也有人会提

出反驳：柏拉图相信 “存在一种客观好”的信念

并不必然要求人们拒绝民主制，因为支持民主的

人可能会反驳说民主制本身在客观上就是好东

西。的确，即使柏拉图认为，充其量只有少数人

才能知道什么是客观好，但他的这个信念也并非

与民主制不相容，相反只能说明，至多只有少数

人才能知道民主在客观上是不是好的东西。

总之，《理想国》肯定整体的价值大于单个

个体的价值，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单个个体的

独立价值；柏拉图并非是极权主义的代言人，反

而很可能是反极权主义的，这集中体现在 《理想

国》中苏格拉底的反参政倾向上。具体而论，亚

里士多德曾在 《政治学》中第一章开宗明义指

出，人是政治动物，社会的目的不仅仅是活着，

而在于美好生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１２５２ａ１－１２５２ａ８）。但
苏格拉底却在 《理想国》一开始中就表现出一种

强烈的反参政倾向，并认为一个社会应该由那些

最没有统治之欲的人来管理，而且正派人士 （好

人）同意去统治是为了避免被次于他们的人统

治：

对不肯统治的人来说，最大惩罚莫过于受治

于不如自己好的人……好人去统治，不像是去做

好事，也不像是去享乐其中，而是像把统治看成

一种必要之事，因为他们无法把统治交给任何比

自己好或与自己一样好的人……有识之士宁可受

人之惠，也不愿烦劳助人 （Ｉ３４７ｂ－ｄ；ｃｆ．ＶＩＩ

５９

①

②

③

④

对波普尔看法的总结，参见 Ｃ．Ｃ．Ｗ．Ｔａｙｌｏｒ，“Ｐｌａｔｏｓ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Ｐｏｌｉｓ，１９８６，５．２：４－２０．

［美］凯瑟琳·扎科特、［美］迈克尔·扎科特：《施特

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宋菲菲译，：三辉图书、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Ｃ．Ｃ．Ｗ．Ｔａｙｌｏｒ，“Ｐｌａｔｏ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Ｐｏｌｉｓ，１９８６，

５．２：４－２０．
Ｇ．Ｆｉｎｅｅｄ．，Ｐｌａｔｏ２：Ｅｔｈ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Ｓｏｕｌ，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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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０ｂ－ｄ）。①

在卷七洞穴寓言的论述中，人们通常认为这

种反政治倾向甚至达到了顶峰，让 “轻蔑的避世

主义情绪”彻底抑制住 “积极的改良主义情

绪”②：哲学生活是最好的，倘若让已走出城邦

洞穴看到朗朗乾坤的哲人的灵魂自己选择，他们

不会愿意再度下降到昏暗的、受到歪曲的人造洞

穴当中，而是希望留在 “福佑岛” （ｔｈｅｉｓｌａｎｄｏｆ
ｂｌｅｓｓｅｄ） “如神一般” （ｈｏｍｏｉｓｉｓｔｈｅ，ｃｆ．Ｔｈｅ
ａｅｔｅｔｕｓ１７６ｂ；Ｔｉｍａｅｕｓ９０ｃ）沉思真理，寻求真正
的理解；同政治生活相比，哲人的灵魂更爱过一

种与政治生活相脱离的哲学式的沉思生活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ＶＩＩ５１９ｂ７－ｄ８；ｃｆ．ＶＩＩ５２１ｂ７－１０，
ＶＩＩ５４０ｂ－ｃ，ＶＩ４９６ｃ－ｅ，ＩＸ５９２ａ，ＶＩＩ５２０ａ－
ｂ）。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传统的看法是把柏拉图

设计的理想城邦国家看成是一种现实性的政治规

划并讨论其如何才能实现的条件。③ 但从现在的

研究资料来看，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理由在于：

第一，哲人，即便是成为一国之君的哲人，也不

指望社会成为他或她可以运用自由实现其美德的

王国，而是指望它成为自己可以实现心智自由生

活的领域；第二，哲人并不用社会地位或公民权

价值，而是用追求智慧来定义自己。④ 这可能正

是为何自诩为过隐居生活的哲学家典范的苏格拉

底在 《理想国》中没有给我们提供太多有关政体

或政体观念的非常严肃的分析的根本原因 （ＶＩ
４９６ｂ１－ｅ２）。在解读 《理想国》中的核心人物

格罗康的问题上，施特劳斯派尤其倾向于把格罗

康视为一个具有贪婪的政治野心的案例———有可

能被引诱成为僭主的性格。但我们听从费拉里

（Ｇ．Ｒ．Ｆ．Ｆｅｒｒａｒｉ）的看法而去反对这种解读的
倾向并认为这兄弟两人用例子解释了 ａｐｒａｇｍｏ
ｓｙｎｅ或 “寂静主义” （ｑｕｉｅｔｉｓｍ）。⑤ 按照费拉里
的解读，这些不再抱幻想的贵族已经退出政治而

具有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心态。因此，苏格拉底打

算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政治是一种既美好又有

价值的追求。然而，他在对话第九卷结尾处又向

他们表明政治不及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灵魂进行明

智地管理重要 （ＩＸ２９１ｄ１１－２９２ｂ６），而且存在
一种比正义的城邦和正义的灵魂更高的目标，即

对于 “宇宙”（ｔｈｅｃｏｓｍｏｓ）和 “相”（ｔｈｅｆｏｒｍｓ）
进行探究与沉思 （ＶＩＩ５４０ａ－５４１ｂ）。正如费拉

里指出的，有智慧的领导力是一种 “了不起”的

成就，但对柏拉图而言，最 “美好”的成就是包

括写作在内的哲学思考。⑥ 这种立场并不等于回

归到 “清静无为” （ｑｕｉｅｔｉｓｍ），因为它并没有排
除这种可能：政治行动可以既是高贵的又具有男

子气概的，尽管它不是终极的追求。⑦ 此外，就

上文谈论的 《理想国》压制个体自由而言，尽管

《理想国》不是自由主义的先驱，但它对个体格

外重视。诚如费拉里所强调的，《理想国》并不

把个体视为一种授予所有人权利、赋予社会其决

定性根基的财产，而是把它看成少数人的一种成

就，即社会在其中至多只能起次要作用的成就。⑧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理想国》并不是一部严

格意义上的论述如何治理政事或政治制度的政治

著作，也主要不是一部政治著作，更不只是一部

政治著作，而很可能是一部反政治的著作。既然

它连严格的政治著作都算不上，那何谈它仅是一

部政治哲学著作呢？⑨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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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文中涉及柏拉图 《理想国》中的言论及编页码主要基

于Ｓ．Ｒ．Ｓｌｉｎｇｓ最新编订的希腊原文 （Ｓ．Ｒ．Ｓｌｉｎｇｓ，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Ｒｅ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ｍ，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并参考：Ｐｌａｔｏ，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Ｊ．Ｍ．Ｃｏｏｐｅｒ＆Ｄ．Ｓ．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ｅｄ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Ｈａｃｋｅｔｔ，１９９７．

有关这两种情绪的分析，参见 Ｄ．Ｋ．Ｏｃｏｎｎｏｒ，“Ｒｅｗｒｉ
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ｅｔｓ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
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Ｇ．Ｒ．Ｆ．Ｆｅｒｒａｒ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５５－９０．

姚介厚：《西方哲学史：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第２卷
（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２６—６２９页。

Ｇ．Ｒ．Ｆ．Ｆｅｒｒａｒｉ，Ｔ．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Ｐｌａｔｏ：‘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ｘｘｉｖ．

Ｇ．Ｒ．Ｆ．Ｆｅｒｒａｒ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ｕｌ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ｉｃａ
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１３，ｐ．８０，ｐ．９３；“ｑｕｉ
ｅｔｉｓｍ”有时也被译作 “寂静主义”或 “无为主义”。坚持这种

看法的人基本上把哲学的作用视为治疗性的或矫正性的。

Ｉｂｉｄ．，ｐｐ．１０７－１０８，ｐ．１１８．
Ｉｂｉｄ．，ｐ．２９．
Ｇ．Ｒ．Ｆ．Ｆｅｒｒａｒｉ，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Ｔ．Ｐｌａｔｏ：‘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ｘｘｉｖ－ｘｘｖ．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吸收了 Ｇ．Ｒ．Ｆ．Ｆｅｒｒａｒｉ教授以及

Ａｌｅｘｉｕｓ博士的有益建议，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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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与孔门仁学


——— 《论语》“忠恕一贯”章新解

董卫国

【摘要】孔子之仁学并非抽象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乃是归本于人格教养的实践智慧。“一以贯之”由孔子的人格

境界展示了仁之通性的精神内涵。忠恕之道则是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方法和必然性的诠释原则，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

“即工夫即本体”的学术精神。曾子由忠恕来把握仁道，符合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对孔门仁学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一以贯之；忠恕；仁学；孔子；论语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９７－０６

　　 《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

一以贯之。’曾子曰： ‘唯。’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下文简称 《里仁》忠恕章）此章是 《论

语》中最为重要的章节之一，然而也是历来争论

最多的一章。“吾道一以贯之”是孔子总说自己

学问之宗旨，对此历来学者皆无疑问。前人争论

的焦点在于，曾子把孔子所言 “一以贯之”诠释

为 “忠恕而已矣”，是否符合孔子之意？因为从

这句话的语境来看，曾子之言并未得到孔子之确

证，而曾子又是孔门儒学传承的重要人物，他对

孔子学问宗旨的理解，势必影响孔门后学思想的

发展。

一、“一贯”公案

宋代以前，此章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充分重

视，更没得到系统的诠释。从程颢、程颐两兄弟

开始，理学家们对一贯和忠恕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他们看来忠恕之道关系到整个原始儒学之核心

精神的传承问题，是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容。二

程认为孔门之中能够深造自得，得孔子之道者是

颜子和曾子，而颜子早卒，传道者实为曾子。曾

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①。这就是通常所说

的 “思孟学派”的传承谱系。而二程认定曾子传

道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曾子对于孔子所言

“一贯之道”的承当和诠释②。朱子对此章也高

度重视，认为 “‘一以贯之’乃圣门末后亲传密

旨，其所以提纲挈领，统宗会元，盖有不可容言

之妙”③。程朱不仅认为曾子对孔子一贯之道的

理解和诠释是正确的，而且认为此正是孔曾之间

道统相传的明证。程朱之论成为宋明理学中的主

流观点。

然而曾子忠恕传道说也一直受到怀疑。与朱

子并时的叶适批评程朱之论说：“余尝疑孔子既

以 ‘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

知之者……未知于 ‘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

自转为 ‘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及人，虽曰内

外合一，而自古人经维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

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便以为准

也。”④清儒也多对忠恕一贯传道说提出质疑。如

阮元认为 “一以贯之”即 “壹是皆以行事为

７９





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校级项目 “儒家忠恕之道的理论内涵与历史源流”（２０１４ＢＳ０１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孔门后学与儒

学的早期诠释研究”（１２ＣＺＸ０２９）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董卫国，山东东营人，哲学博士，（重庆４０１１２０）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　 ［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２７页。
②　同上，第１５３页。
③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０５９

页。

④　 ［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７８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教”，此与道统传承无关，并批评宋儒传道之说

近似禅学①。清儒立论多从文献入手，他们批评

程朱之说亦是嫌其言之无据。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认为叶适

以事功判定儒家的道统传承是错误的，从儒家道

德形上学的立场出发给予反驳。牟先生支持宋儒

以来的道统说，认为孔曾忠恕一贯之传，确实蕴

含着仁学的真精神②。徐复观先生认为，孔子总

言 “一以贯之”即是仁。忠恕正是为仁的工夫与

方法，但同时又体现着仁的意义。徐先生认为曾

子把孔子的一贯之道诠释为忠恕是正确的。但徐

先生认为此章只是指点学生仁的含义而已，并无

传道之意③。

对此问题的争论延续至今。李景林先生从思

想学术传承的角度，支持孔曾传道说，认为 “以

忠恕行仁为途径达成性与天道的贯通，不仅表现

了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而且也成为孔子后学构

成其思想系统的方法原则”④。颜炳罡和梁涛等

学者则对曾子传道说持怀疑态度。颜炳罡先生认

为曾子以 “忠恕”解一贯就成了 “二以贯之”，

与 “一以贯之”不符。孔子以 “恕”答子贡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之问，据此认为

“恕”才是孔子的一贯之道。⑤ 梁涛先生认同叶

适之说，认为曾子是孔子晚年弟子，听闻孔子一

贯之教时年纪尚幼，并未真的明白孔子之义，

“孔子言一以贯之当然是仁”，认为曾子对孔子一

以贯之之道的诠释并不符合孔子本意⑥。

尽管诸家之说莫衷一是，但忠恕一贯问题的

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仅关

系到孔子之学的核心宗旨，还关系到孔子之学的

传承。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忠恕一贯的

问题进行一次彻底的考察，在现代语境下来澄清

相关的问题。要说明忠恕是否符合孔子 “一贯”

之旨的问题，必须分别梳理忠恕之道和一以贯之

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忠恕之道在孔子思想

中的地位做合理定位。

二、忠　　恕

忠恕的观念，在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思想中

占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卫灵公》载： “子

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礼记·中

庸》载孔子言曰： “忠恕违道不远。”可见孔子

对忠恕之道的重视。然而，忠恕这个观念可能是

当代语境下误解最多的观念之一，而在这些误解

之中，忠恕之道本来的思想内涵逐渐被遮蔽了⑦。

对忠恕的理解不能望文生义，亦不能过多比附西

方哲学的概念，必须回归于经典文本和历代注

疏。

《里仁篇》忠恕章朱子注曰：“尽己之谓忠，

推及之谓恕。”⑧ 《朱子语类》有较明确的说明：

“忠者，尽己之心，无少伪妄。”⑨ 忠是保持内心

情感的诚实。关于推己，朱子以具体的生活事例

做解释：“推己及物，则是要逐一去推出。如我

欲恁地，便去推与人也合恁地，方始有以及之。

如吃饭相似……推己及物底，便是我吃饭，思量

道别人也合当吃，方始与人吃。”瑏瑠 恕是能够即

自己的情感欲望而通情于他人者。朱注还保存了

另外说法，所谓 “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此说

乃是朱子取汉唐古义。王应麟 《困学纪闻》卷

２：“中心为忠，如心为恕，《诗》、《春秋》正义
之说也。”瑏瑡 王说是也。 《毛诗正义·卷一之一》

孔颖达正义：“衷与忠，字异而义同，于文，中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清］阮元著、邓经元点校：《蝟经室集》，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５３页。
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９—２２０页。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２００４

年，第２０１页。
李景林：《教养的本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第７５页。
颜炳罡： 《生命的底色》，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６５—６６页。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７页。
详见董卫国：《忠恕之道思想内涵辨析》， 《中国哲学

史》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南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第４８页。
［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卷２７，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６９２页。
同上，第６９１页。
［南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

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 （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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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为忠，如心为恕。”又， 《左传·桓公六年》

孔颖达疏曰：“中心为忠，言中心爱物也；人言

为信，谓言不虚妄也。” “中心为忠”，此 “中”

为 “内在”义，即真实的内心情感也。“如心为

恕”，此 “如”为 “相似”义，即将他人之心比

为己心，亦通情之义也。此说汉唐古注多用之。

《楚辞·离骚》王逸注曰： “以心揆心为恕。”①

皇侃疏曰：“忠谓尽中心也，恕谓忖我以度于人

也。”② 皆同此义。可见，程朱之说渊源有自。

程朱又认为忠恕非平行并列之两厥，而是体

用关系。此说出于其修养工夫的真实体证，而从

文献资料来看，盖古人之通义。《大戴礼记·小

辨篇》载孔子言曰： “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

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
$

……内思

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

外，外内参意曰知
$

。”中，内也；又曰 “内思

毕心曰知中”，毕是穷尽的意思，句意是尽量保

持自己内心道德意识的真实。“知忠必知中”，明

白了忠道，也就获得了自己真实的内心；“知中

必知恕”，内心回归于其真实的情感状态则自然

能恕 （产生与他人的一体通情），进而对外在的

价值事实做出判断和应对。由此可见，忠恕在道

德实践中是同一情感过程的不同面向。保持内心

诚敬的一面称忠；待人接物时，通情、体谅他人

的一面称为恕。忠恕之含义虽然略有偏指，但是

当落实于道德实践时乃是一体互通的。朱子说

“忠是体，恕是用，两者只是一事”③，准确揭示

了忠恕的关系。

综上，忠恕思想内涵之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根本意义上的忠恕之道，是实践仁德、追

求仁道的修养工夫，即所谓 “为仁之方”，而绝

非抽象的伦理原则，更非抽象的德目。第二，忠

恕是同一道德实践工夫的不同面向。忠即 “中

心”，义为 “去除私欲和偏见的遮蔽，保持真实

的内心”；恕即 “如心”，义为 “以己心体谅、

通情于他人之心”。忠重在强调保持内心道德情

感的真诚和道德理智的觉醒，恕重在强调以通情

作为待人处事之情感基础。忠恕之道是本于人情

感发用的普遍规律而指点的道德实践方法。当人

心能做到忠时，则自然能做到恕。忠恕之道是从

人心上指明的道德实践方法，而非抽象的原则或

德目。孔门之学不同于知识理论形态的西方哲

学，从其根本说，乃是一种归本于人格教养的实

践智慧。由此学术性格的定位，才能对具体问题

做出合理解读。

三、一以贯之

既阐明忠恕之道的基本内涵，再来考察 “一

以贯之”的含义。“一以贯之”四字，自古以来

颇费思量。综合古今学者的注解和论述，我们发

现对 “一以贯之”存在四个层面上的解读：第一

为 “观解形上学”的解读④；第二为境界论的解

读；第三为学术性格的解读；第四为学理结构的

解读。

皇侃的 《论语义疏》从一种观解的形上学的

层面来诠释 “一以贯之”。皇侃注 《里仁篇》忠

恕章曰：“道者，孔子之道也。贯，犹统也。譬

如以绳穿物，有贯统也。孔子语曾子曰：‘吾教

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贯统天下万理也。’故王弼

曰：‘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

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

也。’”⑤ 天下万事之理指形而下的、具体的事

理，能贯通天下万事之理的一道或 “一善之理”

则必然是形而上的、普遍的理。故 “一以贯之”

就是以超越的形上之道来统御具体的天下万事之

理。皇、王二人由 “一以贯之”而读出形上学的

意义，是很有见地的。但二人深受老子思想的影

响，用 “一理”来解释孔子所言 “一以贯之”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汉］王逸、［宋］洪兴祖著，夏剑钦点校：《楚辞章句

补注》，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１页。
［南朝梁］皇侃著、高尚榘点校：《论语集解义疏》，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９１页。
［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卷２４，

第６７２页。
“观解形而上学”一语借用自牟宗三先生。牟先生认为

西方传统的哲学重视理知分解，其成立一种 “观解的形而上

学”。这里把皇、王之说定位为一种观解形上学式的解读，是因

为魏晋玄学对于道体、境界等超越性问题的讨论只做辨名析理

的分析，但缺乏实践工夫。参见氏著：《中国哲学的特质》，上

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年，第９页。
［南朝梁］皇侃著、高尚榘点校：《论语集解义疏》，第

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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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不妥当的①。因为这个意义上的贯通还只是

抽象的、学理上的贯通，只能成就一种 “观解的

形上学”。形上本体并不能落实为人文教养的创

造性力量，不能体现于道德实践的工夫之中。这

种理解并不符合儒家形上学的真精神。

朱子则从境界论的层面理解一以贯之。与

皇、王之解相比，朱子对一贯之道的诠释则契合

于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朱子认为一以贯之实际

是圣人的道德境界。《里仁篇》忠恕章朱子注说

“贯，通也。夫子之心，浑然一理，泛应曲

当”②，又说 “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

《朱子语类》解 “一以贯之，犹一心以应万

事”③。普遍的形上之道的贯通性意义必须落实

为具有超越性价值的理想人格。圣人是这种完美

人格的体现。圣人之心浑然天理，理即是心，心

即是理，形上之理的超越性意义必须由人道德心

灵的创造性活动而展现。一理统贯天下万理，这

是从义理上说，或者说是观解的、客观地说；而

“一心以应万事”，则是落实于人生境界上说，是

从人格成就中活生生地展现出来的本体的超越

性、贯通性意义。

孔子并不悬空地讨论形上之道，而是主张在

具体的道德实践生活中不断证显道的意义。孔子

说 “下学上达”（《宪问》），一方面重视下学的

工夫，即重视在人伦世界中的博文约礼的人文教

养；另一方面又说 “君子不器”（《为政》），“士

志于道”（《里仁》），“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尧曰》），强调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下学”

“上达”并非两个过程， “上达”必须经过 “下

学”的工夫； “下学”的过程也必须以 “上达”

为明确的志向。在孔子这里，形上之道与形下之

器是合一的 （或说天道性命相贯通、即内在即超

越④），本体的创造性意义必须由生命实践的过

程而开显 （或说即活动即存有⑤），这是儒家形

上学的根本精神。由此可知，朱子的诠释符合孔

子仁学的精神。

皇侃之说虽然未得儒家形上学之真意，但是

在重视孔子之学的形上学性格方面与朱子相同。

至清儒，这种形上学的解读思路为之一变。清儒

解 “贯者，行也”，一以贯之即一以行之，乃是

说孔子 “壹是皆以行事为教”，不空谈义理⑥。

孙诒让、阮元、刘宝楠持此说。现代学者多对后

说表示怀疑，徐复观先生又从文字训诂方面指出

清儒的谬误之处，辟之甚详⑦。笔者认为何晏、

朱子的理解是可靠的。而且只从思想方面说，所

谓 “壹是皆以行事为教”，只是外在地说明了孔

子之道的实践性特点，并没有指明其实际内容。

在现代语境下，一以贯之的问题被转化为

“孔子思想核心是什么”的问题。现代学界一般

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有学者认为，孔子言

“一以贯之”，一即仁，一以贯之也就是以仁贯

之⑧，即仁是贯通其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但必

须认识到，这也是一个深陷现代语境的表述，因

为它或多或少地把孔子与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等

同起来。所谓 “孔子的思想核心为仁”，也并非

等于说 “仁”是孔子建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或

者一条抽象逻辑线索。根据孔子学问的基本性

格，此贯通并非逻辑上、知识体系意义上的静态

关联，而是德行教养意义上的动态统摄。如果把

一以贯之解为 “仁以贯之”，那就是把孔子之学

做平面化的理解了，可以说这种理解是从客观上

说明了孔子仁学的学理结构，但无从敞开仁道本

身的义理内涵。

综上，笔者认为 “一以贯之”之 “一”不

是仁，“一以贯之”的整体方且是仁的境界。张

彦陵曰：“此章是悟后语，最忌支离。”⑨ 此论亦

颇得古人之心。后人辗转附会，反而多有盲人摸

象、痴人说梦之嫌。综合前人之说，要理解 “一

以贯之”，关键要把握住 “贯”的精神。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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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第１７９、２０１页。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７２页。
［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卷２７，

第６７０页。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１９页。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２００５年，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清］刘宝楠著、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５１—１５４页。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第２００页。
梁涛：《郭店楚简仁字与孔子仁学》，《哲学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５期；张践：《“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齐鲁
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清］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卷７，上海：文渊
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忠恕之道与孔门仁学

通也。宋明儒以 “一心融贯万事”①、“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②诠释仁之内涵，恰是契合了 “一以

贯之”的意味，把握了仁道之贯通性的精神③。

孔子之学以仁为宗旨，这是绝大多数古今学

者的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把孔子之学称为仁

学是有道理的。究竟意义上的仁可以由圣人的生

命境界得以展现。然而，生命境界具有主观体验

性，不是可以传递的知识，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为

言。因此，对一以贯之的仁者境界，最好的诠释

只能是指点追问者达到此境界，而不是仅客观地

分析仁是什么。而忠恕之道恰恰是为仁之方。所

以，曾子不以仁诠释 “一以贯之”，而是由工夫

而诠释境界恰是因为对仁学有深刻的理解。然

而，通观 《论语》，夫子指点学生求仁之路径颇

多，为何曾子独以忠恕答之？笔者认为，这是因

为忠恕之道乃是最为根本的仁学实践方法，因此

也是具有必然性的仁学诠释路径。

四、忠恕与仁学

在孔子这里，仁的含义具有多层次、多面向

的特点。仁道是对整个儒家人文世界之根本精神

的概括。仁的范围几乎包括了言行举止、人伦规

范、心灵体验、政治功业等社会人生的各个方

面。同时，仁的义理也贯通乎本体、心性和道德

评价标准等诸多层次。但这诸多面向是融汇互摄

的，各个义理层次也是纵贯互通的，而从根本上

说，皆以道德本心的自觉为基础④。孔子说：

“仁者，人也。” （《礼记·中庸》）孟子进一步

说：“仁者，人心也。”（《孟子·告子上》）此所

谓道德本心的自觉，亦即对生命与天地万物通而

不隔之本真状态的觉悟。此即大程子所言 “仁者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所有求仁工夫，最终之

目的必归于启发其 “一体之仁”的本心方可见其

功，以此道德本心的自觉为根基，必以落实为成

己成物的人文理想方可见其效。

忠恕之道恰是从心地上指明的求仁工夫，以

启发人本心之自觉为核心要领。在这个意义上

说，忠恕实为最具普遍意义的求仁工夫。如前所

述，忠恕二字皆从心，其初意皆是对人内心状态

的描述。忠恕作为求仁之方，也是从人之情感意

识之运用处指明的实践方法。忠恕之道强调突破

私己小我之局限，以个人之真诚的道德情感去通

情、体谅他人，即显然体现了仁道之人我一体互

通的基本精神。同时，忠恕虽为求仁之方，但践

行忠恕之过程，本身也体现着仁的部分意义。终

极意义的仁，作为一种超越的价值理想，几乎遥

不可期，故孔子尚不敢以仁德自居；但仁的意义

恰恰就在于行仁、求仁的进程之中。只要反求于

心，忠恕之道则人人当下即可用力，故 “我欲

仁，斯仁至矣”就容易理解。唯独持守忠恕之道

而为一贯的存心应世之法则，乾乾不息，方才契

合了仁道。可见，忠恕之道实则贯穿于整个追求

仁德的生命实践过程中，是孔子仁学最为根本的

实践工夫。

孔子所指点的求仁工夫，从根本上说，皆可

归结于忠恕。忠恕作为孔门一贯之旨确是先秦儒

学传承的核心义理，但是恐怕并非宋儒所说的

“秘传”而是 “共法”。如前所说，忠恕是于心

地上指明的求仁工夫。以传统儒家看来，心伴随

人一切生命活动而显示其意义，或者说心是人全

部生命活动展现的场域。阳明说 “心外无物”

（《传习录上》），梁漱溟也说 “生命与心同

义”⑤，皆说明了儒学对心的基本看法。由此可

见，此心亦非空洞的精神意识而已。心之作用，

必见于其言行举止、应物处事等生命活动的全部

内容。孔子指点学生求仁之方，有时虽未明言忠

恕，但是却可以说处处指向忠恕。孔子答仲弓问

仁，诚敬以存心是忠，推己及人是恕，显然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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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卷２７，
第６６９页。

［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第

１５页。
《卫灵公》记载另一处孔子提到 “一以贯之”。此处孔

子所言 “一以贯之”之义，与 《里仁篇》无根本差别，皆可视

为对仁之境界的诠释。然而，此处言一贯对 “多学而识”讲，

因此涉及到此问题：具体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超越性人格境界的

实现之间的关系。朱注比较此章与 《里仁篇》忠恕章的差别说：

“彼以行言，此以知言。” （参见 ［南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

注》，第１６１页。）
徐复观先生说：“仁本身来说，它只是一个人的自觉的

精神状态。”（氏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８页）
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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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 （《颜渊》）。答子张问行曰：“言忠信，行敬

笃，虽蛮貊之邦行矣。”（《卫灵公》）答樊迟问

仁曰：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

不可弃也。” （《子路》）言行举止之谨慎庄重，

待人接物之信义，必以内心之诚敬为根基。子路

问君子，孔子以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答之。治国安民之

事业也必从内心之敬德开始。从根本上说，这些

皆是忠恕之道见之于言行举止，待人处事，乃至

于治国安民者。凡此种种不必尽举。但是须知，

孔子虽无秘密传授之意，但学生领悟的程度则随

其工夫和资质之不同而各有浅深。曾子把孔子所

言 “一以贯之”直接诠释为忠恕，可见其把握住

了仁学工夫之根本。宋儒据此而推断曾子在孔门

之中的传道地位，这是颇有见地的。

曾子把孔子所言的 “一以贯之”诠释为

“忠恕”，把握住了孔子仁学的根本精神，并且在

儒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忠恕是诠释孔子

仁学的必然性理路，孔子身后的仁学思想以忠恕

为核心线索而展开。孔子身后，曾子学派重视对

孔子仁道思想的落实，强调由忠恕之道贯通于孝

亲之情以修身成仁。在子思子学派中，忠恕之道

被发展为由推致中和之情以成己成物的工夫宗

旨。孟子重视推扩四端之心以成德，以实现 “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王道理想。总而言

之，曾子从忠恕之道诠释孔子所言 “一以贯之”，

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孔子所开创的仁学不同于西方知识理论形态

的哲学体系，而是一种归本于人格教养的实践智

慧，其哲理的成就附属于人格的完成。这就决定

了儒学的实践工夫与哲理诠释是必然统一的，将

道德实践的工夫排除于哲学方法之外，在某种程

度上说就是关闭了经典诠释的源头活水。明朝晚

期的儒学尤其强调 “即工夫即本体”（《明儒学

案·发凡》）的命题。刘蕺山说： “学者只有工

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著不得一语。才著一语，

便是工夫边事。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

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

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① “即工夫即本体”的

命题虽然为晚明儒家明确提出，但也是儒学一贯

的精神。所谓本体即超越的、形而上的道，所谓

工夫即人的道德实践。 “即工夫即本体”，或

“工夫之外别无本体”，都是强调必须由道德实践

来体证道的超越性价值。若脱离了道德实践的工

夫而讨论本体，所谓的本体论则容易流为对心

性、道德等义理的空谈，不仅仅学理上游谈无

根，也无从实现其对社会人生的教化意义。明末

儒者对 “即工夫即本体”的强调，当然是针对当

时的学术氛围有的而发，但是防止脱离道德实践

根基的空谈，确实是儒家道德哲学一贯的主张。

在当代学术范式下，依然要充分尊重儒学作为实

践智慧的学术性格，这样才能更合理的对儒学做

出当代性的义理诠释。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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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３册，杭州：浙江古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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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祭 “非礼”与 “成俗”研究

毛国民

【摘要】“墓祭”是儒家文化中一项重要的礼仪，但 “古”代是否有 “墓祭”一直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厘清。究其

缘由，主要有三：一是 “墓祭”概念界定不清，二是 “古无墓祭”之 “古”的时间节点不清，三是墓祭 “非礼”与

“有无”因不属于同一层次的话题而纠缠不清。“非礼”属于价值层面的话题，而 “有无”属于事实层面的问题。从价

值上看，狭义墓祭乃 “非礼”勿容置疑；从事实层面看，广义墓祭在秦汉之后已经 “成俗”。

【关键词】墓祭；礼；成俗；朱熹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０３－０６

　　先秦前期，“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不封
也”①。一般情况下， “墓”葬庶人或者下层贵

族，而 “冢” （大坟或大防）则葬王及上层贵

族。这样，贵族有 “墓祭”可能，而平民阶层几

无 “墓祭”可能。原因很简单，即平民无

“坟”，后人也许都找不到 “先人”之墓。

至秦汉时期，坟与墓、冢开始通用，且

“墓”上不仅加丘，还开始在墓侧添加建筑，如

“享堂”、寝、陵等。由此，“墓祭”应有广义与

狭义之分。广义上说，“墓祭”别于庙祭，是指

凡在墓地进行的一切祭祖行为，包括在墓侧建筑

如享堂、寝、陵等场所中的祭祀祖先活动。而狭

义的 “墓祭”，即后人定期 （清明或其他时节）

到坟墓 （肉身埋藏处）前，祭祀自己特定祖先的

行为。当然，狭义概念不包含享堂、寝、陵等墓

侧建筑或坟墓之外的旷野中的祭祀活动 （如 “祭

后土”、祭于陵等）。狭义 “墓祭”的特点是：

“墓祭”是一种在墓成之后举行的祭祀仪式，不

包括下葬时的墓祭和祭后土等；祭祀对象十分明

确，主要祭祀自己的祖先，对象是特定的墓主，

而非天地、神灵或者其他的祭祀对象；祭祀地点

是 “安放死者肉体”的 “坟”前，而非墓上的

建筑物 “陵”、“寝”或 “享堂”里，也非 “墓

内”的祭祀。

　　根据 “墓祭”概念的界定，皇家的祭

“陵”、贵族的家庙祭祀以及庶人的祭于寝，地点

上都不是在 “安放死者肉体”的 “坟”前，故

而不属于狭义上的墓祭。分清 “墓祭”概念仍然

不够，必须还要界定 “古”。古有墓祭否？此

“古”应以 “秦”作为界点，之前即为 “古”，

即先秦。

一、“墓祭”之争议

古有墓祭否？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古有墓祭

和古无墓祭，但他们有的因 “墓祭”概念的界定

不严，有的则是 “古”之时间节点划定不明，从

而导致很多争议。

（一）古有墓祭

古有墓祭，即是说先秦就有墓祭之事，持此

观点者众。当代，以董坤玉和胡厚宣等学者为代

表，从史籍和考古材料两个角度，论证 “春秋以

前王与贵族存在冢祭行为”②。从史料看， “墓

祭”有可能起于武王。“《史记》周本纪九年武

王上祭于毕，毕，文王墓地名也。”③ 《吴越春

秋》也记载夏代即有祭王于冢墓的行为，曰 “春

３０１

 作者简介：毛国民，安徽巢湖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

①　 ［汉］杨雄撰、［晋］郭璞注：《方言》卷１３，《丛书集成初编》第１１７７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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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祠禹墓于会稽”①。从考古上看，１９７６年在河
南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区，共发现２５０座商代
祭祀坑。在已发掘的１９１座祭祀坑中，共发现被
屠杀的奴隶骨架１１７８具，祭祀坑纵横排列有序，
分布十分有规律。这些卜辞中的人祭，基本上是

用于祭祀祖先的，其中除部分明确为宗祭外，以

考古学材料相印证，多是用于墓祭的②。

杨鸿勋、商言、王世民、李伯谦、傅熹年和

黄展岳等人，在 《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

究》③、《关于秦代墓上建筑的问题》④ 等文章中，

从 “享堂”的性质与功能着手分析，从而推测战

国时期已有墓祭现象，而且 “享堂”为秦汉时期

“陵寝”祭祀建筑的雏形。

清代，以毛奇龄等学者为代表，根据 《周

礼》记载的 “冢人”之 “祭墓为尸”的职责，

以及 《韩诗外传》提到曾子 “椎牛祭墓”等文

献，断定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墓祭⑤。还有

学者，从 《孟子》一则故事推断 “古有墓祭”

现象：“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蚤起，施

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睩

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

餍足之道也。”⑥ 故事中，一丈夫在东郊睩 （坟

墓）间乞食，学者们从 “出则必餍酒肉而后

反”、 “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等情节，推断

出齐国已有墓祭现象。孙诒让 《周礼正义》、阎

若璩 《四书释地》、尚秉和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

考》、钱玄 《三礼通论·名物篇》 （丧葬）以及

吕思勉 《读史札记·墓祭》等，也持 “古有墓

祭”之类似观点。

以上诸多学者的论证，角度各异，各有道

理。但是，笔者认为，以上部分论述值得商榷。

首先，从 “武王上祭于毕”、 “春秋祠禹墓

于会稽”和一些考古资料，不能必然推出 “古有

墓祭”结论。“礼不墓祭，而尧祠灵台、武王祭

毕，则古人固有行之者矣。”⑦ “毕”虽然是 “文

王墓地名”，武王上祭于毕，但不等于这种行为

一定是 “墓祭”，因为祭于此墓地，有祭地神、

祭上帝等多种祭祀仪式的可能。当代大量考古发

现的 “祭祀坑”，只属于 “下葬”时的一种祭祀

行为；战国时期出现的 “享堂”，也属于坟墓之

外的建筑。因此，这些行为至多符合广义 “墓

祭”，而不属于狭义 “墓祭”的界定。

其次，毛奇龄等从 《周礼》“冢人”之 “祭

墓为尸”职责，推断先秦之前就有墓祭，有些牵

强。《冢人》曰： “大丧既有日，请度甫鋄，遂

为之尸……凡祭墓，为尸。”⑧ 从 “遂为之尸”

看，冢人初次为尸受祭，是在 “甫鋄”之初。此

时，墓穴刚刚挖成，距离天子下葬之日尚有数月

之久，因为按照古代的礼制 “天子七月而葬”。

可见，此时天子的灵柩尚不在墓中，所以要在墓

地 “设尸”祭祀墓主似乎不太可能，这恐怕只能

是 “祭祀后土”、 “礼地神”之类的行为而已，

至少不属于狭义的 “墓祭”范畴。从 “凡祭墓

为尸”看，此处是 “冢人为尸”，而非子孙为

尸，恐非墓祭。正如皮锡瑞评价： “古不墓祭，

惟奔丧、去国哭于墓；祭是吉礼，必行于庙……

后人乃引 《周官·冢人》‘祭墓为尸……’以为

古已墓祭，不知冢人为尸，后郑以为 ‘或祈祷

焉’，先郑以为 ‘始灶时祭以告后土’，与墓祭

无涉。”⑨ 古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 “奔丧”“去

国”会哭于墓前，如果说是墓 “祭”，那就是吉

礼了，而吉礼一般行于庙中，非墓前。古人之冢

人 “祭墓为尸”，尸扮演的不是先祖形象，而是

后土、上帝之类的角色。

最后，根据 “睩间乞食”故事，确实可以断

定东郭一定有祭祀活动，但无法确切证明其一定

是 “墓祭”行为。一是因为很多祭祀活动都有摆

放祭祀食物，非墓祭一种，如葬礼、祭祀后土、

祭祀天地、祭祀神灵等都有摆放食品的惯例；二

是因为此 “丈夫”获得食物的频率之高 （每天

出去回来都吃饱了）、方式之容易 （这家食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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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卷４，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董坤玉：《先秦墓祭制度再研究》，《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７
期，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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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通论》，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５４年，第４３页。
杨伯俊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第２０３页。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８６，前揭书，第８２页。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７８６页。
钱玄： 《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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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又很方便、很快地找到另一家），说明这些

祭祀活动很频繁、很普遍。这与 “定期” （清

明、重阳等）举行的墓祭礼，也不太吻合。

（二）古无墓祭

古无墓祭，是指先秦因礼经无此礼，故墓祭

“非礼”，故而不墓祭。持此种观点和立场的，也

大多能从一些经典史书和相关文献中找到依据。

郑樵曰：“三代以前，无墓祭。至秦始出寝起于

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故称寝殿起居衣服

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① 刘埙曰：“寒食上

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

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埽礼，不得

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制，故议者以为墓祭

始于唐也。”②

记载此时期历史的主要史书，多有 “古无墓

祭”记载。例如，《后汉书》曰：“四时所祭高

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

“秦始皇起寝于墓祭，汉因而不改。”③ 《晋书》

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无十五日朝夕上

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

止。临必
%

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

次。夫古不崇墓，智也。”④ 按此记载，古人舜

葬苍梧二妃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

朔于家设席而已。同时认为 “制服常居，不得墓

次”，因而 “古不崇墓，智也”。 《旧唐书》曰：

“古者庙有寝，而不墓祭。秦汉始建寝庙于园陵，

而上食焉。”⑤ 也就是说，古者庙有寝，祭祀一

般设在此处，而不在墓前；秦汉始建寝庙于园

陵，才有 “上食”之礼。

一些名人和学者也有 “古不墓祭”之说。东

汉蔡邕就是代表之一，其曰：“古不墓祭，至秦

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⑥ 蔡氏认为秦始皇之

前是肯定 “不墓祭”的，至秦始皇以后才开始建

设寝殿，才有墓祭活动。清人赵翼也说： “按

《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

孝子先归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以祭地神，实非祭

先祖。”⑦ 还有，清代顾炎武等人也坚持 “古不

墓祭”说，把孔子所言的 “望墓而为坛以时祭”

只是看作礼之权变。刘洁认为祭祀在先秦时期的

墓葬营建过程中就已经存在，但因受祭对象不固

定，所以不能据此断言这些祭祀属于 “墓祭”，

故 “古不墓祭”具合理性⑧。杨宽及曾布川宽等

学者坚持 “古不墓祭”说，认为至少春秋以前确

无墓祭，春秋战国之际民间可能有墓祭⑨。

从上述 “古无墓祭”论证看，他们认为先秦

“无”墓祭，至秦汉以后开启了 “陵祭”模式，

才有真正意义的 “墓祭”；以前的一些祭祀活动，

不是祭祀祖先，不属于 “墓祭”，只是祭祀地神、

上帝等行为。对此，笔者持有异议，因为 “武王

上祭于毕”、 “春秋祠禹墓于会稽”、战国 “享

堂”的出现、“冢人祭墓为尸”以及大量考古发

现的 “祭祀坑”等，虽然不能确定它们属于狭义

墓祭，但有可能属于广义的墓祭。

综合上述立场，我们可以断定 “有”与

“无”两派若以本文 “古”之时间节点来计算，

恐怕都承认秦汉以来 “有墓祭”，对此不会有争

议。若其争议，可能主要集中在 “先秦”是否有

墓祭的问题上。对此，笔者比较赞同董坤玉等学

者的观点： “先秦庶民葬所称墓，墓上无封土，

墓祭只在下葬之时举行，此后墓上再无祭祀；而

贵族葬所称冢，冢上有高大的封土堆，甚至建有

宏伟的冢上建筑，应有冢祭。”瑏瑠 即先秦时期庶

民应该没有 “墓祭”，至于贵族以上 “应有墓

祭”。当然，这些贵族墓祭可能也只是广义上的，

因为目前还没有特别有力的证据 （如史料或考古

等），能证明有狭义墓祭行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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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墓祭非礼

“墓祭有无”属于事实层面的分析，讨论先

秦历史中是否存在 “墓祭”行为。而 “墓祭非

礼”则属于价值或义理层面的探讨，即 “墓祭”

的应当性，它是否被载入礼书、是否合于儒家义

理等。

（一）墓祭非礼，也害义理

《檀弓》篇记载：“子路去鲁，颜渊曰：‘吾

闻之，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

墓而入。’”① 郑玄注： “去国”之后返其国，仅

“展墓而入”即可，“展，省视之”，不用进行墓

祭。墓祭，是古人在特殊情况 （如去国和奔丧

等）下才采用的礼仪。《礼记》又曰：“既反哭，

主人与有司礼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域墓左，

反，日中而虞。”② 葬礼之 “反哭”中规定，在

死者下葬以后，“有司以几筵舍奠域墓左”，即只

在墓旁祭祀地神。但是，没有祭祀墓主的礼节，

若要祭祀刚刚下葬的死者，必须回到死者原来所

居的 “寝”中进行，即 “祭于寝”。 《礼记》再

云：“望墓而为坛，以时祭。其宗子死，告于墓，

而后祭于家。”③ 也就是说，按礼即 “告于墓”

而 “祭于家”，非 “墓祭”也。尊古礼之义，人

之死也，骨肉归于土，而魂气无不之，魂依于

主，魄藏于圹。魂有灵而魄无知，故圣人祭魂于

庙，而不祭魄于墓。可见，在 《礼记》等礼学经

典中，皆规定祭祖之礼在寝、在庙，依四时而举

行，按礼则死不墓祭也。

《宋书》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有曰：

“文帝黄初三年……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

见也。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皇后及贵人

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已表

其处矣。”④ 据此，公元 ２２２年人们也认为 “礼

不墓祭”，因为 “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见

也”。按礼是不墓祭的，皇后及贵人皆葬涧西前

即可。

宋代，张縂坚决反对世人的 “墓祭”行为，

认为 “墓祭非礼”，也害义理。他说： “古者不

墓祭，非有所略也，盖知 ‘鬼神之情状’不可以

墓祭也。神主在庙，而墓以藏体魄。体魄之藏而

祭也，于义何居而乌乎飨乎？若知其理之不可

行，而徇私情以强为之，是以伪事其先也。若不

知其不可行，则不知也……此所疑一也。”⑤ 在

张縂看来，“墓祭非礼”的主要理由有三：其一，

祭祀地点应该在庙，而非坟墓。祭祖应该祭其

魂，而神主在庙，因此当祭于庙。死者下葬后，

坟墓埋藏其体魄，其魂则附于 “主”，而主应该

归于庙。如此，如果祭祖，则应当祭于庙才为合

理。否则，在体魄之藏处祭祀，祖先如何享用

啊？如果明知此理，还要强行去做，是以伪事其

先也。其二，墓祭乃 “徇乎情”而不知礼。主享

陵之礼，开始于汉明帝，蔡邕等人盖称之以为盛

事，张縂则认为这是 “情笃”，但 “不知礼”

也。如果不知礼而只徇乎情，则隳废天则，非孝

子事其先者的行为也。其三，祭不可疏，亦不可

数也。张縂质疑人们的祭祀行为，人们俯伏拜跪

号哭、洒洒省视，而设席陈馔以祭后土于墓左，

认为这样就可以了，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祭祀

当从良心之发而天理之安，不能因祭后土而忘其

亲也。

确实如此，墓祭与礼明显不符，“不知礼而

徒徇乎情”，是非礼之礼。依照 《仪礼》和 《礼

记》，丧礼经过埋重迁主后即转入祭礼，宗庙成

为祖灵的凭寄之处，精神依附于神主，而四时祭

祀时通过 “立尸”来作为祖先的替身。与之相对

应，坟墓虽然藏先祖体魄，但是因为人之魂气已

散，祖先亡灵凭依于神主，所以墓不能被视为祭

祀的对象。

（二）墓祭非礼，但不害义理

与张縂如此激烈的反对世人 “墓祭”行为不

同，二程、朱熹等稍显温和。他们认为 “墓祭非

礼”，但于人情可以理解，也不甚害义理。程颐

曰：“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后世习俗废礼，

有踏青、藉草、饮食，故墓亦有祭。如礼望墓为

坛，并墓人为墓祭之尸，亦有时为之，非经礼。

后世在上者未能制礼，则随俗未免墓祭。既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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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则祠堂之类亦且为之可也。”① 程颐首先确

定 “墓祭非礼”之立场，因为 “生不野合，则

死不墓祭”。其次，由于后世习俗废礼，有踏青、

藉草、饮食等，故墓亦有祭。这些都不是经礼，

可是后世未能及时制礼，那么随俗未免墓祭了。

朱熹承接二程观点，承认 “《祭仪》以墓

祭、节祠为不可”，但是却认为 “先正皆言墓祭

不害义理，又节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于时

祭。今人时节随俗，燕饮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

日，盖尝用之。今子孙不废此，而能恝然于祖宗

乎？”② 他也多次与弟子讨论此事，并明确指出：

“墓祭非古。虽 《周礼》有 ‘墓人为尸’之文，

或是初间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风俗皆然，亦

无大害。国家不免亦十月上陵。”③

可见，在朱子看来，墓祭非古也； “墓祭”

也许是由最初人们 “祭后土”转化而来。祭后

土，虽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谓

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因而庶民可祭。现今风俗

皆然，也无大害，国家也可在十月上陵。乾道

三、四年间，朱子曾回复张縂 “墓祭害义理”的

疑问。朱熹答曰： “祭说辨订精审，尤荷警发。

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见二先生皆有 ‘随俗墓

祭，不害义理’之说，故不敢轻废。至于节祠，

则又有说……其它如此修定处甚多，大癨多本程

氏而参以诸家，故特取二先生说。”④

从回信看，朱子对张縂的批评并不以为然，

认为程颐、程颢二先生皆有 “随俗墓祭，不害义

理”之说，故不敢轻废，仍然坚持 “墓祭非古，

但今风俗皆然，亦无大害”之观点。朱子一者从

原典寻找其立场的合法性，因为 “《周礼》有墓

人为尸”之文，不管是 “祭后土”或是 “墓

祭”，即使朱子怀疑其不是 “墓祭”，但有一点

可以确定，即在坟墓处是可以祭祀的；二者有当

今法律支撑，即 “国家不免亦十月上陵”，符合

现行政令合法性；三者有学者支持，程颐和张载

“二先生皆有随俗墓祭不害义理之说”。

明代，丘浚认同朱熹观点： “《文公家礼》

附 ‘墓祭’于时祭忌日之后，可谓顺人之情、得

礼之意矣。”⑤ 丘氏认为，礼经无墓祭之文，墓

祭非古也。但是，自汉明帝时有上陵礼开始，自

时厥后 “墓祭”遂以成俗。
&

宗元的墓祭文和唐

人的诗中，都有 “墓祭”的场景和情节描述。朱

熹 《家礼》顺人情，而主张墓祭，是 “得礼”

之意。通过墓祭能够聚合家族之人，这种定期的

祭祀仪式，对综合大小宗、凝聚家族力量也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代也不乏同情之理解者。如徐乾学云：

“墓祭非古也……然考之 《周礼》则有冢人之

官，凡祭于墓为尸，是则成周盛时固亦有祭于其

墓者，虽非制礼之本经，而出于人情之所不忍，

而其义理不至于甚害，则先王亦从而许之。”⑥

可见，徐乾学 “墓祭非古”的立场十分鲜明，因

为 “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 “立之主以祀，

以致其精神之极”，当祭祀于 “主”所在的位置

“庙”也。但是，古之人笃于孝爱，而谨藏其体

魄以竭其深长之思，故 “祭于墓为尸”，虽然不

是制礼之本经，但也是出于人情之不忍，又不特

别有害于义理，则先王亦从而许之。

因此，从本节可知：先秦之古，甚至到唐宋

之前，墓祭属 “非礼”无疑。直到二程与朱熹之

后，才开始从义理上被儒家和人们接受，作为

“不害义理”而默许。

三、墓祭 “成俗”

墓祭虽属 “非礼”，但自秦汉以来已经 “成

俗”，已经由先秦贵族所行之礼，变成庶民所行

之礼。

在汉代，“墓祭”已 “成俗”。赵翼的 《墓

祭》曰：“盖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

祠堂于墓所，庶人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

俗也。”⑦ 按此处记载，皇族有 “上陵之制”，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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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有祠堂之制，但因 “庶人不能立祠”，则祭

于墓。由此发展，“墓祭”便 “成俗”了。毛奇

龄在 《清明日霜降日行墓祭礼》中也指出：“唐

侍郎郑正则 《祠享仪》谓始于后汉，光武诸将出

征有经乡里者，诏有司给少牢扫墓， 《闻见录》

谓始于曹公过桥玄墓致祭。而 《性理》载宋儒引

周元阳 《祭录》，且谓始于唐开元二十年诏，士

庶于寒食日上墓、拜扫，则不惟不读 《汉书》，

且不读 《孟子》矣。”① 在毛氏看来，后世书籍

或祭祀文中有 “墓祭”记载，如郑正则 《祠享

仪》谓始于后汉，光武诏有司给少牢扫墓，《闻

见录》“曹公过桥玄墓致祭”，《性理》“周元阳

《祭录》”等。

隋唐 “墓祭”已获官方认可，并成为 “公

假”。例如，隋炀帝曾令剌史们回乡 “谒坟墓，

宴故老”，“亦赐物千段，令上先人坟”②。从唐

开始，便有 “拜扫”之事。《通典》有云：“开

元二十年四月，制曰： ‘寒食上墓，礼经无文，

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

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编入五礼，永为恒

式。’”③ 可见，唐朝政府因 “士庶有不合庙享”，

但又要让他们 “展孝思”，故而制定相关制度，

允许士庶上墓、拜扫等。虽然寒食上墓等，礼经

无文，但是在近代已经相传，并浸以成俗了。

《大唐开元礼》也有类似记载： “凡内外官，三

年一给定省假三十日，五年一给拜墓假十五日，

并除程。”④ 按此记载，至少从开元二十年始，

人们有寒食、清明上墓之俗，并逐渐合并为一个

时节，并得到官方的正式 “给假”⑤。

宋明期间，墓祭之风更盛。至宋代，每到清

明节， “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

敬”⑥。至明代，墓祭之风更盛。章潢曰：“上自

万乘有上陵之礼，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

路，士女
'

满，皂隶庸丐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丘

垄，马医、夏畦之鬼，无有不受子孙追养者。”⑦

墓祭世代相传，蜪以成俗，上自万乘有上陵之

礼，下逮庶人都有上墓之祭。当下 （明代），墓

祭呈现出 “田野道路士女
'

满”、“皂隶庸丐之

徒皆登父母丘垄”以及 “马医、夏畦之鬼都受子

孙追养”的盛况。明代 《帝京景物略》中，也

有类似 “墓祭”盛况的记载，其云：“三月清明

日，男女扫墓，担提尊?，轿马后挂楮锭，粲粲

然满道也……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⑧ 可见，

在清明日，男女都行扫墓，他们 “担提尊?”、

“轿马后挂楮锭”，呈现出 “粲粲然满道”的盛

景，如果哪座坟 “无纸钱”，则一定是孤坟。这

些客观场景，描绘了 “墓祭”在明代已经是一个

重要的世俗 “节日”，即使其有 “非礼”之嫌。

四、结　　语

“古礼庙祭，今俗墓祭。”⑨ 按照古礼经文，

只有庙祭之礼，而无墓祭之礼，即墓祭非礼也。

但是，自秦汉以降，即使在价值导向上 （是否合

乎礼、是否符合儒家义理等）没有给予狭义 “墓

祭”的支持，但是广义墓祭已经拓展开来并逐渐

“成俗”，也是铁一般的事实。时至宋代，在二程

和朱熹的推动下，墓祭在后世逐渐成为重要的世

俗 “节日”，一直延续至今。

笔者赞同明代陆容的观点。他说：“古人谓

墓祭非礼，故礼无墓祭之仪，朱子亦尝谓其无害

于义，盖以孝子感时物之变，有不忍遽死其亲之

心，不能不然。”瑏瑠 狭义 “墓祭”虽有非礼之嫌，

但也不太伤义理，并能合乎人性与人情。因此，

作为儒家文化的一项传统礼仪———墓祭，其 “成

俗”对提倡人们慎终追远、感恩祖先、聚合家

族、和谐社会都有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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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佑：《通典》卷１０８《杂制》，《景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第６０４册，第３４７—３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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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知行合一，则天下始有实学”

———陈确 《瞽言》“素位之学”疏解


张瑞涛

【摘要】陈确治学，尊崇素位实功。他将质疑儒圣先贤的言论辑集裒纂为 《瞽言》，开显其 “素位之学”的三重逻辑结

构：天道之性本善，但由人道 “扩充尽才”以见 “性之大全”，素位之中有性命，明性即是素位之功；人性本善，且

情、才、气为善，人伦日用常行之间，已然葆合性善之天命，即此用素位工夫，即是本体流行时；素位之学是君子

“戒慎恐惧”实功实行的工夫路向，当寡欲见理、切实为己、改过迁善。学者但肯切实体验日用事功，重素位而轻谈

性命，自可素行诚身、居易正己。

【关键词】素位之学；性善；知行合一；实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０９－０７

一、“吾只与同志言素位之学”

明末大儒刘宗周创构蕺山学派，学术成就斐

然的门弟子有黄宗羲、张履祥、陈确等人，而陈

确更是特立独行、异见迭显之徒，全祖望即视之

为 “畸士”——— “说经尤夸夸”①。陈确 （１６０４
－１６７７）初名道永，字非玄，后改名确，字乾
初，浙江海宁人，于崇祯十六年癸未 （１６４３）师
事刘宗周②， “虽事夫子之日浅，而屈指刘门高

弟，众口遥集”③。乾初先生本蕺山证人之学，

奉慎独之教，用功于见善必迁、知过必改，其黯

然之学践履卓然、矫立风尘。他著述颇丰，较有

影响者有 《大学辨》 《葬书》 《瞽言》等，但

《大学辨》 《葬书》公布于世、散播学肆之后，

陈确受同门学友诸多批评，尤其 《大学辨》甚有

被视为 “洪水猛兽”之势。张杨园曾借为乾初母

做寿序之机，讽喻乾初曰：“近世学者，于道粗

知向方，遂自矜许，上无古人，甚至信一人之臆

见，薄尊闻为流俗，足己自贤，而无复求益之

意，非圣人日进无疆、绥其福履之道也。”④乾初

答张杨园书信曾为己辩言： “至 《大学辨》，实

出万不得已，前数书略见苦心，非所谓挟也。而

兄藐然之听，日甚一日，殊失所望。盖以弟 《大

学辨》为愚昧无知则可，谓当置之不足议论之列

则不可。”⑤本文无意探讨陈、张二人之间的学术

论辩，只是，乾初因是时同门学人对自己学术创

造的不屑苟同，颇多心伤无奈，故有辑集言论、

拯救学弊之 《瞽言》名品的问世。

何以题名 “瞽言”？乾初自嘲指出，他因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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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蕺山后学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１１ＹＪＣＺＨ２３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比较视域下的宋明新儒学政治哲学思想研究”（１４ＣＸ０４０７２Ｂ）的资助。

作者简介：张瑞涛，山东肥城人，哲学博士，（青岛２６６５８０）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琅琊文化研究中心副教

授。

①　 ［清］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６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４８页。
②　据陈确年谱 “崇祯十六年癸未 （公元一六四三年）”条记载：“（八月）偕钱圣月、祝开美同渡钱塘。时圣月归省甬上，而先

生与开美入剡，从学蕺山先生。案 《祝子开美传》：‘癸未秋，开美与余同事刘先生于云门、若耶之间。’是先生之受业蕺山先生，实

在癸未岁。或谓先生甲申与族叔令升渡江，受业蕺山刘夫子之门，非也。又案：明年甲申，又偕吴仲木至山阴，初未尝与令升同至山

阴。《西渡书感诗》注云：‘自癸未八月，同祝子开美，继与吴子仲木问学山阴，今无复存者。’计其时，令升尚存，此尤足证其误者

也。”（［清］吴骞辑、陈敬璋订补：《陈乾初先生年谱》，［清］陈确：《陈确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８３２页。）故以
１６４３年为陈确执贽蕺山门的确切时间。

③　 ［清］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 （初稿）》，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５９页。

④　 ［清］张履祥：《陈母叶太君九?寿序》，［清］陈确：《陈确集》上册，第５３页。
⑤　 《大学辨·答张考夫书》，［清］陈确：《陈确集》下册，第５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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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近视，虽有两目，但却瞽见；后幸赖西洋眼

镜，遂屑屑撰著 《葬论》 《大学辨》，但时人又

多以其言为荒诞 “瞽言”： “且吾即瞽矣，吾言

葬，言 《大学》，则世皆切切然莫不以我言之

瞽。”① 殊不知其敢质疑圣贤、主张言理之是非

不必为圣人韪之求真精神和旨趣之坚实！何以编

纂 《瞽言》？乾初曾以 “狂药”隐喻时人。在他

看来，是时士子学人诵读尊拜 《葬书》《大学》，

犹如饮 “狂药”者，未饮之前尚辨白黑东西，一

饮 “狂药”则黑白颠倒、东西反向， 《葬书》

《大学》靡然醉人而人不自觉②。为唤醒饮 “狂

药”之学人，乾初 “滋辨之亟”，以还圣学本

真。此之谓 《瞽言》撰著之缘起。倘言 《瞽言》

之为学大旨，则当以 “素位之学”括之。陈确有

言曰：“学者高谈性命，吾只与同志言素位之学，

则无论所遭之幸与不幸，皆自有切实工夫，此学

者实受用处。苟吾素位之学尽，而吾性亦无不尽

矣。今舍素位，言性命，正如佛子寻本来面目于

父母未生之前，求西方极乐于此身既化之后，皆

是白日说梦，转说转幻，水底捞月，愈捞愈远，

则何益之有乎！”③ 他还说：“井田既废，民无恒

产，谋生之事，亦全放下不得，此即是素位而

行，所谓学也。学者先身家而后及国与天下，恶

有一身不能自谋而须人代之谋者，而可谓之学

乎？但吾所谓谋生，全与世人一种营营逐逐、自

私自利之学相反。即不越 《中庸》所谓 ‘素位’

者是。玩下文 ‘正己不求人，居易俟命’等语，

可见素位中自有极平常、极切实、极安稳工夫。

此学不讲，便不自得，便要怨天尤人。”④ 由此

可见，陈确明确反对高谈性命之玄远之学，提倡

和持循 “素位之学”，重视当下笃实工夫。

“素位”本出自 《中庸》，乾初于此发挥创

造，构设为 《瞽言》乃至他自身学术思想的为学

大旨⑤。《中庸·素位章》有云：“君子素其位而

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

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

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

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

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孔颖达对 “素”的解释是： “素，乡也。”所谓

“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就是 “乡其所居

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愿行在位外之事”。⑥

朱熹释曰：“素，犹见在也。”“君子但因见在所

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无慕乎其外之心也。”⑦

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此 “位”者，本身外之

事。是故，君子处富贵、贫贱、夷狄、患难，当

如大舜之处富贵而朱轮驷马、不骄不淫、不以为

泰；如颜回处贫贱而箪食瓢饮、不谄不摄、不以

为忧；如孔子处夷狄而九夷之居、守道不改、不

以为陋；如周公处患难而临危不倾、守死不变、

不失其圣。君子性分之中自有天道，虽极至之天

下富贵、贫贱、夷狄、患难既无加于吾身之完

美，又无减于我性之自在，君子时时泰然自若，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道其常而居易俟之，决不

道其怪而行险以徼之，只是尽心知性而知天、存

心养性以事天而已，即此可见素位之旨。

乾初尊崇并依循 《中庸》素位之学，甚至在

《中庸》素富贵、素贫贱、素夷狄、素患难的基

础上再加上 “素疾病行乎疾病”⑧，并使之成为

自己为己之学的核心主旨。终极而言， “素位”

即是依循当下，践履笃实，不逾位中有自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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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别集卷二·瞽言一·瞽言序》， ［清］陈确： 《陈确

集》下册，第４２４页。
同上，第４２４页。
《别集卷二·瞽言一·近言集》， ［清］陈确： 《陈确

集》下册，第４２９页。
《别集卷三·瞽言二·井田》，［清］陈确：《陈确集》

下册，第４３８页。
以 “素位之学”括陈确为学大旨，已然成为学界的共

识。如姜广辉指出：“陈确主张 《中庸》的 ‘素位之学’，认为

‘素字是中庸之髓’，这意思是说行道德之事要根据现在的地位

和处境，实事求是，不装假，能本色。”（姜广辉：《走出理学》，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１４５页。）王瑞昌指出：
“乾初后半生对 ‘素位而行’践之笃实，体之入微，论之详明，

倡之不遗余力，他自己称其为 ‘素位之学’。”（王瑞昌：《陈确

评传》上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４页。）申
淑华指出：“从素位即中庸、即日用、即下学、即工夫来看，素

位可以涵盖其学说全部内容……素位之学，甚至可以涵括王阳

明之致良知，刘宗周之慎独，‘所谓慎独者慎此，所谓致良知者

致此。’”（申淑华：《素位之学———陈乾初哲学思想研究》，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３页。）台湾学者詹海
云亦以 “素位之学”为乾初论学要旨。（詹海云：《陈乾初大学

辨研究———兼论其在明末清初学术史上的意义》，台北：明文书

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６页。）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４３２页。
［宋］朱熹撰、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

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９页。
《别集卷五·瞽言四·与刘伯绳书》，［清］陈确：《陈

确集》下册，第４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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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中显天性，由素位之泰然而见性善之自然，

即正己之工夫而见天道之本体。故，乾初志于君

子人格，高扬 “素位之学”，以成就为己之学。

二、“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

前引乾初所言 “苟吾素位之学尽，而吾性亦

无不尽矣。今舍素位，言性命，正如佛子寻本来

面目于父母未生之前，求西方极乐于此身既化之

后，皆是白日说梦”，已然表明他对 “素位”与

“性”二者关系的理性勘定：素位之中有性命，

明性即是素位之功。天道本性至善，而人之性亦

无不善，惟人须时时扩充善性，以见性善之全

体。

乾初始终遵从 “人性本无不善”的天下至

道。他所撰 《性解》指出，孔子言人 “性相近”

时时从 “善边”说，而孟子 “道性善”，全然是

使自暴自弃之徒无从躲闪，而其论断根据则在于

孟子之 “尽其心者知其性”一语：“盖人性无不

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也。”① 诚如虽有五谷之

性，人若不艺植耕耘，则世人无所知谷种之美。

依此推知，纵有天性之善，倘无人行践履，则何

善可陈、何恶可恶？究其原委，终不离孟子之

“扩充”一说。因为在乾初看来，孟子谆谆教人

存心养性、求放心，扩充无欲害人之仁心，荡涤

穿窬窥逃之私心，有所不忍，有所不为，终将达

至无所不为，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已然诵尧

舜之言、行尧舜之行，足以立于尧舜圣贤之列，

“学者果若此其尽心，则性善复何疑”②。乾初举

《易传》 “继善成性”以说性善见之于日用常行

之道。在他看来，天道之一阴一阳亦即圣人之

道、《中庸》之中节之和，所谓 “继之”即天道

不离人道、人道不离天道之 “须臾不离、戒慎恐

惧之事”；所谓 “成之”即仁知刚柔不偏不颇、

中正至善之 “中和位育之能”。人之百行故事之

真切展开，其若合符节之质即是己性之成；百行

故事之合情合理，又自承载天道，性由天成。百

行故事之必然开显、自然涵韵着天道，有其合理

性之根源，故称之 “继善”而已；已然存有之百

行故事，合情合理之处自在张显天命本然，故称

之 “成性”而已。自天道而落脚于人道，孟子所

言 “居仁由义”“有事勿忘”即是 “继之之功”；

自人道反观天道，则 “反身而诚” “万物咸备”

即是 “成之之候”③。因有阴阳天道之 “可能”

继之之功，故人之百行故事自然能够刚柔不偏、

粹然至善。正因人之百行故事之刚柔不偏、粹然

至善，故可追溯天道本性之无善而至善。因此，

以现实之人生故事、己性善根追溯天道本性，是

孔、孟 “本天而责人、因人而见天”的认识进

路，是以 “实”言性，不似后来的濂洛周程以

“虚”言性，所谓 “刚柔善恶，气质义理之说，

去告子所见，不甚相远”④。

在乾初看来，人一方面要扩充善性、笃行善

事，以此彰显 “性之全”、性善之天道⑤；另一

方面，人又教养成就物之性。 《性解》有言：

“各正、葆合，虽曰天道，孰非人道？今夫一草

一木，谁不曰此天之所生，然滋培长养以全其性

者，人之功也。”⑥ 诚如庶民本天之所生，然有

圣人教养成就以成人之性一样，倘无人之滋培长

养，并无草木生物之性。而且，诚如圣人教养成

就人之性并非是有加于人之性，只是成就教养而

张显人之性一样，人于草木生物之性亦只是滋培

长养而已，并无使物之性有所增减，惟成就凸显

物之性。凡言 “性”，皆天道自然本有：就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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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别集卷四·瞽言三·性解上》， ［清］陈确： 《陈确

集》下册，第４４７页。
同上，第４４７页。
同上，第４４７—４４８页。
同上，第４４９页。
陈确扩充善性以见性全的观点受到同门黄宗羲的批判。

梨州有言：“夫性之为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扩充尽才而非

有所增也，即不加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减也。不为尧存，不为桀

亡。到得牿亡之后，石火电光未尝不露，才见其善确不可移。

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尔蹴尔明之，正为是也。若必扩充尽才

始见其善，不扩充尽才未可为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恶，全凭

矫揉之力而后至于善乎？”（［清］黄宗羲：《与陈乾初论学书》，

［清］陈确：《陈确集》上册，第１４８—１４９页）虽然黄宗羲与陈
确皆从 《孟子》一书为自己学说寻求理论根源，但二人对性善

的理解多有不同：梨州认为人性本善，并不待人 “扩充尽才”

方始为善；乾初认为人要 “扩充尽才”才能实现 “性全”。乾初

的立论是从设教的需要，强调生存世界之自暴自弃一辈人当重

视迁善改过，以成就自我性善，这种重视当下道德践履的做法

也是 “素位之学”的必然要求。当然，从对 “性善”的理解而

言，陈确的扩充尽才更符合现世人的实际状况 （参见姜广辉：

《陈确思想研究》， 《中国哲学史》１９９６年第 １—２合期，第
１４３—１５２页）。

《别集卷四·瞽言三·性解下》， ［清］陈确： 《陈确

集》下册，第４５０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万物资始、气化流行言，天生万物，物物各有其

“生”；就物物各正性命、葆合太和而言，物成而

性正，人成而见性、全性。万物资始之时，万物

之性已具，但终究要经由人道之各正性命、葆合

太和，方能彰显 “性之全”。诚如乾初所言：

“是故资始、流行之时，性非不具也，而必于各

正、葆合见生物之性之全。”① 就中可以看出人

道之于天道的重要性，惟有人道以张显天道，因

人之忍性、养性、尽性、成性而主宰生物之性、

成就生物之性，拟或说，因人而物物有其价值与

意义，物物之意义和价值正是 “生物之性”的必

然体现，只是这个 “生物之性”因人而见。既然

如此，那么人须修养 “人道”，人道不修、不纯，

天道不能彰显，连物性亦无从谈起。是故，乾初

言曰：“成之也者，诚之也；诚之也者，人道也，

而天道于斯乎见矣，故曰性也。凡经文言忍性、

养性、尽性、成性，皆责重人道，以复天道。盖

人道不修，而天道亦几乎息矣。”②

既然如此，则君子须时时体认人道之与天道

的融贯特质， “君子立言，务使贤者益勤于善，

而不肖者咸悔其恶”③。贤者 “勤于善”，表明天

道 “性善”的现实展开，而不肖者 “悔其恶”

则标明人性本善的潜存自在，善人之性故为善，

即便是恶人之性亦无不善，之所以有恶人之

“恶”，乃其人不见其善性而已。君子体认人道，

即是教养恶人 “悔其恶”，而 “悔其恶”的过程

就是善根开显、性善天道见在的过程。改过即是

迁善，迁善自然无过。

三、“言心言情言才言气，皆是言性”

天命之性落实于人道，且须经由情、才、气

得以开显，即由人道之 “扩充尽才”以见性善之

全体。不过，现世生命个体之情、才、气自然涵

韵着天道性善，性之至善不会因情、才、气之是

否开显善而 “始有”，只是因三者之开显的程度

深浅、范围广阔与否而展现出性善之 “全否”。

是故，人若能体认生命历程中真切的情、才、

气，即是天道性善的流露充周。也就是说，人伦

日用常行之间，已然葆合了性善天命。即此用工

夫，即是本体流行时。

在乾初看来，天命之性善见之于情、才、

气。可以说，乾初受业师刘蕺山 “性只是气质之

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④ 观

点的直接影响，撰 《气情才辨》而对 “性情之

辨”作更深入地考察。他指出：“一性也，推本

言之曰天命，推广言之曰气、情、才，岂有二

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谓之情，由性之运用而言谓

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谓之气，一而已矣。”⑤

在蕺山那里，天下只有 “气质之性”，因为言

“气质”则 “义理”自在其中，气质与义理不可

分割，且构成为圆融一体的思辨特质⑥。在乾初

这里，与业师的思辨起点不同，他立定天道性善

说情、才、气，天下只有一个 “性”，既可从天

道言其为 “天命”，又可从 “推广”言其为情、

才、气，性与情、才、气本质皆是 “善”。当然，

天命之性、天道之性善需人道之 “继善”得以张

显，人道教化世人、成己成物的过程即是性善凸

显、尽才全性的过程。诚如乾初所言：“性之善

不可见，分见于气、情、才。情、才与气，皆性

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无恶，故人性亦有善而无

恶；人性有善而无恶，故气、情、才亦有善而无

恶。”⑦ 循乾初之意， 《中庸》言喜怒哀乐是明

“性之中和”，孟子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

明 “性之善”，皆是从情、才、气作为工夫践履

的角度而上溯天命本性本体之 “性善”。

正因如此立论，乾初反对宋儒分气质之性与

义理之性。在他看来，“性中之气，更何有不善

耶？”“既以气质属性，何得又以不善污之？”诚

如业师蕺山所言 “人只有气质之性”，其实质在

于表明 “气质亦无不善者，指性中之气言”，终

究而言， “孟子言心言情言才言气，皆是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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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别集卷四·瞽言三·性解下》， ［清］陈确： 《陈确

集》下册，第４４９页。
同上，第４５０页。
同上，第４５１页。
［明］刘宗周：《中庸首章说》，吴光主编：《刘宗周全

集》第２册，第３０１页。
《别集卷四·瞽言三·气情才辨》，［清］陈确：《陈确

集》下册，第４５１—４５２页。
参见张瑞涛：《心体与工夫———刘宗周 〈人谱〉哲学思

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别集卷四·瞽言三·气情才辨》，［清］陈确：《陈确

集》下册，第４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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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无可分”①，宋儒之言则是处处为告子 “性

有善恶”之说做注脚。

乾初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论说情、才、气与性

相通融的 “善”端，无非是强调和告诫世人当重

视生命个体当下的践履德行。他说：“今夫心之

有思，耳目之有视听者，气也。思之能睿，视听

之能聪明者，才也。必欲冥而思虑，黜而睿智，

以求心之本体，收而视听，杜而聪明，以求耳目

之本体，安得而不禅乎？故践形即是复性，养气

即是养性，尽心、尽才即是尽性，非有二也，又

乌所睹性之本体者乎？要视本体之性，便是蒲团

上语，此宋儒之言，孔、孟未之尝言也。”② 乾

初不喜言 “本体”，实不喜言先说个 “本体”然

后立定本体用工夫的践履路径，而主张立定现在

当下的情、才、气而笃实践履，因为此在的情、

才、气本然地内蕴了性善天道。他说： “子曰

‘性相近’，则近是性之本体；孟子道性善，则善

是性之本体。而此本体固无时不在，不止于人生

而静之时也。”③ 依循其意，人皆有 “不忍人之

心”，乍见孺子入井，必伸手相救，以至于 “四

端之心”之全体，无不时时显见于日用常行之

中。进而可追溯，无论何人何事、何时何处，皆

有 “天命皇降”之体，世人学者惟时时存察此

心，即时时是本体用事，若不思切实反求，而欲

悬空构想 “人生而静”以上之 “本体”，所谓天

命为性之体段，则是愈求愈远。故而，立定当下

做工夫，自然见天命本体，勿须先立本体大端再

去践履笃行，后者往往是立定了本体而淡化工

夫。人生而静之时，黝然默然，人道未见、人心

未发，性不可见；即所谓赤子之有心、孩提之有

爱、成人之有敬，若不能通情尽才，亦只是萌而

未达，不可语性之全。因此， “必自知学后，实

以吾心密体之日用，极扩充尽才之功，仁无不

仁，义无不义，而后可语性之全体”。此种逻辑

思辨理路正建基于 “盖工夫即本体也，无工夫亦

无本体”④ 之 “即工夫即本体”⑤ 的工夫哲学。

可以这样说，“即工夫即本体”的思辨进路成为

乾初 “素位之学”重当下践履的思想铺垫。

此外，乾初还提出个体生命之 “气禀清浊”

说。在他看来，作为 “性之充周”的气质有清浊

之分，但气之清非聪明才智之谓，气之浊亦非迟

钝拙呐之谓，聪明材辨之人亦多轻险之流，迟钝

拙呐之人亦多厚重之器：“气清者无不善，气浊

者亦无不善。有不善，乃是习耳。若以清浊分善

恶，不通甚矣。”⑥ 是故，人之气质之 “气清”

与 “气浊”无关乎个体生命道德水准与质量，而

且无论气质是非清浊，实皆有承载 “善”之

“可能”，因为善性必见之于情、才、气。然而，

基于气质秉具的世人之德性善恶之所以有差异，

乃归因于 “习”之差异：“清者恃慧而外驰，故

常习于浮；浊者安陋而守约，故常习于朴。习于

朴者日厚，习于浮者日薄。善恶之分，习使然

也，于性何有哉！”⑦ 气清者 “习于善”则聪明

材辨、德行高远，气浊者 “习于善”亦能敦笃切

实、守约素朴；相反，气清者若 “习于恶”，势

必轻险狡猾，为祸大焉。因此，从人之德行修养

进路言，无论气清气浊，皆当 “慎习”以复见天

性。

无论是践行复性，还是慎习复性，皆遵循着

离工夫无天道的立场。既然情、才、气本于天命

之性，则天命之性不越情、才、气，生命个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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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别集卷四·瞽言四·与刘伯绳书》，［清］陈确：《陈

确集》下册，第４６６页。
《别集卷四·瞽言三·气情才辨》，［清］陈确：《陈确

集》下册，第４５４页。
《别集卷四·瞽言四·与刘伯绳书》，［清］陈确：《陈

确集》下册，第４６７页。正因为乾初有重视当下践履，批判宋
儒、禅学重言 “本体”的特性，有学者即指出，陈确代表了晚

明清初时代 “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他以回归先秦儒学的朴

素而又平实的思想学术，并且将个人的修身与乡村的治理相结

合，“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道路”。（参见张天杰：《蕺山学派

与明清学术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３１６－３２７页。）

《别集卷四·瞽言四·与刘伯绳书》，［清］陈确：《陈

确集》下册，第４６７页。
以 “即……即……”表明对偶性哲学概念之间的关系，

前者 “即……”与后者 “即……”有作为逻辑起点的地位之不

同。（可参见张瑞涛：《心体与工夫———刘宗周 〈人谱〉哲学思

想研究》，《导论》第１４页。）另外，陈确重工夫、轻本体的思
想与蕺山一脉相承。在刘宗周看来，工夫之外无本体，善用工

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 《答履思二 （辛未十一月）》有言：

“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著不得一语。才著一语，便

是工夫边事。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抵学者肯用工夫

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若工

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则亦外物而非道矣。” （吴光

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３０９页。）
《别集卷四·瞽言三·气禀清浊说》，［清］陈确：《陈

确集》下册，第４５５页。
《别集卷四·瞽言三·气禀清浊说》，［清］陈确：《陈

确集》下册，第４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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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地无须俟深求于玄穆之乡，而是于日用伦

常之间用工夫，即此即是 “修道之教”。

四、“素位是戒惧君子实下手用功处”

世人君子时时于日用伦常开展戒慎恐惧之切

实工夫，便是 “素位之学”。总体而言，《瞽言》

所论说的 “素位之学”内蕴三层意涵，即寡欲见

理、切实为己、改过迁善。

其一，君子素位之学当 “寡欲见理”。理欲

之辨是宋儒的重要话题之一。自朱子言 “存天

理，灭人欲”① 以来，后世学者对此的诠解展现

出 “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朱熹所彰显的通过加

强道德教化防范个人欲望过度膨胀的哲理思辨不

经意间成为后世俗儒的禁锢思想，甚至被狭隘地

变异为剿灭人欲、以礼杀人的教条主义。倘若再

往上推演，则周敦颐 《太极图说》所言的 “无

欲故静”② 更是宋儒倡导天理、斩断人欲的 “肇

端”。陈乾初围绕 “理欲之辨”作 《无欲作圣

辨》文，其核心思想即是 “人欲恰好处，即天

理”③。在他看来，圣人之心与常人之心无异，

圣人与常人皆有 “欲”，诚如富贵丽泽、忠孝节

义，圣人、常人皆所欲，并非常人庸人欲之，圣

人君子不欲之。实际上，饮食男女皆义理所自然

从出，功名富贵亦道德之本然攸归。诚如日用常

行之中已然蕴涵天道，人欲之中亦自然秉具天

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

而已。倘无人欲，又何谈天理？圣贤之所以为圣

贤，只缘他们 “不纵欲”。 “不纵欲”不是 “无

欲”，圣贤庸俗之界分只在 “纵与不纵”之间，

而非 “有与无”。乾初还引孟子 “生与义”之论

表明 “寡欲见理”之论。生与义皆人之所欲，但

“杀身而成仁”、“舍生而取义”建立于君子有所

弃 “生”之 “欲”的基础之上，而且是弃欲见

真理，“两欲相参，而后有舍生取义之理”④。与

“所欲”之取舍相关联的问题在于任何其中的一

个 “所欲”都是人正常合理的 “欲”，生、义、

富贵、仁为人的自然欲求，只是 “不可兼得”而

已，而选择的标准就是 “道”、“理”。乾初 “人

欲正当处即是天理”的观点显然受业师刘蕺山的

影响，且他多次引用蕺山关于 “欲”正当性的论

断来支撑此种观点⑤。当然，这样的观点利于解

放程朱教条主义的禁欲主义，也利于开展基于现

世当下生活的道德践履。

其二，君子素位之学当 “切实为己”。在乾

初看来，君子为学修身当处理 “虚实”关系，因

为君子之学在为己，小人之学在为人；君子之学

真心而切实，小人之学虚情而危殆。陈乾初同门

学友吴蕃昌有 “学莫若虚心”之论，他对此

“虚”字作义理演绎。在他看来，学人若能太虚

完满，于人心上不着一物，无所挂碍，且时时切

己问思、若合符节，自然能唯善是取，可称之为

圣人；但倘若漫无主张，不辨是非可否，仅惟人

之言而唯唯诺诺，则全是浮气，虽世人误以为

“虚心”，实与圣学、真学问大相径庭，自然也是

大害无垠。因此，陈乾初拟定如此治学路向：

“学者但言虚心，不若先言立志，吾心先立个主

意：必为圣人，必不为乡人。次言实心于圣人治

学，非徒志之而已，事事身体力行，见善必迁，

知过必改。终言小心于圣人之学，细加搜剔，须

从有过得无过，转从无过求有过，不至至善不

止。”⑥ 所谓 “虚心”向学即是脚踏实地的 “事

事身体力行”，是在 “圣人之学”志向之下所展

开的 “小心”工夫。小心工夫析理深而赴义决，

心小者自能虚一而向道、求其放心而体道，犹如

《诗经》所言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而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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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朱熹言：“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

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宋］

朱熹撰、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第５页。）
［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６页。
《别集卷五·瞽言四·无欲作圣辨》，［清］陈确：《陈

确集》下册，第４６１页。
《别集卷五·瞽言四·与刘伯绳书》，［清］陈确：《陈

确集》下册，第４６８页。
陈确 《瞽言》引蕺山言 “欲”之论主要是：“生机之自

然而不容已者，欲也；而其无过不及者，理也。”其实，蕺山在

体认 “欲”正当性的同时还指出，“欲”尚受 “宰制”，因人所

处地位、条件、方式的不同，耳目口鼻之欲定然有多元性和差

异性，“盖曰耳目口鼻之欲，虽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独无所以宰

制之乎？是即所谓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欲存理之

功”。（［明］刘宗周：《学言》，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２
册，第４６６页。）人世间所作所为必然有 “当然之则”，有一定

的 “命定性”，要人 “向善去恶”，须合德符节，不可 “随心所

欲”（参见张瑞涛：《心体与工夫———刘宗周 〈人谱〉哲学思想

研究》，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别集卷二·瞽言一·近言集》， ［清］陈确： 《陈确

集》下册，第４２７页。



“言知行合一，则天下始有实学”

虚自能观理真切，不为俗学蛊惑。在乾初看来，

世俗在行、筋节、便宜、公道等处啧啧称夸、惑

人犹深，尝以 “道眼”佐之：“所谓在行，即市

侩之别名；所谓筋节，即刻薄之转语；所谓便

宜，即攘夺之招词；所谓公道，即自是之写照

也。”① 是故，学术之旨在于 “虚实”之间，君

子为学求实求至虚，则穷理、尽性而实功实行；

若为学空洞自是，则市侩、刻薄而浅陋浮夸。素

位之学自是切实工夫，学者君子实受用之地。

其三，君子素位之学当 “迁善改过”。人生

天地之间，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之中，何人无过？

即便是圣贤，若以之为无过，实已落入 “妄想”

一途。须知，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即有 “假我

数年，五十以学 《易》，可以无大过”（《论语·

述而》）的感叹！而且，孔子所言 “无过”亦只

是 “无大过”而已。可见，无过之学，谈何容

易！当然，圣贤自能有过自知，直从千兢万业中

磨练出圣人品质，故以其 “知过”谓之 “智”，

以其 “改过”谓之 “勇”。既智且勇，视为圣贤

大端，犹如颜渊 “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

行”② 之态，又如子路 “人告之以有过则喜”③

之境。圣贤之过甚微，甚至似过而非过、无过而

实有过，或偶失之无心，或事出不得已，非他人

之所知，惟个人自我之一点灵冥感悟，若颜回之

“智”，能自知己过，以己慎独戒惧之功，成就无

过至善之体，此正大贤智慧、独步工夫。落后一

着之君子贤人，心有浮气，有过而不自知，他人

基于共识、普适之道而善意提醒，他人以公知使

己自知，亦如子路之 “勇”，高明而乐闻己过，

勇决而改之亦喜，贤哉斯人。基于此，陈乾初论

曰：“学问之道无他，惟时时知过改过。无不知，

无不改，以几于无可改，非圣而何！”④ 无论是

颜渊 “不远复”之知过改过，还是子路 “闻过

则喜”之喜闻迁善，终是知过即能及时改过，就

其 “知过即改”而言，知过即是改过，改过即是

迁善，“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则知

行合矣，则性无不善”。知行合一，即知即行，

事上修养敦笃即是体贴天道之性善。故而，“言

性善，则天下将无弃人；言知行合一，则天下始

有实学”⑤。

总之，陈确 《瞽言》的素位之学以人性本

善、天道自然为思辨始基，以人道彰明天道、扩

充尽才以见全性为现实道德践履理据，理论的思

辨与遮诠落实于生存世界之下个体生命价值与意

义的自觉体认，归宿于虚一而实理、淡泊而纯

粹、波澜不惊却意蕴绵绵、当下平常却至真完美

的朴素生活，素位诚身的工夫完全可以囊括尧舜

之揖让、汤武之征诛、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

笔削，“素位之学是戒惧君子实下手用功处”⑥。

日用伦常的礼义廉耻、子臣弟友的忠孝仁爱，字

字着实，即便是顺逆常变，亦处处现成，素位之

中有大道，学者但肯切实体验于日用事为之间，

重素位而轻谈性命，自是素行诚身、居易正己。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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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同上，第４３１页。
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

２６４页。
［宋］朱熹、陈戍国标点： 《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６８

页。

《别集卷二·瞽言一·近言集》， ［清］陈确： 《陈确

集》下册，第４２９页。
《别集卷三·瞽言二·圣学》，［清］陈确：《陈确集》

下册，第４４２页。
《别集卷五·瞽言四·与刘伯绳书》，［清］陈确：《陈

确集》下册，第４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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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经学与中国哲学


李长春

【摘要】廖平经学在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叙事中显得极其尴尬。冯友兰等哲学史家一方面承认它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

觉得它毫无价值。这种自相矛盾的看法体现了哲学史研究的内在困境。廖平全面继承了汉唐哲学的思想方法，把 “比

附”“验推”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但是，因其不够 “客观”和 “科学”、缺乏 “逻辑”和 “实证”而被现代 “哲

学”所鄙弃。廖平思想与宋学开山人物之一邵雍有着隐秘的关联，他把邵雍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结合经学资源进行

了创造性转化。廖平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在他自己开辟的论域里回应宋儒争论的问题。

【关键词】冯友兰；廖平；知圣篇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１６－０６

　　把廖平写进哲学史的第一个人是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的结尾部分写道： “廖平所说，

如上所引者，吾人若以历史或哲学视之，则可谓

无价值之可言。但廖平之学，实为中国哲学史中

经学时代之结束。自此方面观之，则廖平在哲学

史中之地位，亦有相当重要。”①冯著之后的大多

数通史性著作对于廖平经学要么一笔带过，要么

根本不提。近几十年来学界对于廖平的研究已相

当可观，但是对其思想的了解和认识始终无法被

成功纳入到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体系之中而成为有

效的知识积累。换言之，尽管像冯友兰这样的现

代学人能认识到廖平的地位 “相当重要”，却无

法以 “哲学”的方式说明他何以 “相当重要”，

不得已只好承认他的思想 “无价值可言”。本文

试图从廖平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知圣篇》入手，

尝试对廖平思想的重要性予以 “哲学”的说明，

并进而讨论它为何难以进入哲学史的视野，并借

此对于我们惯常的中国哲学观念进行某种程度的

反思。

一

《知圣篇》成书于廖平经学思想转变剧烈的

“二变”时期，写成十年后才修订付梓，在其思

想已趋成熟的 “四变”之后仍有补充完善，可见

此书在廖平经学中的特殊地位。据说廖平曾于光

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客居广州广雅书局时以 《知

圣篇》初稿示康有为，因而启发康氏著成 《孔子

改制考》②。果真如此，则此书所具有的历史意

义便非同一般了。然而，《知圣篇》之所以重要，

并不仅仅因为它和康氏的改制学说扯上关系而被

视为戊戌变法的精神资源，更因为它是近代思想

史上一部真正严肃地去追问今文经学的根基究竟

何在的作品。

《知圣篇》由 １４１则经话组成 （包括 《正

编》７０则，《续编》７１则）。我们现在看到的版
本是 《新订六译馆丛书》中的定本。在定本中，

《正编》中被有意加入了许多写作 《续编》时才

有的想法，《续编》也力图对一些 《正编》中仅

被稍稍提及的说法做出引申和发挥。由此可知，

廖平试图将两 《知圣篇》熔铸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作者大概是想让读者忽略这些经话是写于不

同时期，而刻意强调文中的内容具有某种不可忽

视的一贯性。所以，我们不妨按照廖平的意图，

将两篇直接看成一篇，看看是否有助于我们挖掘

出该篇的一些隐藏的意图。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１４１则经话的首、尾两
端所隐含的某种信息。《知圣篇》开篇即言：

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

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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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山大学 “三大建设”专项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长春，甘肃榆中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３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３５页。
②　黄开国：《廖平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３６页。



廖平经学与中国哲学

六艺即其典章制度。与今 《六部则例》相同。

“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义一立，

则六经皆有统宗，互相启发，针芥相投。自失此

义，则形体分裂，南北背驰，六经无复一家之言

……洵能真知孔子，则晚说自不能惑之矣。①

第１４１则是：
孔子制作，于一定之中，立为三统之变。三

统则为三王， “大统”则为三皇。三王之说，

《尚书》、 《春秋》详之；三皇之说，则义存

《诗》、《易》……六爻分应三统，如 《诗》之一

《风》分应三统。实则小王统见于 《小雅》、《上

经》，大皇统见于 《大雅》、 《下经》。二经虽以

大为主，亦以小配大。由小可推大，大亦可化为

小矣。②

不难看出，第１则讲 “素王”受命制作，为

今文经学之义理根本；第１４１则讲孔子制作的内
容就是大一统 （分为小统、大统两个阶段，每个

阶段都有各自的三统之变）。素王和大一统，恰

好是 《知圣篇》最主要的两个论题。其余１３９则
经话中的所有论述，或多或少，或远或近，都与

这两个论题有关，都围绕这两个论题展开。

既然有两个议题，廖平为何不分开处理？放

在一起的为何偏偏是这两个，而不是其他议题？

难道廖平不知道 “一林二虎”，会使 《知圣篇》

含混晦涩，让读者难辨方向、不得要领吗？当

然，也有人会认为 《正编》偏重于素王改制、

《续编》偏重于大一统论，分开来看就不会存在

“一林二虎”的问题。但是，一旦分开来读，两

篇中的大部分内容就会越发显得破碎支离，更加

难以理解。

为了解答何以会 “一林二虎”这一问题，我

们似乎可以先回顾这样一个思想史旧案：素王

（孔子）“受命制作”与儒家 “大一统”论说是

怎样被提出来的？它们原本就相互关联，还是毫

无干系？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孔子 “受命制

作”，是在公羊家通过解释 《春秋》经的结尾

“西狩获麟”而提出的；而 “大一统”则是公羊

家通过解释 《春秋》经第一句 “元年春王正月”

而提出的。 《春秋》经以 “元年春王正月”开

篇，以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终篇。

“始元终麟”是 《春秋》经最基本的形式特征。

公羊家以 “大一统”解读 “始元”，以孔子 “受

命制作”解读 “终麟”，绝不至认为 “始元”和

“终麟”之间毫无关系。正如 “始元”和 “终

麟”共同构成 《春秋》基本的形式特征，“大一

统”和 “受命改制”也共同构成了公羊学义理

的大体框架。正如拙作曾经论述过的那样：“大

一统”制是公羊学的总纲 （三统、三世、内外，

皆统于 “大一统”）③，“大一统”作为经制 （而

非史制），它是孔子 “受命制作”的结果。

如此看来， 《知圣篇》由素王 “受命制作”

开始，以 “大一统”论终结，原来是对 《春秋》

经的 “始元终麟”的模仿。

至此，我们为 《知圣篇》在思想史中找到了

一个大致的坐标：１）它是有意模仿了 《公羊

传》的论述框架。它是廖平在晚清时代全面回应

汉儒之政治哲学的一部著作。２）它不但对汉儒
依据 《公羊传》所立之说多有发挥，而且对其进

行了系统地改造。关于这一点，拙作曾有较多讨

论，此处不再重复④。３）它在回应汉代思想的
同时也对常州今文学的很多议题予以总结和转化

（这一问题另拟专文讨论）。廖平对今文经学所做

的改造和转化正好体现了儒学在晚清历史变局

（也可以说是对应宋元以来就已经在缓慢发生的

历史变局）下所进行的自我调适。

如果稍稍比较一下晚清今文学和常州今文

学，我们不难发现，除宋翔凤外，常州今文学并

不十分强调孔子为素王，更很少谈受命制作；晚

清今文学家却无人不张 “素王”之帜，康有为甚

至以 “长素”为号。所以，对于 《知圣篇》及

素王说在晚清思想学术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我

们无须赘言。

以往的哲学史写作几乎不提 《春秋》，当然

也就没有 《公羊传》的位置。连 《公羊传》尚

且不能进入一般研究者的哲学史视野，回应 《公

羊传》，并且试图改造 《公羊传》的 《知圣篇》

当然就更难找它的思想坐标了。相比于一般的哲

学史家，冯友兰的见识和眼光还是高人一筹。虽

然冯友兰对今文经学既无兴趣也无心得，但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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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１册，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２４页。

同上，第４５０页。
李长春：《春秋大一统与两汉时代精神》，《中山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３３—１４０页。
李长春：《三统与疆域》，曾亦主编：《儒学与古典学评

论》第２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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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代”依然是以董仲舒开始，一直写到廖平。

无论他对廖平的理解是否到位，论述是否恰当，

能把廖平作为重要的哲学家写进哲学史，非常值

得称道。何况，他是把廖平放在和董仲舒相对应

的位置上，以董仲舒和廖平为线段的两端来划定

哲学史上一个长达两千年的时代，这就更了不

起。

二

哲学史家是否提到或者忽略一个人，往往取

决于他本人的哲学观。哲学史家们虽然不大会像

“哲学家”们那样迷恋某一种哲学，但也都会有

一个他们认定的 “哲学”标本。他们往往会用这

个 “标本”的特征去衡量一个思想家的作品是否

属于 “哲学”。无疑，哲学史家们的这些 “标

本”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西方哲学中采集的。譬

如谢无量，他以 “与科学相对者为哲学”作为标

本，则庄子所言之 “道术”为哲学、“方术”为

科学；以苏格拉底之 “爱智”为标本，则孔子之

“好学”亦勉强算是哲学。无论他怎样理解哲学，

这个标本总是从西方采集的。

廖平完全不同。《孔经哲学发微》一书从区

分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入手来确立 “哲学”概

念。在廖平看来，“哲学”就是与 “实事”相对

的 “空言”。“
(

诸行事”的 “空言”就是孔子

秘而不宣的 “微言”。所以， “哲学”又是 “微

言”。称 “空言”，强调它与 “实事”相对；称

“微言”，强调它与 “大义”不同。“空言”就是

纯粹的思想，与过往的历史无关；“微言”乃是

隐秘的思想，而非公开宣讲的教条。前者说明哲

学是理想的，后者说明哲学是神秘的。按照廖平

的理解，符合这个 “哲学”标准的只有孔子的思

想。当然，这个孔子是经典世界的孔子，是受命

制作的素王。孔经 “哲学”，可以被不断地 “?

译” （诠释），但是永远不可能被取代。强调哲

学不但是理想的，而且是神秘的，这是一种理想

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哲学观。它与现代以来中国哲

学流行过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观都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廖平被晚近各种各样的 “哲学史”所忽

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廖平的哲学观是否能够成立，我们姑且不做

评价。学者只要不持过于狭隘的本质主义的哲学

观，就应该对它有些 “了解之同情”。毕竟，廖

平确立这样一个哲学的观念，是为了在 “性理”

“考据”之外，接续 “微言”这个更为源远流长

的学术传统。至于如何看待这个学术传统，却是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然而，廖平之所以不能被纳入现代的哲学研

究视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观念，更是因为他的

哲学方法。

陈德述等人合著的 《廖平学术思想研究》

中，曾有一节专门论述廖平的学术方法①。陈德

述将廖平的学术方法总结为 “比较分析”“主观

附会”“以小推大” “执中调和”四个方面。陈

德述说：“廖平正是运用了比较综合的方法，才

使他在经学史上建立一块丰碑。”② 又说：“廖平

根据 ‘中行’观对长期处于矛盾对立的古文经学

和今文经学加以改造，使之调和起来，消除二者

之间的对立……廖平用 ‘中行’的观点调和了儒

家与诸子学说之间的矛盾，熔诸子百家之学于一

炉，把诸子百家都集合在孔子的旗帜下，把孔子

抬高到神圣通天教主的地位。”③ 可见，陈德述

对于廖平运用 “比较分析”的方法是完全赞同

的，对于廖平 “执中调和”的方法则是基本肯定

的，只是对他将一切思想学说折中于孔子稍有不

满罢了。

但是，陈德述对于 “主观附会” “以小推

大”的评价就完全不同了。他说：“善于附会是

今文经学家思想方法的特点……廖平的主观附会

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东西相比附，纯粹 ‘因心作

则’，主观臆造出种种联系来。这也可以说是春

秋公羊说的 ‘微言大义’所导出来的必然结

果。”④ 又说：“廖平的 ‘验小推大’法本质上也

是一种主观附会法……其实同样是不科学的……

他的想象力虽十分丰富，但缺乏科学的依据，缺

乏客观的现实模型，因而得出十分可笑的结

论。”⑤ 陈德述也看到廖平的哲学方法渊源有自，

比附作为一种经解方法被董仲舒、何休等汉代哲

学家广泛使用；验小推大则是邹衍立说的主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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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德述、黄开国、蔡方鹿： 《廖平学术思想研究》，成

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８页。
同上，第１２１页。
同上，第１３０页。
同上，第１２１页。
同上，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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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但是他对此颇不以为然。显而易见，陈德述

评价廖平的方法是否 “正确”的主要标准是

“客观”与否、 “科学”与否。在这两个标准的

衡量下，廖平依据此方法对经典所做的一切解释

是否有价值自然就很值得怀疑了。

陈德述所总结的四个特征中， “比较分析”

是一般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执中调和”是中

国哲学固有的思维特点，这两个都不能算作廖平

方法论的独特之处。而廖平哲学方法论的独特之

处就是比附和验推。陈德述肯定了比较分析和执

中调和，就是肯定了廖平与一般学者的相同之

处；但他又否定了比附和验推，这实际上是否定

了廖平的方法论所独具的特色，这就等于从根本

上否定了廖平的哲学方法。对廖平哲学方法的否

定不能看作该书作者的私见，更不能看作是某一

特定政治或学术风气的产物。因为 “客观”和

“科学”本来就是现代学术的 “意缔牢结”（ｉｄｅ
ｏｌｏｇｙ）。在现代学者眼里，假如一种古典学问不
够 “客观”，不符合 “科学”，就不能算 “政治

正确”。乾嘉学术为什么会被现代学人如此热情

地追捧？不就是因为它追求 “客观”、貌似 “科

学”，因而 “政治正确”吗？今文经学为什么会

被很多现代学人所不屑？不就是因为它从理论到

方法都不符合 “现代哲学”的 “意缔牢结”吗？

“比附”原本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源远流

长的传统。从有 《易》之八卦开始，就有了以比

附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岂止 《易》家，阴阳家、

五行家的所有学说不都是比附？受其影响的秦汉

诸子的著作不都充满了比附？比附是秦汉哲学普

遍使用的思想方法。不仅董仲舒用，其他儒者也

用；不仅儒家用，其他诸子也在用。“比附”是

一种 “前科学”的思想方法，“前科学”的思维

方法不一定就是不科学的思想方法。但是，在一

些研究者看来，“比附”作为一种 “前科学”的

思想方法，就是一种 “不哲学”的思想方法。所

以，一般的哲学史著作对董仲舒这一类思想家的

处理，往往是刻意地截取一部分被认为属于 “哲

学”的内容，同时有意地回避另一部分被认为

“前哲学”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影响和意

义并不低于董仲舒太多的何休，通史类的哲学史

则基本上不会提到。

现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者，除了在心中暗

藏了一个来自西方的哲学 “标本”，还在中国传

统内部寻找了一个中国哲学的 “标本”———宋明

儒学 （实际上此 “标本”不过只是彼 “标本”

的 “副本”罢了）。一般的哲学史论著在叙述晚

周秦汉哲学时，大多是根据对宋明儒学的影响程

度来判断其内容的重要与否。对宋明儒学毫无影

响或者影响不大的很多内容，便会被视作 “前哲

学”或 “非哲学”而被筛汰。哲学史论著作这

样的处理当然是有根据的：冯友兰说得很清楚，

与西方的 “哲学”相对应的就是中国的 “义理

之学”。 “义理之学”正式作为一个 “客观的”

学问门类被确定下来，似乎应该归功于清代的桐

城派。但是在桐城派之前，义理之学已经是一个

指代宋明儒者的义理之学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了。

宋明儒学成了 “义理之学”的标本， “义理之

学”又成了 “中国哲学”的标本。这也就是说，

现代的哲学工作者大多是通过宋儒来理解古典学

问的；现代学者理解古典学问的视野和眼光，其

实并不是到了 “现代”才有，早在宋明时期它就

已经在逐渐形成。中国古典思想实际上遭遇了两

次过滤：一次是宋儒所进行的哲学化 （实际上是

理性化）过滤，它沙汰了那些非理性的 “前科

学”内容；一次是现代学者 （尤其是以冯友兰、

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们）所进行的哲学化 （实

际上是西学化）过滤，它使得儒学中那些不能被

某种西方哲学所解释的内容退居边缘。

在对中国思想的第二次过滤即将到来 （或者

已经到来）的时候，廖平所做的工作恰恰是与整

个 “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当谢无量开始思考中

国有哪些思想可以被解释为西方的 “哲学”之

时，垂暮之年的廖平却要执拗地宣讲从中国的角

度来讲什么才是真正的 “哲学”。不仅如此，廖

平还力图纠正宋明儒学对中国思想传统的选择。

对于 “比附”和 “验推”两种思想方法的采用，

是他试图复活秦汉哲学精神的一个艰辛的尝试。

只不过，廖平不是生活在秦汉，而是生活在晚

清。儒学不但经历了宋儒的理性化改造，还经受

了清儒的实证化的洗礼。在这样一个时代，廖平

具有非理性色彩的思想如此不合时宜，就只能被

看作怪诞无稽了！

三

钱穆认为，廖平之学 “非考据，非义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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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非宋，近于逞臆，终于说怪，使读者迷惘不

得其要领”①。钱穆说的 “汉学”，大抵是乾嘉之

学。因为廖平之学并不承接乾嘉学绪，所以说它

“非考据”“非汉”。钱穆秉持宋学 （尤其是朱子

学）立场，从朱子学视野来看，当然也有理由说

廖平之学 “非义理” “非宋”。但是，如果我们

放宽汉学的视野来看，廖平力图复兴汉代哲学精

神，怎么能武断地说它就是 “非汉”呢？假如不

把 “宋学”仅仅看成性理之学，假如能够拓宽对

于宋学的理解，我们会看到说廖平之学 “非宋”

同样很成问题。廖平思想与宋学也有极大的关

联。

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廖平 《知圣篇》对邵雍

经世之学的继承和转化。

在整个宋明儒学的系统中，邵雍可谓独树一

帜。不但朱子对邵雍有极高的评价，朱子的论敌

陈亮等亦从邵雍之学中得到不少启发。然而，邵

雍之学殊不易知，这可能是因为其学以 《易》之

象数为根柢而言 《河图》《洛书》的缘故。他对

于政治治乱和历史演变所做的具体推演虽然很难

说清，但其结论却极易了解。《观物篇第五十一》

将 《易》分春、夏、秋、冬四季，分别配以

《易》《书》 《诗》 《春秋》。《易》主 “三皇”、

《书》主 “五帝”、 《诗》主 “三王”、 《春秋》

主 “五霸”，故四经代表了皇、帝、王、霸。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皇、帝、王、霸

亦对应于生、长、收、藏 （这是非常典型的汉人

的思维方式———比附）。正如一年有春、夏、秋、

冬四季，整个人类历史也有皇 （生）、帝 （长）、

王 （收）、霸 （藏）四个阶段 （这又是非常典型

的 “验小推大”）。

仅仅从形式特征上看，邵雍历史哲学对于廖

平思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没有邵雍的

皇帝王霸说，廖平的大统、小统说几乎不可能提

出。邵雍以四经分配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启发

廖平把 《春秋》《王制》与 《尚书》《周礼》四

经划分为小、大两个系统。邵雍讲三皇 “以道化

民”故 “尚自然”、五帝 “以德教民”故 “尚

让”②，启发廖平把三皇五帝之说与道家哲学联

系起来。《知圣篇》以皇帝为道家、以王霸为儒

家。邵雍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显然他已为廖

平提出这一说法留下了火种。当然，廖平对于邵

雍不仅仅是简单地承袭，而是做了全面地改造之

后，将其纳入新 “三世”说的系统。

在邵雍看来，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乃是

真实存在的历史，《易》《书》《诗》《春秋》都

是真实历史的记录。皇、帝、王、霸作为历史发

展的四个阶段，不断退化的特征非常明显。邵雍

也强调皇帝王霸不仅指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和三王

五霸，无论哪朝哪代， “用无为则皇” “用恩信

则帝”“用公正则王”“用智力则霸”。但是，他

又认为战国以后的历史总是在王、霸之间摇摆振

荡，似乎看不到任何实现皇道或帝德的可能。所

以他的历史哲学总体上走的仍旧是中国传统中退

化论的老路。廖平区分了经典世界的皇、帝、

王、霸和历史世界的皇、帝、王、霸。他将经典

中的时间顺序倒映在历史中成为一个相反的时间

顺序。在经典里，皇、帝、王、霸依次退化，而

在历史中，“小统”（由霸而王）、“大统”（由帝

而皇）依次进化。过去的两千年，完成了 “王霸

小一统”，从现在开始，人类社会的目标应该是

“皇帝大一统”。邵雍思想中退化论的历史观就这

样被廖平改造为一个进化论的历史观。

换言之，正是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的划分，

经典相对于历史的理想性才彰显出来。邵雍虽然

可以用他的象数之学推算数十万年的历史变迁，

但是他无法为人类当前的生活提供实实在在的可

以追求的价值目标。廖平把邵雍哲学的 “皇道”

与公羊学的 “太平世”嫁接，既以 “皇太平世”

作为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又强调 “皇太平

世”的实现尚在千万年后。经过这样的改造，

霸、王、帝、皇之说就具有了阶段论和目的论的

双重特征。其阶段论特征使人类生活的具体处境

得以清晰呈现，而其目的论特征又使得人类生活

不失其最高理想。实际上，维持阶段论和目的论

的统一，乃是公羊 “三世”说的基本原则。廖平

是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发展了今文

家的历史哲学。

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的划分首先意味着把经

制 （素王之制）与史制 （时王之制）剥离开来。

六经不是对三皇五帝、三王五霸时代真实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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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第７２４页。
［宋］邵雍：《皇极经世》卷１１上，《中华道藏》第１７

册，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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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而是孔子以隐恶扬善为原则进行笔削加损

的结果。素王之制也不是对以往历史中存在过的

一切制度的记载，而是孔子禀受天命对其改造和

再造的产物。孔子有德无位，对于时王制度的改

造不能公开地宣讲，所以必须以隐秘的形式载之

空言，借行事而
(

其王心。素王制作之前，史制

被完全改造为经制；素王制作之后，经制逐渐实

现为史制。经制是理想的制度，所以经典寄托着

制度的理想。经制实现为史制的过程，也就是理

想转变为现实的过程。经制不断地实现为史制，

就是经典不断地展开为历史。经典如何才能展开

为历史？当然是通过贤人的 “?译” （诠释）。

经典能不能够顺畅地展开为历史，取决于贤人能

不能够恰如其分地对经典进行 “?译”。经典的

诠释不仅是认知性质的个体行为，而且是教化性

质的政治事件。因为经典的诠释往往会成为某一

政教系统之形成和运转的关键因素。如果说制度

问题是汉学所关注的核心议题，那么廖平的论说

显然始终紧扣着这一论题。何况，廖平还试图主

动披上被宋儒所抛弃的汉代哲学的魅影。所以，

钱穆以 “非考据”为由将廖平之学摒诸汉学之

外，既是狭隘地定义了汉学，更是放错了廖平的

位置。

如果把经典与历史的关系 “?译”为价值与

存在的关系，则以整个宋学传统为背景对廖平思

想进行考察也不困难。

依冯达文先生的梳理，宋儒处理价值与存在

的关系，大体上有两种较为典型的进路：一种是

“价值存在化”，以程颐、朱子为代表；另一种则

是 “存在价值化”，以象山、阳明为代表。前者

“不仅把价值意识的源头安立于存在世界，更且

设定为存在世界的 ‘客观必然法则’、 ‘天理’，

具有恒久的确定不变性”。“（天理）它又是可以

被人的认知所把握的……而儒家的价值信念，借

‘理本论’的支撑与理性的认取，亦最大限度地

获得了普遍有效性的意义”①。但是这一进路自

有其困难所在：将价值认信为客观存在，则势必

偏离人 （主体）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世界，最终导

致价值世界中主体的缺失；仁、义、礼、智等是

特定族群特定阶段的价值信念，将其植入 “客观

必然法则”的 “理”中，价值便失去了其独特

的意义。后者则认为价值之理只在一心，为心所

认定，从而肯定了价值来自于人的情感和信仰。

这当然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朱子学主体缺失的困

难。但是，阳明 “存在价值化”的进路也面临一

个困难：既然 “无心外之理” “无心外之物”，

则 “心”（价值之理）与存在界的关联便被彻底

隔断。如果不能为心之理提供存在论的依托，则

其普遍有效性便很难证明。

廖平既不取 “价值存在化”的进路，也不取

“存在价值化”的进路，而是另辟蹊径。他试图

通过重建经典与历史的关联，来勾通价值与存

在。对廖平而言，经典是素王受命制作的产物。

素王制作的 “空言”当然是指 “一王大法”，但

是，作为 “一王大法”的 “空言”未尝不是某

种 “神圣价值”的体现。说它是 “神圣价值”，

乃是因为今文家对经典中的价值信念采取一种宗

教化的认信方式 （这与宋儒理性化的认信方式不

同）。纬书家与今文家合力塑造孔子 “受命之

王”的神圣品格便是明证。历史则是我们生存于

其中的人文世界的时间性结构。作为存在界之一

部分的人文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地自然展开的过

程。经典不同于历史，价值也不等于存在。但这

并不是说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更不表明两者之间

无法沟通。在廖平看来，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时间

性结构可以被素王制作分为两截。孔子制作之前

的历史，只是充当了六经的质料 （“行事”），其

形式 （“空言”）则由受命的素王所赋予，故历

史的意义消弭于经典之中；素王制作之后的历

史，则是经典制度的次第展现，其意义自然来自

于经典。这即是说，存在是价值的源头之一 （而

非全部），但价值并不取决于存在。素王 （圣

人）对人类生活的正当秩序的规定，才是价值信

念最重要的源泉。价值也并非与存在无涉，相

反，它会在一个时间性结构之中规范和导引存

在，会在一个有限但可以不断扩展的范围内实现

为存在。由此可见，虽然廖平的论著没有直接延

续宋明儒学的话题，但其关注的问题，未必与宋

明儒学毫无关系。将廖平的论题稍作 “?译”，

将其视为对朱子、阳明之学的回应也未尝不可。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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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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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梦蝶：章太炎生死观的诠释特色


王晓洁

【摘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释道对于生死问题皆有论述。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肩负

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生死问题成为动荡年代最需直面的问题。章太炎的生死观主要通过以佛教的生死轮回观来诠释

庄子的 “庄周梦蝶”得以彰显，他将己意蕴于庄意，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经世理想与救国情怀。章太炎从佛教的生死

轮回和庄子的 “庄周梦蝶”入手来充分挖掘并诠释庄子的这一命题，较之以往注家更有特色。

【关键词】庄周梦蝶；生死轮回；经国济世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２２－０５

　　生死问题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便不得不直面的
永恒话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道家、佛

家还是儒家对生死皆有论述，且其观点亦不尽相

同。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之下，中国知

识分子的肩上又承担起了参与救亡图存的历史重

任，因而生与死便往往成为动荡年代最需面对的

问题。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除了用一

己之学和西方文化、佛学来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

体系之外，还需要对生死问题进行合理性诠释和

精神超拔，以鼓舞和慰藉那些为革命舍生忘死的

英雄们，并培养他们的革命道德。章太炎生死观

的出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背景和时代诉求，

其生死观主要通过以佛教的生死轮回观来诠释庄

子的 “庄周梦蝶”而得以彰显。在此过程中，他

将己意蕴于庄意，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经世理想

和救国情怀。因此，本文需从佛教的 “生死轮

回”和庄子的 “庄周梦蝶”两个方面入手，以

彰显在疏解和理论思想方面章太炎所独具的特

色。

《齐物论释》说： “诸有梦者，皆由颠倒习

气未尽耳。然寻庄生多说轮回之义，此章本以梦

为同喻，非正说梦。”①章太炎将大乘佛教的生死

轮回理论应用于对庄周梦蝶这一著名论题的解

读。对于此种做法，章太炎解释： “质言轮回，

既非恒人所见，转近夸诬，故徒以梦化相拟，未

尝质言实尔。”②可见，章太炎认为，庄子之所以

用梦来比拟轮回之意，其原因在于他无法感知生

死轮回的每一个阶段。从此处来看，他更多的是

将自己的理解投射在庄子身上，可谓是 “六经注

我”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章太炎对轮回生死

进行了界定： “佛法所说轮回，异生唯是分段，

生死不自主故。圣者乃有变易，生死得自主

故。”③可见，他将轮回生死界定为了分段生死，

是区别于菩萨等圣者的变易生死。

一

在佛教看来，生死轮回是指众生因无明业感

而流转于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等

六道迷界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如同车轮转

动，永无穷尽之意，与 “涅?”相对。生死在唯

识宗那里又被分作两类， 《成唯识论》卷８云：
“生死有二：一、分段生死。谓诸有漏善、不善

业，由烦恼障缘助势力，所感三界?异熟果。身

命短长随因缘力，有定齐限，故名分段。二、不

思议变易生死。谓诸无漏有分别业，由所知障缘

助势力所感殊胜细异熟果，由悲愿力改转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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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定齐限，故名变易。无漏定愿正所资感，妙用

难测，名不思议，或名意成身，随意愿成故。”①

可见，凡夫之生死轮回其实就是分段生死，无有

穷尽，因业力所感之果报而使其身形寿命受到限

制。与凡夫所不同的是，阿罗汉、辟支佛、大力

菩萨等不受分段生死之轮回，但有所知障和分别

业之因缘，因此于三界获得殊胜之果报身，再来

三界修菩萨行，以至成佛果。其所受之身，因悲

愿力之故，寿命、肉体皆可自由变化改易，而无

一定之限制，这就是变易生死。

与生死对应的涅?是何义呢？涅?亦称作泥

洹，是指不生不灭的佛之境界，亦是真如之境。

这样的境界需要断烦恼障和所知障才可显现②。

《大乘入楞伽经》卷２说： “诸声闻畏生死妄想
苦而求涅?，不知生死涅?差别之相一切皆是妄

分别有。无所有故。妄计未来诸根境灭以为涅

?。不知证自智境界转所依藏识为大涅?。”③

《大乘庄严经论》谓： “生死涅?无有二。乃至

无有少异。何以故。无我平等故。若人善住无我

而修善业。则生死便尽而得涅?。”④ 可见，在

大乘佛典论集中，并不赞成将生死与涅?分为二

种。执著于生死与涅?为二而厌离生死，趋向涅

?是小乘的做法。对于大乘菩萨来说，涅?和生

死在佛智的层面上看是不一不异的。

基于上述大乘佛教义理，在 《齐物论释》

中，章太炎不仅用生死轮回观来解读庄子的蝶梦

义，而且用生死即涅?的理论来论证庄子为大乘

菩萨一阐提。他认为庄子了断二障，不排斥生

死，亦不向往涅?，已达到 “内存寂照，外利有

情”⑤ 之境界。因此，庄子就是适应中土众生之

根器而应机说法的大乘菩萨一阐提，从而将庄生

纳入到佛教体系之中。

二

“庄周梦蝶”出自 《庄子·齐物论》：“昔者

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

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

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

矣。此之谓物化。”⑥

千百年来，庄周梦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非常深远，在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留下其

痕迹。同时它也是千古谜题，直到现在人们仍然

只能从中去体味庄生所表达的那种生死无常之

美，却无法对其给予确定的解释。因此，在很多

人看来，庄周梦蝶是庄子思想中最唯美和最不具

有确定性的命题。

关于庄周梦蝶，古往今来注家的注解虽各有

不同，但大都将其视为一种物化，抑或是作为对

于 “吾丧我”的总结。关于 “物化”这种非常

传统的解释，从郭象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学者。

郭象云：“今之不知胡蝶，无异于梦之不知

周也；而各适一时之志，则无以明胡蝶之不梦为

周矣。世有假寐而梦经百年者，则无以明今之百

年非假寐之梦者也。” “夫时不暂停，而今不遂

存，故昨日之梦，于今化矣……方为此则不知

彼，梦为胡蝶是也。取之与人，则一生之中，今

不知后，丽姬是也。而愚者窃窃然自以为知生之

可乐，死之可苦，未闻物化之谓也。”⑦ 蝶梦之

物化的义涵，在郭象这里被视为一种生死的物

化，当 “各适一时之志”，即没有必要非要区分

蝴蝶与庄周之间的关系抑或生与死之间的差异。

其原因在于，物化之后，就没有一个确定的价值

标准来确定这一切⑧。

宋人林希逸说：“在庄周则以夜来之为蝴蝶

梦也，恐蝴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觉为梦，故曰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这个梦

觉须有个分别处，故曰周与蝴蝶必有分矣……此

之谓物化者，言此谓万物变化之理也。”⑨ 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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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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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唐］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９—５６０页。
紫虚居士：《唯识论简介》，台湾：中华药师山居士佛

学学会编印，第４５页。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６卷，第５９７页上。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１卷，第５９９页上。
章太炎：《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第４７９页。
［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２页。
同上，第１１３页。
成玄英对郭象的解释进行疏解：“夫新新变化，物物迁

流，譬彼穷指，方兹交臂。是以周蝶觉梦，俄顷之间，后不知

前，此不知彼。而何为当生虑死，妄起忧悲！故知生死往来，

物理之变化也。”（［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第１１４页。）可
见，成玄英是赞同郭象的看法的，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论述。

［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鈞斋口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４４—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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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对于庄周与蝴蝶的物化关系做了分析，并得出

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庄周与蝴蝶必有分，或者

庄周变为蝴蝶，或者蝴蝶变为庄周。故而，林希

逸将此看作一种真实存在的事物，而非仅仅是一

则寓言。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以禅解庄的林希

逸，其所进行的解读并未脱离佛学的视野，因

而，庄周变为蝴蝶或者蝴蝶变为庄周实则是生死

轮回之说。可能与此相关，章太炎后来的解读亦

借鉴了这一理念。

与以上注解相比，比较有新意的是有学者将

庄周梦蝶作为 “吾丧我”之境界的总结和呼应。

如刘武说： “末段，则以自喻梦蝶不知周也结，

亦丧我也，以与篇首之 ‘丧我’相照应。”①

此外，陈鼓应等学者②，包括郑峰明等港台

学者均认为，庄周梦蝶实为 “吾丧我”之互应。

如郑峰明将庄周梦蝶定义为：“庄周化蝴蝶，即

隐喻人需能破除外在现象之有形藩篱，方能与外

物相互会通交感，而入于物我融合之空灵境界，

如此，则无拘无束，逍遥自适矣！”“庄子以为与

物同化的工夫，首先在忘去 ‘自我’，消却 ‘我

执’，也即 ‘丧我’ ‘忘我’之谓。”③ 可见，以

上几位学者的解读都不仅仅立足于传统所谓 “物

化”的意义上来进行解读的，而是从整个 《齐物

论》着眼来审视庄周梦蝶的重要性的。

除此之外，当今有学者将其看作是庄生的寓

言或者是美学的意境④，或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主客二分⑤，或者是精神分析层面的实在之梦

境⑥，抑或有人将其与卡夫卡 《变形记》中的主

人公变甲壳虫进行对比研究⑦。总而言之，每个

人的视角不同，就往往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这

就使得蝶梦在不同的解读中更加缺失了确定性。

当我们深入到 《齐物论释》文本中时就会发现，

章太炎的解读较之以上解读者有着更为深刻和丰

富的内涵。

三

《齐物论释》用佛学的生死轮回观来解释并

论证庄周梦蝶，进而论述庄生对于轮回的态度，

从而将庄子判摄为佛教的大乘菩萨一阐提。实际

上，将轮回应用于对本土文化的解读，章太炎的

这种做法是有根可循的。因为中国本土文化当中

本来就有轮回的思想资源，诸如 《尔雅》释

“鬼”字为 “归”，称死人为 “归人”，即是说人

生于鬼神界，死归于鬼神界。又如 《左传·庄公

八年》记载齐公子彭生被害、化猪报仇的故事。

这些都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本土所记载的轮回思

想萌芽，虽然较之佛教的轮回思想还不够明确和

系统。

在中国佛教的视域中，庄周之梦亦是一场轮

回之梦。宋代嘉兴府报恩法常首座于入寂前的清

晨，依 《渔父词》声律写下：“蝶梦 《南华》方

栩栩，斑斑谁跨丰干虎？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

暮，天涯目送鸿飞去。”⑧ 此乃佛教高僧以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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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３５页。

“由 ‘丧我’而达到忘我、臻于万物一体的境界。与篇

末 ‘物化’一节相对应。”参见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上

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４１页。
分见郑峰明：《庄子思想及其艺术精神之研究》，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６９、６７页。
李泽厚表示：“它之所以是审美态度，是因为它的特点

在于：强调人们必须截断对现实的自觉意识，‘忘先后之所接’，

而后才能与对象合为一体，获得愉快。” “庄子这里强调的是完

全泯灭物、我、主、客，从而它已不只是同构问题 （在这里主

客体相吻合对应），而是 ‘物化’问题 （在这里主客体已不可

分）。这种主客同一却只有在上述那种 ‘纯粹意识’地创造直观

中才能显现，它既非心理因果，又非逻辑认识，也非宗教经验，

只能属于审美领域。” （李泽厚：《华夏美学》，《李泽厚十年集

·美的历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８６页。）
张恒寿曰： “虽然 ‘周与蝴蝶 （在客观上）则必有分

矣’，但庄周自己梦为蝴蝶时自以为 ‘栩栩然蝶也’，不知道自

己与蝴蝶的区分，可能蝴蝶也有梦为庄周时而不知自为蝴蝶的

情境。这种怀疑，仍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而不在本体论的范围

内。”（胡道静主编：《十家论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３８７页。）

如刘文英教授所言，庄子蝴蝶梦寓意丰富。前人解读只

在文字训诂和义理分析，我们认为还要重视精神心理分析。其

内在意蕴主要包括：主体自我的 “物化”体验，自由快乐的

“逍遥”心态，消解物我的 “齐物”之义。（参见刘文英：《庄

子蝴蝶梦的新解读》，《文史哲》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陈鼓应说：“卡夫卡的这个寓言，写出了现代人的生活

的时间压缩感、空间囚禁感、与外界的隔离感和宗教的罪孽感，

描写这些给人们带来的沉重的负担。庄周蝶化的 ‘变形记’，和

现代人的这种感觉恰恰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庄子那里，如果说

人生如梦的话，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美梦。”（胡道静主编：《十

家论庄》，第３４６页。）卡夫卡笔下的甲壳虫，在笔者看来，是
现代性压迫之下的现代人逐渐枯竭之灵魂的物化，与庄子那种

美好的物化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２１６页。



庄周梦蝶：章太炎生死观的诠释特色

来表达人生在生死轮回中如梦如幻的典型之一。

在此诗句中，生命如同蝶梦，蝶化人，人化蝶，

本无区别，都只是一场梦而已，最终不过曲终人

散，飞鸿远去，而进入下一个梦境当中去。对比

其他的诠释和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从佛学角度

去把握庄生梦蝶似乎要好过于近现代的心理学、

精神分析、认识论、美学等立场和方法论所做出

的理解。

由前文可知，章太炎首先认定庄子梦蝶正是

生死轮回义。他认为庄子借梦来表达轮回之义，

庄子和蝴蝶是共同的精神载体在轮回中所现的不

同身形。章太炎用 《知北游》中的 “生也死之

徒，死也生之始”等语来证明庄子是了解轮回

的，只是未明确说明而已。这在庄学史上是独一

无二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梦是轮回，而醒来正是觉醒世

间幻像。他说：“梦似颠倒，佛于一切颠倒习气

皆已断尽，故无有梦。如于觉时心心所法无颠倒

转，睡时亦尔。”① 因为颠倒，所以就有了轮回

大梦，而佛因为断除了所有的障碍和习气，因而

已不再轮回，已经超越了三界。而众生因为 “由

颠倒习气未尽耳”，即执著世间与自身为实有而

生种种障碍习气，故而有轮回之梦。众生因为存

在各种无明业障，因而障蔽本有之清净真如，而

流转生死无有出期。对于轮回的性质，章太炎认

为 “轮回生死，亦是俗谛，然是依他起性，而非

遍计所执性”②，即轮回生死亦无有自性，只是

在世俗的层面上才有一定的意义，当破除了二执

和二障之后，轮回在第一义谛的层面上亦是无有

自性的，只是随俗说有轮回罢了。

在论证了庄子本身借梦说轮回之后，章太炎

进一步分析了庄子对于轮回大梦的看法。他认为

庄子的态度是无厌轮回、无欣涅?的：“《天地

篇》云：‘其与万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时骋

而要其宿， （至无者即二无我所现圆成实性也。

供其求者，即示现利生也。时骋者，即不住涅?

也。要其宿者，即不堕生死也。）大小，长短，

修远。’”③ 在此，章氏将佛学的二无我、圆成实

性、涅?、利生等术语用以比附庄子的思想，彰

显了在其视野中庄子对于轮回的态度。同时，他

又以 《天下》篇谈庄子的精神：“上与造物者游

……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其于本也，弘

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

矣。”④ 可见，章太炎在这里又将庄子的 “外生

死、无始终”解释为了佛教的不住生死，无有生

死。

对于庄子的这种精神，章太炎将之比附为大

乘菩萨一阐提精神，大乘菩萨一阐提因无法度尽

众生而使其成佛之路遥遥无期，故而又称之为

“大悲阐提”。庄子思想中所体现的种种精神风范

正符合这种大悲阐提的特质。因而他说：

《起信论》说初发心者，尚云 “离于妄见，

不住生死”， “摄化众生，不住涅?”，转至穷

尽。《大乘入楞伽经》指目菩萨一阐提云： “诸

菩萨以本愿方便，愿一切众生，悉入涅?。若一

众生未涅?者，我终不入。此亦住一阐提趣，此

是无涅?种性相。”“菩萨一阐提，知一切法，本

来涅?，毕竟不入。”此盖庄生所诣之地。⑤

庄生本不以轮转生死遣忧，但欲人无封执，

故语有机权尔。又其特别志愿本在内圣外王，哀

生民之无拯，念刑政之苛残，必令世无工宰，见

无文野，人各自主之谓王，智无留碍然后圣，自

非顺时利见，示现白衣，何能果此愿哉。苟专以

灭度众生为念，而忘中涂恫怨之情，何翅河清之

难俟，陵谷变迁之不可豫期，虽抱大悲，犹未适

于民意。⑥

在此，章太炎首先对菩萨一阐提做了分析。

菩萨一阐提最大的特性就是 “不住生死”“不住

涅?”。庄生就具有这样的特质，对于轮回和涅

?没有执著和分别，虽然有上与造物主游的精神

归宿，但又不忍看百姓的苦痛无人救拔，因而便

以 “白衣”的身份来世间度生。其内圣外王体现

在了内已无烦恼障和所知障、外以灭度众生为念

之上。依章太炎的论证，庄子已经由道入佛，成

为佛教体系中依据中土众生之根器来应机说法的

大悲菩萨。对此，陈少明先生表示：“太炎此说，

实也系以佛陀之心度庄生之腹，然否不必深究，

但颇感人。所以尽管太炎迷于佛，但不是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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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前揭书，第１３８页。
同上，第１３９页。
同上，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同上，第１４２页。
同上，第１４０页。
同上，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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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相反，表面上是退，实际姿态是进。他要借

佛法入世以至救世。”① 这一观点表达出章氏与

庄生在承当民族使命中的共鸣感：二者同样生于

乱世，同为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虽然时代不

同，但解救众生的心情却是一致的。在此，章太

炎对于庄子角色的界定正是自己内心救世愿望的

投射。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言：“面对不幸的现实，

虽然庄子追求着 ‘逍遥游’的境界，然而他的逍

遥游却是寄沉痛于悠闲的———表面看来是悠闲自

适，但内心中却充满着处世的忧患感。《天下篇》

说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说的是当时的知识

分子在普遍关心如何拯救乱世的心情中提出了许

多不同的方案。 《庄子》书上提出的 ‘内圣外

王’，便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和抱

负。”② 这不仅是庄子那个战乱时代的知识分子

的理想和抱负，亦是清末民初时期知识分子的理

想和抱负。近代危机面前，康有为以大乘菩萨行

愿为己任，将菩萨大慈大悲之愿带到了他的大同

理想之中，以期赋予人人平等、幸福之权利。谭

嗣同则在佛教 “无我”之精神和信念的支撑下，

敢于为民族国家献出生命，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风范。

四

综上所述，章太炎通过以生死轮回来解蝶梦

而得出庄子是大乘菩萨一阐提的结论，其所体现

的正是唯识宗所说的四种涅?中的第四种———不

住涅?，即生死即涅?。章太炎以此来解读庄子

之精神，正是要破除众生对生与死的执著和分

别。较之传统注家，他既继承了郭象 “生死物

化”的说法，同时又将其解释得更加透彻。《齐

物论释》用 《庄子》的其他篇章来论证 “庄周

梦蝶”，体现了章太炎的般若中道之思路，将真

俗结合在一起，从而避免了偏执一边之弊病。

较之其他解读者对于庄周梦蝶的解读，本文

认为章太炎之解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原因在

于，首先，他敢于直面这一千古谜题，敢于在当

时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论证，并充分运用佛学这一

重要理论资源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其次，较之其

他解读者仅从纯学术角度的理解来看，章太炎的

这一解读表达了他与庄子的共同之处，隐含了更

多对现实的关注，对民生、对国家的热情和悲

悯。可以说，作为一位具有忧国忧民意识的知识

分子，章太炎所做的解读和论证不可能只停留在

哲学思辨的层面上，更不可能一直都是 “高蹈太

虚”的，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以形

而上的论证作为指导来发挥自己经国济世的重要

理念。百日维新失败后，身为排满战将的章太炎

亲眼目睹了康、梁等人的惨烈结局，经过反思他

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变法者缺乏道德

意识，因此，在民族存亡面前，革命道德建设迫

在眉睫。可以说，章太炎通过以佛解庄而呈现的

生死观就是服务于这样一种道德建设的，不仅希

望给予其理论的支持，亦赋予其精神的力量，用

大乘菩萨一阐提的精神鼓舞革命者要有舍生忘

死、舍己救人的道德情怀。

章太炎的 “生死观”只是他齐物思想的一部

分。古往今来，“齐物”一般被认为是 “齐物”

或者 “齐 ‘物论’”，即齐一万物之间的差别性

或齐一是非。庄子所认为的齐一是在精神上泯除

差别的基础上实现的。对于这种方式和境界，章

太炎通过佛教义理对其做了更为透彻的解读，即

通过对唯识思想中心识关系的应用，我法二执的

破除，使得庄子之吾丧我、万物与我为一以及物

化之思想都得到了佛学式的论证，深层次地揭示

出了庄子的境界，从而构成了章太炎形而上学的

理论框架和人生的终极归宿——— “不齐而齐之平

等观”。当然，这样的平等并非近代西方政治学

意义上的平等，而是从哲学的层面来破除对于物

我、是非、生死等等对待的平等，为除去分别心

而得之平等之心及境。

“平等”这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并非是章太

炎的最终目的，他还是要回到形而下的层面来发

挥其经国济世思想和情怀，以指导、服务现实需

求为旨归。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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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５页。
陈鼓应： 《老庄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

第４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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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融合　　承传创新

——— “中国文化的历史反思和当代构建”学术研讨会综述

钮则圳　左康华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１—２２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主办，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术研

究》杂志社承办的 “中国文化的历史反思和当代

构建”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广东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王晓女士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九十高龄的知名学者、中山大学教授李锦

全先生，以及来自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深圳大

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

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

值、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儒学在当代中国文

化构建中的作用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及具体人物思

想的梳理，是讨论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起

点。华侨大学王四达教授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核心价值凝练出 “道”的核心概念，通过

“天道”的自然理性、 “人道”的社会理性，综

合历史理性、技术理性与文化理性，构成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

教授通过对比康德的星空、道德律和孔子的性与

天道，认为儒学之道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中国智

慧，并在汉代之后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所在。

佛山科技学院宁新昌教授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特

质，认为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属于境界

形而上学，其意义在于通过理解、体贴和涵养来

确立人的信念，对于塑造人的自由品格、提升人

的精神境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秦诸子学与清代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开

端与尾声，呈现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丰富内容。学

者们对于庄子、韩非子等人学派归属问题的讨

论，对于 《论语》《庄子》 《礼记》等文献中若

干重要问题的个案研究，展现出传统文化在不同

学派的影像。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教授从思想史

的角度考察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及其与考据学的

关系，梳理了传统文化发展至晚期尝试求新求变

却最终失败的历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我们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新的

条件下，探索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路径，探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

价值，是重要的时代议题。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

将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特点概括为 “矛盾融合”

与 “承传创新”，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身包

含矛盾两重性，其中凡是能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需要的，都应在承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这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认为

儒学的现代转化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以历

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看待、研究和评价儒学，把

儒学的存在看作动态变化的过程；第二，客观认

知儒学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积极合理和负面不足的

二重性；第三，要使儒学在现代中国得到生存和

发展，需要在形态与功能上做出更新。中山大学

李宗桂教授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涵深厚的 “均

平”思想传统，其中又以儒家的 “调均”思想

为主调，这种思想不仅反映出儒家重视整体和谐

的社会理念，更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意识的增

长、和谐社会的构建。广东财经大学于霞副教授

认为刚健自强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其当代价

值主要表现在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自作主宰的

主体意识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南昌航空大学

平飞教授认为佛教的最大特色与功能是 “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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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心的自度”思想有利于实现自我价值的更

高关怀、克服虚伪的利他主义，对于改造众生主

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具有双重意义。广东省社会科

学院冯立鳌研究员阐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认为传统文化在理论本位、价值信念、

思想精神与方法论等方面都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

找到契合点，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深厚

的理论土壤。深圳大学王兴国教授从 “中”的概

念出发，指出中国文化一直具有 “崇中” “尚

中”的精神，“中”的哲学对儒释道三家产生过

重要影响；在当代重新发掘 “中道”思想，建立

“中道”哲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现形态，是本次

会议关注的议题之一。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分析

了国学的当代形态，认为国学中不仅有丰富的社

会与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智慧，也包含两千多年来

中华民族的内在生活信念与 “日用而不知”的道

德律令。国学内在精神正在回复到中国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去，其精神价值不断内化，并为中国人

提供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贵州安顺

学院杨清虎副教授回顾了近年来学界有关儒学宗

教性问题的争议，认为所谓 “儒学宗教性”的争

议实质是儒学存有的合理性反思，是从自省角度提

出的解决自身地位的问题；当代儒学要想继续发

展，必须融入民间、根植于生活，进入小传统的方

方面面，以此来符合儒学宗教性提出的终极目的，

让儒学找到存在价值与发展方向。黑龙江大学柴文

华教授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中国传统道

德处于被重新肯定的阶段，民族的复兴带来民族文

化的复兴，国家实力的增强为传统道德的复兴提供

了坚实基础，中国传统道德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已

经是实然的状态，我们应对这种影响进行更为细致

的剖析，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此外，与会学者特别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更可以

为中华民族提供重要的价值认同。郭齐勇教授认

为国学就是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的重建与价值

系统主体性的彰显不仅有助于国民文化认同与凝

聚力的增强，还可以为现代世界提供新的营养。

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富强、文明、和谐、平等、公正、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等内涵均与儒家思想密切相

关，反映出儒家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内

在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李宗桂教授认

为，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

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价值资源，并把握三个思想前提或价值准则：优

秀传统文化是当代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核心

价值观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升华、转化创新是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路径。

在具体实践层面，学者们对传统文化的当代

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张造群

研究员论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

的关系，认为传统文化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根基，

可以为文化产业提供精神价值支撑与独特创意。

在挖掘传统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应遵

循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政府与市场相协

调、保护和开发相兼顾、传统与现代相衔接等原

则，促进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的有机融合与健康

发展。华南理工大学黄有东副教授探讨了中国文

化创意产业与优秀传统文化互补双赢的发展模

式，认为文创产业可为传统文化提供强有力的媒

介支持，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文创产业的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应该积极主动地把二者

关联起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夏辉副研究员以客

家文化在地方社会治理上的内在功能与实践创新

为例，说明区域文化是承载社会地方治理资源的

重要载体，是社会治理地方化探索与创新的重要

支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吸

收借鉴现代治理理念与制度，也需要强化本土传

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与利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一直是近年来

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此次会议有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的研究，内容涉及中国哲学

史代表人物与代表学派的思想研究、中国哲学的

特征与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体系的建构

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融合等

方面。与会学者对若干焦点问题展开了不同学科

的对话与交流，颇具启发意义，表明学界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与细致化。

（责任编辑　菖蒲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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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历史时期中资本的内部空间：没有距离的内爆

———斯洛特戴克 《资本的内部空间》解读 张一兵　１
"""""""""""""

“知性”、“无意识”与 “一般智力”

———在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重新发现索恩－雷特尔 周嘉昕　８
"""""""""

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袁　蓓　１５
""""""""""""""""

重新理解 “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

———以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关联为视角

龙　霞　２４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范式 王立胜　杜武征　３１
"""""""""

多维度与范式转换：国内关于 “中共治疆”的研究述评 龙其鑫　４１
""""""""

从 “土改补课”到合作化：改造落后乡村运动中的再次动员与制度转化

李飞龙　５０
"""""""""""""""""""""""""""""""



“先验想象力”抑或 “超越论形象力”

———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概念的解释与批判 王庆节　５８
"""""""""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史外篇：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 倪梁康　６６
""""""""""

利玛窦 《天主实义》中 “人性善”一说的经院学背景 江　璐　８１
"""""""""

《理想国》只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吗？

———对于成官泯教授的一种回应 张波波　８８
"""""""""""""""""

忠恕之道与孔门仁学

——— 《论语》“忠恕一贯”章新解 董卫国　９７
""""""""""""""""

墓祭 “非礼”与 “成俗”研究 毛国民　１０３
"""""""""""""""""""

“言知行合一，则天下始有实学”

———陈确 《瞽言》“素位之学”疏解 张瑞涛　１０９
""""""""""""""

廖平经学与中国哲学 李长春　１１６
"""""""""""""""""""""""

庄周梦蝶：章太炎生死观的诠释特色 王晓洁　１２２
""""""""""""""""

矛盾融合 承传创新

——— “中国文化的历史反思和当代构建”学术研讨会综述

钮则圳　左康华　１２７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３８＊ＺＨ＊Ｐ＊ ￥１０＊２０００＊１８＊２０１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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